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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的含义
			

			
				生命读经八十一篇，《三》“因为在基督教里没有国度，所以在基督教里没有正确的召会”。 这里“基督教”的含义？
			

			
				圣经中只有基督、基督徒和对基督的信仰，没有基督教。主耶穌乃是被宗教和政治一同逼迫，被钉十字架的。在祂死而复活之后，相信祂的人被神从世界呼召出来并聚集在一起，就是“召会”，不是教会，所以真正的召会与宗教没有任何的关连。
			

			
				基督教怎么来的呢？这是撒但的诡计，利用堕落之人的观念为出发点，加上许多人为的方法，将对神的敬拜、圣言中所有的规条、律法和其他的优点收集起来，就产生出宗教来，用来定罪别人，又杀死自己。完全忽略了基督作生命，圣灵在信徒中的变化与运行。到了第四世纪罗马皇帝康士坦丁时，他将基督徒的信仰变成了基督教国，许多异教徒受了一些财物的引诱，成了基督徒，使得召会变质，成了教会，基督教乃产生出来，这是撒但的膺品（参考启示录第二章中的在别迦摩和推雅推喇的教会和那里的注解）。基督教不再重视人必须以灵和真实来敬拜神（约3:24），反而以礼仪、阶级制度替换了，又以人为的教义、信条来取代了圣经。从那时起，大量的“稗子”（马太13:25~30）进入召会，这些人没有基督的生命。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穌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神的国乃是要有神的生命才能进入的，所以这些稗子也不在神的国里。
			

			
				李弟兄在《创世记生命读经》八十一篇中，所提到的基督教，乃是注重外面的礼仪、阶级、神学、教义等，有许多的牧师或神职人员都没有信主，他们所作的只是他们谋生之路，而且所强调的都不是在生命中供应基督、享受基督，和圣灵的变化工作，在那里怎能有安息？这就是你所问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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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一辞源于中国道家思想，在不少的四书五经里都找得到这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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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祭祀上帝为治国之本) 
			

			
				简单说，‘上帝’的原意相当于无形的道，后来演变为众神明中地位最高的。 
			

			
				１９１９年出版的和合版圣经借用了‘上帝’一辞来翻译‘耶和华Jehovah’， 
			

			
				以致于后来华人基督徒把‘神’叫成‘上帝’。 
			

			
				我们相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 ；而‘上帝’一辞除了代表中国祭祀的传统外，更表明他是很多鬼神中的其中一个，而不是独一的 。 
			

			
				这完全不符合真理，所以你会发现∶ 
			

			
				和合版圣经中所有的‘上帝’在恢复版里都改成了‘神’。
			

			
				在前面已经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那里所说的。但我要再加一点：
			

			
				‘上帝’这一辞源于中国古代道家思想，在诗经和论语中都有提到过，指最高的神明。当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翻译圣经时，因为当时士大夫都不是基督徒，传教士只好找一些愿意和他们配合的中国文士，这些文士不见得是得救的，就以中国的思想来翻译圣经。当他们遇到God这个字，就以‘上帝’来翻译，这不合乎圣经，却出于道教思想。而天主教来到中国时，那时，他们将God 翻成了‘天主’，所以中国人称其为‘天主教’，但在西方世界，天主教乃是Christianity（基督教）中的一派，自从第六世纪，教皇制度开始之后，就是天主教主导了整个西方世界，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时，才有‘更正教’的出现，而我们中国人称‘更正教’为‘基督教’，这是因为翻译上的错误而产生的。
			

			
				但是我们知道，God 这个字应当就是翻成‘神’。而中国字里，‘神’这个字也相当有意思。左边的‘示’在甲骨文里是‘祭坛’之意，与神有关。所以，许多有‘示’作边的字，如‘祥’是以羊献上为祭，就有吉利之意（这又似乎与献上神的羔羊有关）。而‘神’字右边的‘申’在古文中乃是双手合什祷告之意，后来演变成与‘说明’、‘解释’等有关的‘申明’、‘申诉’等意。将这左右两边合起来，就是那一位被说明出来的、被人敬拜的，就是“神”。这个字正好与约翰1:1所说的：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的启示相合，因为话乃是神的定义、说明、解释。所以，使用‘神’这个词是比较合乎圣经中的启示。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在翻译和合本圣经时，出现了两种版本，一种是‘上帝’版，另一种是‘神’版。为了要编排的页数一致，在神版里头，‘神’字前面都空了一格，那不是为了尊称而留出的，乃是为了要与‘上帝’版本相同页数，而空出来的。
			

			

	


				谁是神
			

			
				我们读圣经时，会有许多问题，但必须认识一件事，就是“谁是神”，任何人跟这位神有正确的关系，就在生命树的线上，跟祂没有关系，就是在另外一棵树的线上。许多事不是看对与错的问题，那是在知识善恶树上。跟神有了正确的关系，那才是在生命树上。 
			

			
				你所问的问题，必须看见，在当时，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对神的呼召有反应，其他人都对神没有反应，也不关心。所以，从神的观点来看，亚伯拉罕乃是神工作的焦点。而且这里的重点乃是神所呼召的亚伯拉罕也是有软弱的，不是完全的，神乃是一步一步来作工在他身上，使他能从一个与其他人一样的光景中，被作到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使神的工作能继续往前。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 ），成功神的经纶。 
			

			
				至于你说那些好像是比较正直的人，被骗的人，难道他们是完全“对”的人，是跟神一样正直的人？没有吧！都只是五十步跟百步之差而已。没有一个义人，没有，连一个也没有。只有神是义的。而且祂也是有主宰的，有主权的，罗马书第九章说到神如同窑匠有完全的主宰，从一团泥土中，取出泥作成贵重的器皿，另一团作成卑贱的器皿。我们必须认识，神是神。只有跟祂有正常的关系，才算得数。
			

			
				<<前文中提到:你所问的问题，必须看见，在当时，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对神的呼召有反应，其他人都对神没有反应，也不关心。>> 
			

			
				所以,在当时神呼召的不只亚伯拉罕一个人而已,而是很多人,可是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回应神的呼召,对不对??? 
			

			
				我以为神祇单单选择亚伯兰一个人而已。
			

			
				谢谢你读得很仔细，可能我在回答时，没有注意，一时手快，写了“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对神的呼召有反应”。我不知道除了用“呼召”这名词之外，还有什么更合适的了。没有错，圣经中的记载让我们看见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徒7:2），这是他还在迦勒底的吾珥时，神来对他呼召，要他离开本地和亲族，亚伯拉罕答应了。这是对的。但是，从圣经中许多其他神行动的原则，应该可以推测神可能对许多人来启示，但人却没有兴趣，漠不关心。比方说，在约4:23，神在“寻找”以灵和真实来敬拜祂的人。又如扫罗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撒母耳警告他说，“耶和华已经为自己寻着一个合乎祂心的人。”（撒上13:14）在此，神也是在寻找。神为了要继续祂的经纶行动，需要寻到有人来跟祂配合。我们人被造时，乃是照着神的形像所造，有自由拣选的意志，神可以来呼召，但是要人自愿来答应才行。这如同圣经中有神在创立世界之前的拣选，但也有“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喝。”缺少了人的这一面，神再有本事也没法勉强人。所以，我所强调的乃是神在寻找，也在呼召，终于等到亚伯拉罕来答应神的呼召，即使亚伯拉罕不是那么的有信心，也说谎，也有软弱，但是他对神一再地相信，希伯来书十一章8~19节就一再地题亚伯拉罕“因着信”而有的一连串事例，这是多美好的事。神的行动在地上有人与神相呼应，虽然这人并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神的行动能借着这个相信祂的人来继续，这是我为什么这么说，来回答为什么“在埃及说谎卖妻的人受到神的祝福，被骗，损失财物的人却被受咒诅”这问题的原因。神不是看人的行为好坏，神乃是看这人对祂的反应如何。“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祂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来11:6）。
			

			
				多好，神在寻找人，人也来寻求神。人能来寻求神，关心神所关心的，神就有办法将这人作成祂的荣耀的器皿，祝福这人。所以，要认识圣经，不能以一般人的观念来看，必须认识神的看法。
			

			

	


				认识圣经
			

			
				圣经旧约是由希伯来文写成，新约是由希腊文写成，以色列人是希伯来人，用的是希伯来文，因此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新约也是以色列人写成的，怎么会变成用希腊文来写呢，是不是经过了什么过程？在圣经原文的表达上，希腊文与希伯来文有没有什么差异？
			

			
				回答：
			

			
				我在bible365.org内的圣经导读有一篇“认识圣经”，请你去那里参考，会发现许多对你有帮助的信息。关于你问的圣经原文问题，让我简略的解释一下：
			

			
				是的，以色列人有自己的文字，就是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绝大部分都是以希伯来文写的，有一些小部分，如但以理记 (2:4~7:28) 因为是在被掳之地写的，就使用了当地的亚兰文。旧约的第一卷书写成于大约主前1440年，直到主前400年才完成旧约最后一卷书，历时有1000年之久。在以色列王希西家期间（主前七百多年），旧约圣经初次被编订，这时只包括摩西五经及一些申言者书。在主前600年左右，以色列亡国了。到了主前457年，神兴起玛代波斯的古列王灭了巴比伦帝国，他对各个属国的宗教、文化采取尊敬的态度，让被掳的以色列遗民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其中包括经学家以斯拉（就是旧约的以斯拉记）。以斯拉与其他人组成‘大会堂’，重新编订旧约圣经，这就是我们今天手中的旧约。在这段亡国时期内，以色列人仍旧使用希伯来文。
			

			
				然而，从主前第四世纪开始，希腊帝国兴起，征服了整个东亚和巴勒斯坦地方，并且大力推行希腊文化，于是希腊文成为这广大帝国的官方语言。一个世纪之后，散居在各处的犹太人已经习惯使用希腊文了，希伯来文对他们来说，反而不是那么通行了。大约在主前270，一些热爱圣经的学者为了避免圣经在犹太人中失传，就将希伯来文旧约翻成了希腊文，这就是《七十士译本》，简称LXX，这是新约时，主耶穌与使徒们所引用的圣经。当我们将主耶穌和使徒引用旧约经文与我们手中旧约圣经比较时，会发现两者意思一样，但字词却不全同，这是因为他们使用《七十士译本》的原因。
			

			
				到了主耶穌时代，一般的以色列人因为久居亚兰语言境内，平日所说的语言乃是亚兰文，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呼喊的“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可15:34）就是亚兰文。但是一般文字的使用都是以希腊文为主。所以，新约的各卷福音书和使徒们的书信都是使用希腊文。
			

			
				至于你问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有何差异？我两种语言都懂，但不清楚你问的是什么？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就好像你问中文和英文的差异，这无法以三言两语能解释的了。
			

			

	


				“分赐”这词使用
			

			
				在职事的话中，“分赐”这词最早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而神的经纶是要把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这个“作”字与“分赐”又有什么关系？ 对于不与我们一同聚会的弟兄姊妹，要如何分享给他们认识？
			

			
				我不太清楚，职事话语中，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分赐”这词。在倪柝声弟兄的信息中，他经常使用“作”这个字，来说明神要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在有些信息中，他也使用“组织”这个字来说明分赐的观念，比方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一书中，当他说到雅各时，有这么一句话：“神怎样借着圣灵的组织，使基督成形在他的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第二辑十五册，页152~153）。
			

			
				至于李弟兄的职事信息，据我与一些比较熟悉李弟兄信息的圣徒交通，可能李弟兄是在1984年释放《神新约的经纶》信息时，开始正式使用“分赐”这名词的。比方在那系列的信息第一篇的第一段，就使用了”dispensing and working Himself into us”这样的说法。中文就是“将神自己分赐并作到我们里面。”
			

			
				至于如何跟其他弟兄姊妹分享时，可以参考底下一些圣经中的经节并有关生命读经：
			

			
				基督教中的弟兄姊妹经常说“圣餐”，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主乃是要我们来吃喝，而以上的经节都是与分赐有关。
			

			
				神注重人的“吃”，因为吃乃是将一件身外之物接受到我们里面，经过消化吸收，使这件身外之物成为与我们完全联合，甚至就是成为我们这人的一部分了。这是神分赐的主要内涵。
			

			
				当神造人时，将人放在伊甸园中，有生命树；神注重人的吃喝，所以，亚当似乎只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吃错了神所禁止的知识善恶树，但是吃却将一件不正当的事物接受进来，这就是罗马书5:12所说的罪借着亚当的吃进入世界，也将死亡带来了。
			

			
				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不但有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还要吃羔羊的肉，吃无酵饼。
			

			
				以色列人行在旷野中，神将吗哪赐给他们吃，将裂开磐石所流出的活水赐给他们喝。
			

			
				主耶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说到喝活水，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说到吃生命的饼和叫人到祂这里来喝。主在被卖的晚上设立饼和杯的筵席，就是我们所说的“擘饼聚会”，基督教中的“圣餐”，名称不同，但意义应该是一样的。
			

			
				以上这些经节都是在灵中的事，因为物质的肉（或仪式、作法）乃是无益的，真正赐人生命的乃是灵（约6:63）。
			

			
				还有旧约诗篇36:8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
			

			
				诗篇 119:103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等都是与分赐有关。
			

			
				还有，主给得胜者的奖赏：
			

			
				启2:7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启3:20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
			

			
				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中，所有神的子民都要一直享受生命树和生命河到永远。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有这样的预尝，学会享受神的分赐，在千年国时，我们才能享受这样的奖赏；在永世中，才能珍赏这样的福分。否则，我们无法享受这样的分赐，千年国的奖赏对我们就不是一件吸引我们愿意花代价去得的事，许多基督徒只知劳苦服事，如同路加十五章里的长子辛苦作工，想得父神的嘉许，却不知父神的心乃是要宰肥牛犊，让回家的浪子享受。
			

			

	


				蛇与撒但
			

			
				请问一下我们在地上看到的 蛇 , 是不是就是…….撒旦 , 为什么有一些人会那么说……那是不是表示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亲眼看到撒旦呢……
			

			
				回答：
			

			
				撒但的原文意思是“对头”。他乃是神所造的天使长背叛神之后，成为神的“对头”。你可以到《创世记生命读经》第二篇清楚的看见撒但的由来。从这个网站可以去看得到。希伯来书1:7告诉我们，神造天使为风，如灵一样，是没有身体的。因为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灵”这个字是可以翻成“风”或“气”的。
			

			
				但是撒但与蛇之所以牵上关系，乃是在创世记第三章，也就是在伊甸园中诱惑夏娃时，撒但化身为蛇。但我们不能说撒但就是蛇，蛇也不是撒但，这里头有属灵的意义在内。所以，看见了蛇，并不等于看见了撒但。我们老祖宗接受了撒但的试诱，毒蛇的性情进入了人里面，我们都成了蛇的后裔，所以，施浸约翰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毒蛇的种类”（太3:7），而最有道德的尼哥底母来到主耶穌这里，要得一点知识，但是主对他说，人子要如同摩西在旷野举铜蛇一般的被举起来（约3:14）。因为在创世记第三章，撒但化身为蛇，将他的性情注射到人肉体里。当以色列子民在旷野得罪神，为蛇所咬之后，神吩咐摩西举起铜蛇，替他们受神的审判，凡望那铜蛇的就活了。（民二一4～9。）那是个预表。在约3:14，主耶穌把那个预表应用到自己身上，表明祂成为肉体，乃是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罗八3，）就是铜蛇的形状，有蛇形而无蛇毒。基督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却与肉体的罪无分无关。（林后五21，来四15。）当祂在肉体里，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时，古蛇撒但因着主的死就受了对付。（十二31～33，来二14。）这就是说，堕落之人里面的蛇性受了对付。当人在基督里由神的生命所重生时，他那属撒但的性情就废止了。
			

			
				尼哥底母可能自认是个有道德的好人。但约3:14主的话含示，无论尼哥底母外面多好，里面仍有撒但的蛇性。他是亚当的后裔，被古蛇毒害，里面有了蛇性。他不仅需要主作神的羔羊除去他的罪，（一29，）也需要主成为蛇的形状，在十字架上对付他的蛇性，使他得着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们可以说，蛇与撒但很有关系的。这条属灵的“古蛇”经过了六千年历史，长成了一条大龙，就是启示录十二章中所说的大龙。你可以参考12:1~9并恢复本那里的注解。
			

			
				不要因为有人说一些“道听途说”的话，就糊涂的相信，要查考圣经才是。
			

			
				 
			

			

	


				道成肉身的原则
			

			
				"道成肉身的原则" 这个辞, 却不明白它到底是指什么。 圣经中有哪些事例是符合这个原则的呢? 这个真理跟我们今天的圣徒有什么关系呢?
			

			
				“道”这个字在希腊文的直接意思就是“话”。“道”是比较文雅、古典的说法。这“道”根据约翰福音1:1，这“道”乃是起初（在创世之前的永世）就与神同在了，也就是神自己。这“道”是神的“解释、说明和彰显”；因此，这“道”也就是那解释、说明并彰显出来的神。这“道”就是基督，三一神中的第二位。
			

			
				在旧约时代，神借着祂的灵感动先知申言说出神的道。神的灵是因，是那感动先知申言的原因，神的道是果，那写出来的道就成了旧约圣经，将神的所是，并所作的、将要作的都显明出来。所以，旧约时代的“道”可以说是将神解释并说明了。
			

			
				但是到了新约时代，神乃是直接在子里说话（来一1-2），这一位“道”成了肉身，祂的成孕乃是由圣灵作其内在素质所产生的。祂在地上的生活，是由其内在所充满的圣灵来活，来作工的。关于“道成肉身”这件事，倪柝声弟兄在《神话语的职事》一书中有一个很好的说明：旧约中的先知与基督非常的不一样，在旧约中，神的话是借着众先知传开的(来一1)；到主耶穌来到地上的时候，是神的话成了肉身(约一14)。
			

			
				倪弟兄说，‘在旧约里是话临到人身上，话是话，人是人，话不过用人的声音说出来而已。…到了主耶穌来到地上的时候，不是话是话，人是人，不是话临到人身上，而是神的话穿上了人的身体，神的话成功作人。不是神的话语只用着人的声音而已，乃是这一个话穿上了人，所以神的话成功作人…这个话是有人的感觉的，这个话是有人的思想的，这个话是有人的意见的，而这个话仍旧是神的话。…到了主耶穌身上，…人的思想就是神的思想，人的感觉就是神的感觉，人的意见就是神的意见。…在主耶穌身上，我们看见有一种人的思想是行的。有一种人的思想，摆到神的话里去的时候，神的话不只不受它的亏损，神的话反而因着它得着成全。神的话不只不受主耶穌这样作人的影响，神的话反而因着主耶穌的思想得着了成全。在主耶穌身上，神的话能爬得比旧约更高。“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太五21)。这话是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话，在这个话里面，都是神亲自给摩西的默示。但是，主耶穌在这里能说，“只是我告诉你们”(22)。我们看见主自己在地上说话，主自己用祂的思想，主自己用祂的意思。祂这样说，不只没有推翻神的权柄，反而成全神的权柄；不只没有推翻神的话，反而能达到旧约里所没有达到的高点。’
			

			
				因此，“道成肉身”乃是神的发表、彰显和定义都跟这个所成的肉身有密切的关系，不是神的话和这个肉身分开的，乃是息息相关的。这个肉身所说的话，所活出来的就是神的彰显。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回答哥林多信徒对于婚姻的问题时，许多问题主都没有直接说过该怎么作，但是保罗却说我把我自己的意见告诉你。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乃是和神的心意密切联合的，虽然主没有“说过”，但是他在这里说，却能说出神的心意来，他的回答就是神的回答。这就是“道成肉身”在保罗身上。这也是神在祂的经纶中所要作成的事。祂不要人是人，祂的话跟人是两件事，祂乃是要人跟祂的意见、喜好、发表、彰显都是一的。有许多事圣经中没有明说，神要借着人与祂合一，说出、活出神来。这是“道成肉身”。
			

			
				这件事跟我们今天太有关系了，神可以直接说话，但是祂更愿意地上有人跟祂是一，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举止、说话中发表神、定义神、解释神，叫人看见我们就能看见神。这也是保罗在提前3:16所说的：“大哉！敬虔的奥祕！这是众所公认的，就是：祂显现于肉体，被称义于灵里，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信仰于世人中，被接去于荣耀里。”
			

			

	


				传福音
			

			
				你问这个问题不错，因为你的感觉是许多人的必经过程，也是我多年的问题。我们一面觉得福音很好，想将它传给我们的亲友；但是对主不够认识，不懂得福音的大能，只以为要靠着好的口才、动人的气氛，才能将人折服，却不知道是神愿意万人得救（提前2:4），我们只是跟神配合，我们凭着信心对人说，以我们的灵将基督的宝贵和实际传输到人的里面，我们只要去撒种和浇灌，叫人成长的乃是神，不是我们（林前3:6）。如果我们是全能的，又能传，又管人的得救，那么我们不就是神了吗？
			

			
				我过去许多年也经常犯这个毛病，传福音时很紧张，在福音聚会中，经常偷偷地看请来的人有什么表情，深怕他们对福音不敢兴趣。有时自己对人讲说福音时，一面说，一面没有把握。这么一来，就没有信心了；传福音没有信心，那就完了。后来，我认识到：我们在传福音时，乃是将对主的信心传输给人，是叫人跟主以信联结上。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只想在心思里折服人，那就完全错了。因为信主乃是一件将人带到灵里，使这人的灵遇见主，碰着主，使信心能注射到这人的里面。有了这个认识，我就操练信心对人传讲，而不是惧东怕西的，患得患失的。以信心传讲是我的责任，那人得不得救是主的责任，我的担子就轻省了。我在平时多操练来享受主，认识主的宝贵，要传福音时，才可能传讲主的丰富，才有滔滔不绝的涌流。
			

			
				我们深怕失败，因为我们自己想担当这个责任，不想依靠主，好将荣耀归给自己，让人觉得是我的功劳。这个怕就是胆怯是不在新耶路撒冷里的（启21:8），偷窃神的荣耀更是不应该，这是撒但堕落的原因。我们会这么存心就已经落到知识善恶树上了，是向神独立了，凭着自己来作事了，即使在传福音的事上，这么好的事我们也可能不在生命树上，而在知识善恶树上。所以，我们要认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罗1:16）。所以，我不以福音为耻，乃以福音为夸耀，是神要人得救的，是神已经将一切预备好了，只等我们带着信心去传讲。
			

			
				另外，在对人传讲之前、传讲中间，还有传讲之后，要一直且迫切的向主祷告，我们借着祷告保持与主的联合，在这联合里，我们才能有信心来传，并且求主给我们合适的话语，也求主纪念我们所说的（也就是所撒的福音种子）。也借着祷告，我们将这人得救的责任交给主，求主来赐给人心思之转变（悔改），除去人心中的帕子，叫人遇见主。人一遇见了主，就没有问题了。
			

			
				这是我最近几年的经验，我觉得这样去传福音，我的信心加强了，我的担子也轻了，并且我喜欢传福音，叫人认识主的宝贵，看人得救，将荣耀归给主。愿主祝福你。
			

			

	


				传扬和教训的区别
			

			
				马可福音一章14节注3“奴仆救主的传扬，是将神的喜信报给受辖制悲惨的人；他的教训是以真理神圣的光，照亮黑暗无知的人。他的传扬包含教训，他的教训也包含传扬。” 传扬和教训有何区别 ？ 在我们向人传福音时传扬和教训是如何运用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希腊字，传扬和教训。‘传扬’的希腊字是kerus’ so，相对的英文是Preach 或publish，有公开宣传之意。这个字的背景是在古时候，没有电台，有什么大新闻、好消息，都是由公开宣扬者在公众场合大声宣布的。所以，马可1:14　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穌来到加利利，传扬神的福音。’这说到耶穌来到加利利，在公开场合大声传扬神的福音。祂宣扬什么呢？可1:15告诉我们：‘时期满了，神的国已经临近了。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福音这个字的希腊原文就是好消息、佳音、喜讯之意。保罗得救之后，到各会堂去传扬耶穌，说祂是神的儿子（徒9:20）。这也是公开大声的传讲。
			

			
				有时我们传福音，曾经到校园、公园、公众场合等人多的地方，大声宣扬福音，传讲一篇短信息，如保罗在雅典亚略巴古所传讲的（徒17:22~31），也可高声唱诗歌，引起人的注意再传讲。主恢复早期，还有最近几次在台北的集调之后，有大游行，一面打鼓、一面喊‘神爱世人’、唱‘需要耶穌’等，这都是**宣扬**福音的行动。
			

			
				‘教训’这个希腊字是didas’ko，相对的英文是teach，就是教导、教训、施教的意思。
			

			
				在马可1:14这节的注解3 说：‘奴僕救主的传扬，是将神的喜信报给受辖制悲惨的人；祂的教训（21～22）是以真理神圣的光，照亮黑暗中无知的人。祂的传扬包含教训，祂的教训也包含传扬。（太四23。）这是祂尽职时所行的头一件事，也是祂福音服事包罗一切的结构。（38～39，三14，六12，十四9，十六15，20。）’
			

			
				让我们来看这注解中所引用的经节：在马可1:21~22说到主的教训：
			

			
				可1:21　他们走到迦百农，耶穌随即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施教。
			

			
				可1:22　众人都惊讶祂的教训，因为祂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人，不像经学家。
			

			
				在马可1:21的注2说到：人堕落到罪中，就中断了与神的交通，使所有的人蒙昧无知，不认识神。这样的无知，首先带来黑暗，然后带来死亡。奴僕救主是世界的光，（约八12，九5，）来到黑暗之地，加利利，如同大光照亮坐在死亡阴影中的人。（太四12～16。）祂的教训释放出亮光的话，光照在死亡黑暗里的人，使他们得着生命的光。（约一4。）神的奴僕作堕落之人的奴僕救主，在服事里所行的第二件事，就是施教，（二13，四1，六2，6，30，34，十1，十一17，十二35，十四49，）将人从撒但的黑暗里，带到神圣的光中。（徒二六18。）
			

			
				另外，保罗在提前2:7说，他又是在信仰和真理上作传扬者，也是外邦人的教师，并要提摩太紧紧跟随善美的教训（提前4:6），并将从保罗所听见的，托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2:2）。
			

			
				从以上这些关于施教的注解中所引用的经节，和其他新约中使用教训的经节来看，似乎教训的对象是比较特定的一群人，不像传扬，是对所有可听到人都大声传扬。并且教训比较是根据神的话来教导，而宣扬福音则比较简短。
			

			
				但是，在注解中也提到，‘主的传扬包含教训，祂的教训也包含传扬’，所以，我们不必太注意怎样才是宣扬，如何才算是教导。我们去传福音，能公开传，就公开传；不能公开传，就私下讲。也可以用圣经的话来教导不信的人，教导他们什么是神的经纶，为什么耶穌要被钉十字架，祂的死完成了哪七点，这些都在《真理课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来传讲、教导。过去几年，我们在几所大学每周举办‘圣经讲座’，将真理教导人，主也很祝福，几乎每周都有人相信主、受浸。
			

			
				不管是宣扬或教导，我们都需要祷告，并运用信心来传讲，将神的话、真理，也就是基督讲到人里面，使人对主产生信心，并认识神的话。信乃是从听神的话来的（罗10:17），我们将主的话传讲了，叫人得到光照，人就相信主了。
			

			

	


				差  会
			

			
				神并没有吩咐人作工，或建立差会。不，神的用意乃是要人有祂的形像彰显祂，并凭祂的权柄代表祂。 是指召会吗？
			

			
				“差会”乃是英文中的missionary，就是从外国教会派遣传道人来到其他国家，所设立的组织，简称“差会”。他们的组织、资金、人员的调派等都是受原先差遣之地的教会所安排的。圣经中没有这种组织，比如：行传第八章，当耶路撒冷召会受了逼迫，门徒四散，就将福音带到他们所到之处，于是，撒玛利亚等地就有了信徒，他们开始聚会，也就有了召会。彼得与约翰去他们那里，将他们带进一个身体的交通中，但是撒玛利亚地的众召会并不受耶路撒冷召会的控制（8:1~17,25）。
			

			
				还有，保罗与巴拿巴从安提阿召会受圣灵的差遣，去外邦地传福音，他们去了不少地方，也带了许多人得救。虽然安提阿召会有人出去，但是保罗他们到了每一处，传了福音，有人得救了，并没有在当地设立差会，资金、人员等都不是由安提阿召会来控制管理的，乃是由当地的信徒来一同实行召会生活。所以，差会绝不是召会，这是人所搞出来，圣经中没有的东西，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乃是一地一地有人得救了，就有当地的召会产生出来，这是地方召会，而不是受到某一处“总部”遥控的差会。
			

			

	


				关于信仰的一些问题
			

			
				圣经中的神迹(例:摩西让红海分成两半,诺亚方舟,圣母童女受孕) 
			

			
				这些对于基督徒而言, 是真实的? 还是单纯的圣经"故事/传说"? 
			

			
				若以上皆事实, 为何仅只存在圣经的记载中? 圣经之后,便无此一类的神迹? 
			

			
				所有人都会经过神的审判，但所有信主的人， 
			

			
				都能籍着耶穌的救恩令生前所犯的罪都得到赦免而进入天国， 
			

			
				但所有不信主的人都要在炼狱受到永远的惩罚 
			

			
				我们身边总有朋友不信主吧，有些基督徒甚至连父母、亲友都不信主， 
			

			
				那么按照圣经所说，他们不是要在地狱中永远受到惩罚吗？ 
			

			
				当基督徒在天国享乐，想起自己的亲友在地狱受苦，仍会天天快乐？ 
			

			
				如果人天生就有罪，那么为何还要结婚生子蕴育下一代? 
			

			
				这样岂不是为世界製造更多罪人吗? 
			

			
				上帝之于犹太人, 释迦牟尼之于印度人 各个民族/地区皆有自己的文化 
			

			
				为什么拥有最多信徒的基督教不能敞开心胸接纳其他的文化? 
			

			
				你有你的神，他有他的神，你是对的，他就是错的? 
			

			
				甚至视为异端or邪教 为什么? 
			

			
				人类的祖先是否为亚当跟夏娃? 即使是在现在这个科学发达的时代 
			

			
				若答案为是, 请说明达尔文进化论的不合理 
			

			
				就算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荒谬的 
			

			
				那么有什么理由证明我们的祖先是亚当&夏娃吗? 
			

			
				最后我想说.. 宗教的产生, 是由于早期人类对于大自然力量的不了解 
			

			
				产生了恐惧感, 进而敬畏大自然, 因此产生宗教. 
			

			
				我相信上帝安定人心的力量,也知道祷告可以使我心理平静 
			

			
				但我否定上帝的存在以及圣经的真实性
			

			
				很高兴能与这位朋友一同来谈一谈关于信仰的事。你所提的一些问题，许多不信的人，包括我（没有信主耶穌之前）在内也都有类似的问题。因我是过来人，就我本身所知，与你对话一下：
			

			
				第一、 关于圣经中的神迹问题。
			

			
				这些圣经中的记载乃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有当时代的证人作见证，也有许多后来的学者专家考证。你所举的例子：如摩西分红海，如果没有这件神迹，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人。还有旧约中的许多神作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神迹，如在旷野中降吗哪、裂开磐石流出活水等事，只要看以色列人的存在就可以知道。而且摩西在他临死之前预言以色列人会背叛神，并且会亡国，被驱散到世界各国，遭受各种凌辱，这些预言都应验了。今天看一看一个亡国二千六百多年的民族，居然又在巴勒斯坦复国，还保留其原来的传统、信仰、语言等，这岂不是一个摆在眼前的神迹？
			

			
				关于诺亚方舟时的大洪水，考古学家在过去的两千年当中查考各国的文献，实地挖掘，并有许多事实证明。另有许多学者专家著作讨论诺亚方舟的事，也有人声称在土耳其亚拉腊山中的冰块中发现之事，都不是你我一句话就能否定的。这你可到google 去查一下。几千年来，有多少学者研究这事，举出的证明比一本百科全书还厚。我在神学院读书时，曾想写一篇这个报告，但一发现这方面有太多的资料了，写不胜写，只好换另一个题目。
			

			
				关于圣母童女受孕之事，正因为这件事乃是神自己成为人的方式，古今中外只有这一个人耶穌是这么来到世上的，只有祂是神，在祂之前或之后都没有，这才是神迹。如果还有别人也是这么来到人间，那么不需要相信耶穌，可以相信另外这个人了。
			

			
				你问说为什么今天没有神迹了？今天最大的神迹乃是不信神的“人”，只要相信耶穌，就可以得到重生，得为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并能认识神，看一看基督徒，你就会发现许多神迹了。
			

			
				结论：我在不信的时候（念研究所之前），也是拿这些问题跟一些基督徒辩论，那时我自己没有考察过，那些基督徒也没有，被我一问，就答不出来，但并不见得他们没有答案，我就对了，就不需要信耶穌了。当我愿意敞开心来接受、相信，发现原来这些记载都是曾经发生过的。
			

			
				神的话乃是不需改变的真理，圣经这本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从来没有改变过，反而人们需要查考最早的手稿，以纠正后来抄写的错误。这与科学的发现，每隔几年就需要更新前人所说的，大不相同。圣经乃是神的话，是绝对的真理。约翰福音20:30~31说，“耶穌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就可以在祂的名里得生命。”因此，圣经记载之目的是要我们相信耶穌，好得永远的生命。我们不需要把这许多神迹都搞懂了，才来相信。
			

			
				第二、 你认为当基督徒在天国享乐，想起自己的亲友在地狱受苦，仍会天天快乐？你完全误会了，没有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只会自私自利，为自己的得救高兴，而不为身边的亲友祷告、传福音，甚至不眠不休的禁食祷告。因为你还没有相信，你不能领会，但请你试试看，（我是工程师，必须作实验证明有效，我才相信。我就是作了实验，试着接受主而相信了将近三十年。）你相信了耶穌，你就会知道这个问题完全是误会。因为你一下子问了许多，我就不详细回答这个了。
			

			
				第三 你认为在目前这个科学发达的时代，达尔文进化论比较合理。这也是一般人的认为，一般人所认为的进化论已经不是科学家所说的进化论了。我与一些知名的学者，包括研究生物学的教授与医生讨论过，发现这个“假设”从来无法证明几个重要的点：
			

			
				1. 第一个生命是如何产生的？
			

			
				2. “物种”达尔文所说的species不能跨越本种类，而繁衍出后代。狮虎都是猫科，可以交配，但是无法有下一代。
			

			
				3. 最近天文物理学家所发现的宇宙来源“大爆炸”理论，推算宇宙“只有”一百三十多亿年之久，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对进化论者来说，却是太短了，因为在这一百三十亿多年中，太阳与地球的出现乃是只有五十多亿年，这“短暂”的时间无法使偶然碰撞机率发生产生出生命，并且逐步进化成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生物。
			

			
				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设，而且进化论从达尔文在1859年的“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Natural Selection”之后，一再地被修改，并且有许多假设至今还没有办法被人证明。我没法一一在此解说，请你上网看“进化论的迷思”一文之后，我们再来讨论。
			

			
				我将一篇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所讲的大爆炸短文的结论告诉你：
			

			
				谈了这些关于宇宙的起源与我们所处的地球，我的目的是让你们清楚科学本身与信神是没有冲突的。科学只能够发现并解释这个宇宙是如何在运行，却无法解释这个宇宙为何是这样的运行着。科学也可以描述生命是如何的存在着，却无法说出生命是为何从无而变有的。因此，科学所推翻的，不是神，而是迷信；科学所战胜的不是圣经，乃是中古世纪的天主教传统。根据盖洛普统计，前三个世纪的三百位著名大科学家中，有百分之九十二都相信神，这些人当中包括了牛顿、焦尔、欧姆、法拉第、孟德尔、马克士威尔、蒲朗克、爱因斯坦等人。所以，科学与信神乃是完全可以和谐一致的。我没有企图以科学的角度向你证实这个世界有神。神的存在不是以物质的事物或我们的智慧去证实的，神的存在乃是要以我们人的灵来证实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有物质的身体，也有精神界的魂，而在我们人的最深处，有一个人的灵，这个灵乃是来接触神，接受神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与其他动物有别之处。
			

			
				人需不需要神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科学所带给我们的乃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我们还需要精神上的满足和灵的满足。精神上的满足，我们可以从许多处得到；但是灵的满足，只有神能给我们。你是相信科学的，一定知道科学是需要做实验的。你不妨也做一个属灵的实验，敞开你的灵，说：‘主耶穌，我愿意接受你！’
			

			
				我的意思是, 现在地球上怎么没有像摩西出埃及这样如电影情节般的神迹发生?? 
			

			
				如果现在有这些神迹出现，这些神迹只会吸引人的好奇，并不会叫人真正相信而得生命。神在历史上已经做过了许多事，祂所作的最大神迹就是成肉身，死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为了给人接受，成为神的儿女，这才是神今天的工作。神在历史上所作的乃是为着这件事铺路，神已经“完成”到这个阶段，不会再回头去行神迹，满足人的好奇心。
			

			
				而且，在旧约时代和主耶穌在世之时，是有许多神迹，但是没有多少人相信，连神所要拯救的以色列人当中也没有多少人信。这是人心的问题，不是神迹的问题，就如同今天人要神迹，却不要神。主耶穌知道人心的诡诈，当一群好奇的人来到耶穌跟前，要祂行神迹给他们看。耶穌的回答是：“邪恶淫乱的世代寻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它。因为约拿怎样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必照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同这世代站起来，并要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扬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比约拿更大的。”（太12:39~41）。人子耶穌已经成就了最大的神迹，祂今天所要作的就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末世祂再来的时候，会有许多神迹出现，但是圣经上记载，甚至到了那个时候，人还是不相信，只会寻找躲避之处。（启6:12~17）。因此，神迹并不是使人相信神的道路，人愿意谦卑下来，愿意接受神所完成的救恩，就能得到神永远的生命。你愿意试试看吗？
			

			
				圣经上说，神敌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前5:5），并指示一条简单相信的路：凡寻找神的，必寻见神。你如果只想寻找神迹，神是隐藏的，但是你若想寻见神，你可以从心里呼求耶穌的名，告诉神你想认识祂，神必被你寻见。
			

			
				至于你问说，一定要主耶穌吗? 释迦摩尼可以吗? 阿拉可以吗? 观世音菩萨可以吗?释迦摩尼和观世音菩萨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神，也没有说宇宙是他们所创造的。回教所信的阿拉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后代的阿拉伯人，照着旧约圣经，以他们的观点修改出来的。这位阿拉与旧约的耶和华神非常的接近，但是如同真钞与假钞一般，虽然雷同，但是使用的功效就大不相同了，只有圣经中的耶和华神成了一个人，叫耶穌，一再地说祂是神，宇宙万物都是祂所造。并且说，祂就是唯一的到神那里去的道路，叫人得神圣的生命。基督徒的相信耶穌基督乃是重生，并不是只是头脑清楚了，相信了一种主义，而是得到了神的生命。你愿意试一试吗？
			

			

	


				关于基督教中的牧师
			

			
				基督教中所谓的牧师是怎么一回事？
			

			
				弗4:11 的和合本与恢复本翻译不同, 可否解释一下, 谢谢.
			

			
				回答：
			

			
				以弗所书 4:11和合本翻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的“牧师”希腊原文在其他处翻成“牧人”12次、“牧羊的人”4次、“牧羊的”一次，而“牧师”只有在这里出现。这个字应该怎么翻呢？请看这个字在其他经节出现时：
			

			
				马太福音 9:36，和合本翻成：“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约翰福音 10:2和合本：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约翰福音 10:11-14 和合本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希伯来书 13:20和合本 ：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穌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希腊原文中，这些经节中都是同一个字，也都翻成了“牧人”，为什么和合本在此翻成“牧师”？因为这是翻译者受到更正教牧师制度的影响。在更正教改教时，为了要区别和罗马天主教的神父有别，就取用了拉丁文的 pastor，这是拉丁文的“牧人”，特别带领羊群吃草、餵养的人，而pastor 这个字后来就被英文世界采用了，中文翻译者就翻成了“牧师”，来符合更正教中的牧师制度。
			

			
				本来这是神所赐给召会的一个恩赐，为了餵养、牧养神的羊群（徒20:28），重在这恩赐的功用，而不是一个阶级，但到了不明真理的翻译者，就强把刚刚兴起几百年的改教制度中的“牧师”取代了恩赐。这是受到更正教中牧师阶级的影响。
			

			
				如果你仔细看这一段经文，再看一看这里恢复本中相关的注解，和生命读经，你会看见，神所要的乃是召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赐给召会的恩赐，都有不同的恩赐作这几项工作的。
			

			
				但是，Jamesshau弟兄也不必太武断，说在牧师制度中的人，就是马太七章的不法之人。他们没有看见真理的亮光，在那个制度中很难跳出来，却有许多真心爱主的人，如达秘弟兄就是一个牧师。在撒狄召会中（预表更正教的）不也是有得胜者吗？主给我们怜悯，将我们带进主的恢复，我们所受的真理多，主向我们要求的也多，希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能作得胜者。
			

			

	


				佛教、摩门教和宗教
			

			
				如何证明神的存在……(摩门教的告诉他要祷告) ……佛教比基督教来得早，那怎么证明你们才是神唯一的宗教……(他们的回答还是透过祷告) (他们说，祷告后要等一下，等神的回答……神会透过我们的思想回答我们) ……那要怎样知道是神的回答而不是自己的想法？……(不记得他们怎么回答了) 
			

			
				另:学长他常接触摩门教的 他们一直叫他受浸 
			

			
				我该如何说明立场的问题?是像在"认识教会"里面提到的吗?就是那段"姓黄……姓陈……"
			

			
				回答：
			

			
				你问的几个问题都相当大，没法在此详细的回答。一面简单的答，一面介绍你几本书。
			

			
				关于证明神的存在之问题，可以参考台湾福音书房所出的“到底有没有神”一书，和“有神”小册子，你可以买了送给你的学长看。如果你的学长喜欢研究科学的，可以介绍他看“游子吟”（里程着，校园出版社）。
			

			
				关于信神的事，只要是人都会有这种需要和念头，因为人里面不但有灵，还有神所安置在人心的“永远”（传道书3:11）。所以，因为是人来探讨，就从人的立场出发，以人的理智、思考来探讨、想像人生和宇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探讨比较偏重理智、逻辑思维的就成了哲学，偏重敬拜神的就成了宗教。不论是哲学或宗教都是有相当的道理，吸引人的，但在信了之后，却没有真正的能力使人能行出善来，或叫人遇见真神。宗教或哲学有如伪钞，与真钞相当类似，但在使用时，就没有真正的效力，叫人得着神永远的生命，而活出那真正的善、美、正义来。
			

			
				宗教或哲学的推论如同瞎子摸象，虽然颇有道理，却无法带人认识真神，和宇宙、人存在的意义。有人说的好：“别的宗教经典闪烁着人的智慧，圣经却充满了属天的启示。”所以，必须从神的启示来认识真神，也只有圣经这本书有多次记载，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亲自说了话，在人类中间行了大事。
			

			
				佛教其实只是一个哲学，还不能算是宗教，乃是传到中国来之后，跟中国的民间拜神混杂而成了一个奇特的宗教。他们所信的佛祖乃是一个人，“悟出”了人类苦难的根源是在‘欲念’，所以，要借着修行去除欲念，而成为佛（“佛”乃是“非人”）。佛经中从来没有说佛是神，也没有说过，宇宙来源和人的被造意义。你提到有人说，佛教比基督教更早，这也是无知之说，佛祖释迦摩尼是在公元前第五世纪时的“人”，从来没有自称是“神”。但是圣经的旧约乃是从亙古、太初、宇宙和人的创造说起，而相信圣经中的神乃是从人类的第一代亚当就有了。再要不然，神来呼召亚伯拉罕，开始了蒙召的族类，那是在公元前2000年的事，比佛教早了一千五百年。但是我要说，比较哪一个是真的，要从其内容来看，有没有启示真神。关于这个，你可以参考福音书房所出的“圣经是神的默示吗？”
			

			
				摩门教乃是一个从信基督转出去的异端，虽然他们也使用圣经，却更经常使用另一本摩门经。在圣经末了，也就是神的启示完结时，神警告人说，不可加、不可减（启示录22:18~19）。而在十九世纪，摩门教的创始者斯密约瑟却自称从天使得到了另一本天书，这就是摩门经的由来。这本书经过专家的研究，有许多的疑问，至今连摩门教的人都无法自圆其说。不像圣经，经过几千年各种学者专家的研究、质疑，却是一再证明这是神的启示。你可以上网去找一本叫“铁证如山”的书讲到关于圣经的证据，网上有让人直接阅读的。
			

			
				另外，摩门教所说的虽然与圣经类似，也说到耶穌，父神等，但他们所说的神和圣经所说的完全不一样，他们不是灵，乃是三个分开的不同实体，圣父、圣子都具有血肉物质之体，连圣灵也是纯洁、精细的实物。这是三神论，与圣经所说的三一神大不相同。
			

			
				摩门教教导说在地球上的男神本是一位有物质身体的人，拥有多位妻子。他和马利亚经过肉体性交，生下第一个灵体的孩子，叫作“耶穌”，这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他们也说耶穌是路西芙(Lucifer就是撒但在背叛之前，还是天使长的名字)的弟兄。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的异端。圣经启示，宇宙创造天地的真神乃是“耶和华”，祂在万有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祂成了人，名字叫“耶穌”，就是耶和华救主之意。
			

			
				如果人相信了这样的异端，怎能得到救恩？圣经说，“除祂（耶穌）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4:12)。还有，主耶穌说，“我来了，就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信了摩门教得不到永远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如果你的学长想要信神，就需要信一个真正的创造天地的真神，能将我们的罪赦免的，也能将祂的神圣生命赐给我们的，不要信一个假神，一个伪装、无用的。
			

			
				至于召会立场的事，你还是先让人得救了，有了生命之后再说吧。
			

			

	


				不许女人施教
			

			
				保罗在提前二章十二节说到不许女人施教。李弟兄在生命读经中说‘施教’意用权柄施教，解说并断定关于神圣真理的教义。不过我还是不太懂施教的意思。 
			

			
				我想起自己以前在一次共同追求聚会里，带领的弟兄用这一节提醒了姊妹们，不过当时我一头雾水，不太懂弟兄为何要这样提醒。我们每小组按着所分配到的部份进行研讨、展览，过程中好像姊妹们有一些‘施教’的情形，不过我不太能分辨当时姊妹们哪些情形是施教。现在读到这处经文，想起这件事，但其实还是不太明瞭其究竟。当然，我是个弟兄，不受这个限制，只是使徒保罗特别提出了这个点，并且当时那位带领的弟兄提醒时感觉蛮严正的，所以我想这似乎是一件严肃的事，想请教弟兄们。感谢主。
			

			
				回答：
			

			
				这里的希腊原文可以翻成：教导、教训、施教、指示等字，但在新约圣经中以前三者所翻译成的居多，各有三十多次。这个字带着某个有权威的教师，在公众场合公开地讲论学问，断定事情的是非。保罗用在此处，是不许姊妹们在召会公开的聚会中，以权威的态度来公开断定圣经中的某项真理。我将提前第四篇生命读经有关姊妹的两段话节录于下：
			

			
				一　妆饰自己
			

			
				九节说，“照样，也愿女人穿着正派合宜，以廉耻、自守，不以编发、黄金、珍珠或贵价的衣服，妆饰自己。”正派合宜，指适合姊妹们身为神的圣徒所有的性情与地位。穿着，原文含示举止风度。姊妹们的风度，主要显在穿着上，必须适合她们圣徒的地位。
			

			
				廉耻，直译，羞怯。意即受高贵的羞耻感所约束或控制，（Vi ncent，文生，）含示不轻率卤莽，乃是温和，遵守妇女的礼节。自守指心思清明、自制，意即谨慎小心的约束自己。在地方召会中，姊妹们该以廉耻、自守这两种美德作她们的风度，妆饰自己。
			

			
				在十节保罗继续说，“乃借着善行，以那适宜于自称是敬神之女人的为妆饰。”敬神，原文字尾与“敬虔”者同；指对神的尊敬，敬拜神者对神该有的尊崇与恭敬。
			

			
				二　学习
			

			
				在十一节保罗说，“女人要安静学习，凡事服从。”安静学习，凡事服从，乃是体认姊妹们身为女人的地位。这保护姊妹们在地方召会中不至越过她们的地位。十二节继续说，“我不许女人施教，也不许她揽权辖管男人，只要安静。”这里的施教，意用权柄施教，解说并断定关于神圣真理的教义。女人这样施教或揽权辖管男人，就是离开自己的地位。神在祂的创造里，命定男人要作头，女人要服从男人。（林前十一3。）这命定该持守在召会中。提前二章十二节的安静这辞指沉默不语。
			

			
				在十三节保罗提出解释的话：“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把我们带回到起初。神总是要带我们回到祂的起初。（太十九8。）
			

			
				在提前二章十四节保罗接着说，“并且不是亚当受欺骗，乃是女人受诱骗，陷在过犯里。”十三节说出女人该服从男人的第一个原因。这里是第二个原因。夏娃被蛇诱骗，（创三1～6，）因为她没有一直服在亚当作头的地位之下，反倒越过自己的地位，没有蒙头，直接接触那邪恶的试诱者。这是有力的根据，叫使徒不许姊妹们在地方召会中用权柄施教，也不许她们揽权辖管男人；乃要她们安静学习，凡事服从。男人作头乃是女人的保护。
			

			
				李弟兄在“历史与启示”第四篇说到，在主恢复初期，因为学习英国弟兄会的作法，绝对不许可姊妹们在聚会中开口，连祷告都不可，只可以开口唱诗。倪弟兄觉得这种作法太使聚会受亏损了，到了1934年，就实行姊妹们可以在聚会中开口。后来又看见林前十四章有姊妹申言、祷告的事，但是不可以权柄来施教，解说并断定教义。
			

			
				那时有几位特别有恩赐的姊妹去各处传讲，对姊妹和弟兄们都有相当大的帮助。李弟兄说，“这些事该如何实行，实在很难画出一成不变的界限。…在主恢复里，只要注意重点，不要注意那些小点的问题。不过姊妹们站住姊妹蒙头的地位，总是对的。”
			

			
				所以，一面，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订出一个界限，该如何硬性的作，这会扼杀了生命；另一面，那些有恩赐的姊妹，里面会有生命的引领，她们该如何行，主会引导她们，使她们的说话能帮助召会，但也不越过她们该有的地位。两方面都是以基督作仲裁，让神圣生命的流来供应，聚会中有生命平安的感觉，使身体得益处、受建造，而不亏损。
			

			

	


				关于新天新地
			

			
				王弟兄，长时间以来，通过LSM的生命读经网站上弟兄的发言中获益不浅，但是还是有个几个小问题想私下向弟兄请教一下。我不想冒失的贴到网上，使信心不强的跌倒。但如果您觉得对其他圣徒和追求者也有好处的话，不妨放到网站上。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于新天新地的。因为以塞亚书中的新天新地和启示录书中的新天新地都论到死亡一事，但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描述，以塞亚书中启示的新天新地时代仍有死亡现象，只是人类的寿命已经大大地延长，"因为百岁死的算是孩童，百岁死的罪人算是被咒诅的"。而启示录书中的新天新地都论到死亡一事却说："神要从他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虚谎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中21:4关于死亡的注解是这样说明的：死亡既要完全被生命吞灭(林前15:54)，且被扔在火湖里(启20:14)，在新天新地就不再有死亡。可否这样理解，以塞亚书中的新天新地中的死亡就是启示录21:8提到的二次的死亡呢？如果这样的话，同时又有个问题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中，罪人是进不去的，(启21:27 凡俗污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绝不得进那城，只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还是与以塞亚书65:19和65:20不一致。希望能得到弟兄的帮助，愿主通过弟兄的交通，把圣经中隐含的真理不断的启示给我们。 
			

			
				附有关经节(恢复本) 
			

			
				以塞亚书： 
			

			
				65:17　看哪，我创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人心也不再追想。 
			

			
				65:18　你们当因我所创造的永远喜乐欢腾，因为看哪，我创造耶路撒冷使人欢腾，创造其中的民叫人喜乐。 
			

			
				65:19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腾，因我的百姓喜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 
			

			
				65:20　其中必不再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不再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算是孩童，百岁死的罪人算是被咒诅的。 
			

			
				启示录： 
			

			
				21:1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21:4　神要从他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21:8　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虚谎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林前 
			

			
				15:54 几时这必朽坏的穿上不朽坏，这必死的穿上不死，经上所记"死被吞灭而致成得胜"的话，就应验了。 
			

			
				启示录： 
			

			
				20:14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第二个问题是，新约原文用三个不同的希腊字说到生命：zoe，奏厄，指神圣的生命，神的生命；psuche，朴宿克，指我们人的生命，魂的生命或心理的生命；bios，白阿司，指肉身的生命，也指今生。有朋友问象天使鬼灵一类的生命是怎么样划分的呢？ 
			

			
				回答：
			

			
				感谢主，让我们能一同来追求认识真理。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新天新地里应该没有死亡了，为什么以赛亚书65章还提到有死亡？
			

			
				我们必须清楚一件事，就是在申言者（先知）说预言时，离开应验时期越远的，他们如同在平原观看远方的山峦，那些山峦之间可能有相当的距离，但是从远方看来，似乎那些远方的山峰是相连在一起的。例如：彼得在五旬节传讲时，就引用约珥记中的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将灵浇灌在人身上，他们就要说预言(2:17~18)这话中的末后日子是指着基督死而复活说的，但是底下的19~20却是指着主第二次来时的审判日子而言。这一段话包含了至少两千年的时间，约珥的预言将这两个‘山峰’连在一起，彼得也将这段预言认为是在五旬节的事，其实并不然。
			

			
				类似这样的将几处不同时间的事件连在一起，有不少。例如：徒3:19的“舒爽的时期”乃是说到万物复苏的时候，这是21节所说万物复兴的时候，这要由弥赛亚在祂荣耀里的来临所带进，正如救主在太十九28所教导并预言的。彼得的话似乎略过召会时代，从五旬节直接说到千年国。但是根据全本新约启示，在舒爽的时期以前，召会在神经纶中占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雅各在使徒行传15:13~18也引用了阿摩司书中的话，也越过了召会时期。
			

			
				所以，在以赛亚书65章的话，也是如同这些将几处不同时间的“山峰”相连起来，而产生了似乎与启示录中的新天新地不一致的事。那么该如何来判断呢？我们必须参考所有关于这一件事的其他经节，离那个事件发生时间越近时所说的应该越清楚。所以，启示录中所说的新天新地里，没有死亡应该是正确的，而以赛亚书中的新天新地的“山峰”与千年国的“山峰”相连结起来，这个连结乃是从远方看来时，所产生的。
			

			
				另外，我们还需看：主耶穌在马太23:23~32被撒都该人问到复活时的事，祂说，在那十人是不娶也不嫁，所以，在新天新地里是没有婚嫁的，也没有生孩童的事了。所以，这里的孩童或死亡也就不是新天新地里的了。
			

			
				那么以赛亚65章是说的哪一段时间？许多解经家都同意在这一段话里，65:17~19是指着新天新地，但是65:20~25就是指着千年国时期说的了。有几个原因可以这么说：
			

			
				第一， 这还是在旧天旧地中，还有嫁娶，也有孩童。
			

			
				第二， 死亡还没有过去。死亡乃是在千年国完了，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被扔到火湖里去的（启示录20:14）。
			

			
				第三， 21~24节说到以色列人种植、建造、栽种等，这都是在千年国时还有的，在新天新地就没有这些种植、建造的事了。
			

			
				第四， 25节说到，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与以赛亚11:6~9类似，而十一章那里所说的，乃是千年国里基督以公义作王审判的事（见(11:4~5)。
			

			
				在新天新地里，没有死亡（启示录20:14, 21:4）。
			

			
				启示录21:8中的第二次死亡和2:11的第二次死是一样的。那里的注解说，由于人的堕落并罪的进来，人人都必有一死。（来9:27）但这第一次的死，并非最终的定局。在千年国末了，就是旧天旧地结束时，除了那些借着相信主耶穌，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以外，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并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次审判的结果，他们都要被扔在火湖里，那是第二次的死，也是最终的定局。（20:11～15）因此，第二次的死是神在人死而复活之后，对人的对付。得胜者既然在受逼迫时因着至死忠信胜过死亡，就没有留下什么需要在他们复活以后再受神的对付。他们要得着生命的冠冕为赏赐，并且复活后不再被死摸着，就是不再受第二次死的害。
			

			
				因此，从这许多散落在各处的经节摆在一起，圣经中的奥秘可以清楚显明出来的。感谢这分职事带给我们的亮光。
			

			
				关于你第二个问题，天使与鬼魔的生命是如何？他们与人的生命都不一样。来1:7, 14告诉我们，神使祂的使者（天使）为风，为火焰，他们服役的“灵”，奉差遣要为我们这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所以，他们只有如同风，或气息的“灵”，并没有人的肉体生命、魂的生命，或神圣的属灵生命。至于鬼魔，他们也和天使一样，是如同气息一般，是属灵的，没有其他的生命。鬼魔的来源可以参看创世记生命读经第二篇。
			

			

	


				关于诸天
			

			
				Could you share something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诸天界 (heavenlies) and 诸天 (heavens)。
			

			
				以弗所书 1章20节 
			

			
				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1使祂从死人中复活，2叫祂在3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4右边， 
			

			
				1章20节 注3 
			

			
				诸天界不仅指第三层天，宇宙的最高处，神所居住之处，也指诸天的情形和气氛，就是基督因神的能力而坐在其中的。 
			

			
				Why Paul does not use the word 诸天 but use 诸天界 (heavenlies) in 以弗所书 1章20节?
			

			
				请注意，你将诸天界 (heavelies)打错了，少了一个n。
			

			
				诸天界 (heavenlies)这个希腊字是ep-ouranios，后面那个字ouranios就是诸天，前面的ep 乃是介系词epi的缩写，有“在上、在旁、当时、在…里与…一起”的意思。所以，ep-ouranios这个希腊字乃是与诸天境界有关的，或在诸天界里的意思，英文乃是heavenly（属天的）之后，再加上ness成为了属天的名词。跟这个字相关的，在新约中被翻成：属天的(6次)、诸天界（5次）、天上（3次）、天上的（3次）、属天（2次）。在以弗所书中就有五次之多。而诸天(heavens)这个字就没有介系词，乃是指天的本身，也就应该被翻成‘诸天’。
			

			
				我没有参加翻译的工作，不能回答，但会转告翻译的圣徒，请他们回答。
			

			
				另外，在“诸天界里”这个名词在以弗所1:3, 20; 2:6; 3:10; 6:12都使用过，让我们看一下这几节是怎么使用的很有意思：
			

			
				弗1:3　我们主耶穌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祂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
			

			
				弗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祂从死人中复活，叫祂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
			

			
				弗2:6　祂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穌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以上三节可以看见，“诸天界里”是跟神所居住之处有关的，包括属灵的气氛和祝福。而我们和基督因着神的能力坐在其中。
			

			
				弗3:10　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
			

			
				弗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这后两节给我们看见，在“诸天界里”还包含了撒但的手下，就是执政的、掌权的，那邪恶的属灵势力。需要我们用祷告来争战的。
			

			
				将这两种在“诸天界里”的光景摆在一起，这就是神在旧约中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有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给我们来享受，但也有邪恶的撒但势力在拦阻着需要我们和属天的约书亚一同争战，好得着这流奶与蜜的美地作我们的基业。
			

			
				这样的讨论对我也很有帮助，愿主祝福这样的讨论和交通，让我们完全认识真理。
			

			

	


				基督的釘十字架
			

			
				神为什么要为祂的儿子耶穌设计钉十字架这种死法，而不用其他死法，来拯救祂的子民呢？十字架是否有其特别涵义？
			

			
				回答：
			

			
				十字架这个死法乃是神永远计划中的一部分，其意义深远，我只能在此尽我所知的，略述一二。
			

			
				第一、 为要符合神给第一个人亚当的警告。人第一次的犯罪，乃是因为吃了神所禁止之“树”的果子。神警告过亚当，如果他吃了这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必定要死。神所说的就是不改变的律法，这个死的刑罚必定要实现。所以，这首先的亚当犯了罪，将所有的人都带进死里（罗5:12）。这首先的亚当在哪里（“树”）犯的罪，末后的亚当来了，就要在同一地方（“树”）来承受这律法的咒诅，好结束这个咒诅。这就是说，是爱且公义的神为了要救赎人从这棵“树”所犯的罪，祂亲自成为一个人，以“末后亚当”的身分，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说祂是死在一棵“树”上，因为十字架是一根木头立在地上，而木头是从树来的。如此，祂为所有的人成了咒诅，将我们赎出了神的审判（加3:13, 参申21:22~23：人犯了该死的罪，被处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
			

			
				第二、 为要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性。十字架的刑罚是将犯人“钉”在上面，或“挂”在上面，这要应验以色列人在旷野被蛇咬时，神所赐给的救法乃是要摩西造一隻铜蛇，“挂”在杆上，任何人被蛇咬了，只要相信神的救法，举目仰望那被挂在杆上的铜蛇，就活命了（民21:8~9）。亚当的犯罪乃是受了蛇的引诱，或是中了蛇毒。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是个预表。在约3:14，主耶穌把这个预表应用到自己身上，表明祂成为肉体，乃是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罗8:3），就是铜蛇的形状，有蛇形而无蛇毒。基督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却与肉体的罪无分无关（林后5:21，来4:15）。当祂在肉体里，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时，古蛇撒但因着主的死就受了对付（12:31～33，来2:14）。这就是说，堕落之人里面的蛇性受了对付。当人在基督里由神的生命所重生时，他那属撒但的性情就废止了。
			

			
				第三、 为要对付我们所犯的罪行。我们人所犯的罪行主要是由我们身上的犯罪器官：手、脚、口、思念。我们手拿了不该拿的或作了不该作的，我们脚跑了不该跑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手脚都该被惩罚，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祂的手和脚为我们被钉。我们的口说了不该说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口渴难当，为我们受了惩罚。我们的头思念许多邪恶、不可告人的念头，该受惩罚，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祂的头为我们戴了荆棘冠冕，让那许多微细的刺对付我们众多邪恶的思念。
			

			
				第四、 我们犯了罪，我们感觉羞耻，就如同亚当和夏娃当时看见自己的赤身露体。基督在十字架上，祂的衣服被剥光，赤身露体，祂的圣洁、无罪的心为我们承受了罪恶的羞耻。林后5:21说：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第五、 应验神的羔羊之预表。以色列人在宰杀逾越节羔羊时，乃是先将羔羊的前腿绑在十字架的横木上，将其后腿绑在十字架的竖木底端，然后才将其宰杀。基督的受死就是应验了这个死法。祂在永世里，就是那独一之神的羔羊。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神规定宰杀逾越节羔羊时，每家要宰杀一隻羔羊，当时以色列有将近两百万人，可能有十几万户，就需要十几万隻羔羊，但是在12：4~6注意原文却采用单数的“它”：“你们预备它（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它，或从山羊里取它，…以色列全会众把它宰了。”这表示在神的眼中，基督乃是这唯一的羊羔，必须这么死，好在法理上成全神公义的要求，并让得赎的子民来吃，好得生机的拯救。
			

			
				第六、为要应验旧约中的预言。大卫在诗篇22:12~18所描述被钉十字架的痛苦，手和脚被扎的痛苦，外衣和衣服被别人分，或以拈鬮的方式来看谁得去，那时还没有十字架的酷刑，所以他自己没有受过那些苦楚，却能在耶穌被钉死的两千年前，说出十字架上的惨状。而且，在钉十字架之前，为了警告示犹，必须将犯人重重的鞭打，这是要应验以赛亚53:5的预言：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从以上所略举之简短原因，我们得知十字架的死乃是出于神的智慧所安排，也是神的大能所成就（林前1:18~25）。感谢祂！
			

			

	


				创6:4 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
			

			
				请问在创6:4有写到“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 。请问什么是神的儿子们? 人的女子们? 我看了生命读经上弟兄说到 那是指堕落的天使和人所生下的，但是，人是肉体，天使是灵体他们岂能交合，而且还生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不是只有我们的"主耶穌"才从圣灵成孕吗? 请弟兄们为我解开疑问
			

			
				回答：
			

			
				根据希伯来文学者，以色列人对“儿子”的用法，不仅是指着物质生命的父子关系，也指某个事物的来源。因为天使乃是由神所造的，其来源是神，所以，天使在旧约中被称为“神的儿子”。这在约伯记1:6, 2:1可以看见，神在天上的宝座上，“神的众子”包含撒但也在那里。约伯记37:7说到神创造地基时，“神的众子”都欢呼。这些“神的众子”就是天使，因为那时除了天使之外，还没有其他的受造物。另外，在路加福音耶穌家谱的记载中，是由耶穌追溯回到第一个人亚当，说亚当是“神的儿子”（3:38），其意思就是说亚当的源头是神。
			

			
				虽然神是灵（约4:24），天使也是灵（来1:14），但是前者是创造者，后者是被造者，这两个灵的本质根本上就有不同。例如在神是灵的这方面，其本质具有光、爱、圣别、公义、怜悯等的神圣性情和属性，而在其人位上，神的灵乃是独一的、有主权的、作主的、受敬拜的；但在圣经中，我们看不见天使具有这些属性和性情，他们的被造乃是作奴僕，为了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来1:14）。创造者神对于其受造物有一支配的原则，就是“各从其类”，不但地上的生物是如此，天上的天使也该如此。创世记第六章的天使与人的女子结合，乃是破坏了“各从其类”的原则，这是照着撒但背叛的方式，不满意于神的定规。
			

			
				撒但、天使和鬼都是灵。撒但在背叛之前，乃是天使长，所有的天使都是神所造的服役的灵（来1:14）。灵怎么能进入人的身体？在四福音书中，我们看见地上有污鬼活动，他们乃是附在人有形的身体（太12:22~27，以及43~45），或者进入水中的住处。记得那个被群鬼所附的人（太8:28～32），当主耶穌赶逐那些鬼的时候，那些鬼要求祂打发它们进入猪群；等到它们进入猪群，猪受不了它们，就闯下山崖，进入它们所喜爱居住的水里去。所以灵是能进入人的身体的。
			

			
				在《创世记生命读经》第二篇和第二十七篇中解释了撒但的背叛与败坏，堕落的天使和鬼是怎么产生的，还有这些“神的儿子们”如何跟人的女子产生出拿非林（巨人）。让我们先看一下这两篇信息中的有关摘录：
			

			
				关于堕落的天使：
			

			
				‘犹大6~7：“又有不守自己权位，离弃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永远的锁鍊把他们拘留在幽冥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所多玛、蛾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的样子一味地行淫，随从相异的肉体，就受永火的刑罚，立为鑑戒。”当彼得和犹大写到堕落时，都引用创世记所记载的事实为背景。犹大六节说，有些天使不守自己的权位，这里的权位意思是权柄的首位。他们不守原有的尊荣和地位，离开了自己的住处。根据以弗所2:2和6:12，他们的住处是在空中。神的住处是在第三层天，人的住处是在地上，而撒但和他使者的住处是在空中。这些天使离开了他们空中的住处，来到地上，并与人发生不法的婚姻关系。神为他们存留的是黑暗里永远的锁鍊，叫他们等候大日的审判。’
			

			
				关于所生出的伟人：
			

			
				‘这一个堕落的天使与人类之间不法的婚姻产生了伟人。创世记6:4所说，“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就是堕落的天使与人类调和的产品。（参民13:33。）创世记6:4和民数记13:33的“伟人，”希伯来文是“拿非林”（Nephilim），意思是“堕落者。”…拿非林不是纯粹的天使，乃是堕落的天使和人的女儿混合后的产品。他们是人类－人的血统－与天使的灵调和后的产物。根据圣经记载，拿非林是“身量高大”的人。（民13:32。）摩西所打发去窥探迦南地的十二个探子，其中十个正是这样。他们看见了拿非林，就战慄害怕。（民13:33。）他们告诉以色列人：“我们不可进入那地，因为在那里我们看到伟人。”他们所看见的那些伟人，应该也是堕落的天使和人的女儿调和而生的后裔。拿非林是伟人，有能的人，有名的人。’
			

			
				认识了以上的背景，让我们来看神的永远心意。神的心意乃是要与人联合为一，并且这联合是借着神进入人里面作生命。撒但是神的对头，跟神作对，千方百计要破坏神的计划，他也来与人联合，并且他总是抢先一步来作。在伊甸园中，他诱骗人，先进入了人里面，与人联合。接着在创世记第六章，跟随撒但堕落的天使也违背、破坏了天使不能嫁娶的定规（太22:30），而跟人的女子结合，产生出变种的“拿非林”。然后，污鬼又附身于人身上，将人完全隔绝在神的国度之外。于是撒但、堕落的天使、鬼三重与人联合，三重的破坏神计划中心的人。到这时，似乎撒但和他的党羽得逞了，神的计划被破坏了。
			

			
				但是，感谢神，神并没有因此而失败，没有改变祂的永远计划。神的儿子耶穌来了，就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约壹3:8），且要完成神在人身上的计划。圣灵临到童女马利亚，生出圣者—神的儿子（路1:35），就是神所应许之“女人的后裔”（创3:15），祂在地上职事中所作的一项，就是赶出污鬼，将人从撒但的黑暗国度里释放出来，并且祂斥责居留在空中的堕落天使，最后在十字架上打伤古蛇（撒但）的头（创3:15）。在复活中，祂成为赐生命的灵，可以进入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继续工作，解除撒但、堕落天使、污鬼在我们身上的联合。撒但以罪性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行事为人顺着空中掌权者（堕落的天使）（弗2:2），污鬼更以酒鬼、烟鬼、色鬼、麻将鬼、电脑游戏鬼、脾气鬼、电视鬼、购物鬼等各种方式附身于我们身上。感谢主，我们得救了，神的救恩要将我们从这三层的辖制之下拯救出来，并且主就是那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成长、成形、安家，一步一步的以祂的神圣生命，将我们的魂更新、变化、模成，最后连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荣，完成神在人身上的永远计划—神与人完全的联合为一。
			

			
				这是何等的救恩！
			

			

	


				“人的管制”以及“人的政权”
			

			
				最近在读创世记，在读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点我读不太懂，就是在人第二次堕落和第三次堕落。人第一次堕落纲目写到：从神的同在堕落到人的良心。第二次堕落纲目写到：从人的良心堕落到人的管治。第三次堕落纲目写到：从人的管治堕落到人的政权。
			

			
				第一点我刚开始时读得不太懂。后来比照圣经中亚当与夏娃在吃善恶知识树之前与之后的光景得知，在还没吃之前，是只听从神的话，并不知善恶，与神同在，在吃了之后，人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就躲起来，这时他们就开始知道善恶，从神的同在落到人的良心中。但关于第二次与第三次堕落，我却一直读不懂。我不了解什么是‘人的管制’以及‘人的政权’。请帮我解答好吗？？
			

			
				回答：
			

			
				在创世记中所提到之人的四次堕落，从神治到人的良心，从人的良心到人的管治，然后，从人的管治堕落到人的政权的分法，乃是英国的弟兄会首先指出来的。
			

			
				你说的没有错，在亚当犯罪之前，他们乃是活在神的面前，一切以神自己作为他们的准则。但是在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之后，他们的良心开始作用了，没有人告诉他们是赤身露体，他们里头的良心告诉他们了，他们就躲起来，逃避神的面。这和我们犯罪了，不需别人来指出，里头良心会指责我们的。当然，有的人多年昧着良心做事，良心已经不灵了，那是已经堕落到更低的程度了。
			

			
				到了人类的第二代，因为该隐发明了宗教，嫉妒那以神的救赎为敬拜之路，而得神称许的亚伯，而杀了亚伯。神曾经警告他，要他当心，罪等候在门口，需要他以敏锐的良心来判断，但该隐还是不受良心的管治杀了弟弟，这表示该隐已经不受良心的控制了。神将他从神的面前赶出去，但他惧怕别人会杀他这杀人的凶手（创4:14）（真是奇怪，他可以杀人，却怕别人杀他。）这个惧怕别人就是受“人的管治”，人不受自己良心的管治，而以别人的看法、观点、审判作标准了。这有点像我们如果良心不敏锐了，至少怕在别人面前出丑、暴露。这有如在某些地区，将犯人游街、登报、上网等惩罚，好吓阻人犯罪，是相同的。
			

			
				第三次堕落发生在挪亚时代，洪水过后，挪亚乃是作得救之人的首领，作神的代表权柄，所以，含去暴露挪亚的赤身就是背叛神的代表权柄，而闪和雅弗遮盖挪亚，就是服在神的代表权柄之下。这是“人的政权”的小影，也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所说的服在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之下。后来的所有政权都是以人来作神的代表权柄，也用人所制订的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可是这些法律都不能规范人的内心（良心），也更比不上活在神的面前的光景了。这是人一再地堕落下去而有的光景。
			

			
				另外，请你参考《真理课程》–第二级（ 卷一 ）第九课 “神在旧造人身上新造工作的四个时代（一）–列祖时代”中有一段话：
			

			
				七　要从神的管治堕落的人，受自己良心的管治
			

			
				根据创世记第二章，神造人以后，是把人放在祂自己面前，直接受祂的管治，（创二8，15，）活在祂面前，向祂负责，那就是神治。那时在神与人之间没有任何隔离、拦阻或障碍。人的灵能直接与神交通，魂受灵的指导，体受魂的管理。人是直接在这种神圣的管理之下，受神面光的引导而生活行动。
			

			
				可惜人违背神的禁令，喫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使得人外面有了罪案，（罗五18，）里面有了罪性，（罗五12，）被构成了罪人。（罗五19。）这时圣别、公义的神，就不得不离开人，人也就不能再活在神面前，受神直接的管治。因此，从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直到挪亚出方舟的时候，神就在人里面设立良心，代表祂来管治人。人受自己良心的管治，向自己的良心负责，那就是自治。…
			

			
				八　人第三步的堕落—不理良心的管治
			

			
				神虽然为人预备了救赎，要作人的供应，使人能与祂同行同工，并且在人里面设立良心，代表祂来管治人。人却不受良心的管治，而接受神的救恩，以致再三的堕落，终于遭受神洪水的审判。人在自己的管治之下并没有维持多久。该隐是第一个破坏良心管治的人。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并且对神撒谎、傲慢。后来，因着人更深的堕落，就连良心的感觉也被丢在一边。人的良心麻木，好像被热铁烙惯，虽然任意放荡，放纵各种的私欲，也没有知觉。所以在洪水以前，地上就充满了强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创六5，11～12。）整个人类变成了肉体，（创六3，）人邪恶败坏到了极点，连最能宽容人的神，都不能再宽容了。神的灵只好退去，（创六3，）人就完全和神断开，完全被神弃绝了。末了神用洪水带来毁灭的审判，只救出挪亚一家八口。
			

			
				九　要从良心管治堕落的人，受人的管治
			

			
				堕落的人违反了自己的良心，不受良心的管治。所以洪水之后，神就给人权柄，管治不法的人，以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秩序，为要产生神所拣选并要呼召的新族类，以完成祂永远的计划。
			

			
				在洪水以前，没有人的政府，洪水以后，神才在地上设立了代表权柄。神吩咐挪亚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创九6。）这表明神把人摆在别人的权下。人既不服神治，又丢弃自治，神只好给人权柄管治人。因此，不久就有国家的开始，人类就有了政权的管治，社会的制裁，以及家庭的规约。就如国家有元首和官长，工作场中有主管，学校里有师长，家庭里有父母、兄长等等，这些都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代表神管治人。所以罗马十三章一节才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这就是人治，神要那从良心管治堕落的人，受人的管治，向人负责。神使用这一切代表权柄来维护人类，叫祂所拣选并要呼召的人得以产生，使祂的旨意得以成就。’
			

			

	


				该隐和亚伯的供物导出的三大疑问
			

			
				问题一：为什么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问题二〞是他要恋慕你，但你必须管辖他。 〞是什么意思？ 
			

			
				4:15 耶和华对他说，既是这样，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在该隐身上作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就击杀他。 
			

			
				问题三：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岂非不公平
			

			
				回答：
			

			
				亲爱的弟兄，如果你读了《创世记生命读经》，你的三个问题应该有两个已经得到解答了。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在首页左边的“共同追求进度”点一下，在出现的网页上，打入2004年，3月，就可以进入《创世记生命读经》了。
			

			
				关于你第一个问题，在《创世记生命读经》第二十二篇　人第二次的堕落（一）中有一段话：
			

			
				‘在创世记第四章的时候，魔鬼已经将自己注入到人里面，神也将祂救恩的路告诉了人。然而该隐却妄自弃绝神救恩的路。这就是说，他跟从了魔鬼,将神的旨意摆在一边。这是第二次堕落进一步的原因。该隐不在意神的话，神的福音，他也不听父母所传的。我再说，我确信他的父母曾将福音传给他和他的兄弟，告诉他们需要那牺牲羊羔的皮所造的来遮身。我相信这是亚伯愿意作牧羊人的原因。然而该隐不理会这个，妄自弃绝神的路，发明了他自己的路。
			

			
				ｃ　过程
			

			
				（一）人妄自献“地里的出产”给神
			

			
				该隐自以为是，照自己的观念来事奉神。“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创四3。）该隐照自己的意见来事奉神，他发明了人意的宗教。在创世记三章没有一个字说到将地的出产献给神。神是要一个流血的祭来满足祂公义的要求，并且要那牺牲羊羔的皮来遮盖堕落赤裸的人。当亚当和夏娃发现他们赤身露体，就用无花果树叶子作裙子遮盖自己，但神不承认那种遮盖。神杀了一些羊羔作赎罪祭，并用这些羊羔的皮製成袍子遮盖男人和女人。我们看过，亚当和夏娃必定将这事告诉过该隐和亚伯，亚伯接受了他们的话，并照着去行。然而该隐认为他自己更聪明，不理神所关切的，拒绝接受神的路。他没有顺从神的福音，却发明了他自己的路，就是照他自己的观念而有的宗教。谁告诉他将地里的出产献上呢？是他被那狡猾者所鼓动，自己告诉自己的。这作法源于他自己的心思。’
			

			
				第二十二篇中有一段话：
			

			
				‘亚伯献祭不是照着他自己的观念、思想或作法，乃是照着神救恩的路。他是照着神的启示敬拜神。（来十一4。）他不像该隐，乃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献上。他所献上的可能是羊羔。圣经说，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创四4。）他献上脂油，表明牺牲已经被杀了，血也流了，因为若未被杀，就不可能有脂油献给神。亚伯知道他需要献流血的祭。他知道他生自堕落的父母，在神眼中是邪恶、有罪并受污染的。因此他献上他羊群中头生的，为着他的救赎流血，并为着神的满足焚烧脂油。谁告诉他献上羊群中头生的？无疑的，他是照着父母的教导。亚伯所作的正符合以后所赐摩西律法的要求。这证明他敬拜神的作法是照着神的启示，不是照着自己的观念。’
			

			
				你第二个问题，也在同一篇信息中有这么一段话：
			

			
				‘在创世记四章七节神给该隐一个警告：“你若行得不好，罪就蹲伏在你门口。”（直译。）本节下半不容易翻译。钦定英文译本译为：“他的喜悦是在于你，你却要制伏他。”其他译本将两个代名词“他”译为“它，”意思是罪的喜悦是向着你，而你必须胜过罪。钦定英文译本译作“他”是对的。这节中的“他”究竟是谁呢？答案在约翰八章四十四节和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有这些经节的帮助，我们就知道创世记四章七节的“他”乃是指魔鬼。因此，神告诉该隐，罪蹲伏在门口；而他的喜悦，就是撒但的喜悦，乃是要得着该隐，该隐必须胜过他。罪和撒但是一。要小心！你若拒绝神救恩的路，罪就蹲伏在门口要得着你。罪的喜悦，就是撒但的喜悦，要得着你，你必须胜过他。胜过撒但最好的路是逃开你自己的观念，躲到神的救恩里。神的救恩是耶穌作祭物。耶穌为我们的罪流血，并将祂自己给我们作义，遮盖我们的赤身。这是我们逃开撒但，逃避蹲伏在我们门口之罪的路。你们任何一位若读了本篇信息而不接受耶穌作你的救主，我必须告诉你，罪就蹲伏在你的门口，像一隻饿兽等待机会来抓着你，把你吞喫。这个罪就是撒但，那狡猾者，那说谎者，以及那从起初就杀人的。’
			

			
				建议你去看一下这两篇信息，会对你有很大帮助的。
			

			
				关于你的第三个问题：神没有杀该隐，却在他身上作了记号，警告人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岂非不公平？这要看你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了。我们一般所谓的公平，就是该隐杀了亚伯，那么该隐就应该立刻以命还命，这才公平，对吗？以命还命是神颁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来禁止神的子民之间有凶杀的事（出21:23~24）。但是当神自己来审判时，那就不同了，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了。
			

			
				首先，该隐乃是被神从神的面前赶了出去，终生不得再见到神，这就是说他要活在一个没有神所在的世界、环境里。神自己就是生命、光、平安，在这样一个无神的环境，没有一点生命和平安，满了黑暗，并且他所生出的儿女，个个情欲氾滥、自高、自大、狂傲、粗暴，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这就跟判了无期徒刑一样，终日跟作恶犯奸的杀人犯、强盗、土匪处在一起，这日子好过吗？可能比死了还难过。
			

			
				第二、神在他身上作了一个记号，如同古时重犯的脸上刺了青，作了一个人人可见的记号。这是一个羞耻的记号，人人见了立刻知道这是一个杀了弟弟的人，这是一个神摆在地上作警惕的。神不让别人杀他，因为神要亲自来审判这样的人。
			

			
				第三、该隐虽然没有立刻死，他活在世上的年日却没有任何记载，连他的后裔也没有，他们的年日在神面前不算数，一点价值都没有。
			

			
				第四、“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来9:27）。所以，神并不是放过该隐，而是时间还未到。只要想想该隐在那日会受到公义的神何等的惩罚，人岂不战慄恐惧？
			

			
				第五、他活在世上没有神同在的日子只是一个‘预尝’，当他死了，到了阴间，他是去到一个路加福音十六章财主所在的痛苦之处，在火焰里极其痛苦，想要得到点凉水润润舌头都得不到。到了永世，更是在火湖中，“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可9:48）。
			

			
				第六、如果没有将来的审判和赏罚，那么亚伯岂不是白白死了？许多信心的见证人和殉道者都是被逼迫、早死的，但是他们以短暂的人生换得了一个永远的福分：在千年国中，在永世里，他们活在一个与神相联合、永不分开的境界，享受生命、光、爱、平安，作王掌权，神的荣耀且要从他们身上照耀出来。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
			

			
				当过主管的都会经历过，底下的职员有作的好的，有犯错的，轻微的好或错，主管通常会立刻加以口头奖励或警告，就像神先警告该隐要小心，不要被罪胜过了（创4:6~7）。但是当某人犯了严重的过错，主管不会立刻去惩罚，他有他的时间表，同时也要将证据收集齐全，到了一个适当的时候，才来厉害的惩罚，那个惩罚是可怕的。
			

			
				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信入了主，给我们带来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不在今生，也不在这世上，乃是在主耶穌的再来，祂所带来的国度和新耶路撒冷是我们最好的赏赐，而这赏赐是有预尝的，这是属于我们今生、今世的。我们预尝多了，对千年国和永世就更有把握，主给我们的赏赐也更有机会赢得了。
			

			

	


				关于圣经中的阴间
			

			
				对于阴间之看法，在大卫时代已经比以前有更多的暸解。在摩西时代，阴间一词首次代表地狱 (民十六30) 。地狱是真有其地的，因人的灵也占有空间，只有无所不在的神才被描述为充满空间， 人的灵离开身体到某处‘地方’，圣经常形容地狱为地的最下部份 (申三十二22 ;比较诗六十三9，八十六13) 。此外，神虽也掌管‘极深的阴间’ (申三十二22) ，这恶人最后居留的可怕所在却是没有神的同在。正如摩西说: ‘地就开了囗，把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都活活地坠落阴间: 地囗在他们上头仍旧合闭’(民十六32、33) 不过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当阴间一词作为地方时，且用于义人，则应为 ‘坟墓’之意。
			

			
				在大卫时代有关死后生命的教义，是旧约神学中最特出的。以前已知真理仍然发生，如大卫认为在他死后会与其夭折的孩子重聚 (撒下十二23) 。而且在这时期，对阴间有两个重要观念。
			

			
				神首次启示阴间是一切恶人的归宿，那里他们要受刑罚。可拉后裔论及不义的人说: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到了旱晨，正直人必辖管他们(诗四十九14)。大卫的谋士希幔进一步解释: 当恶人离世时，神对他们的看顾便切断了。神不再记念他们 (诗八十八5) ，也不向他们行奇事 (10节) 。 
			

			
				阴间绝不会属于义人 ; 相反的，他们死后乃要进入荣耀的天堂。诗篇四十九l9已暗示，义人要‘见光’，而且在描述了恶人要下阴间后，诗人接着指出义人命运的不同 :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祂必收纳我。（诗四十九15）。同样，大卫亦把失丧者之归宿与他有来生之期望对比，说:至于我，我必在义人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像，就心满意足了。(诗十七15)这‘醒了’当然不能单指每朝睡醒的时候，因与之对比的是恶人的景况，他们只在今生有福分 (诗十七14节) 。 这样象征永生，与刚才引述可拉后裔的诗有共通之处 : 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 (四十九14) ，这是灵魂不朽永生的早晨。死后义人与恶人是完全分开的。 在这时期的启示，大卫似乎已能稍略明暸在弥赛亚的身上得看神国的生命。换句话说，由于弥赛亚的灵魂不会被撇在死亡 (阴间) ，祂本身也不会腐朽 (诗十六10) ，故此在大卫之约中与祂有分的人，亦自然分享祂的胜利。而对于天堂进一步细节的启示，这时期的人上不明白，但他们知道与主同在就是永生! 
			

			
				其次，希伯来人在旧约中使用阴间这个字，是联结上被神忘记的恐惧:阴间，或黑暗之地，是神所遗弃的（伯十21及下，二十六5;诗六5，三十9;箴一12，二十七20;赛五14)。不过这些思想与列祖的坟墓是不相同的，因为他们真正惧怕的不是死亡(圣经有时称之为‘睡了’)，而是被神遗弃、又是在祂救赎之外的阴间，耶和华的工作是在历史内，而阴间则是在历史之外的(诗八十八5、11)，因此以色列一切宗教活动均与阴间无关(申十八11)。从另一方面而言，阴间都不单纯是在阳间之外;今生的生命处处均受它的影响，像疾病、软弱、被囚、仇敌，以至死亡，莫不是阴间势力彰显的范围。因此，圣经作者患病时会说地是下到阴间，病好了则说是耶和华把他从阴间中拯救过来，或者是把阴间等同于旷野(耶二6、31)，因为在这等孤寂被弃的景况，耶和华既是不可寻不可找，那就与死亡或阴间无异了（伯十二24及下)这当然不是说耶和华的势力不能伸展到阴间的范围，事实上旧约从不认识到有那一个‘地方’是在耶和华之外的，耶和华的主权在阴间是同样彰显的:‘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摩九2;诗一三九8)。这种承认阴间也在耶和华主权下的思想，正是为日后发展出来的复活观念铺了路。
			

			
				而在新约圣经中却很清楚区分阴间(居间境界)和地狱(永刑之处)。Hades (阴间)是希腊文，相当于旧约圣经的Sheol。旧约圣经以阴间为下面的地方(诗八六l3; 箴十五24 ; 结廿六20 )，是幽暗的境界( 伯十22 )，是寂静之处( 诗八八12; 九四17;一一五17 )。死人在阴间也分享聚居(结卅二17一32)，在阴间迎接新来的死人(赛十四9，10)。阴间不太像是死人的境界。阴间不是‘无存在、，但阴间也不是生命，因为只有在神面前才可以享受生命( 诗十六10、11 )。阴间是旧约圣经申明死亡未终结之人的存在的方式。
			

			
				耶穌几乎未论及阴间。阴间这个词出现数次 ( 太十一23，路十15;太十六18 )，都是人所共知的概念。耶穌在一个比喻里，采用当代有关阴间的观念，来陈述人若不听从神的话就要面对的危难。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 路十六19一31 )常被学者引用作教导死人的境界。可是，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因为，如果这个比喻是教导这方面的事，那么，这个比喻就在教导一些与耶穌其余教训相悖的事，例如，财富的报应是阴间，而贫穷本身可得乐园的赏赐。这比喻并不在评论当代社会的生活，也不在教导有关来世的事情。这个比喻其实不是有关财主和拉撒路的此喻，而是有关那五个弟兄的比喻。耶穌采用当代乡土材料来陈述一个真理，如果人不肯听从神的话语，就算有像复活那样的神迹也不能说服他们。耶穌有一句话论及义人的终极将来。耶穌应许那位和祂同钉十字架、临死前表示相信耶穌的犯人，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路廿三43 )。这句话是明白地肯定这位临终犯人的魂或灵将要与耶穌一同到神的面前。 
			

			
				‘乐园’ 是指公园或花园，用在七十士译本翻译‘伊甸园’( 结廿八13 ; 三一8 ) ，有时也用来翻译有关弥赛亚时代要恢复的伊甸园光景 ( 结卅六35 ; 赛五一3 ) 。间约时代的文献也用该词来指有福的弥赛亚时代(十二族长遗训中的利未遗训十八10及下文; 但的遗训五12 ; 以斯拉肆书七36 ; 八52 ; 巴录启示录五一11 ) 。间约时代的文献也发展出一个观念 : 有福的死人在神的乐园里安息 ( 以诺书六十7 ，23 ; 六一12 ) 。而乐园这词在新约圣经只出现三次路廿三43; 林后十二3 ; 并启二7此处乐园单指神的居所。
			

			
				因此，阴间一词很显然反映出耶穌当时代人的三层次的世界观，亦即天上的、居中的地面以及死人灵魂群居的地底的世界。虽然这种世界观不为现代人所接受，但我们仍然必须面对一严肃的问题，亦即人死后是否仍继续存在于不同的方式中(mode of existence)。倘若我们相信人死后其灵魂仍继续存在的话，则无论他们生存于何处(或许不是在地底下吧!我们仍无妨可称该处为阴府)，我们必须接受某种空间存在的事实，否则，难道有存在者可不需要其‘生存空间’的道理?
			

			
				所以，我们无疑地指出基督在祂死后和复活之期间曾停留在死人之地(阴间)，且肯定基督为我们启开了人所‘未知之门’，使我们坦然进入，因基督自己体验了人所当经历的，所以能把我们从黑暗和死亡中带入复活的境界里，与祂同在。
			

			
				看来您对“阴间”这个题目相当有研究，也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相当佩服。
			

			
				我先提出一点来讨论，就是关于“地狱”与“天堂”这两个词的用法。您在文中说，“在摩西时代，阴间一词首次代表地狱 (民十六30) 。地狱是真有其地的，”，还有，“阴间绝不会属于义人 ; 相反的，他们死后乃要进入荣耀的天堂。”
			

			
				在民数记16:30与所有旧约中所用的关于“阴间”的字，在希伯来文都是sheol，和合本与恢复本都翻成“阴间”，并不翻成“地狱”。地狱一词，乃是从异教或佛教而来的错误观念。英文则是Hades或the world of the dead，死人之域。
			

			
				倒是在新约和合本中，有13次将这个希腊字Gehenna翻成了“地狱”，但是，在原文的意思乃是指耶路撒冷南边的一个欣嫩谷。请看马太福音5:22的注9：
			

			
				希腊文，Gehenna，几欣拿，等于希伯来文的GeHinnom，欣嫩谷，又称为陀斐特；（王下二三10，赛三十33，耶十九13；）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深谷，是该城的垃圾场，各种污物和罪犯的尸体，都扔在那里焚烧。由于那地的火不熄，就成了永刑之处，火湖（启二十15）的象征。这字也用于29～30，十28，十八9，二三15、33，可九43、45、47，路十二5，雅三6。
			

			
				而阴间这个字，在路加16:23用了，指财主死了在阴间受苦，这个“阴间”在希腊文是Hades，指死人所去的暂时之处，等待最后的审判。要在世代末了时，信徒经过基督的审判台得奖赏与惩罚之后，才定案是否与基督同作王一千年，或要在千年国中受成全。而不信的，活的外邦人要经过马太25章的山羊与绵羊的审判，死的外邦人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启示录20:11~12）。所以，在新约中，阴间乃是指死者的暂时拘留所。
			

			
				还有，您所提的路廿三43中的“乐园”，说，“这句话是明白地肯定这位临终犯人的魂或灵将要与耶穌一同到神的面前。”似乎没有什么根据，耶穌死后乃是下到阴间，去向那些悖逆者宣扬（彼前3:18~20）。所以，这犯人与耶穌所去的乐园并不是到了神的面前，乃是与拉撒路和财主死后所去的阴间同样地方。只是，相信的人死后去了“亚伯拉罕的胸怀”（16:23），那是阴间为着信主之人而有的快乐部分，称为“乐园”。但财主与不信者是在阴间的另一痛苦区域，两者之间有一不可跨越的鸿沟，但可彼此相望。这也是保罗曾经被提所去的“乐园”（林后12:4）。恢复本在此处也有一个精闢的注解：
			

			
				“乐园”指阴间里快乐的部分，死后的亚伯拉罕和所有义人的灵都在那里，等候复活。（路十六22～23，25～26。）主耶穌死后曾去那里，直留到祂复活。（路二三43，徒二24，27，31，弗四9，太十二40。）这乐园与启二7的乐园不同，那是千年国里的新耶路撒冷。在本段，使徒说到他所得之启示的超越。宇宙主要的有三部分：诸天、地和地下的阴间。（弗四9。）使徒是活在地上的人，知道地上的事。但人不晓得诸天之上的事，也不晓得阴间的事。使徒却被带到这两个人所不知的地方，得了这些隐密区域的异象和启示。为这缘故，他说到宇宙中这两个至极的部分。
			

			
				圣经中没有“天堂”这件事。和合本圣经翻译者受了异教的影响，产生出“天堂”的观念，将希伯来书9:24与彼得前书3:22误翻成了“天堂”。原文本身就只有“天”，那个“堂”乃是翻译者错加上去的。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
			

			
				来9:24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入了天的本身，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彼前3:22　耶穌基督既已进入了天，就坐在神的右边，…。
			

			
				论到天堂，启示录二一章与二二章的新耶路撒冷并不是天堂，乃是神与神所拣选并变化得荣的人所互相居住之处，神住在人里，人住在神里(21:3, 22; 22:3~4)。新耶路撒冷也是“羔羊的新妇”，请看：
			

			
				启21:9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
			

			
				启21:10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
			

			
				由这两节来看，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乃是羔羊的妻，不是天堂。
			

			

	


				神知道人会堕落？为何要造不好的东西
			

			
				请问主神知不知道人会堕落？如果知道，为什么要创造不好的事物？不好的事物，如：光是好的，暗是不好的。生命树是好的，知识善恶树是不好的。
			

			
				首先，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所认为“好的”与“不好”的，并不见得是神所认为的。例如你所提到的光与暗，没有错，神造了黑暗，但是黑暗是作为“夜晚”。诗篇 104:20说，“你造黑暗为夜。”神所造的不仅是白昼，也有让我们与所有生物休息的夜晚。在神的命定中，先有夜晚，才有白昼，如创世记第一章中的顺序。为什么是这样？我想神先让黑暗作背景，才显得出光，也让我们领会光的可贵。如果没有黑暗，哪来光？
			

			
				其次，旧约圣经中多次说到神是住在幽暗里（出20:21; 申4:11; 王上8:12; 代下6:1）。神是隐藏的神，或“自隐的神”（赛45:15），但是神却向那些真心追求祂的人显现出来，这不就是幽暗与光的差别吗？保罗在林后4:6说，“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为着光照人，使人认识那显在耶穌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因为有黑暗，当光照出来时，我们才会感觉到光，与光的宝贵。
			

			
				神知不知道人会犯罪？神早知道，但是神不惧怕人的犯罪。羔羊乃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启13:8），基督早就被预备好了，要来作神的羔羊。
			

			
				我和许多人一样，都以为神不应该把知识善恶树摆在伊甸园中，神不是明知人会犯罪吗？怎么还把一个犯罪的可能放在哪里？关于这一点，我多年不明白，直到十几年前，再看生命读经时，讲到神给人自由拣选的意志时，才豁然开朗。神虽然要人吃生命树，却没有强迫人，也没有把生命树强放到人面前，而无其他的选择。反之，神给人自由的意志，让人有选择的自由。神创造人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的，祂是有自由意志的神，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不是傀儡，不是机械人，而是有选择的自由。
			

			
				另一面，从神来看，因为神是大的，不是小的。只有小的人才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一个人若是大的，就绝不会强迫别人接受，他总会给人选择。没有一个大的或尊贵的人会强制人。古时，一个专制的君王可以强抢美丽的民女进入王宫，不管她是否爱他，或自由选择他。可是你可以抢了她的身体，却抢不到她的心。同样，神是大的，祂这位荣耀的神不怕比较，祂将自己与其他事物摆在一起，甚至很悦人眼目的知识善恶树作为人拣选的对象。神不但让人自由拣选，也让人有拣选的对象。神有把握，神有信心，最终，祂会得到人，但不是靠着强迫，乃是我们的眼睛得开了，看见神是这样的吸引人，我们因为珍赏祂，看祂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是美中之美，是歌中之歌，我们拋弃其他一切，视为粪土，就是要来赢得基督(腓3:8)。这不是比神来强迫人，或不给人选择权力，更值得？更荣耀吗？因为神是尊贵且满有吸引的，为着显示祂的伟大，并且证明祂的吸引力，祂需要有知识善恶树。
			

			
				第三，从撒但那一面来看，神也需要有一个狡猾、有能力的对手，来彰显祂的万般智慧（弗3:10）。神的一切神圣属性，包括光、爱、圣、义、怜悯、恩慈、信实、公平等都需要借着撒但的破坏以得到完全的彰显。没有人类的堕落，背弃神、毁谤神、不认识神，哪来机会显出基督在我们作罪人时，就为我们死，以显出神对我们的爱与公义？以色列人的不信实，三番两次的变心转意，却显出神永远不变的信实，祂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如何的坚定不移。列王记中的恶王比比皆是，拜偶像惹神发怒，使得神不得不来惩罚他们；但是神还是记得祂的约与信实，还是在逼迫中看顾了他们。所以，如同下棋一般，两个棋逢敌手的高手过招，才显得出赢者的智慧与棋力。神与撒但的对抗，似乎撒但占了上风，破坏了人，使人堕落了，而且是灵魂体都受到了大破坏、玷污、毁损。换了我们，可能重新作一个人，使用没有被破坏过的材料来建筑更容易些。然而，神没有放弃人，反而从这遭大毁坏的人身上，以大爱、救赎、圣灵的更新与变化，一步一步的将我们模成祂的荣耀形像，将我们建造成祂的美丽、彰显祂与祂相配的新妇，你想这要有多大的智慧、忍耐、毅力…？这不就让神万般的智慧与属性得以彰显，好让我们，整个宇宙来认识，来得知？
			

			

	


				第五篇　夏娃－不服权柄
			

			
				我们来看创世记二、三章里面亚当、夏娃的事。当亚当被造以后，神吩咐了亚当一些事，命令他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必须看见，在这里不只是禁止吃果子的问题，在这里乃是神把亚当摆在权柄底下，要他顺服权柄。神将地上所有受造之物交在亚当的权柄之下，叫他管理，叫他作权柄；但同时神也把亚当摆在祂的权柄底下，要亚当顺服权柄。只有顺服权柄的人，才能作权柄。
			

			
				另一面，在神创造的次序里，神先造了亚当，后造了夏娃，神又定规亚当作权柄，要夏娃服在亚当的权下。神在这两个人之中设立了一个人作权柄，一个人顺服。在创造和新造（得救）中，先后的次序乃是权柄的根据，谁先被造谁就是权柄，谁先得救谁也是权柄。所以我们无论到那里，头一个思想就是找出来神要我们服谁。无论我们在那里，都要看见权柄，都要顺服权柄。
			

			
				人类的堕落就是因为不服神的权柄。夏娃不问亚当，自己就下断案，见果子又好看、又好吃，就自作主张，自己定规。当她未伸手摘果子时，先是用头思想，用头接受试探；然后伸手，就是出头。所以夏娃吃这果子不是从顺服来的，乃是从自己定规来的，她不独违背神的命令，也是不服亚当的权柄。背叛神代表的权柄，就是背叛神自己。亚当听了夏娃的话，也吃了果子，更是违背神直接的命令，所以也是不服神的权柄，也是背叛。
			

			
				所有的工作都该是因顺服而作的
			

			
				我们活在地上，头一个问题不是说一件事我该不该作，而在乎说这件事我是顺服什么而作。不是作不作的问题，乃是顺服什么的问题。没有顺服，就没有工作，没有事奉。亚当吃这果子，第一个问题先要问是不是顺服神。所以基督徒所有的工作都该是顺服而作的，不是积极的，都是消极的；没有主动的，都是被动的。换句话说，都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自己的。
			

			
				夏娃不只在神的权柄之下，也是在神所设立的权柄－亚当底下。夏娃是有双重命令和权柄应该顺服的。这就是今天的我们。但夏娃只看见好吃，不知究竟顺服谁而吃。神从起头就是要人顺服，而不是要人自作主张。夏娃的行为不是出于顺服，而是出于主张。她没有顺服神的安排，没有顺服神的权柄；她乃是自作主张，违背神而堕落了。人没有顺服就有行为，这就是堕落；没有顺服的行为就是背叛。
			

			
				人的顺服越增加，行为就越减少。当人初起头跟随主时，充满了行为，却少顺服。我们越往前去，行为越过越少，末期时只有顺服。有多少人遇到事，喜欢就作，不喜欢就不作，至于究竟是不是顺服，他就不管了。因此好多工作，乃是自己作，而不是听命顺服而作。
			

			
				是非是在神的身上
			

			
				人不该因知道善恶而作什么，乃是因顺服而作。善恶知识的原则就是凭着是非而活。亚当、夏娃在未吃果子之先，他们的是非是在神身上，他们不活在神面前就一无所知，他们的是非就是神自己。但是人接受善恶知识树，就是人在神之外找到了另外一个分别是非的东西。因此人吃果子堕落以后，人就可以不必找神了，有自己就可以了，人能脱离神凭自己分别是非了；这就是堕落。救赎的工作乃是把我们调回头，到神的身上去问是非。
			

			
				基督徒应该顺服权柄
			

			
				无论什么权柄都是出于神的，因为都是神定规的。一切在上的权柄，如果往上推，推到最后就遇到神了。神在一切权柄之上，所有的权柄都在神之下。你摸到神的权柄，就是摸到神自己。神的工作基本的不是用能力，乃是用权柄；祂是用权柄的话托住万有，祂是用权柄的命令创造一切。命令就是权柄。神的权柄如何发生功效，我们不知道，但神所成就的，乃是在于祂的权柄。
			

			
				那个百夫长的仆人病了，他知道他顺服在上掌权的，也有在下的顺服他。因此他只要主说一句话，相信事就那样成了，因为一切的权柄都在主的手里，他信主的权柄。所以主说，没有信心比这个再大。（见太八5～10。）碰见神权柄的，就是遇见了神。今天神所设立的权柄充满了宇宙。宇宙中一切的轨道是祂所建立的，世界中一切的办法也是祂所建立的，所以就都在祂的权柄底下。无论在哪里，得罪神的权柄，就是得罪神自己。基督徒应该顺服权柄。
			

			
				作工的人头一个学习就是顺服权柄
			

			
				我们的地位一面是在人的权柄之下，一面也有人在我们的权柄之下。除了神自己，连主耶稣在地上都得服权柄。我们该到处看到权柄，在家庭中、在学校里都有权柄。你在马路上看见警察，虽然他不行，学问也不如你，但你要看见他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几个弟兄在一起，立刻就要知道如何排列，谁该站谁的地位。一个作工的人该晓得谁是他的权柄。有的人从来不认识谁是他的权柄，一个人都未顺服过。在我们身上不该有是非、有善恶，无论到什么地方，先该知道谁是权柄。你若知道该顺服的是谁，你就自然而然的知道在身体里该站的地位，也会站住自己的地位。但今天许多基督徒连顺服的意念都还没有，因此什么都是纷乱的，不守地位的。这是作工的人头一个要学习的，也是工作最大的部分。
			

			
				要恢复顺服
			

			
				自从亚当堕落之后，宇宙间的秩序就乱了。我们绝不能自己分别善恶，乃是要顺服在权柄底下。人都是自己会分别善恶，自己觉得这样行，那样不行。人的断案好像比神还要明白。这是人愚昧堕落的情形，这个要从我们中间除去，因为这是背叛。
			

			
				我们所看见的顺服不够。有的人以为受浸了，脱离宗派了，就够了。这不够！有多少少年学生以为神苦待他，要他顺服老师。有多少作妻子的以为神苦待她，要她顺服一个不能顺服的丈夫。今天许多基督徒还活在背叛里，连初步的顺服还未学习。
			

			
				在圣经中的顺服，都是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已往所传的顺服是何等的浅薄！顺服乃是基本的原则。如果权柄的问题不解决，就什么都作不好。信是我们得生命的原则，顺服是我们生活的原则。今天召会四分五裂，分门别类，都是从背叛而来的。要恢复权柄，就要恢复顺服。有许多人一向作头作惯了，从来不懂得顺服。我们必须学习顺服，顺服要变作我们的反应。
			

			
				关于权柄，神没有留下一点不给我们看见的。在召会中，无论直接或间接，神都给我们看见该如何顺服权柄。有许多人只晓得顺服神，而不晓得怎样顺服权柄。因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乎神的，人人都要顺服权柄。所有的难处，都是因人活在神的权柄之外。
			

			
				没有元首的权柄也没有身体的合一
			

			
				神现在所走的乃是恢复身体合一的道路。要身体合一，第一要有元首的生命，第二要有元首的权柄。没有元首的生命，就没有身体；没有元首的权柄，也没有身体的合一。我们必须让元首的生命掌权，叫身体合一。神不只要我们顺服祂自己，神也要我们顺服祂一切代表的权柄。所有的肢体也要彼此顺服。身体是一个，头和身体也是一个；元首的权柄通行，神的旨意才能通行。神要召会成为神的国。
			

			
				顺服权柄的几点学习
			

			
				一个事奉神的人，迟早会在宇宙中，在社会、家庭、召会中遇见权柄。若没有遇见神的权柄，怎能顺服神呢？这实在不是道理教训的问题，如果是道理和教训，仍是抽象的。也有人认为顺服权柄是一件很难的事，但若能碰见神就不难了。若没有神的怜悯临到我们，没有人能顺服神的权柄。所以需要有几点学习：
			

			
				（一）要有顺服的灵。
			

			
				（二）要有顺服的训练。有的人好像野人一样不能顺服。所以这次每家安排了家长，盼望大家学习顺服，在自己该站的地位上受训练。一个有学习的人或受过训练的人，不论在何地不觉得是受拘束，会自然的活出顺服来，一点不为难。
			

			
				（三）要学习作代表的权柄。为神作工的人，不只该学习如何顺服权柄，并要知道在召会中及家庭中，神也要他作代表的权柄。神将许多事托付你的时候，你如果学习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你就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也有人只学习了顺服，神带他到某地去作工的时候，他就不会作权柄。因此不独要学习顺服权柄，还要学习如何作权柄，学习如何站地位。召会因许多人不顺服而受害，也因有人不会作权柄、站地位而受损失。
			

			
				（原刊于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一册权柄与顺服，上编第二篇）
			

			

	


				关于“我是”
			

			
				我：主词； 是： 动词； 那： 定冠词； 我是：**名词** (或者可以这么说)。 
			

			
				如同﹕‘我是那“基督徒”。’我们的神是“我是”。有些译本翻作﹕‘我是那“自 有 永有 的”。’这解明了原文中那个‘是’的永远时态。只是也失去了一些更深的含意。 
			

			
				在福音书中﹐主对犹太人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原文没有‘就’)。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祂﹐因为他们知道﹐主说‘我是’﹐就是宣称祂是那‘我是’的神。 
			

			
				一方面来说﹐ ‘我是…’只是半个句子﹐后面可以接上任何名词。说明我们的神是那包罗万有的那位﹕软弱么﹖祂是我们的力量。忧伤么﹖祂是我们的诗歌。焦虑么﹖祂是我们的平安。脾气莽撞么﹖祂是在我们里面柔细的那位。无论我们需要什么﹐祂就是﹗ 
			

			
				另一方面来说﹐祂是﹗整个宇宙﹐唯有祂是﹗唯有祂是真实﹑是实际。其他的(包括我们自己)都不是﹐都是虚空。 
			

			
				来十一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11章6节 注1 有神，直译，神是，神存在。 
			

			
				我们是那相信﹐而且享受﹐“神是”的基督徒。
			

			
				感谢主，很享受圣徒们多面的交通。除了以上的几点之外，希伯来文中的“我是”还有几个点值得我们谈一谈：
			

			
				一、 中文里没有时间的表示，但是其他语文有。如：英文有 I was, I am, I shall be or I will be等。但是当耶和华神使用这个“我是”的名字时，祂永远都是现在式 I AM，因为祂是唯一超越时间的限制，也不在时间的范畴里，祂从过去的永远里，到时间中，到将来的永世里，都不变，一直是“我是”。当耶穌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约8:58）这句话因为要强调中文的说法，就成了“我就是”。但在原文中乃是“我是”。照文法来看，亚伯拉罕是过去几千年时代的人了，所以用He was，而耶穌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那更应该使用I was。没有，这位“我是”的救主乃是一直都是的－I am。这个超越时间的意义对那些在暴政之下受苦的子民来说，特别是在法老虐待之下的以色列人，是何等安慰的名字，因为有一天，法老要走进历史去，成了he was，但是这位超越时间的“我是”胜过一切的暴君，祂一直都是“我是”，直到现今还在掌权。所以，在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时特别使用了这个超越时间的名字，来说出祂的凌驾于一切之上。
			

			
				二、 如Jamesshau所言，在“我是”之后，可以加上任何我们所需的名词，因为这位我是的神，就是满足我们所有需要的神。诗篇 23:1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注意这里他使用了“耶和华”就是希伯来文读音的“我是”，而不是使用伊罗欣，通称为“神”的称呼，来说出，因为有这位“我是”的神，祂可以是我们一切所需，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的缺乏。而圣经中使用“耶和华”这名称时，都是与人有关系时，所以，当以挪士时代，人开始呼求耶和华名时，不是呼求通称的神，而是呼求这位可以成为我们一切所需的“耶和华”－我是。
			

			
				三、 当卖主的犹大带领兵丁来抓拿耶穌时，因为约翰福音乃是记载耶穌是神的一卷书，就有以下特别的记载：“耶穌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拿撒勒人耶穌。祂说，我是。出卖祂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一起。耶穌一说，我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祂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穌。耶穌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走吧。”（约18:4~8）这些兵丁都知道当耶穌说，“我是”时，这是耶和华的名字，他们都吓得退后，倒在地上。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让人说的，只有这位“我是”的耶和华能说。以色列人在读圣经时，读到这个字，都读成adonai，就是“我主”之意，以示尊敬。这个字之所以读成耶和华乃是后人将这四个希伯来子音字母加上了母音而读成的。但是犹太人是不敢读的，也不能读的。所以，当他们听到耶穌说出“我是”（读音就是耶和华）时，都吓坏了。
			

			
				“耶穌”这名字就是“耶和华救主”。多好！这位“我是”的神，成了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个“我是”的名字不但不随时间改变，也是我们的一切需要，更是让仇敌退后，得胜的名。我们该多呼求这个名。
			

			

	


				各种祭物
			

			
				有关赎罪祭,燔祭与平安祭的问题
			

			
				1. 这些祭物中,哪些是要烧掉的,哪些是要给神的,哪些是要给祭司们的呢(尤其是平安祭......很难懂) 
			

			
				2.举祭和摇祭是包含在平安祭中的吗(为什么祭物是同一隻公绵羊呢) 
			

			
				3.祭司若是预表今日的我们的话,那么摩西的分是预表新约中谁的分呢
			

			
				你问的问题很广，因为时间关系，我将所知道的先回答，其他的以后有时间再回答。
			

			
				首先，基本的祭物有五种，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举祭和摇祭都是平安祭中，在祭司献祭时，将平安祭的祭物或是举起，或是在火上摇而献上的。在火上摇表征基督的复活大能，举起祭物表征基督的升天大能。
			

			
				底下，是关于这五种祭物，我作了一个简单的摘要：
			

			
				燔祭：将公牛、公羊或斑鳩、雏鸽，完全烧在坛上，皮归给献祭的祭司。
			

			
				素祭：将细麵调油，加上乳香和盐所作成的饼，部分烧在坛上，余下给祭司吃。
			

			
				平安祭：献上公牛或母牛、公羊或母羊均可，脂油烧在坛上，献祭者可吃、胸归亚伦、腿归祭司。祭司将祭物的胸在火上摇着献上，就是摇祭；将祭物的右腿在耶和华面前举起献上，就是举祭（利未记7:32, 34; 8:29）。为献感谢的平安祭，则需与素祭一同献，素祭的一个饼也需举起献上（利未记7:11~14）。
			

			
				赎罪祭：可献上公牛犊、公母山羊或母绵羊羔，血和脂油烧在坛上，整个祭物烧在营外。
			

			
				赎愆祭：可献上母公绵羊或山羊或两隻斑鳩或两隻雏鸽或细麵（不许加油和乳香），血要洒在坛的四边，脂油和内脏网子要烧在坛上，祭司可吃祭物的肉，或烧剩的细麵（利未记7:1~10）。
			

			
				你第三个问题，问说摩西和祭物的事。据我所知，这些祭物乃是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的，我还没有读过这些祭物有归摩西的。摩西在利未记中乃是中保的身分，站在神与人中间，将神所制订祭司献祭的条例传讲出来，摩西应该是基督的表征，为我们制订了祭司敬拜神的条例，这些条例和祭物也是基督。你可以仔细去读利未记生命读经，会有详细的解释。
			

			

	


				神给人的第一个命令
			

			
				神给人的第一个命令
			

			
				很享受这追求，不过有一个小小问题，就是在13日的经文中，2-17注1：“神给人的第一个命令是关乎人的喫，而不是关乎人的行为。” 
			

			
				但按照1-28“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１制伏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以及2-15“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耕种看守。”来看，神给人的第一个命令应是“制服这地，管理各样活物”吧？
			

			
				Seebely回答的对，我补充一下。创世记第一章到2:3乃是一个宏观的写法，从第一天的创造写到第七天，神进入安息。而第二章乃是回头写一些重要的细节。这是许多文章的写法，而且在圣经中也多次出现。例如：启示录从第四章到二二章，约翰写到将要发生的事，但是从第四章到十一章，是宏观的写法，十二到二二章乃是回头写详细的关键点。你可以在启示录的纲目中看见。
			

			
				所以，根据这个写作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创世记的第一章与第二章摆在一起看：
			

			
				在创世记1:26，神说要造人。1:27说神按着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在此神已经将女人造出来了。但是，2:7乃是详述神怎么造男人。在造好了男人，在女人还没有造出来前，神先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中(2:8~9)，并且对人吩咐关于吃的事（2:16~17）。然后在2:18~23神才造女人。因此，第二章的记载解释了1:27神怎么造男造女了。神造好了男女，才有神对他们的赐福，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制服这地等等(1:28)。
			

			

	


				为什么我们称亚伯拉罕为被神呼召的第一人
			

			
				为什么我们称亚伯拉罕为被神呼召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的挪亚也曾与神交通、接受神的旨意，岂不也是蒙神呼召么？
			

			
				也许我该问得更直接一些，我的问题是：就两人而言，挪亚在先而亚伯拉罕在后，两人同样处在弯曲悖逆的世代，为什么当神与他们交通时，我们称亚伯拉罕为"蒙召"而不称挪亚为"蒙召"呢？简单的说，就是"蒙召"的定义是什么？ 
			

			
				再者，论信心，挪亚对神的信心似乎大于亚伯拉罕，怎么反倒是亚伯拉罕成了一切有信心之人的先祖？难道亚伯拉罕的神不是挪亚的神么？
			

			
				你问的问题很有意思，人可能对“蒙召”有不同的定义，但是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对挪亚和亚伯拉罕有如下的记载：
			

			
				来11:7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为虔敬所动，预备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此就定了那世界的罪，并且承受了那照着信而得的义。
			

			
				来11:8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了，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我们之所以说，亚伯拉罕是“蒙召”的，而挪亚是“蒙神指示”，这是圣经的启示，并不是先后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看法，神有神的看法。我们要学习认识神是如何说的。挪亚蒙神指示，建造方舟，这是为神作一件事。但是亚伯拉罕乃是离开拜偶像之地，去到神所应许的、预表包罗万有之基督的迦南美地去，这是“蒙召”，表征所有蒙神呼召的信徒都要承受那应许的，经过死而复活之基督，就是那灵的福（加3:14），好让亚伯拉罕的福也成为所有蒙召的人之福。
			

			
				而且，圣经在记载亚伯拉罕的事上，有许多比挪亚更详细的事迹，甚至将亚伯拉罕的一些失败、软弱、肉体都记载下来，让我们看见，这位“蒙召”的信心之父乃是跟我们一样，也是失败、软弱、肉体的，却可以一再地来到神面前，凭着信而得着神的喜悦。
			

			

	


				夏娃在吃了知识树的果子后
			

			
				创世记三章里面的夏娃在吃了知识树的果子后才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呢?当然在这之前她的视力完全正常(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
			

			
				是的，这是圣经的记载：
			

			
				创世记 3:6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创世记 3:7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你是否问，在吃之前，他们不就已经是赤身露体，而不知道？这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许多事在发生，但我们不会觉得，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视力有问题，而是没有注意到，直等到某个期间，突然“眼睛一亮”，才会发现。这个眼睛明亮乃是知识善恶树的果子进入人里面，所产生的效应。
			

			
				这个分辨善恶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是经常发作的，常常是看见别人的短絀，而看不太见自己的。但也有不少人自思、反省而看见自己的缺欠，这也是知识善恶树的效应。真正的善恶对错乃是由神的光照而来，那是不一样的。
			

			

	


				罗得跟亚伯拉罕
			

			
				对不起弟兄们！我有了属人观念的问题... 为了让罗得跟亚伯拉罕学功课，就安排战争，牺牲了多少生命(还是在旧约神的眼中这些算不得什么？) (生命读经第43篇) 主这样会不会太.... 
			

			
				感谢弟兄们的解惑
			

			
				你这问题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中所记载之事，其主要目的乃是启示神的经纶，我们应该学习如何将我们的眼光与神的经纶相符合，这样读圣经时，就不会加入自己的看法或感觉，而错过了重要的启示。比方，世界上从古到今有多少场战争，死了多少亿万的人，但这些人的死亡可能跟神的经纶无关，连边都搭不上，因此，圣经中根本就不提了。有人会问为什么有战争杀死人的事，许多战争都是因为堕落的人受到撒但的诱惑，为了扩充自己的领土，得到更多的资源，满足自己的权力欲等等，就兴起战争，杀死了成千上万按着神形像被造的人，使他们无法让神在这些人身上完成神的经纶。所以，读圣经时，要看我们站在哪一个角度来看，站在神经纶的角度，我们就会看出这些记载都跟基督有关；站在别的角度，你就会可怜那些被杀的，你会对该隐表同情，你会为以实玛利的被赶出难过，你也会觉得以扫被雅各欺骗很无辜，却错过了神所要给我们看见的启示。我们需要摆下个人的感觉，好叫我们进入神经纶的眼光。
			

			
				回到罗得被掳的事上，我们要看见，这场四王与五王的争战因为与基督的先祖亚伯拉罕有关而被记载。另外，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大卫又和摩押女子路得有关，所以，也与罗得有关。在这错综复杂的基督家谱中，神让圣经的记载显出基督的出生乃是与所有的人类有关，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如亚伯拉罕有信心的人，或如罗得马马虎虎跟从神的人，甚或如乱伦所生的摩押人，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基督，都与基督这位救主搭上关系。所以，在创世记十四章的国际战争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记载的。世界上有许多战争，死了亿万人，但都跟基督无关，圣经中也就不记载了。
			

			
				还有，我们也要看见，“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罗8:28）神在宇宙中的作为都是为着完成祂的目的的，这一场战争似乎是几个外邦王为着利益打仗，但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乃是为着罗得能学跟随神的路。这是我们的特权，要不然这一场被掳的苦难就白吃了。所以，从微观上来看，万事之发生都与我们的被成全有关。这是神特别的怜悯，我们该存心感谢才是。
			

			

	


				为什么夏甲可以见到神
			

			
				16:7　１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往书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 
			

			
				【注１】　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13，二二11～12，15～16，三一11，13。）见出三2注1，二三21注2与22注1，亚二8注2。 
			

			
				以上是网站上创世纪16:7的注解 
			

			
				这个问题主要问的是.为什么夏甲可以见到耶和华神自己? 
			

			
				罗得没有,在所多玛城的时候罗得还没有进入山洞,也还没有跟自己的女儿同寝! 
			

			
				另一个问题是,当时亚伯拉罕看到的耶和华,跟后来的拿撒勒人耶穌的相貌一样吗?
			

			
				没有错，注解虽然说“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略有讲究的。就像基督是神自己，但祂不是父神。从来没有人看过父神，乃是成为人的基督让人可以来接触，来认识的。因此，当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这是说到在素质一面，耶和华神与那祂所差遣来的使者乃是一，就如同耶穌在地上说，“父与我是一”。然而，父神乃是差遣子来的一位，子是受差遣的，父神与子虽然是一，但是父神不等于子。我在前面提出乃是耶和华的使者遇见夏甲，也是使者去找罗得的。
			

			
				关于你问的“为什么夏甲可以见到耶和华神自己?”我想我在前面所回答的“神的怜悯与经纶的安排都有明确的目的，虽然关于夏甲与罗得的事都是在消极方面的，但也包括在神的经纶中：以实玛利预表那从我们天然能力所生的，是与那灵相对的（加5:17），是跟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一直敌对的，…”应该已经解释了。并且神的使者也去找了罗得。所以，我不清楚你的问题是在哪里？
			

			
				你所问的“当时亚伯拉罕看到的耶和华,跟后来的拿撒勒人耶穌的相貌一样吗?”，我也碰过一些人问这问题。我不知道，因为圣经中没有告诉我们，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耶和华是以什么相貌去的。外面的相貌应该不重要，重要的乃是耶和华以一个人的样式，在人的水平上去和亚伯拉罕交通的。保罗说他以前按着肉体来认基督，但是当他遇见了主，就不再这样来认祂了（林后5:16），重要的乃是属灵的实际与新造。我们今天乃是如同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乃是局部的，圣经中记载的；可是等到主来了，那时就要完全清楚了（林前13:12）。
			

			

	


				关于约瑟是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李弟兄译: 
			

			
				约瑟是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是泉旁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和合本译: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泉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恢复本译: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泉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我将创世记 49:22的希伯来原文逐字翻译如下，因为这一段话是诗，所以其发表和一般的说话不同，并有重复，请您们看看该如何翻译：
			

			
				原文：儿子多结果子约瑟，儿子多结果子在井旁，他的女儿行走墙外。
			

			
				“儿子”这个字亦可翻成“子孙”、小动物如“羔”或“犊”，植物发出的苗或枝子，许多英文翻译本将创世记 49:22的这个字翻成“bough, 大树枝”。
			

			
				多结果子有“生育繁多”之意。
			

			
				在井旁，希伯来文的“井”也有“眼睛”、“泉水”、“面”、“光耀”之意。
			

			
				“他的女儿”（“女儿”也可翻成：“女子”、“民”、“乡村”、“城”等，英文翻译本多翻成“树枝”branches。
			

			
				“行走”，也可翻成“探出”、“通行”等。
			

			
				底下是一些通用的中英文翻译：
			

			
				和合本：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泉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现代中文： 约瑟像泉水旁的野驴，像山冈上的小野马〔或译：约瑟像泉水旁的树，像多结果子的树枝爬在墙上〕。
			

			
				吕振中： 约瑟是母牛的崽子，在水泉旁的母牛崽子；他的女儿踏步在书珥旷野。〔或译：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子，是水泉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墻外〕
			

			
				当代圣经： “约瑟是水泉旁边一棵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新译本： 约瑟是一根结果子的树枝，是一根泉旁结果子的树枝，他的枝条蔓延出墙外。
			

			
				KJV: Joseph [is] a fruitful bough, [even] a fruitful bough by a well; [whose] branches run over the wall:
			

			
				Darby: Joseph is a fruitful bough; A fruitful bough by a well; [His] branches shoot over the wall.
			

			
				Young LT: Joseph [is] a fruitful son; A fruitful son by a fountain, Daughters step over the wall;
			

			
				American Standard V: Joseph is a fruitful bough, A fruitful bough by a fountain; His branches run over the wall.
			

			
				Revised Standard V: Joseph is a fruitful bough, a fruitful bough by a spring; his branches run over the wall.
			

			
				NIV "Joseph is a fruitful vine, a fruitful vine near a spring, whose branches climb over a wall.
			

			
				我也去查了李弟兄当时在讲说创世记生命读经时，所释放的英文信息，他乃是直接说“Genesis 49:22 says, “A son of a fruitful tree is Joseph, a son of a fruitful tree by a fountain; whose branches run over the wall” (Heb.)”后面的(Heb.)就是指希伯来文原文之意，但在翻译中文生命读经时，因为是翻译，就将其翻成“另译”。
			

			
				我想当时翻译生命读经的圣徒，因为他们主要是翻译信息，而不是翻译圣经，所以就直接翻译出来，而且，你看一看不论是希伯来文或其他中英文版本，这样翻并没有错。到了最近，要将整本圣经重新翻过，这些翻译的圣徒就有相当的考虑，并且有多一点的时间斟酌，这也是我们在生命读经中会遇见一些和恢复本圣经中的经文或主题、纲目有不同翻译的事了。其实这并不是问题，乃是改进翻译，使其更加达意而已。
			

			

	


				关于—而地变为荒废空虚.的翻译
			

			
				创世纪一章二节希伯来文问题 by David Wu
			

			
				这个问题困扰我有一段时间了.... 今天狠下心来花时间做research.... 但是因为不会希伯来文, 还是不太确定, 所以提出来问问.... 
			

			
				创世纪一章二节说(中文恢复本) "而地变为荒废空虚...." 
			

			
				英文恢复本说, "But the earth became waste and emptiness..." 
			

			
				我查了concordance, "became" 的Strong's number是01961, 大部分版本翻成was, 恢复本照字典翻成became是很准的。 
			

			
				不过我在查"而地变为荒废空虚"的"而"的时候, 因为不会希伯来文所以还是搞不太清楚.... 
			

			
				在原文里, "而" 跟 "地" 两个字不是分开的.... "而" 是 "地" 的字首. 希伯来文是长这样子的: 
			

			
				<—地—><—而—> 
			

			
				我照原文查"而地", 发现"而地" 在旧约出现38次. 其中有两次"而地"的"而"是翻为"but" (申11:11, 结14:16), 其余36次不是翻成"and"就是没翻出来。
			

			
				我想 大概是连接词. 好像非常常用, 常放在名词前面, 但好像有时翻"but", 有时翻"and", 有时不翻出来。 
			

			
				请问这个连接词通常是依照上下文而决定怎么翻的吗? 我问这个是因为创1:2, 赛45:18, 伯38:4-7, 和伯9:5-7 这几节应该是创1:2b之后是神的复造和生命的纪录的重要证据..... 所以想把它搞清楚。
			

			
				简单介绍一下希伯来文。这个古老的文字只有22个字母，都是子音。你所看见在字母底下的记号乃是后人大约在十二世纪时，为了叫失散的以色列人不忘记他们本国的语言，也为着统一发音而发明的母音，于原文中没有的。这语言是从右往左写的，与一般拼音语言的写法不同。所以，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是在一行字的最右边。
			

			
				你所举的创世记 1:2一开始的第一个字母 乃是一个连结词，是和英文中的and或but相同的连结词，这个连结词的被使用是相当的普遍，所以有许多翻译者在一些地方就干脆不翻，而究竟要怎么翻，都看翻译者要如何来解释。
			

			
				在创世记 1:2在这个连结词之后，第二个字母，像两根柱子，左边没有连结起来的 ，这是定冠词，如同英文中的the，特别是加在一些专有名词上，像太阳、地球、山等字前面。
			

			
				然后，后面的三个字母乃是“地”的意思。 
			

			
				底下是一些较为著名的英文圣经所翻的创世记1:2，你可以看见，因为 这个连结词一再地被使用，所以，英文中一再地有and的出现。但是中文翻译却都将它略去不翻。NIV 则将这一节第一个连结词翻成了now，第二个连结词省略不翻，第三个就翻成and。 可是要记得，英文中的and可以是：前后一样意思或对等名词的“和”、“及”，但也可是不相同的“而”或“且”，也可是没有意义的语意，如同我们中国人在讲话时，一边思考时一边讲，就有“这个…这个”的出现。所以，也有翻译者就不翻这个连结词了。
			

			
				和合本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现代中文 大地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吕振中 地还没有定形、混混沌沌，黑暗在深渊上面；上帝的灵覆煦在水面上。
			

			
				当代圣经 地是混混沌沌的还没有成形，黑暗笼罩深渊，上帝的灵在水面上运行。
			

			
				新译本 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KJV And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moved upon the face of the waters.
			

			
				DBY And the earth was waste and empty, and darkness was on the 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was hovering over the face of the waters.
			

			
				YLT the earth hath existed waste and void, and darkness [is] on the 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fluttering on the face of the waters,
			

			
				BBE And the earth was waste and without form; and it was dark on the 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was moving on the face of the waters.
			

			
				ASV And the earth was waste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moved upon the face of the waters.
			

			
				RSV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was moving over the face of the waters.
			

			
				WEB And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moved upon the face of the waters.
			

			
				NASB And the earth was formless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was moving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s.
			

			
				NIV Now the earth was formless and empty, darkness was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was hovering over the waters.
			

			
				希望这么解释，能帮助你释疑。
			

			

	


				他拉70岁生亚伯兰
			

			
				他拉70岁生亚伯兰,拿鹤与哈兰,死于205岁，但是亚伯兰是75岁离开哈兰，为什么说,神使哈兰与他拉都死了,亚伯兰来离开哈兰呢？
			

			
				你问的这个问题已经有相当多的圣经学者讨论过，并且有希伯来文专家的研究。根据他们的解释，希伯来人在写家谱时，惯例是按照儿子们出生的次序，但有时特别强调某人的尊贵或与神的关系时，会将较为尊贵的一位列在首先。例如，亚伯兰先生了以实玛利，再生以撒，但是历代志上1:28说，“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在此，乃是以撒记在以实玛利之先。又如摩西的姊姊米利暗是最年长，其次是亚伦，最小的才是摩西，那么家谱的排列应该是米利暗、亚伦、摩西。但是，出埃及记6:27记载，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乃是先提摩西，再提亚伦。另外，挪亚的三个儿子，按照创世记10:2~21的顺序，先记载雅弗的后代，其次是含，最后才是闪。有学者根据这里的顺序指出，雅弗是老大，含是老二，闪是最小。但是在创6:10, 9:18, 10:1都将闪列在首先，这是因为闪的尊贵，因为亚伯拉罕与以色列族、弥赛亚都是从闪族出来的。
			

			
				我们认识了这个特例，就知道创11:26并不是照着出生顺序记载的。学者指出哈兰乃是长子，是当他拉七十岁时所生的，其次是拿鹤，最后才是亚伯兰，他是在父亲他拉一百三十岁时所生。所以，在他拉死时，二百零五岁时，亚伯兰年七十五岁答应神的呼召，出吾珥。
			

			
				Haran was certainly the eldest son of Terah, and he appears to have been born when Terah was about seventy years of age, and his birth was followed in successive periods with those of Nahor his second, and Abram his youngest son. Many have been greatly puzzled with the account here, supposing because Abram is mentioned first, that therefore he was the eldest son of Terah: but he is only put first by way of dignity. An in stance of this we have already seen, Genesis 5:32, where Noah is represented as having Shem, Ham, and Japheth in this order of succession; whereas it is evident from other scriptures that Shem was the youngest son, who for dignity is named first, as Abram is here; and Japheth the eldest, named last, as Haran is here. Terah died two hundred and five ears old, Genesis 11:32; then Abram departed from Haran when seventy-five years old, Genesis 12:4; therefore Abram was born, not when his father Terah was seventy, but when he was one hundred and thirty. When any case of dignity or pre-eminence is to be marked, then even the youngest son is set before all the rest, though contrary to the usage of the Scriptures in other cases. Hence we find Shem, the youngest son of Noah, always mentioned first; Moses is mentioned before his elder brother Aaron; and Abram before his two elder brethren Haran and Nahor. These observations are sufficient to remove all difficulty from this place. 
			

			

	


				四王与五王的争战
			

			
				最近跟我一个同学聊天，那位同学也是基督徙，只是他不是地方教会的。那天在聊时，他说亚当对不起弟兄们！我有了属人观念的问题... 
			

			
				为了让罗得跟亚伯拉罕学功课，就安排战争，牺牲了多少生命(还是在旧约神的眼中这些算不得什么？) 
			

			
				(生命读经第43篇) 
			

			
				主这样会不会太.... 感谢弟兄们的解惑
			

			
				你这问题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中所记载之事，其主要目的乃是启示神的经纶，我们应该学习如何将我们的眼光与神的经纶相符合，这样读圣经时，就不会加入自己的看法或感觉，而错过了重要的启示。比方，世界上从古到今有多少场战争，死了多少亿万的人，但这些人的死亡可能跟神的经纶无关，连边都搭不上，因此，圣经中根本就不提了。有人会问为什么有战争杀死人的事，许多战争都是因为堕落的人受到撒但的诱惑，为了扩充自己的领土，得到更多的资源，满足自己的权力欲等等，就兴起战争，杀死了成千上万按着神形像被造的人，使他们无法让神在这些人身上完成神的经纶。所以，读圣经时，要看我们站在哪一个角度来看，站在神经纶的角度，我们就会看出这些记载都跟基督有关；站在别的角度，你就会可怜那些被杀的，你会对该隐表同情，你会为以实玛利的被赶出难过，你也会觉得以扫被雅各欺骗很无辜，却错过了神所要给我们看见的启示。我们需要摆下个人的感觉，好叫我们进入神经纶的眼光。
			

			
				回到罗得被掳的事上，我们要看见，这场四王与五王的争战因为与基督的先祖亚伯拉罕有关而被记载。另外，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大卫又和摩押女子路得有关，所以，也与罗得有关。在这错综复杂的基督家谱中，神让圣经的记载显出基督的出生乃是与所有的人类有关，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如亚伯拉罕有信心的人，或如罗得马马虎虎跟从神的人，甚或如乱伦所生的摩押人，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基督，都与基督这位救主搭上关系。所以，在创世记十四章的国际战争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记载的。世界上有许多战争，死了亿万人，但都跟基督无关，圣经中也就不记载了。
			

			
				还有，我们也要看见，“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罗8:28）神在宇宙中的作为都是为着完成祂的目的的，这一场战争似乎是几个外邦王为着利益打仗，但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乃是为着罗得能学跟随神的路。这是我们的特权，要不然这一场被掳的苦难就白吃了。所以，从微观上来看，万事之发生都与我们的被成全有关。这是神特别的怜悯，我们该存心感谢才是。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经历
			

			
				创世记十二章1节的注1的第二段第六行好像有错?
			

			
				过享受祂丰盛的生活,这几句对吗？还是要说过享受祂丰盛的生命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连同约瑟－见三七2注1）的记载是重叠的。创世记描绘他们，不是当作三个分开的个人，乃是当作一个团体人的构成分子。这三个人的经历，描绘一个完整的人对三一神经历的不同方面。“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乃是耶和华，就是三一神－父、子、灵。（出三15，太二八19。）亚伯拉罕的经历表征对父神的经历，祂呼召人、称义人、装备人，使人凭信而活且活在与祂的交通里。（十二1，十五6，十七～十八，十九29，二一1～13，二二1～18。）以撒的经历表征对子神的经历，祂救赎人（二二1～14）并祝福人，使人承受祂一切的丰富，过享受祂丰盛的生活，并活在平安中。（二五5，二六3～4，12～33。）雅各（连同约瑟）的经历，表征对父神的经历，祂爱人并拣选人；（玛一2，罗九10～13；）也表征对灵神的经历，祂使万有效力，叫爱祂的人得益处，并且变化人，使人在神圣的生命里成熟，能祝福所有的人，治理全地，并以子神作生命供应满足所有的人。（二七41，二八1～三五10，三七，三九～四九，罗八28～29。）
			

			
				His blessing man with a life of the enjoyment of His abundance, and with a life in peace
			

			

	


				请问圣经上的人为什么都活这么久
			

			
				圣经记载亚当活了九百三十岁....塞特活了九百一十二岁....为什么都活这么久，很像神仙的故事。
			

			
				回答：
			

			
				神当初造人时，人有神的形像和样式，是来彰显神的。神是永活、不死的，人也应当不死的。但是亚当的犯罪，不是如许多人观念中的一件仅仅外面违背神命令的行为而已，亚当这次的犯罪乃是接受了一个与神为敌的东西－罪（单数，指罪性）和死：“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于是死就遍及众人。”（罗5:12）从这一次犯罪之后，这应该不死的人就会死了，而且亚当的所有后代也都会死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有三部分。人的死亡乃是从人的最深处－人的灵开始死，然后死亡一步一步的从里面的灵渗透到魂里，最后当全人被死亡充满了，身体也就死了。人的灵乃是神造人时，摆在人里面，叫人用灵来接触神、敬拜神的器官（约4:24）。神警告亚当说：你吃善恶知识树果子的那日就必定要死（创2:17）。一般人以为这个死乃是身体的死，但是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果子，并没有立刻死，他们乃是躲起神来了（创2:8）。这是人的灵开始死了，不能接触神了，这也是我们得救之前的光景，什么都好谈，就是谈不得神，都在躲避神。
			

			
				在第二代，我们看见该隐的发明宗教，这是人不用灵，反而以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神。当神不悦纳该隐的祭物（自己的宗教），反而悦纳他弟弟的祭物（以神所启示的救赎之路）时，人魂中的感情被罪和死亡占有了，该隐就杀了自己的弟弟。这是死亡开始渗透到魂里了。
			

			
				所以，在创世记第五章的家谱记载里，我们看见从亚当下来的十代先祖的记载。如果你根据他们所活的长短画一条线，这条线的趋势乃是：人活的日子是越来越短，从九百多岁，到拉麦的七百多岁。这其中有两个在越来越短的趋势之外的：以诺活了三百六十五岁被提了，他没有死。玛土撒拉活了最久，一共有九百六十九岁。为什么神让玛土撒拉活这着久呢？这是因为他代表神的恩典和怜悯。玛土撒拉的父亲以诺与神同行，得到了启示，在生玛土撒拉时，知道神的审判（洪水）要来到，就将他儿子命名为“玛土撒拉”，这名字的意思就是“当他死的时候，有大事（洪水）要来”。彼后3:9告诉我们：（神）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任何人遭毁坏，乃愿人人都趋前悔改。
			

			
				然后，到了挪亚时代，又有一件事发生，使人的寿命更短了，那就是堕落的天使与人交合，这是违背神的各从其类的原则，也叫整个神所造的人堕落成为“肉体”，这是人的灵完全死了，人的魂也被肉体的邪情私欲所败坏了，换句话说，整个人都被死亡浸透了，已经死到身体的部分了，于是神说，“人既是肉体，他的日子有一百二十年。”（创6:3）。
			

			
				人继续留在这个被死亡渗透的光景中，到了摩西时候，人的一生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诗90:10）这是我们今天人的光景。
			

			
				但是我们得救了，相信了主耶穌，我们的灵就有了神的生命，重生了（约1:12, 3:15）。如果我们信徒愿意合作，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罗8:6），天天接受这神圣生命的分赐，这个生命要从我们的灵渗透到我们的魂，更新变化我们，并且，也要“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罗8:11）。
			

			
				你所说的“神仙”都是人想像出来的，历史上的神仙都是传说，不是真的。也有许多伟人死了之后，才被人封为神的。这些神仙故事说出，人心中都渴望能长生不死，真正的长生不死要到主耶穌再来时，得胜者先要进入不死的荣耀里，其他的信徒在千年国接受成全，在新天新地时代，也成熟了，所有死亡都驱走了，然后才有真正的“不死”、永活的境界。
			

			
				在我们这短暂的年日中，愿我们能有智慧，知道属算自己的年日，好充分、丰满的得着神圣生命来充满我们的全人。
			

			

	


				人的岁数与割礼
			

			
				在创世纪的记载里,到亚伯兰的时代,人都还活过150年,因为撒拉在135岁时去世是早死的，撒拉到了九十嵗,生育才断绝,意思是menopause吧? 撒拉死后亚伯拉罕的肉体仍然软弱,所以又娶了妾,生了儿子，照这样算来,当时人的年纪到七十岁的时候仍是壮年,对不对? 超过百岁才算老年,这样的说法对吗? 
			

			
				另一个问题,行割礼为什么等于割除肉体,不解 
			

			
				我的意思是说,行不行割礼.对肉体的能力有影响吗?因为所有的以色列男丁都要行割礼,但是他们有因此失去肉体的能力吗?
			

			
				人原先是可以不死的，但是因为吃了善恶知识树，罪入了世界，死又借着罪来，遍及众人（罗5:12）。早期的人受死的侵袭不如我们这生在后期的那么深，所以，通常都能活得很长。你看创世记第五章亚当家谱的记载，从亚当第一代到挪亚第十代，都活到九百岁左右。但是在挪亚时期，因为人堕落成了肉体，神的灵就不与人相争了，人的寿命也开始减少到一百二十岁（创6:1~3）。可是神还有怜悯，人的岁数不是一下子就降到这么低。根据创世记十一章，洪水之后，挪亚后代的寿命开始渐渐减少，从闪的六百岁到拿鹤（亚伯兰的祖父）的一百四十八岁，中间有七八代之久。所以，撒拉虽然到了六十五岁，埃及人还是看她极其美丽，被带进王宫（创12:14~15）；后来，她将近九十岁时，还是美貌夺人，连基拉耳王也将她取了去（创20:2），在这之前不久，可能一年不到，撒拉才到更年期，月经停了（创18:9~11）。而我们目前女性的更年期大约在四十多岁。
			

			
				另外，亚伯兰是七十五岁出哈兰，过了几年，他还能带着壮丁打仗，拯救罗得（创14:14）。这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后来亚伯拉罕一共活了一百七十五岁（创25:7），而且在撒拉死后，那时他至少有一百三十七岁了，还能生六个孩子（创25:1~2）。雅各离开父家，独自往哈兰去时，也有七十多岁，结婚时将近八十岁了，还生了十三个孩子，这么“大年纪”，还能在旷野牧羊，受炎热之苦，受寒霜之侵袭二十年。到了摩西时代，他说，“人的一生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诗90:10）就在他年日到尽头时（八十岁），神来差遣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这是神迹。故此，你的“当时人的年纪到七十岁的时候仍是壮年，超过百岁才算老年。”说法没有错。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行割礼为什么等于割除肉体？这要从割礼是在什么情况下所设立的来认识。神在创世记十五章给了亚伯兰应许，要给他后裔。在创世记16:15~16，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这时亚伯兰是八十六岁。然后十七章第一节说，亚伯兰年九十九岁时，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足的神；你要行在我面前，并且要完全；我要与你立约。”从这一段记载我们看出，从以实玛利生下开始，有十三年的时间是一片空白，神没有向亚伯兰显现，或说任何话。我们知道两个人在一起，有一方被冒犯了，而冒犯的那一方不知道，也不去道歉，那么被冒犯的就会不说话，以此表现不满。亚伯兰生以实玛利冒犯了神，神所要给他的后裔之应许，神会亲自来成就，不需要人越俎代庖，以肉体的能力来为神作。神是全足的，这一件事大大的冒犯了神，所以神有十三年之久，没有跟亚伯兰说话或显现。而等到亚伯兰九十九岁了，撒拉更老了，神才进来说话，启示给亚伯兰，祂是全足的神，不需要亚伯兰作什么事。神要亚伯兰“完全”，就是要完全的相信神，也依靠神，这是生命树的原则，不向神独立。
			

			
				乃是在这一次的说话当中，神来与亚伯兰立约，设立割礼为此约的记号（17:1~11）。神是信实的，但是人这一面不信实，不相信神作，就自己来作。为什么割礼是约的记号？割礼乃是割下男子生殖器上的包皮。因为亚伯兰可以凭自己的力气生以实玛利，神就让他借这个生以实玛利的生殖器上割去他天然的能力。注意，这里神说是“记号”。记号乃是要提醒亚伯兰，以后你每次要使用你自己力量时，记住你身上有一个被对付过的记号，这是神已经对付过了，留一个记号在你身上，你不该再凭着自己的力气了，你要相信神是全足的，由祂来作。就如同后来雅各与神摔跤，神扭了他的大腿窝，他从那时起，走路就一跛一跛的，每走一步路，就受提醒，他乃是被神对付过了，不能再随便了。戴德生说过一个比喻很好，当你把一块饼干小心的擘开，再把它合起来，别人不知道这块饼干已经被擘开、破碎过了，只有擘开的人与这饼干知道，这块饼干再也不一样了。我们在神的手中也要借着一些事情让神来对付，来破碎我们天然的人，只有神与我们自己知道。这件事在每一个人身上可能都不一样。
			

			
				虽然以色列人男子都受过割礼的记号，但是后来当这件事演变成一件仪式，不在灵与真实里来作了，就令受割礼的人不记得这记号的意义。所以，在新约时代，严守旧约律法的犹太人坚持外邦人要受割礼，要将信徒带回到旧约的律法仪式里，保罗就大声疾呼，外面受割礼的不算，乃是要在心里受割礼（罗2:25~29），这就是说相信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再是我活着了，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这才是割礼的真实意义。你说的没有错，以色列男丁都行了割礼，但是他们却没有因此失去肉体的能力。他们忘记了割礼的意义，与神当时设立这割礼记号的原因。但对于我们，我们相信神很容易，但是在经历上，要让我们天然的能力受对付，经历神是全足的，也需要我们经过一些暴露我们的能力，好让神来对付我们的事。我们都和以色列人差不多，经常忘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愿神在我们身上有明显、深刻的记号，经常提醒我们。
			

			

	


				亚伯拉罕是神工作的焦点
			

			
				我们读圣经时，会有许多问题，但必须认识一件事，就是“谁是神”，任何人跟这位神有正确的关系，就在生命树的线上，跟祂没有关系，就是在另外一棵树的线上。许多事不是看对与错的问题，那是在知识善恶树上。跟神有了正确的关系，那才是在生命树上。 
			

			
				你所问的问题，必须看见，在当时，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对神的呼召有反应，其他人都对神没有反应，也不关心。所以，从神的观点来看，亚伯拉罕乃是神工作的焦点。而且这里的重点乃是神所呼召的亚伯拉罕也是有软弱的，不是完全的，神乃是一步一步来作工在他身上，使他能从一个与其他人一样的光景中，被作到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使神的工作能继续往前。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 ），成功神的经纶。 
			

			
				至于你说那些好像是比较正直的人，被骗的人，难道他们是完全“对”的人，是跟神一样正直的人？没有吧！都只是五十步跟百步之差而已。没有一个义人，没有，连一个也没有。只有神是义的。而且祂也是有主宰的，有主权的，罗马书第九章说到神如同窑匠有完全的主宰，从一团泥土中，取出泥作成贵重的器皿，另一团作成卑贱的器皿。我们必须认识，神是神。只有跟祂有正常的关系，才算得数。
			

			
				<<前文中提到:你所问的问题，必须看见，在当时，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对神的呼召有反应，其他人都对神没有反应，也不关心。>> 
			

			
				所以,在当时神呼召的不只亚伯拉罕一个人而已,而是很多人,可是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回应神的呼召,对不对??? 
			

			
				我以为神祇单单选择亚伯兰一个人而已。
			

			
				谢谢你读得很仔细，可能我在回答时，没有注意，一时手快，写了“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对神的呼召有反应”。我不知道除了用“呼召”这名词之外，还有什么更合适的了。没有错，圣经中的记载让我们看见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徒7:2），这是他还在迦勒底的吾珥时，神来对他呼召，要他离开本地和亲族，亚伯拉罕答应了。这是对的。但是，从圣经中许多其他神行动的原则，应该可以推测神可能对许多人来启示，但人却没有兴趣，漠不关心。比方说，在约4:23，神在“寻找”以灵和真实来敬拜祂的人。又如扫罗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撒母耳警告他说，“耶和华已经为自己寻着一个合乎祂心的人。”（撒上13:14）在此，神也是在寻找。神为了要继续祂的经纶行动，需要寻到有人来跟祂配合。我们人被造时，乃是照着神的形像所造，有自由拣选的意志，神可以来呼召，但是要人自愿来答应才行。这如同圣经中有神在创立世界之前的拣选，但也有“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喝。”缺少了人的这一面，神再有本事也没法勉强人。所以，我所强调的乃是神在寻找，也在呼召，终于等到亚伯拉罕来答应神的呼召，即使亚伯拉罕不是那么的有信心，也说谎，也有软弱，但是他对神一再地相信，希伯来书十一章8~19节就一再地题亚伯拉罕“因着信”而有的一连串事例，这是多美好的事。神的行动在地上有人与神相呼应，虽然这人并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神的行动能借着这个相信祂的人来继续，这是我为什么这么说，来回答为什么“在埃及说谎卖妻的人受到神的祝福，被骗，损失财物的人却被受咒诅”这问题的原因。神不是看人的行为好坏，神乃是看这人对祂的反应如何。“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祂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来11:6）。
			

			
				多好，神在寻找人，人也来寻求神。人能来寻求神，关心神所关心的，神就有办法将这人作成祂的荣耀的器皿，祝福这人。所以，要认识圣经，不能以一般人的观念来看，必须认识神的看法。
			

			

	


				亚当与该隐的家谱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章该隐的家谱，然后对照一下创世记第五章亚当的家谱。
			

			
				
						
						
							代数
						

					
						
						
							第五章
						

						
							的家谱
						

					
						
						
							几岁生下一代
						

					
						
						
							第四章该隐家谱
						

					
				

				
						
						
							1
						

					
						
						
							亚当
						

					
						
						
							130
						

					
						
						
							　
						

					
				

				
						
						
							2
						

					
						
						
							塞特
						

					
						
						
							105
						

					
						
						
							该隐
						

					
				

				
						
						
							3
						

					
						
						
							以挪士
						

					
						
						
							90
						

					
						
						
							以诺
						

					
				

				
						
						
							4
						

					
						
						
							该南
						

					
						
						
							70
						

					
						
						
							以拿
						

					
				

				
						
						
							5
						

					
						
						
							玛勒列
						

					
						
						
							65
						

					
						
						
							米户雅利
						

					
				

				
						
						
							6
						

					
						
						
							雅列
						

					
						
						
							162
						

					
						
						
							玛土撒利
						

					
				

				
						
						
							7
						

					
						
						
							以诺
						

					
						
						
							65
						

					
						
						
							拉麦
						

					
				

				
						
						
							8
						

					
						
						
							玛土撒拉
						

					
						
						
							187
						

					
						
						
							雅八（居住帐棚、牧养牲蓄）
						

					
				

				
						
						
							9
						

					
						
						
							拉麦
						

					
						
						
							182
						

					
						
						
							　
						

					
				

				
						
						
							10
						

					
						
						
							挪亚
						

					
						
						
							500
						

					
						
						
							　
						

					
				

			

			
				该隐这一条线没有记载岁数，他们的生命在神面前不值得记载。但是由亚当的线，我们可以看见，人在生下一代时，平均年龄是：155岁左右，而挪亚生子更晚。如果除掉挪亚这个特例，人的平均生子年龄也在117岁左右。
			

			
				而从亚当到挪亚出生时，一共有1056年，到他600岁洪水来临时，一共有1656年。若是我们以平均生子年龄155岁乘以8（到雅八是第八代），得到1240年。
			

			
				你问的问题我也有疑问多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我将我所知道的告诉你。
			

			
				雅八的牧养牲畜与亚伯的牧羊不一样。亚伯的牧羊是小规模的，为着他自己的向神献祭（创4:4），但是雅八的牧养牲畜乃是大量的牧养，并且不只是羊，还包括其他牲畜在内。当时人还不能吃动物的肉，可是因为该隐这条线是在背叛的这一条线上，可能他们已经不顾神所规定的禁忌，并且也吃血，所以，才有神后来禁止挪亚与其后裔吃血的规定（创9:4）。
			

			
				还有，不管是塞特的这一条线，或是该隐的那一条线，所有他们的后代都需要穿衣服。当时牧养牲畜的最大效益就是拿皮作衣服与帐棚、水袋等，骨头还作弓箭、斧头与装饰之用。而且考古学家发现还有许多其他的用途，如牛角和羊角作为吹号之用。可能也如你所言，可以喝奶。所以，即使雅八那边的人不吃肉，牧养牲畜维生，还是相当有效益的。
			

			

	


				在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9篇说Jacob Israel
			

			
				在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9篇说: 
			

			
				神对雅各显现,重提他的新名,提醒他是个与神摔跤者,与神与人摔跤都得了胜... 李弟兄提到我们要注意:这里背景是雅各的儿子们杀了示剑所有的男丁,所以雅各害怕。 可是,这时候雅各已经离开示剑到达伯特利了，他还是害怕示剑的人吗?? 
			

			
				另一个疑问是,以色列有两个涵义,一是,一是神的王子,能否请圣徒对这两个意义有更多的解释?当时神的意思是什么?雅各的领会又是什么?是哪一个意思?
			

			
				有姊妹的疑惑是:雅各是凭天然的力量胜过神的,为什么里弟兄会说神会提醒雅各:你与神与人摔跤都得了胜,因为凭天然人的能力得胜,是不该值得称许的。
			

			
				雅各的惧怕并不是因为示剑人，因为那城的男丁都被雅各的儿子们杀了。主要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各城各乡都守望相助。雅各与他的儿子们一家是外来的旅客，在示剑时，居然把那城的男丁都杀了，这件消息一传出，雅各所经之处的其他城乡的人惧怕也被杀，可能会联合起来杀掉雅各与他的儿子们一家。这才是雅各所惧怕的。另外，圣经中的记载是雅各的惧怕显示在创世记三四章末了（30~31），并且在他们起行从示剑往伯特利走时，神使周围城邑的人惊惧，不敢来追杀雅各，这才使他们一家平安到达伯特利（三五5~6）。
			

			
				关于“以色列”这名字，是有双重意义的，一个是“与神摔跤者”，另一个是“神的王子”。根据圣经的启示，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彰显神，代表神来管理（创1:26），这是最终的目的。但是人堕落了，成为自私自利的人，也就是为自己抓夺的人，这是“雅各”。神来变化人，安排环境与人、事、物来使我们软下来、破碎、服在神的手中，接受祂的变化工作。可是我们里面却挣扎，施尽力气筹划、打算，这是与神摔跤，这是“以色列”的头一面。当人摔跤时，两方面都互相抓住对方，一点不放鬆。感谢主，主抓住我们，我们也抓住主不放，主才能作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逐步变化成为“神的王子”。王子不是一天就能变化成的，乃是要长时间的让神作工，才能产生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与神摔跤者乃是在过程中，雅各还有一段路要走；而神的王子乃是到了目的，也就是雅各年老时，才产生出来的。
			

			
				雅各的与神摔跤乃是发生在创三二章的雅博渡口，因为这时，他面对平生最大一个挑战，就是他的哥哥正带领着四百人前来，这哥哥是他用计骗来长子名分和祝福的，也曾威胁要杀他（创三二6）。这时他用尽心思，策划如何能逃过这一关，乃是在这样一个光景中，神来与他摔跤的。但是在这一章开始时，神已经让他看见，有神的众使者与他同在（玛哈念），他应该不需要这么使力挣扎，但他天然习惯了这么做。所以，神才进来与他摔跤。
			

			
				神是要他回到伯特利－神的家去，他却是拖拖拉拉的，没有立刻回去，在示剑这里，神就兴起环境，这时离他跟神摔跤不久，他还是在使用自己天然的力量来应付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神来提醒他，他不应该再在他原来的习惯中行事了，他要记得他的名字已经被改了，是“与神摔跤者”了。这时，他还不到生命成熟阶段，还在变化过程当中，所以，李弟兄就强调“与神摔跤者”的这一面。
			

			
				因此，李弟兄说，雅各是跟神摔跤都得胜的，这是提到他的天然能力之强硬，连神他都敢，也都能胜过，还有胜不过的吗？他不应该害怕，他在摔跤时，能强而有力的抓住神，神乃是与他同在，还有什么可怕的？你如果再读一下底下从第七九篇摘录出来的一段话，应该就明白了：
			

			
				…然而神重题他的新名以色列，似乎说，“你不用怕他们。你如果害怕，意思就是你忘了我给你起的名字。我已经把‘与神摔跤者’这名赐给你。如果你能与神摔跤，你必定也能与任何人摔跤。如果你能胜过我，还有什么人你不能胜过？雅各，你不用惧怕什么人，我已经把以色列这名赐给你。我没有怪你与我摔跤，我反而很欣赏你与我摔跤。所以我将‘与神摔跤者’这名赐给你。从今以后，你不该是一个抓夺者，而是一个与神摔跤者。你无论到那里，都必须宣称：‘我是与神摔跤者！与神摔跤者来了！’雅各，你的行动为人要像一个与神摔跤者。你为什么这样胆怯？你听了我的话来到伯特利这里，所有城里的人都惧怕你，你不用惧怕他们。为什么你要再作雅各？忘掉你是雅各，称你自己为以色列。”
			

			

	


				约伯记中神的众子
			

			
				请问在约伯记一章六节和二章一节说到...神的众子....是否也因约伯不认识真神而有如此的说法
			

			
				回答：
			

			
				这里所说的“神的众子”跟你前面所问的“诸神”是两回事。
			

			
				约伯记这里的“神的众子”乃是指着神所创造的天使而言，因为神是创造者，这些天使由神所创造出来的，希伯来人的习惯用法就说，这些天使是神的众子。在约伯记也提到撒但在那些众子之中，因为撒但在背叛神之前，就是神所创造的天使长之一。
			

			
				创世记6:2也提到这些神的众子（天使们）有些跟堕落的人类相交合，破坏了神的“各从其类”的原则，而产生出巨人来，使神要来毁灭那个邪恶的世代。
			

			

	


				以实玛利
			

			
				你的问题Joechen已经指出了你问题的关键，以实玛利并不是女人的后裔，我们读经时要小心，不能张冠李戴。我再从两方面来回答：
			

			
				1. 虽然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肉体所努力的产品，是神所弃绝的，（创17:18～19，21:10～12上，加4:30）也是阻挠神显现的，神却是有怜悯，大的。主耶穌告诉我们，我们是诸天之上父的儿子；因为祂叫祂的日头上升，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5:45）我们的心都不够宽大，有不合我们意思的，我们会立刻将他们除去。圣经中神是满有恩慈、怜悯的，神让堕落的人一直生育在地上，甚至狂傲的宁录在神面前嚣张、英勇（创10:9），罗马书也指出世人的陷在罪中，神没有立刻消灭他们，却“任凭”他们作可羞耻的事（1:21~32）。但是等到神的时间表到了，审判才会来临。现在是神宽容的时候，祂愿意人人都悔改（彼后3:9）。
			

			
				2. 神的经纶需要有正面的事物作积极的帮助，也需要有负面的事物作消极的显明。没有知识善恶树，人就没有自由拣选的意志，也没有罪与死的破坏，也没有人的堕落，但是，在这堕落黑暗的光景中，神要来救赎，祂要有多少智慧、忍耐、恩慈、怜悯，并且维持祂的公义、信实，才能将保罗这“大罪魁”拯救出来，作成神的精心杰作？所写的书信是完成神的话？所以，以实玛利与其后代也有在神经纶中的功用，就是显示我们肉体所产生的要一直与神的作为争战，为仇。以实玛利与以撒水火不容，他的后代也与以色列人一直为仇，今天的中东问题，不就是以实玛利与以撒，人的肉体与神的应许的争战？这都是显明给我们看，我们的肉体是与神为敌的。
			

			

	


				雅各与以色列交替使用
			

			
				创46:2　神在夜间的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 为何在创世记末了, 神又称以色列为雅各？ 是不是与神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有关？
			

			
				以色列是雅各内里的实际 , 雅各是他原本的名字。
			

			
				创世纪 46章 : 
			

			
				46:1　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行来到别是巴，就１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 
			

			
				46:2　神在夜间的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 
			

			
				46:3　神说，我是１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国。 
			

			
				46:4　我要亲自同你下埃及去，也必定亲自再带你上来；约瑟必１给你送终。 
			

			
				46:5　雅各就从别是巴起身。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孩子、妻子，都坐上法老所送来载雅各的车。 
			

			
				按以上的经节来看 , 雅各与以色列交替使用。虽然雅各被神改名为以色列 , 但是雅各仍然需要变化 , 直到46章才有成熟 , 才有以色列的实际 . 在这章中 , 天然的雅各已变化成为以色列。
			

			

	


				雅各的妻子
			

			
				如果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自由意志 有选择自己喜欢东西的人的自由 那为何神要将利亚硬塞给雅各为妻呢？
			

			
				回答：
			

			
				圣经中并没有说，神要将利亚硬塞给雅各为妻，我们不要冤枉了神。因为雅各是夺取的人，（这本是他的名字），在他夺取的过程中，神安排了一个比他更诡诈、贪夺的岳父拉班，让拉班来对付他，是拉班骗了雅各，先将利亚给了雅各，然后再骗取雅各的七年长工，好得到他所心爱的拉结。然后，借着利亚和拉结的争风吃醋，又有了两个使女为妻子。我们读这一段记载时，可以看见雅各的处境可真不好受。所以，雅各的得到妻子之过程乃是神借着拉班和这四个妻子来对付他的夺取天性。我们每个人都是雅各，只是在某些方面不同而已，神会照着我们需要对付的来作安排，使我们得以变化，模成为基督的形像。
			

			
				神的拣选和安排是和人自由的意志有密切的关系，可说是一件事的两面。神拣选了祂的子民，作这些安排，乃是为着在他们身上完成神造人的目的。如果你读过创世记生命读经讲到这一段的信息，应该会很清楚的。愿主带领你读一下这些信息。
			

			

	


				关于神将人放在生命树前的问题
			

			
				timothy:
			

			
				生命读经里面说,神造人将人放在生命树跟前,但是从经文好像看不出这样的事实,请问本着经文的事实,该如何陈明这个真理？
			

			
				Foxleeuse:
			

			
				我分享一下我的读经感言，创二8～9，描述主把人摆在伊甸园中，其中有各样的树，但只有写出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的名字。表示这两棵树是园中的代表，经上又说到树是为着给人作食物，而我们都知道主造人的心意是为着让人接受祂作生命，就是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也就是说，主把人摆在伊甸园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吃生命树的果子，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主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却说出主把人放在园子的心意。我想恢复本上纲目写着说：将人放在生命树跟前。应该是照着启示写的，不是照着理解写的。如果其他弟兄有另外的分享，可以补充别的地方。
			

			
				创世记生命读经第十三篇一开始时说，“神达成祂目的的方法，首先是造人为器皿盛装祂自己作生命，然后是将人安置在园中生命树跟前，指明神的用意是要人喫这树的果子。然而，同着生命树的，还有创世记二章九节和十七节所提的善恶知识树。”
			

			
				先让我们查一下圣经，看看圣经中是怎么写的。创世记2:8～9是这么说：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栽植了一个园子，把所塑造的人安放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还有善恶知识树。”这两节说到，园中有各样的树，但是主要提出这两棵树—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
			

			
				然后，2:16～17说：
			

			
				“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神说各样的果子都可吃，包括生命树在内，其他的果树所结的果子乃是为着人物质的生命，而生命树表征神圣的生命，乃是为着属灵的。而神在此特别禁止人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也告诉了人吃的后果乃是死。你想一想，当我们去了一个人家中，那人拿出一盘水果，上面有各式各样的美味水果，其中有一粒芒果，也有牙签。这是什么意思？并且他告诉我们说，请你们来吃，但是绝对不要把牙签吃下去。若我们如同亚当刚刚被造出来，从来没有见过水果与牙签，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应该学会听主人所吩咐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我们被摆在这一盘美果之前？而这美果中有一粒芒果，我们是不是在这芒果之前？并且是要来享用这盘美果，与芒果呢？所以，根据创世记第二章，我们应该可以说，“神将人安置在园中生命树跟前，指明神的用意是要人吃这树的果子。”
			

			
				另外，到了第三章，人犯了罪，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之后，3:22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从这一节，我们知道生命树特别提到，乃是与善恶知识树相对的，是表征神的生命，可以让人永远活着的。
			

			
				我们读圣经，首先要认识圣经究竟说了些什么，如同学习英文，先认识每个字母，与生字，接着要学着把字句中的意思读出来，就如同读英文时，把这句话的意思读懂了，就能够认识圣经中所要表明的了。
			

			

	


				含的四个儿子古实、麦西、弗、迦南
			

			
				创 10:6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 四个其中只有提到迦南受咒诅, 是否有其特别的原因? 与迦南美地是否有相关之处?
			

			
				没有错，我想应该与迦南美地有关。因为创10:15~19记载迦南的后裔，就是那些神要以色列人驱逐的列族。他们所居住的境界也是迦南美地的描述。这些迦南的后裔后来罪孽满盈，神应许将这块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创15:16~21）。
			

			
				记得挪亚对含所揭露他赤身的咒诅，不是发在含身上，也不是对含四个儿子，却是对着迦南说的：“‘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僕的奴僕；’又说：‘耶和华─闪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作闪的奴僕。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棚里；又愿迦南作他的奴僕。’”(创世记 9:25~27)。
			

			

	


				为什么神所在的地方是幽暗的
			

			
				为什么神所在的地方是幽暗的?
			

			
				出埃及记20:21　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着，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 
			

			
				神不是光的神吗?而且律法的颁布对摩西来说是白昼，为什么摩西所挨近的神是幽暗的?
			

			
				没有错，神是光，这是神彰显的性质，乃是当神彰显出来时，也就是神的荣耀照耀出来了。但是神没有向人显现时，祂是隐藏的，人看不见神的彰显，这时神乃是住在幽暗之处。在出埃及记20:21，以色列人远远站着，没有进到神面前去，所以，在他们看来，摩西乃是挨近到神所在的幽暗里去。但是对摩西来说，他进到神面前，与神面对面交通了四十天，神是光的本身，在这光的照耀之下，摩西在光的辐射之下，当他下山时，脸上都在发光。以色列人在山下看不见神，就造了一隻金牛犊取代了神，这不是在黑暗里吗？所以，是幽暗，或是光，乃是看我们在哪一个地位，是远离神，看不见神呢？还是在神面前受光的照耀？
			

			
				不但在出埃及记20:21这里，在王上8:12 和代下6:1等处也都说到耶和华神住在幽暗之处。在这两处的经节，都是当所罗门王将圣殿建造完成了，在献上圣殿时的祷告时所说的：“耶和华曾说，祂要住在幽暗之中。”这是指着当地上没有神可居之处，神没有显现时，祂乃是住在幽暗里。但是现在圣殿建造好了，地上有了一个神可以居住的圣殿，所罗门邀请神来居住，有云充满圣殿，也就是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王上8:10~12）。
			

			
				另外，幽暗还有一个功用，就是用来阻挡海，海乃是撒但的势力象征，也是撒但和他邪恶跟从者的居所。在启示录十三章，敌基督要从海里出来。而在新天新地里，海不再有了（启示录21:1）。在约伯记 38:9~11，耶和华神回答约伯时说，“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閂，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
			

			
				因此，在圣殿被建造之前，神乃是住在云中，也是住在幽暗之中，这幽暗乃是神的限制撒但作为的。
			

			

	


				以色列的祝福
			

			
				以色列的祝福﹐没有按照儿子天然出生的次序﹐也没有按照福份大小的次序﹐却奇妙的照着神经纶的次序﹐预言了召会的历程。
			

			
				[前头的数字是他们的出生序:
			

			
				1 流便: 人的堕落 罪人(情欲) 
			

			
				2 西缅: 人的堕落 罪人(怒气) 
			

			
				3 利未: 神的救恩 变化罪人(怒气)成为祭司 
			

			
				4 犹大: 神的救恩 变化罪人(情欲)成为君王 
			

			
				10 西布伦: 福音的传扬 
			

			
				9 以萨迦: 召会生活 
			

			
				5 但: 召会的堕落与背道 
			

			
				7 迦得: 召会的恢复 
			

			
				8 亚设: 恢复的召会的丰裕 
			

			
				6 拿弗他利: 恢复的完成(为主得地) 
			

			
				11 约瑟: 国度的福 (永远无限完美) 
			

			
				12 便雅悯: 神的居所
			

			

	


				圣经历史
			

			
				1  圣经历史6000年.... 
			

			
				6000年前是浑沌的世界.... 
			

			
				那....山顶洞人不是浑沌世界之前的人吗?! 
			

			
				2  恐龙时代呢?! 
			

			
				3  宇宙大爆炸呢....到现在150亿年了...?!
			

			
				我们读圣经需要认识，圣经乃是主要将神的经纶启示出来的书，神在宇宙中主要的作为是在人身上，人的创造、堕落、救赎、重生、变化等，神在旧约和新约子民身上的作为才是神所注重的，也该是我们所看重的。其他很多不相关的事，并不需要记载，而圣经中所没有说的，或详细记载的，并不是不存在，也不是没有，乃是和神的经纶不相关，神也没有兴趣提，所以就不提了。如同你要写一本关于某一个特定人的传记，你不会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比方这人所居住城市的所有邻居、所居住之外其他所有城市发生的事一一记载下来，这样的话，这本书会不得了的长，宇宙中所有的人事物都包含在内，你的主题人物就不见了。神将圣经给人乃是启示基督是人所需要的一切，这是中心。而我们的一生时间与精力都有限，无法穷尽这些知识，就让我们来看中神所要启示给我们的吧。
			

			
				你所说的“圣经历史6000年”并不正确，因为圣经并不只记载了6000年的历史，圣经也启示了在亚当之前的事，如《创世记生命读经》第二篇讲到撒但的来源，就已经提到史前的事。而倪柝声弟兄所著的《默想创世记》一书里面有许多这方面的讨论，值得你去读一下，你就会认识了。
			

			

	


				恢复本创世记二7
			

			
				2:7　耶和华神用１地上的２尘土３塑造４人，将生命之５气吹在他鼻孔里，人就成了活的６魂。 
			

			
				【注５】　原文，neshamah，奈夏玛，箴二十27译为“灵”，指明吹进人身体里的生命之气，成了人的灵。（参伯三二8。）人的灵是在人里面的器官，使人可以接触神，接受神，盛装神，并将神吸入到他全人里面，作他的生命和一切。这灵是神特别造的，在神圣言中列为与天地并重。（亚十二1。）人的灵是为着让人敬拜神，（约四24，）由神重生，（约三6下，）并联于神，（林前六17，提后四22，）使人得以在与神生机的联结里行事、生活，（罗八4下，）以完成神的定旨。 
			

			
				吹在人鼻孔里的生命之气，不是神永远的生命，也不是神的灵。见路三38注３。主在复活那天将圣灵吹到祂门徒里面（约二十22）之前，人并没有得着神的灵。然而，因为人的灵是出于神的生命之气，所以和神的灵非常接近。因此，神的灵与人的灵之间可以传输，人的灵也可以接触神，并与神成为一。（罗八16与注2，林前六17与注2。） 
			

			
				人的灵里有三种功能：良心，使人能认识什么是神所称义的，什么是神所定罪的；(罗九1与注2；)交通，使人可以接触神、敬拜神并与神交通；(约四24，弗六18上，罗一9；)直觉，使人对神有直接的感觉，并有从神而来直接的认识。(可二8，林前二11。) 
			

			
				【注６】　人的魂是他的人位，就是他的己，(出一5，徒二41，)不是由某种元素所形成，乃是由人的灵与人的身体结合所产生。魂由人的心思、情感、意志组成，有心理的知觉，可以接触心理的范围。 
			

			
				以上我用蓝色标出来的注释，看不太懂，何为‘人的灵......和神的灵非常接近’、‘人的魂......不是由某种元素所形成，乃是由人的灵与人的身体结合所产生’？生命读经里也没有详细的解释，可否请弟兄们替我解惑？
			

			
				回答：
			

			
				“因为人的灵是出于神的生命之气，所以和神的灵非常接近。”这句话是说，人的灵乃是因为神的气（希伯来文neshamah同样作为“风”，在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译作“灵。”）进入了人里面（物质的身体），就产生了人的灵。（参伯三二8。）因为人的灵是神的灵所产生出来的，所以说这两者是非常接近。就如同主耶穌所说的“从那灵生的就是灵。（约3:6）
			

			
				请看《创世记生命读经》第十篇神达成祂目的的手续 （一）中有一段话：
			

			
				“创世记二章七节的“气”字，希伯来文是neshamah，尼希玛，这字在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译作“灵。”这就是说，创世记二章七节的气就是人的灵，而这灵乃是耶和华的灯。古时候的人都用油灯，灯里装着油可以燃烧、照亮。在我们里面有一盏灯，可以盛装神的灵作油。我们里面虽然有这样一盏灯，却需要神性的油进来，使灯燃烧、照亮。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说，人的灵鉴察人的心腹。当神这油，进来点着我们的灯，我们就被照亮、鉴察。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的气成了我们人的灵，并且我们的灵是神的灯，盛装神作油，并给我们光。”
			

			
				因为人的灵如同灯，来盛装神作油，并给我们光。而且，人的灵是为着让人敬拜神，（约四24，）并联于神，（林前六17，提后四22，）。人的灵是人用来来接触神的、敬拜神的，就如同能导电的材料，虽然不是电，却能导电。还有，提后四章二十二节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罗马八章十六节说，神的灵与我们的灵同证。人的灵乃是跟神的灵可以同在的，同作见证。所以，这两者虽然不是同一件事，却是非常近的。
			

			
				耶和华神将生命之气吹在他鼻孔里，人就成了活的魂。根据这一节，神的气息进入人的身体，产生了人的灵，人的灵和身体接触时，圣经告诉我们，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人的魂乃是因为人的灵跟身体接触所产生出来的，不是由别的元素所形成的。　　　　李弟兄这个解释我想可能是要澄清历史上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例如有人说，人的魂是早就存在的，是由某种元素形成的。这是不正确的。
			

			

	


				旧约的人怎么享受生命树
			

			
				读了Msg 15 圣经中的生命线。 我喜欢这群人。论到亚伯、基甸，李弟兄说，他们是享受神作生命树的人。是不是与新约信徒有所不同。因为还没有赐下那灵。是吧？那怎么接受神圣生命呢? 
			

			
				的确依靠神就是生命树的原则。不过实际上真有吗? 有经节佐证乎?
			

			
				我们需要看见生命树与知识善恶树的原则，这在创世记生命读经十三与十四篇信息可以看见。生命树的原则是“依靠”，就如同葡萄树的枝子必须联结、住在葡萄树的树桿上才能得着生命的供应，也如同罗马书十一章的接枝生活，也就是加拉太书2:20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这些都说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必须与基督联结、活在一个生机的联合里，才有这样的生命供应。而知识善恶树的原则就是“独立”，如同该隐弃绝神救赎之路，根据自己的宗教观念，以流汗，从神所咒诅之地所得来献祭给神，这是触犯神，冒犯神的。扫罗凭着自己的意见、喜好，却不照着神的吩咐，这也是独立。所以，在旧约时代，虽然基督还未来，但是原则没有变。
			

			
				在旧约时代的人没有我们今天这么便利，但是，神也给他们一些方法，如：他们可以呼求主名，主就与他们亲近（创4:26）；他们也可以与主同行（创5:22~24，6:9）。或者他们可以如亚伯，不依靠自己的观念，不向神独立，而以神的救赎之路来敬拜神，这是依靠。基甸跟随神的指引，虽然信心不是那么大，可是我们看见他照着神所指示的去作，果然打了胜仗。在生命读经中所举的例子，也都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所举的信心见证人。人对神话语的信，就是享用生命树果子的方法，不论他是生在哪一个时代，原则都是一样的。
			

			

	


				男人的生命、女人的生命
			

			
				恢复本出埃及记： 
			

			
				出 1章16节 
			

			
				1:16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接生，看她们1临盆的时候，若是2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2女孩，就让她存活。 
			

			
				1章16节 注2 
			

			
				按照圣经，男人的生命代表为着神定旨的生命，（参创一26，林前十一7上，弗二15，启十二5，）女人的生命，特别是在堕落的人中，代表为着人享乐的生命。（参创二18，林前十一9。）法老企图杀死男孩，存留女孩，预表撒但的诡计，要毁灭为着神定旨的生命，而保存为着人享乐的生命。 
			

			
				请问，如何从所引的经文中看出‘男人的生命代表为着神定旨的生命’ 、‘女人的生命，特别是在堕落的人中，代表为着人享乐的生命’？ 
			

			
				又， 
			

			
				2:21　摩西甘心和那人１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坡拉给摩西为妻。 
			

			
				【注１】　摩西留在米甸四十年。（徒七30。）神用摩西一生的头四十年，建立一个天然生命刚强的人。（徒七22，11～13。）然后，为了剥夺摩西的天然能力，神用另一个四十年，安排他在米甸地作牧羊人。（三1。）神成全摩西的工作，使他成为有用的器皿，为着祂的定旨。 
			

			
				按照出埃及记，对神有用，与建造祂的居所，并为祂在地上的权益争战有关。一章和二章表明，在这些事上对神有用的生命，乃是女人生命所表征的生命。在圣经里，男人表征独立的生命，女人表征倚靠神的生命。（参路一26～38。）独一的男人乃是在基督里的神，只有祂有独立的生命。所有神的子民，无论男女，在与神的关系上，都是“女人”，组成祂的妻子。（赛五四5，约三29。）他们是“女人”，就必须过一种凡事倚靠祂，并在祂作头之下的生活。（约十五5，林前十一3。）摩西四十岁时，过着独立的生活，在神面前取了“男人”的地位，用他天然的力量打死一个埃及人。（11～12。）摩西在他一生的第二个四十年，受神训练不倚靠自己天然的生命；在他第三个四十年，他活“女人”的生命，就是倚靠神的生命。这就是神能用来完成祂定旨的生命。 
			

			
				如何由路一26～38看出来‘男人表征独立的生命，女人表征倚靠神的生命’，并且这两种观点如何协调？
			

			
				回答：
			

			
				我们先将这里所引用的经节列出，：
			

			
				说到“男人的生命代表为着神定旨的生命”时，有底下这些经节：
			

			
				创一26说出人的被造乃是有神的形像和样式，就是要来彰显神的；并且要为神来管理所有的生物，包括地上的爬物，撒但是化身在蛇里，这是爬物。因此人是来对付神的对头的。
			

			
				林前十一7上说：“男人既是神的形像和荣耀”这是说到男人的生命乃是有神的形像和相显神的荣耀的，这是神的永远定旨。
			

			
				弗二15说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创造出一个新人，这新人是神所要得着的。
			

			
				启十二5说到：从妇人（表征所有神的子民）所生出的“男孩子”（表征得胜者），这是男孩。要发号司令，将撒但从天上摔到地上，成就神的所安排的计划。
			

			
				说到女人的生命时，要来参考创二18（女人是为了作男人的配偶而造的），林前十一9（说到女人是为了男人而造的）。但是当人堕落了，女人的生命不再为着帮助男人，却是为着人享乐的生命了。
			

			
				让我们看一下生命读经和其他经节：
			

			
				出 1章16节这里的注解乃是出自《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二篇信息，有底下一段话：
			

			
				“法老不仅奴役以色列人，并且设法杀害希伯来妇人所生的一切男孩。（一15～19。）二十二节说：“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照圣经来看，男人的生命是为着神的旨意，而女人的生命是为着人的享受，尤其是在堕落的人中。法老在埃及所作的，正是今天撒但所作的：撒但杀害为着神旨意的生命，存留为着人享乐的生命。甚至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也可能被撒但利用来杀害男人的生命，就是为着神旨意的生命；而存留女人的生命，就是为着人享受的生命。每一位信徒都有两种生命。我们若没有主的恩典，每天都将是法老，杀害为着神旨意的生命，存留为着人享乐的生命。例如，许多基督徒在主日无心参加教会的聚会；反之，他们把那一天花在享受运动、娱乐和消遣上。每逢主日，信徒当聚在一起敬拜主，听祂的话，并事奉祂。可是有许多信徒在这一天杀害男人的生命，而存留女人的生命。谈到在主日敬拜主，他们是死的；但是谈到参加各种属世的娱乐和消遣，他们就非常活跃。”
			

			
				我们从整本圣经中看见，男人的生命是为了神的彰显、争战和事奉神的。例如：当以色列人在民数记中要编组成军时，神吩咐摩西说，你要计算许有的男丁，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要照着他们的军队数点。所以，男子是为了“能出去打仗的”（1:3, 还有每一个支派在数时，都是这么算的。）到了第三章，神吩咐摩西要算利未人的男子，数算的作用乃是来服事帐幕的（3:23~39）。
			

			
				古代打仗时，胜的一方都会将对方的男子杀掉，以防他们会报仇，但会留下女子作为妻妾，来满足人的情欲（撒母耳记上30:1~3，申命记21:10~14）。大卫王在受押沙龙逼迫时，逃跑了，但是他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嬪，却被押沙龙放纵情欲玷污了。所以，在圣经中，女人的生命是为着世界里享乐的。
			

			
				所以，男人的生命代表‘为着神定旨的生命’来争战、服事；而女人的生命代表‘世界享乐的生命、为着人享乐的’。
			

			
				你又问到路1:26～38这一段经节，这里乃是说到当神要成为人时，天使向童贞女马利亚显现，要借着马利亚的顺服，愿意未婚怀孕，接受一个未出嫁女子所不能承受的羞辱，来与神配合，生出耶穌来，马利亚这样的放下自己的意见，简单的顺服和依靠神就成功了神的旨意，这跟夏娃在伊甸园中悖逆神的旨意，靠着自己的意思独立行动，却造成罪和死进入了人类的浩劫。有天壤之别。因此，‘女人表征倚靠神的生命’。
			

			

	


				男人和女人，血郎，水母，头
			

			
				1. 为什么男人的生命代表‘为着神定旨的生命’而女人的生命代表‘世界享乐的生命’呢？ 
			

			
				2.‘血郎’是什么意思呢？为何西坡拉要说：‘你真是我的血郎了’？？ 
			

			
				3.‘也许只有那些像“水母” 一样的人才会到处受欢迎’这是什么意思？ 
			

			
				4.‘神是基督的头。（林前十一3。）说神是我们的头并不正确，因为基督才是人的头。’不太懂这意思？
			

			
				能否请你写出所引用这些话的出处，是第几篇的信息？那么回答起来，也就比较方便些。因为这些话的上下文是让人领会其意义非常重要的。谢谢。
			

			
				你的几个问题，我查了一下，你的第一和第三个问题是从，有与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二和第三篇信息中有关：
			

			
				第一个问题：
			

			
				在第二篇信息里，李弟兄说道：法老杀害以色列人的生命实有底下一段话：
			

			
				法老不仅奴役以色列人，并且设法杀害希伯来妇人所生的一切男孩。（一15～19。）二十二节说：“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照圣经来看，男人的生命是为着神的旨意，而女人的生命是为着人的享受，尤其是在堕落的人中。法老在埃及所作的，正是今天撒但所作的：撒但杀害为着神旨意的生命，存留为着人享乐的生命。甚至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也可能被撒但利用来杀害男人的生命，就是为着神旨意的生命；而存留女人的生命，就是为着人享受的生命。每一位信徒都有两种生命。我们若没有主的恩典，每天都将是法老，杀害为着神旨意的生命，存留为着人享乐的生命。例如，许多基督徒在主日无心参加教会的聚会；反之，他们把那一天花在享受运动、娱乐和消遣上。每逢主日，信徒当聚在一起敬拜主，听祂的话，并事奉祂。可是有许多信徒在这一天杀害男人的生命，而存留女人的生命。谈到在主日敬拜主，他们是死的；但是谈到参加各种属世的娱乐和消遣，他们就非常活跃。
			

			
				我们从整本圣经中看见，男人的生命是为了神的争战和事奉神的。例如：当以色列人在民数记中要编组成军时，神吩咐摩西说，你要计算许有的男丁，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要照着他们的军队数点。所以，男子是为了“能出去打仗的”（1:3, 还有每一个支派在数时，都是这么算的。）到了第三章，神吩咐摩西要算利未人的男子，数算的作用乃是来服事帐幕的（3:23~39）。
			

			
				古代打仗时，胜的一方都会将对方的男子杀掉，以防他们会报仇，但会留下女子作为妻妾，来满足人的情欲（撒母耳记上30:1~3，申命记21:10~14）。大卫王在受押沙龙逼迫时，逃跑了，但是他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嬪，却被押沙龙放纵情欲玷污了。所以，在圣经中，女人的生命是为着世界里享乐的。
			

			
				所以，男人的生命代表‘为着神定旨的生命’来争战、服事；而女人的生命代表‘世界享乐的生命、为着人享乐的’。
			

			
				你第二个关于“血郎”的问题，那是出埃及记4:24~26中记载的。摩西在旷野中与西坡拉所生的儿子没有受过割礼。但因为摩西受了神的差遣，去拯救以色列人，在半路上，神不放过摩西，因为事奉神的人，神看他们的家人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必须割除肉体才配来事奉。所以，西坡拉不得已在半路住宿之处，用一块火石匆促的为儿子行了割礼，那一定是个血淋淋的场面，加上儿子因痛哭叫，所以，西坡拉称摩西为“血郎”。
			

			
				你第三个关于“水母”的问题，那是在生命读经第三篇中，讲到出埃及记2:11~15关于摩西先杀了一个埃及人，拯救了一个以色列人，但是第二天，他遇见俩个以色列人彼此打架时，对那欺负人的以色列人说时，李弟兄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的上下文是：
			

			
				“我们已经看见摩西的天然很强，而且以为他的希伯来弟兄会认为他是他们的拯救者。因着摩西很刚强，所以他很坦率。这是所有强者的特征。但是，就像摩西一样，我们越刚强，就越被弃绝。也许只有那些像“水母” 一样的人才会到处受欢迎。”
			

			
				李弟兄描述摩西在此很刚强，有骨气，不像没骨气的“水母”。但是通常刚强的人会受到弃绝，而水母般的人，可以随处变化身形，到处不得罪人，而受人欢迎。这里是一句讽刺的话。
			

			
				你第四个问题，‘神是基督的头。（林前十一3。）说神是我们的头并不正确，因为基督才是人的头。’这句话是从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四篇出来的。
			

			
				因为有许多人读圣经不准确，就囫圇吞枣的以为：神是我们的头。但是在林前11:3是这么说的：“我且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李弟兄特地点出这里有一个清楚的次序：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每一个人的头，包括男人和女人，然后，男人是女人的头。
			

			
				关于这里面的细节，你可以去察看哥林多前书的生命读经。
			

			

	


				为什么罗得一直被称为是义人呢
			

			
				为什么罗得一直被称为是义人呢？ 
			

			
				虽然是失败的义人，但是我看不出来他有哪里是值得被称为义的，还是因为我属灵的眼光没有被开启.......
			

			
				如果我们光是读创世记，可能会不明白为什么罗得能被称为是义人，但是，我们也需要其他处的经节，例如说到罗得是个义人，乃是在彼后2:6~8：“又判定了所多玛、蛾摩拉的罪，将二城毁灭，焚烧成灰，给那些想要过不敬虔生活的人立为鑑戒；只搭救了那常为不法之人的淫行抑鬱的义人罗得；（因为那义人定居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不法的行为，他的义魂就天天感到痛苦。）”在这一段话中，圣经借着彼得的说话让我们看见，为什么罗得是义人。他居住在道德败坏的所多玛，他的义魂天天感到痛苦。
			

			
				还有，旧约时代的义人跟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定义不同，而且旧约时代还分成了律法之前与律法之后，还有区别的。马利亚的丈夫约瑟在马太福音1:19被称为义人，恢复本圣经的注解指明：当时人是义的，乃指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典章，（路一6，）意即靠着祭物的遮罪，照着神的律法而生活。这是指在律法时代下的义人。而罗得活在律法之前，被称为义人，乃是照着彼得后书中所说的，人生活在一个道德沦亡的环境中，这人的魂感到痛苦抑鬱不安。
			

			

	


				月亮预表召会
			

			
				Ctydavid:
			

			
				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四篇, 说到光体的时候, 有下面一段话: 
			

			
				那么月亮是谁？月亮是召会。虽然我们很难从圣经找出一节指明月亮是召会，然而，我们说月亮指召会是有根据的。你们记得约瑟所梦见的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创三七9～11。）太阳是指他的父亲，月亮是指他的母亲，众星是指他的众弟兄。 
			

			
				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二十篇, 说到女人的时候, 有下面一段话: 
			

			
				我们若读启示录十二章，就可以看到那里所揭示的女人是宇宙的，不是地方的。她头上有十二星，脚踏月亮，身披日头。这一切都确定的指明她是宇宙的、团体的。解经最好的方法就是参考圣经其他的部分。我们在约瑟的梦中看到类似的异象。（创三七9。）约瑟在梦中看到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太阳表征约瑟的父亲雅各；月亮表征约瑟的母亲；十一个星表征约瑟的弟兄们。所以，在原则上，太阳、月亮和众星合起来代表神全体的子民。 
			

			
				根据圣经，神的子民可以分为三类：列祖、以色列民和召会。在以色列国之前的列祖，在启示录十二章是由众星所表征。活在黑暗时期的以色列人，是由妇人脚下踏的月亮所表征。当主耶穌来的时候，日头照耀了。（路一78～79。）那时召会就出现了。 
			

			
				第四篇召会是由月亮来预表, 第二十篇召会是由日头来预表。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
			

			
				Daniel Yang:
			

			
				我觉得这问题提得很好，我也不太清楚，只分享一点供参考，期老练的圣徒再予以解答 
			

			
				首先：李弟兄帮助我们，对于预表上的解经，除了应从全本圣经来着眼之外，也应注意相对事物间的关系。例如：为何在迦拿娶亲的筵席中，‘水’表征死亡；但其他许多事例却象征着生命？那是因为主变‘水’为‘酒’的事例中，酒是表征喜乐的生命之故。 
			

			
				那么，ctydavid弟兄所提及的问题上，我想多少也基于同样的原则。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四篇所提到的月亮，李弟兄认为象征召会，我想是基于其功能上，日头和月亮都是光体，后者本身却不发光，在性质上日头正象征基督作人生命的大光，使人能在生命中长大，而有后续不同层次生命的显出。相对而言，月亮既能返照日头的光，正如召会返照基督的光一样。而约瑟的梦中，太阳是指他父亲，月亮是指他母亲，在此的太阳与月亮如同一对配偶，正如基督与祂的新妇一般。就这层关系看来，作光体的月亮可象征为召会(基督的新妇)。 
			

			
				然而在启示录十二章中的宇宙光明的妇人这表号上，按照李弟兄从诗篇第二篇、启示录第二、十二和二十章，证明这妇人乃是指团体的人，是历世代神子民的集合。这其中包含了列祖时代、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的三班人。从约瑟的梦来看，列祖时代必是由十二颗星来象征列祖时代神个别的选民，在不同时间作个别发光的星；律法时代乃是基督这清晨的日光来临前的黑夜时期，这时代神的子民乃是以色列人，因此就这黑暗时期而言，以色列人由月亮所表征；在恩典时代，基督来了，日头就出现了。因此相对律法时代而言，在恩典时代的召会，作为神见证的彰显更为明亮，乃由妇人身被的日头所表征。 
			

			
				由上述二例比较来看，宇宙妇人所踏的月亮，与作为第四天发光之体的月亮，应该是因所着重的属灵关系不同，而有不同的表征吧！若有任何指正，不吝指教。阿们！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而且Daniel Yang也回答得很不错。但是有几个模糊之处，希望能厘清一下。
			

			
				首先，Ctydavid似乎将“神的子民”与“召会”这两个名称混在一起，才有这个问题。“神的子民”包括旧约中的列祖、律法下的以色列人，以及新约中的信徒，这三个主要时期的神所拣选、救赎的人。因为神的子民由这三种人所组成，在启示录十二章，由一个妇人所表征，而她头戴星星冠冕，脚踏月亮，身披日头，就是指着这三种人都包含在内的所有神的子民。
			

			
				而“召会”这名称在旧约时是一个隐藏的奥秘，直到新约时期，在基督死而复活之后，借着复活而重生的信徒，在五旬节与哥尼流家中所产生、显现出来的。所以，“召会”主要乃是指着新约的信徒而言，只是三种神的子民中的一种。
			

			
				其次，我们作为神的民本身并不发光，基督才是光，也是“公义的太阳”，我们乃是作为发光体（腓2:15），反照基督的光。所以，即使在新约时代，召会也不是以太阳来表征，而是以月亮。所以，创世记生命读经第四篇，李弟兄这么说：“月亮是召会。”
			

			
				现在，请您注意，创世记生命读经第二十篇，李弟兄是这么说的，“在原则上，太阳、月亮和众星合起来代表神全体的子民。…根据圣经，神的子民可以分为三类：列祖、以色列民和召会。在以色列国之前的列祖，在启示录十二章是由众星所表征。活在黑暗时期的以色列人，是由妇人脚下踏的月亮所表征。当主耶穌来的时候，日头照耀了。（路一78～79。）那时召会就出现了。”他并没有说召会是由星星、月亮、太阳所预表。他乃是说，“神的子民”是由这三种人组成的：“在列祖时期神的子民是由众星所表征”，在律法时代的以色列人，是由月亮所表征。（注意：并不是“召会”，而是“以色列人”）。而召会乃是在新约时代的子民，那是“当主耶穌来的时候，日头照耀了。（路一78～79。）那时召会就出现了。”召会就出现了，并不是说，召会就是日头。所以，我们需要仔细读这里面的区别。
			

			
				Daniel Yang 所指出的表号在圣经中有各种不同的意义，需要看其上下文来解释。关于表号，因为我们不是在写论文，只能先来看两方面的讲究：
			

			
				第一、圣经中每一种表号都有不止一方面的意义。如同Daniel Yang 所提的水，在创1:2的水是死水，但在约4:14主耶穌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水，却是涌流的活水。而“六”这数目也有消极和积极方面的意义。您可以到Bible365.org的圣经导读中去看，在此就不再多言。
			

			
				第二，圣经中的大项目，如基督、召会、国度、信徒等都需要许多不同的表号来说明，但是每一件单独的表号只能形容出这些大项目某一方面的意义，不能完全的说出，所以，需要从其他的表号里来认识，而每一表号的解释必须认清是在那一方面来表征的。例如：圣经中以羔羊来预表基督，这是说到对我们在神面前的赦罪来说，解决我们的罪行。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启示录5:5)。狮子与羔羊似乎不相配，却指出基督对撒但是凶猛的、得胜的狮子。另外，基督也是那在旷野中被摩西举起的铜蛇，这是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性而言。另外，主自己也说过，祂要像贼一样来（马太24:43），贼这个比喻比较消极，但是却是一种表号来说明主再来时的隐密。还有新布、新酒、新郎、石头等等。连石头也有活石、绊跌人的石头、建造的房角石等的讲究，不能以一概全。所以，基督必须以许许多多方面的表号或预表来说明祂的包罗万有。
			

			
				同样的，因为召会是基督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如果基督需要以这么多的表号来说明，那么召会也同样需要。我们要解释表号时，必须认清这个表号是在那一方面来作表征的。召会在“生命”功能方面，自己不发光，只能反照基督的光，就如同月亮一样。在这功能方面，召会就以月亮来预表。但是当焦点从生命的功能转到神经纶“时代”的顺序时，神的安排是先有列祖所处的黑暗时代，神的子民如同星星一样；接着是律法时代，神的子民活在律法之下，而律法乃是彰显神属性的，并不是神自己，所以如同月亮一样反照。但是当新约时代开始了，基督是神自己成为一个人，将神与人联合了，所以，当祂活在地上时，人看见祂就是看见了神自己，人不在黑暗中摸索了，就如同黑暗过去了，曙光出现了。所以，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说，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了（路1:78~79）。我们活在这个新约时代的信徒，就是活在太阳（基督）时代的人。但是召会本身并不是那发光的太阳，在启示录中的妇人才是召会，她身上所披的日头是基督，她本身只是“妇人”。
			

			
				另外，主耶穌本身是光，也是“世上的光”（约8:12），主也把信徒说成是“世上的光”(太5:14)。在旧约时期，基督是公义的日头（或太阳，玛拉基4:2），但爱主的人要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士师记5:31）。这是说到我们都是基督的翻版，是祂的复製。圣经中有许多的丰富，就不多言了。
			

			

	


				黑暗落下=受苦,沉睡=失去功用
			

			
				Gen LS 45 
			

			
				文中说: 在召会生活中,这事常常发生...黑夜落在我们身上,许多圣徒打盹,失去功用,各面都有苦难... 
			

			
				今天在召会生活中,到了一个时候,日头会落下,黑夜会来临,大多数的人要睡着,那就是他们要失去功用,不再有用处...这样的时候,神所呼召的人就在受苦之中... 
			

			
				问题一: 黑暗落下=受苦,沉睡=失去功用, 这里是说,我们到了某一个时候,会打盹,失去功用,并因此而受苦?还是,别人会打盹,失去功用,我们因此受苦? 
			

			
				问题二: 今天各地都在积极往前,为什么会有"大多数人睡着"的时候? 这是一处召会往前的必经之路吗? 
			

			
				问题三: 怎样的情形是"失去功用?" 神是要来炼净.光照我们什么?
			

			
				你所问的问题，乃是李弟兄在解释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所发生的事：“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地睡了，有惊人的大黑暗临到他身上。”如何来解释，李弟兄以他几十年的召会生活经历来说明。是的，在我三十年的召会生活中，这种事也在我所待过的几处召会发生过。甜美的召会生活忽然间，日出变成日落，有黑夜落在我们身上，一些经常尽功用的圣徒开始退后，不再尽功用；新得救的圣徒没有人照顾餵养，儿童、青少年任其游荡，一些圣徒也受到不同的患难，会所中的欢笑也不见了，似乎各面都有苦难。这种光景不是我们愿意看见的，也不在我们的预期之中，但是却突然临到了。并不是如你所说，“我们到了某一个时候，会打盹，失去功用”，而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状况，不是我们打盹，就是别人打盹，不但我们受苦，整个召会都在受苦。
			

			
				你问说，今天各地都在积极往前，为什么会有“大多数人睡着”的时候？没有错，我们只能说，今天各地都在积极往前，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但是从微观来看，各地召会中总有一些不尽功用的圣徒，或突然有尽功用的退后了。这是必然的现象与经历。李弟兄说这话时，是在三十年前，那时，还没有开始走新路，许多召会也在受一他连得、二他连得的圣徒不尽功用的苦。你如果去实际访问一些今天各处的召会，不是在集调的聚会中，而是到实际的日常生活里，许多地方也是有这些光景的。
			

			
				根据信息，“失去功用”，就是不再有用处，我想这是指着某一段时间当中没有用处，过了这一时期，我见过有人被恢复了，也有人离开了，非常可惜。失去功用的圣徒比方说，原来对儿童或青少年很有负担，家也向他们打开，但是，当他们蒙受黑暗时，就不尽功用了，家也关闭了，人不喜乐了，碰见圣徒也想躲避。这样的时候就是患难的时候。愿主怜悯我们，在这种时期当中，能来光照、恢复我们。
			

			

	


				“利未记八章”与“出埃及记二十九章”重复之处
			

			
				读到利未记八章，发现其与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有诸多重复之处，请问这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目的吗？
			

			
				回答：
			

			
				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应该如何分别亚伦和他儿子作祭司的手续，利未记八章是摩西、亚伦等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实际去实行之记载。这如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到三十章是神告诉摩西，帐幕和其中的器具、香、膏油等的製作格式，而三十五到三十九章是他们实际去製作的记载。
			

			
				圣经中如果有重复的记载，我们仔细读他们中间的不同与上下文，应该可以分辨出两者的不同。这里之所以有神的吩咐，也有他们製作或分别为圣的记载，乃是强调他们所实行的都是完全照着神所吩咐的（出埃及记25:9）。
			

			
				这说出一件事：神子民所作的事，应该完全照着神的话，不可私自创造出与神所吩咐不同的事。因此，圣经应该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而不是任何人的发明和传统。
			

			

	


				撒母耳的儿子
			

			
				读撒母耳记时我非常摸着撒母耳一生侍立在神面前不偏左右，甚至在他年老时亦是如此。但在第八章 
			

			
				8:1　撒母耳年老的时候，立了他的儿子作以色列的士师。 
			

			
				8:2　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作士师。 
			

			
				8:3　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路，偏去贪图不义之财，收受贿赂，屈枉公理。 
			

			
				为什么这样的神人他的儿子却未看见榜样与撒母耳一样忠信服事神? 而我们又该如何服事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亦能拣选我们所坚持的信仰，看见我们所看见的异象，活在神面前讨神喜悦?
			

			
				关于弟兄问的问题，照着今天召会的带领来看，就是需要过神人家庭生活，实行儿童活力排，让下一代从小就认识主，并尽生机功用，也使他们能主观的经历神，这样，神对他们来说，就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他们也就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来经历并应用基督了。至于撒母耳的小孩会变成这样，我想他们当时可能没过神人家庭生活，或没实行儿童活力排吧，以至于.....
			

			
				过神人家庭生活，实行儿童活力排﹐绝对是好的。但我们的下一代﹐爱不爱主(甚至信不信主)﹐或是到了人生的哪个阶段才终于被主得着﹐其实并不是完全在于我们的作法。有些非常爱主﹐也非常关心子女属灵的光景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儿女(目前)对主对召会却是冷淡的。我们若不明白﹐一切并不在那定意的﹐不在那奔跑的﹐而在那发怜悯的神﹐不小心就变成在论断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了。事实上﹐常常这些弟兄姊妹因着为主为召会的付出﹐有时不能完全顾着子女的需要和期望﹐反而他们的子女容易(在那恶者的控告下)对主对召会有反感。我们都需要为自己和弟兄姊妹的下一代﹐多祈求祷告。
			

			
				你所问的问题不容易以三言两语来回答，诚如前两位圣徒所讨论的，我们自己要活出神人生活，并且仰望神的怜悯，多多祷告之外，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爱主。
			

			
				信主和爱主、跟随主来事奉主，都是个人与主之间的事，圣经中有许多例子，像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当时在地上，只有这两个人是认识神的，对神有信心来跟随祂的，但是雅各长在这样敬虔的家中将近七十年，却不认耶和华神是他的神，只是他祖父和父亲的神，神在旷野梦中向他显现，他还恐惧起来，并跟神讲论价钱，如果神来照顾他，作到了他所要的条件，他才将神当作他的神（创28:13~22）。乃是神的拣选与信实一直随着雅各，终于将他作成神的王子“以色列”。其他如：大卫的几个儿子都不好，连所罗门起初好，后来却不好了，让我们认识每个人都要恐惧战兢作出自己的救恩（腓2:12）。
			

			
				即使如此，我们作父母的还是要尽到我们这一分，活出神人生活，经常祷告，为每个孩子迫切的、专一的祷告。历史上有许多见证，孩子一辈子都记得父母在神面前为他们的代祷，使他们在软弱中不敢离开神。也有许多例子，父母亲的谆谆教诲，将圣经不是以道理，而是实际的教导孩子，为他们选合适的同伴等，都是今天实行儿童活力排所需要注意的。
			

			

	


				撒母耳死了
			

			
				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说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撒母耳的死对扫罗是个大损失。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回答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乌陵，或申言者，回答他。（6。） 
			

			
				五　扫罗找到一个交鬼的，向她探问　 
			

			
				扫罗找到一个交鬼的，向她探问。（7～11。）在十五章，撒母耳已经警告扫罗，他的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同。（23。）但在二十八章这里，扫罗行邪术，接触邪灵；这样作甚至比拜偶像更恶劣。 
			

			
				六　撒母耳来告诉扫罗 
			

			
				交鬼的没有作什么，撒母耳就来对扫罗说话。（12～19。）撒母耳告诉扫罗，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且与他为敌。（16。）然后又告诉扫罗，耶和华已从他手里夺去国权，赐与一个与他相近的人，就是大卫。（17。）最后，撒母耳告诉扫罗，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与扫罗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次日他和他的众子都必死亡。（19。） 
			

			
				请问撒母耳不是死了吗?为什么他还能来对扫罗说话?相信撒母耳的来是神的允许的，但在新约说到人死了就到阴间，直到主的回来。以现今世代来看，许多人死后亲人总招魂来想问他在阴间过的好吗?这是交鬼，但我们该如何就撒母耳这段经文与交鬼的情形与初信者解释? 
			

			
				另扫罗的儿子约拿单素来与大卫的交情甚好，甚至为扫罗的缘故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保全大卫，为什么神仍将他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
			

			
				你的问题在bible365.org中已经有人问过，我也在那里答过，底下是根据你的问题，我再来回答一次。日后，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先上bible365.org查一下。
			

			
				摩西在申命记十八9~12清楚的警戒以色列人不可行迦南人所行的，这些都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包括献儿女为燔祭，不可占卜与观兆、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都在禁止之内。以我们今天来说，即在庙中抽签或以扑克牌算命、看相、搞星座等都在内，都不是神的儿女可以作的。扫罗作王之后也下令禁止这些事。可是当他几次背叛神，不顺从神的吩咐（撒上12:8~14, 15:1~23），他先离弃神，神也就离弃他了。到了非利士人攻打他，在生死交关的一刻，他居然会做出神所严禁、自己所曾经禁止的事，找了交鬼的妇人。
			

			
				当人的心离弃了神，在绝望中会做出神所厌弃、憎恶的事。在扫罗背叛耶和华神之后，不但失去了神的说话，也受了撒母耳的责备，已经清楚知道他的王位已经不是他的了，但他还千方百计的想杀掉大卫，甚至杀撒母耳（十六2）。奇特的是在撒母耳生前，扫罗从来没有求问过撒母耳，到了他死后才来找他。扫罗也没有求问过耶和华神，连他私自留下的牛羊也是要献给“撒母耳的神”，不是他的神（撒上十五15, 21, 30）。
			

			
				至于撒母耳如何从阴间上来，这并不是那交鬼的妇人招上来的，乃是神因为扫罗的叛逆破例行事，特别让撒母耳上来。这可以从11~12节的记载看出来：
			

			
				那妇人问扫罗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扫罗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扫罗的话才说完，注意这里并没有记载那妇人作法，她就已经看见撒母耳出现了，所以就惊慌的大声呼叫。
			

			
				的确，神在宇宙中行事都是照着神的律，如同人必须从父母生下来，但是神也可破例行事，主耶穌就是永远的话（神）成了肉体；一般人死了，就去了阴间，不能出来，直到最后的审判。但是主耶穌却从死人中复活了，走出了阴间，胜过了死亡。神的破例行事就是神迹。不但在主耶穌身上，我们看见神迹，在与主联合的使徒身上，我们也看见彼得和保罗医病、赶鬼，也叫死人复活，作与主耶穌一样的事。这些神迹大都是在人不相信时，为了叫人看见神的大能而相信神才发生的（如彼得的五旬节的说方言、在圣殿中叫瘸子起来行走等）。同样的，在扫罗不相信神，却寻求交鬼妇人，神破例行神迹，提醒扫罗神还是真神，不能随便的背叛。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神将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在《撒母耳生命读经》十九篇讲到约拿单的功课：他虽然爱大卫，愿意为他牺牲性命，但是，他还活在天然的感情中，留在扫罗身边，没有跟随大卫前去。所以，后来当扫罗遭遇神的审判时，也就一同被牵连了。神给人自由的意志，让人拣选，约拿单爱神所爱的大卫，但是他却拣选天然的父亲，虽然他知道神已经离弃了他父亲，但是，他仍然拣选留在神所离弃的扫罗身边，神也没有办法。我们心中所爱的，不见得是我们以行动来拣选跟随的。这是对我们的警告。主啊！给我们恩典，愿我们不但爱你，也爱你的召会，更让我们有能力，来紧紧跟随你今日的行动。
			

			

	


				大卫数点以色列人
			

			
				在撒下生命读经中因大卫数点以色列人时，大卫和以色人的光景: 神借着申言者迦得，就是大卫的先见，施行惩罚，给大卫三个选择； 
			

			
				在十一至十四节，神借着申言者迦得，就是大卫的先见，施行惩罚。神给大卫三个选择：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在国中有三日的瘟疫。（13。）大卫极其为难，选择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祂有丰盛的怜恤；大卫不愿落在人的手里。（14。） 
			

			
				七　神用瘟疫惩罚以色列人 
			

			
				耶和华降瘟疫在以色列中，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七万人。（15。） 
			

			
				请问 
			

			
				当我读撒下生命读经时，我知道以色列人的背逆以致让神发怒。但我不明白在这里看见明明是大卫数点以色列人，为什么却降灾与以色列人?神不是慈爱的神?为什么没有看见大卫受到处罚却让以色列人因神降灾死了七万人，那神不是太不公平了?因王的罪，却让百姓受苦。 
			

			
				另请问有一个life bile.org的网页无法进入，请问如何才能观看? 谢谢你们
			

			
				撒下大卫的数点人数遭到神审判的事是许多读经的圣徒不明白的地方，在bible365.org 网站上和这里的网站都有人问过这问题，我将一些与你问题相关的回答摆在底下，并且针对你的问题再回答一下。
			

			
				有人问过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中也有数点人数，为什么在此大卫数点就犯了罪？虽然同为“数点”，却因源头的不同，其结局而有天壤之别。出埃及记三十的数点是由耶和华神发起的，为了以色列人奉上生命的赎价银，作帐幕建造之用（12）。民数记中的两次数点也都是由神发起，头一次在一1~2，那是为了争战，数点二十岁以上能打仗的；第二次数点则是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等到那第一代发怨言的过去之后，新的一代起来，准备过约但河，进入美地之时，神才吩咐第二次的数点。这一次还是数算二十岁以上能打仗的（二六1~2）。至于民数记三15的数点，应该包括在第一次的数点中，不能另外算，因为利未人的事奉在神看来，就是一种属灵的争战。这些都是要为神争战得地，而由神发起的。
			

			
				但是在撒下二四大卫的数点，则是在撒母耳记下最后的记载，在大卫的许多争战之后，国内平静之刻，这时的数点是由大卫发起的，大卫的数点乃是出于他的骄傲，要向本国人民并邻国炫耀他的国力（只算带刀的勇士，撒下24:9）。大卫的一生说出耶和华神对我们的救恩乃是到了极点，神要特别来对付他，以暴露这个隐藏在大卫心中的骄傲，所以叫他发起这次的数点。这次数点的结局是得到了建造圣殿的地点。所以这事由神发起，对付了我们隐藏的罪，我们悔改，神来赦免，就带来真正的建造，这样的事有永恒的价值。
			

			
				你问到为什么明明是大卫数点以色列人，为什么却降灾与以色列人?神不是慈爱的神?为什么没有看见大卫受到处罚却让以色列人因神降灾死了七万人，那神不是太不公平了?因王的罪，却让百姓受苦。这也是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多年不解之问。直到最近，才明白了。所以，这里有几个原因：
			

			
				第一、 许多人在读旧约时，都会觉得神很残忍，动不动就杀了不少人，神难道不是慈爱的吗？神的确是慈爱的，但祂也是公义的，神的公义是祂的宝座，来管理万有，祂所说过的话必定执行。在旧约圣经中每次记载有大量杀伤时，如果我们仔细读，都会认识原来是人的犯错，然后神来审判，神并不无缘无故的杀人。并且神更是宽宏大量的容忍，有怜悯、恩慈，否则神如果只是公义的，没有慈爱，那还有人类到今天？你可以到www.bible365.org的“圣经导读”一栏读《神为什么要除灭迦南人？》一文，和“交通讨论区”一栏我回答的《为什么要让他们死》一文。（这网站可能就是你所问的网站。）
			

			
				第二、 在撒上8:4~9，我们看见神对撒母耳说明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要王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人自从第一代吃了知识善恶树之后，就离弃了神，独立了。以色列人要王这件事上也是向神独立，要有一个看得见的由堕落之人所作的王，不要是光、是生命的神来管治他们。
			

			
				第三、 在旧约历史中，所有带头的人（如士师），或作王的，他们的跟不跟随耶和华神就决定了、影响了他们所管理的人去作同样的事。所以，在士师记时代，我们看见，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离弃耶和华神，去拜偶像，彼此残杀，道德败坏。在列王记时代，北方的以色列国第一个王耶罗波安设立了金牛犊，擅自更改了律法和祭祀，以后所有的王也都陷在同样的罪中，并且将以色列人带进同样的罪中，在阿摩司书2:6~8, 5:10~15可以看见当时以色列国人民的光景，结果他们先被亚述帝国灭亡了。南方的犹大国，若是有好王治理，整个国家人民都跟着敬拜耶和华；但是只要有坏王出现，所有的坏事都跟着出现，有拜偶像的，有杀子献祭的，有同性恋的，有罔顾公义的，有贪赃犯法的，都出来了。当王一人犯罪，离弃神，底下的人民也就跟着犯罪，并且犯得更厉害。王一人的属灵光景反照了全体子民的光景。偶有一些追随神的先知（申言者）出来警告，但最后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后来犹大国也灭亡了。
			

			
				第四、 大卫是一个好王，而且圣经的记载是：大卫以后的好王是照着大卫所行的道。但是在大卫身上我们看见，他虽然依靠神，对神有一颗依靠的心，但是他还是一个有罪、同我们一样软弱的人，他放纵肉体，在数算这件事上高傲炫耀，当他犯罪、软弱了，他的儿女与他国家的人民也在同样的光景中，儿女乱伦、残杀百姓，也有不少人跟着押沙龙叛变。所以，王的光景总是反照百姓的情形。在此数算一事上，虽然看起来好像只有大卫一人犯罪，但他的骄傲也应该显现在百姓身上，你想想看，身处在大卫连连打胜仗的国中，哪有以色列人不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不得了？忘了这乃是神为他们打胜仗，要建立由神来掌权的国。我们需要看见，只有一位王才是一直将荣耀归给神的，就是基督耶穌，大卫乃是基督的预表，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基督的影子，却还是个有肉体的人，需要时时依靠主，定罪自己的骄傲。
			

			
				第五、 这次的数算，神降瘟疫，死了七万人，在当时百姓的总数中（带刀的勇士就有一百三十万）占了百分之五，可能是那些跟着大卫骄傲的人数。保罗在林前10:11~12说，“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是鑑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为警戒我们这生在诸世代终局的人。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这件事乃是对我们一个属灵的警告。 
			

			
				主啊，求你暴露我们里面隐藏的罪，不要放我们过去，在我们身上完成你永远的、完全的救恩。
			

			
				(1.) Some think the fault was that he numbered those that were under twenty years old if they were but of stature and strength able to bear arms, and that this was the reason why this account was not enrolled, because it was illegal, 1 Chron. 27:23, 24. 
			

			
				(2.) Others think the fault was that he did not require the half-shekel, which was to be paid for the service of the sanctuary whenever the people were numbered, as a ransom for their souls, Exod. 30:12.
			

			
				(3.) Others think that he did it with a design to impose a tribute upon them for himself, to be put into his treasury, and this by way of poll, so that when he knew their numbers he could tell what it would amount to. But nothing of this appears, nor was David ever a raiser of taxes. 
			

			
				(4.) This was the fault, that he had no orders from God to do it, nor was there any occasion for the doing of it. It was a needless trouble both to himself and to his people. 
			

			
				(5.) Some think that it was an affront to the ancient promise which God made to Abraham, that his seed should be innumerable as the dust of the earth; it savoured of distrust of that promise, or a design to show that it was not fulfilled in the letter of it. He would number those of whom God had said that they could not be numbered. Those know not what they do that go about to disprove the word of God.
			

			
				(6.) That which was the worst thing in numbering the people was that David did it in the pride of his heart, which was Hezekiah’s sin in showing his treasures to the ambassadors. [1.] It was a proud conceit of his own greatness in having the command of so numerous a people, as if their increase, which was to be ascribed purely to the blessing of God, had been owing to any conduct of his own. [2.] It was a proud confidence in his own strength. By publishing among the nations the number of his people, he thought to appear the more formidable, and doubted not that, if he should have any war, he should overpower his enemies with the multitude of his forces, trusting in God only. God judges not of sin as we do. What appears to us harmless, or at least but a small offence, may be a great sin in the eye of God, who sees men’s principles, and is a discerner of the thoughts and intents of the heart. But his judgment, we are sure, is according to truth. 
			

			
				2. The spring from which it is here said to arise is yet more strange, 2 Sam. 24:1. It is not strange that the anger of the Lord should be kindled against Israel. There was cause enough for it. They were unthankful for the blessings of David’s government, and strangely drawn in to take part with Absalom first and afterwards with Sheba. We have reason to think that their peace and plenty made them secure and sensual, and that God was therefore displeased with them. But that, in this displeasure, he should move David to number the people is very strange. We are sure that God is not the author of sin; he tempts no man: we are told (1 Chron. 21:1) that Satan provoked David to number Israel. Satan, as an enemy, suggested it for a sin, as he put it into the heart of Judas to betray Christ. God, as righteous Judge, permitted it, with a design, from this sin of David, to take an occasion to punish Israel for other sins, for which he might justly have punished them without this. But, as before he brought a famine upon them for the sin of Saul, so now a pestilence for the sin of David, that princes may from these instances learn, when the judgments of God are abroad, to suspect that their sins are the ground of the controversy, and may therefore repent and reform themselves, which should have a great influence upon national repentance and reformation, and that people may learn to pray for those in authority, that God would keep them from sin, because, if they sin, the kingdom smarts. 
			

			
				II. The opposition which Joab made to these orders. Even he was aware of David’s folly and vain-glory in this design. He observed that David gave no reason for it, only, Number the people, that I may know the number of the people; and therefore he endeavored to divert his pride, and in a much more respectful manner than he had before endeavoured to divert his passion upon the death of Absalom; then he spoke rudely and insolently (2 Sam. 19:5-7), but now as became him: Now the Lord thy God add unto the people a hundred fold, 2 Sam. 24:3. There was no occasion to tax them, nor to enlist them, nor to make any distribution of them. They were all easy and happy; and Joab wished both that their number might increase and that the king, though old, might live to see their increase, and have the satisfaction of it. “But why doth my lord the king delight in this thing? What need is there of doing it?” Pauperis est numerare pecus—Leave it to the poor to count their flocks. Especially why should David, who speaks so much of delighting in God and the exercises of devotion, and who, being old, one would think, should have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 take a pleasure (so he calls it modestly, but he means taking pride) in a thing of this nature? Note, Many things, not in themselves sinful, turn into sin to us by our inordinately delighting in them. Joab was aware of David’s vanity herein, but he himself was not. It would be good for us to have a friend that would faithfully admonish us when we say or do any thing proud or vain-glorious, for we often do so and are not ourselves aware of it. 
			

			
				III. The orders executed notwithstanding. The king’s word prevailed, 2 Sam. 24:4. He would have it done; Joab must not gainsay it, lest he be thought to grudge his time and pains in the king’s service. It is an unhappiness to great men to have those about them that will aid them and serve them in that which is evil. Joab, according to order, applied himself with some reluctancy to this unpleasing task, and took the captains of the host to help him. They began in the most distant places, in the east first, on the other side Jordan (2 Sam. 24:5), then they went towards Dan in the north (2 Sam. 24:6), so to Tyre on the east, and thence to Beer-sheba in the south, 2 Sam. 24:7. Above nine months were spent in taking this account,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and amazement were occasioned by it in the country (2 Sam. 24:8), and the sum total was, at length, brought to the king at Jerusalem, 2 Sam. 24:9. Whether the numbers answered David’s expectation or no we are not told, nor whether the account fed his pride or mortified it. The people were very many, but, it may be, not so many as he thought they were. They had not increased in Canaan as they had in Egypt, nor were much more than double to what they were when they came into Canaan under Joshua, about 400 years before; yet it is an evidence that Canaan was a very fruitful land that so many thousands were maintained within so narrow a compass. 
			

			
				We have here David repenting of the sin and yet punished for it, God repenting of the judgment and David thereby made more penitent. 
			

			
				I. Here is David’s
			

			

	


				迦南七族
			

			
				你的问题有几个点，让我们分开来讨论。
			

			
				第一、“追讨”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中是darash，出现过164次，可以被翻成：寻求、求问、求、寻找、追讨、追究等。英文圣经翻成：seek 与enquire。根据创世记9:5~6，这是神开始给人动物作食物时，警告人，不得随意杀人，也不得自杀。若有人取了任何人的生命，神必定来追讨。如果是野兽杀了人，神也会来向这野兽追讨。神为什么这么做？答案在9:6“因为神造人是按自己的形像造的。”人是非常高贵的，有价值的，并且是来盛装神的。
			

			
				第二、旧约中记载了许多战争，先谈一下以色列人在神命令下去攻打迦南地的人。似乎，这些人是被以色列人所杀的，而他们是神所吩咐的。但是，我们若是认识圣经的前后文，就知道这些迦南人，由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所组成。这些人的“罪孽满盈之时”，神才让耶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他们，并要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这是神事先告诉亚伯拉罕亚的。（创15:16~21）这是神的“追讨”。我们不可不认识圣经，而误会神，将一些无妄之罪加到神的身上。
			

			
				在新旧约圣经读经一年一遍的网站（bible365） 的“圣经导读”中，我写了一篇，“为什么神要灭绝迦南人？”将其节录在下：
			

			
				有许多人读旧约圣经，以今天人权的角度来看，觉得神要除灭迦南人，非常不以为然，似乎神太残忍了。在这一篇文章中，我们要来看一下神为什么要这么作？
			

			
				1：迦南人的高大身量似乎是天使与人结合的变种巨人之后代。当撒但背叛时，有三分之一的天使也加入了背叛。这些是灵的天使违背了神所制定的“各从其类”之律。在挪亚时代，神已经用洪水将他们所产生的巨人毁灭了。因为神与挪亚立约，不再用洪水毁灭生物（创八11），但是这些背叛的天使就放肆，继续为非作歹，产生出变种的巨人。神不再亲自审判，神需要地上有人起来为祂做这一件事。
			

			
				2：这些迦南人一共有六个民族，有时统称为“迦南人”，有时称为“亚摩利人”。他们的行为完全不像神所造的有祂形像的人，他们的恶行，道德败坏、淫乱无法、拜偶像等，如所多玛与蛾摩拉一样。利未记十八到二十章所说的亲属淫乱的事，同性恋羞耻的事，还有居然与兽类淫合，杀子献祭等等，都叫他们完全不是人了。利未记18:3, 24-25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它的居民。”既然他们已经败坏自己，不是人了，那神怎能以“人”来对待他们？所以，申命记 九4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但是注意，这里神是满带着怜悯的说，将他们“逐出”、“撵出”、“赶出去”。有几处神吩咐以色列人去杀，因为这是神的“追讨”。但是神还是有怜悯心，在申命记20:10~15，对于迦南族之外的人，神吩咐以色列人在攻打之前，先去宣告和平，如果他们开了门，就不至于死。但是若不愿意，这是不愿意神来，愿意一直留在与神的作对中，这是与撒但是一了。宇宙中有撒但抵挡神的战争，我们不可忽略。那么，以色列人破城之后，要将男丁杀死，留下妇女与孩子。在申命记20:16~18就说到迦南地的人，要将他们灭绝，因为，免得他们教导以色列人去行可憎恶的事。这就引到下一点。
			

			
				3、如果以色列人不将他们完全灭亡，这些败坏的迦南人会勾引神的子民堕落如同他们一样，这是撒但的诡计，阻挠神的经纶。耶和华神在出埃及记 34:11-17就已经警告以色列人说，‘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后来摩西也多次警告，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逐出迦南人（士师记一27-二13），这些人成了他们的网罗，就连所罗门王都没能逃开这个陷阱。
			

			
				4，神也是有怜悯、宽容的神，（彼后三9），祂乃是等到这些迦南人（又称为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才要以色列人代祂执行审判。今天全地也在撒但与他背叛的邪灵、污鬼的破坏之下，许多人目中无神，道德败坏，同性恋、反政府、反伦理、淫乱的、鬼怪、算命、交鬼的小说、电影充满了社会，神所禁止的迦南人所实行的“刺青”（利未记十九29）大为流行，年轻人众相效法。但是有一天，等到有一班得胜者预备好了，神要让基督再来，与这些得胜者，如同约书亚带领新的一代，进入迦南地，除灭这个邪恶的世代，带进千年国。
			

			
				5，对付迦南人，也是表征我们要对付肉体的邪情私欲（加五19-20），若我们不顺从那内住的约书亚，除掉这些“属灵的迦南人”，这些肉体会破坏我们属灵的成长，带来许多的麻烦。我们真是需要七倍加强的灵在我们里面刚强的运行，对付我们的邪情私欲，那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好叫我们得以有分神的神圣生命与性情（彼后一4）。
			

			
				我们要认识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有怜悯的神，但祂是有计划、有原则的。那些杀了不该杀的，圣经中记载他们遭到“追讨”，如大卫的元帅约押杀了押尼珥和亚玛撒，后来，所罗门就将他治死（王上2:5, 33~34）。无故流了拿伯与耶和华申言者的亚哈王与耶洗别，也遭到严厉的“追讨”。这些记载不都说明了神是公义的？
			

			
				回到你问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身边有许多福音朋友，他们跟我们得救之前一样，对神不认识，却有批评，认为神不是爱吗？为什么会这么严厉呢？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祂不但是爱，也是公义的，但也是怜悯的。而且，祂在我们作罪人时，反对神时，耶穌就来为我们死，祂还不够爱吗？（罗5:6~8）。我们不认识神时，都对神有许多的偏见，这是受了知识善恶树的影响，但是感谢神，救恩还是临到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将神的全备救恩（将我们罪人作成神的儿子，与祂有同一生命与性情）传讲给人。也要为他们祷告，求神将悔改的恩典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被一些观念拦阻信神。
			

			

	


				士师记但人利未人便雅悯人
			

			
				1. 请问在士师记第十七章说米迦任意在自己家中设立神堂、以弗得，这不是得罪神:为什么‘但’人去求问却得答应? 
			

			
				另在士师记十九章的历史
			

			
				2. 利未人是神所设立为要服事神的祭司，为什么只为自己的生命保全而将自己的妾交在无赖的人手中?又为此事引起以色列支派中的争战? 
			

			
				以色列人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看他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争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18。） 
			

			
				以色列人与便雅悯人争战，便雅悯人当日杀死以色列人二万二千。（19～21。） 
			

			
				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泣直到晚上，求问耶和华说，“我再去与我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22～23。） 
			

			
				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前攻击便雅悯人；便雅悯人又杀死以色列人一万八千。（24～25。） 
			

			
				以色列众人上到伯特利，在耶和华面前哭泣，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他们问耶和华说，“我当再出去与我弟兄便雅悯人争战？还是罢兵？”耶和华回答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26～28。） 
			

			
				第三日，以色列人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在基比亚前摆阵，与前两次一样。起先便雅悯人杀死以色列人约有三十个，然后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击败便雅悯人；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二万五千一百。（29～35。） 
			

			
				3. 请问为什么神前两次答应将便雅悯交以色列手中，但以色列人仍失败直到第三次应允，但却几乎绝了这个支派?
			

			
				你所问的三个问题，都跟整个士师时代的背道、腐臭光景有密切的关系，士师记的最后一节是很恰当的总结：“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士师记21:25）。这一段时间是以色列人历史中最黑暗的时刻，不但连一般神的子民都转离耶和华神，去拜偶像，就连神所兴起的士师也都是放纵肉体，随从天然爱好行事的，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与基督家谱有关的。所以，认识了这个背景，就能帮助我们认识这一本书的记载，我们不能以一般正常人的标准来看这里的记载。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但’人去求问从米迦家中的偶像和祭司，却得答应?
			

			
				如果你仔细读第十七章和十八章，圣经中只记载了但人强抢了米迦的神像和祭司(18:14~27)，并且为自己设立米迦所製作的雕像（18:31）。他们并没有求问所抢来的偶像，也没有将这神像当作耶和华来求问，他们的作法完全是迷信，与不信神的人所作的一样。神任凭他们去了，这是神在士师时代迫不得已的心情，祂的子民不要祂。
			

			
				你所问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士师记十九章的所提的利未人为什么只为自己的生命而将自己的妾交在无赖的人手中？又为此事引起以色列支派中的争战？
			

			
				让我们先来认识利未人和祭司的分别。只有亚伦和其后裔才能作祭司（利未记21:1, 民数记3:1~3），亚伦家族之外的利未支派是照顾帐幕和圣殿的（民数记1:50），也是服事祭司的（民数记3:6~10），却不是祭司。这就是主耶穌提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时，说那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先有一个祭司经过他那里，后来又有一个利未人经过，都没有帮助他（路加10:30~32）。所以，利未人并不等于祭司。士师记中先讲到神子民的离弃神，后来提到利未人的堕落，接下来的撒母耳记是同一时代的末期，就提到以利祭司的败坏。这段黑暗时期是所有神的子民包括利未人和祭司都是如此。
			

			
				你的第二个问题，应该从以色列人的背景来看。十九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那些日子”。这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败坏了，连事奉神的利未人也不例外。他虽然身为神的子民，也被列在服事神的行列中，却不是个名符其实的利未人。神原先的定规是一个人一个妻子，这利未人有了妾，显示这人的肉体淫欲。他能再要回这犯了淫乱的妾，表示他非常喜欢她，却没有询问神，该不该这么做。在危难中，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妾交给了这些淫乱的人去凌辱。在这黑暗时期里，服事神的利未人是离开正道，不正常的。罗得在所多玛时，不也提出同样的请求？
			

			
				你要知道，这时候的利未人已经不是圣经中所提的正常利未人了，这是堕落的光景，惨！惨！惨！
			

			
				关于第三个问题，从人的立场看来，所有以色列人所作的似乎很好，很正确。当他们听到在基比亚所发生的事，立刻知道神曾经为了同性恋审判了所多玛，所以，他们起来要清除这件恶事。他们没有立刻去攻打便雅悯，而是先打发人去询问便雅悯人，但是便雅悯人偏袒基比亚人，于是展开了这场杀戮。他们先顾到手足之情，并且求问神。这也是我多年不解之处。但是，我们要仔细来读圣经的记载，感谢神，神的话能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失败两次，在第三次才打赢了。
			

			
				虽然便雅悯人想要保护犯同性恋的同族，这是错误的，但是其他十一个支派也不是在与神有正确关系的光景中，都落在同一个拜偶像，离弃神，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与便雅悯人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而已。你如果仔细读你所提出的经节，你会看见，虽然他们来求问神，神也回答了他们，但是，他们在求问之先却没有认罪、悔改，将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光景中，再来求问关于攻打便雅悯人的事。他们自以为是对的，是有理由来攻打便雅悯人的，神也根据他们所问的回答，但也借着两次的失败叫他们认识自己的凭着己意而行，直到第三次，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哭泣，禁食直到晚上，献了燔祭和平安祭，也就是说，当他们与神的关系正常了，才打了胜仗。
			

			
				这个记载提醒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乃是要在生命树上，不能在知识善恶树上。我们来到神面前，绝不能光看某件事的对与错，善与恶，而自以为是。这些都在知识善恶树上，是向神独立的，绝没有生命。我们必须凭着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从不正确的光景、罪里、向神独立中带回，当我们回到生命树，与基督联合了，才有神的同在和祝福。
			

			
				而便雅悯因为袒护同性恋，并不认罪，反跟指责他的弟兄们相杀害，就受到严厉地审判，几乎灭绝。即使如此，神还是有怜悯的，还是为自己的名和信实，保全了便雅悯作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十二支派要存到新天新地，作为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的保证和实践。
			

			

	


				经火、过水
			

			
				经火?
			

			
				利未记 18:21 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与摩洛，因而褻瀆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 
			

			
				民数记 31:23 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经火，就洁净了，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 
			

			
				申命记 18:10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 
			

			
				民数记 18:9 至圣之物中不经过火的，都是你的；以色列人给我的一切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都是至圣的，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 
			

			
				经火的属灵意义大约有些了解(也不是很懂)，但是犹太人到底是怎么去实行呢， 是真的用火去烧吗?如果是那儿女怎么烧???那经过火是否与经火一样呢???那如何区别归与谁呢?????实在看的有些迷糊? 
			

			
				谢谢弟兄们的解答!!
			

			
				回答：
			

			
				我们必须首先看见在属神的事上，撒但和鬼魔为了要夺取人对神的敬拜，就製造出类似的模仿。人献祭给神，乃是借着火，如献燔祭、素祭等，乃是先将祭物分别为圣，然后烧给神。你所举的民数记 18:9的祭物就是献给神的。但是撒但和鬼魔也是借着火烧祭物（献祭者的孩子），来得到人的敬拜，虽然类似，却是假冒的。
			

			
				利未记18:21的“经火”，是献给外邦偶像摩洛（可能是指太阳神）的仪式。关于“经火”一事，学者有几种说法：
			

			
				1. 将自己的孩童如同燔祭烧给摩洛。这有耶利米书 7:31作根据：他们在欣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邱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还有以西结书 23:37~39说到以色列人的恶行：她们行淫，手中有杀人的血，又与偶像行淫，并使她们为我所生的儿女经火烧给偶像。她们杀了儿女献与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褻瀆了。这是将孩子杀了，然后用火烧给鬼魔。
			

			
				2. 叫孩子从两堆火中间经过，也是献给摩洛的仪式，有点像印度人的从火炭上走过。
			

			
				不论是否将孩子烧死，这都是献祭的人跟鬼魔联合为一的方式，这是神所严禁的（申命记 18:10），但是以色列和犹大的许多王和百姓却拜偶像，使儿女经火，而受到神的严厉惩罚（王下17:17, 21:6）。因为人有神的形像和样式，神的心意乃是要人与祂联合为一，好彰显神的，从人的观点来说，叫儿女经火已经是残忍无情了，从神的观点来看，这是破坏神在人身上的计划。在诗 106:38诗人说，他们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秽了。美地是基督的预表，让孩子经火献给鬼魔，这是污染基督、褻瀆神的，所以是神所严禁的。
			

			
				关于民数记 31的记载，乃是摩西要以色列人将攻打米甸人所掠夺回来的金、银、铜、铁、锡、铅等器皿都要经过火烧。因为米甸人就是敬拜摩洛的，这些器皿曾经被使用来敬拜鬼魔。而以色列人在民数记25章的什亭地方，曾经受到巴兰的计谋所害，与摩押和米甸的女子行淫，而向摩洛献祭。所以，在31:3摩西说，你们去攻打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当以色列人打败了米甸人，这些与鬼魔有关的器皿已经受到属灵的玷污，属神的子民，不可与这些污染有关，这些器皿都必须完全对付过，对付的方式乃是将它们用火烧过，好去掉一切的污染。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这里的上下文，就知道将器皿经火乃是对付鬼魔的。
			

			
				圣经中神的圣别性情乃是以火来表征，来12:29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属神的子民必须和神一样的圣别，若是成了凡俗，这位是烈火的神，就会来焚烧（见恢复本这里的注解）。神在最终审判与赏罚信徒时，也是用火来焚烧，没有金、银、宝石的生活和工作，都要被烧毁（林前3:12~15）。在神完成了祂的经纶，整个旧天旧地都要被烈火焚烧而销化，然后新天新地要来到（彼后3:12~13）。所有没有神那常新不旧的元素在内的，都要被烧毁，而有神那永远是新的元素所构成的，才能存到永远。
			

			
				愿主今天那圣别的火天天来焚烧我们，将不属神的旧造烧去，把和鬼魔有关的烧毁，使我们能得到更多的金、银、宝石。
			

			

	


				摩西荣光
			

			
				最近我读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52篇‘律法是神活的话，将神的本质注入祂所爱的寻求者里面’，李弟兄说到摩西在西乃山上40天与神的交通，信息中有一段话‘...圣经指明摩西不光领受了两块石版，并且神的成分也灌输到他里头，使他的面皮发光。...’而林后三章7~11节论到新约职事的荣光与卓越，李弟兄在林后生命读经第七篇里说到‘...旧约的荣光仅仅临到摩西，暂时停留在他的脸面上。但新约的荣光一旦来到就永远留下，绝不离去。虽然它在照耀，也不是照耀在信徒的表面，就是我们的面皮上；这新约的荣光乃是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这荣光不是临到我们，而是来充满我们、渗透我们、饱和我们、浸润我们并浸透我们。...’我有点困惑，到底神的成分有没有灌输到摩西里面呢？对不起喔，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断章取义了，不过若有弟兄姊妹知道，烦请为我解答。 
			

			
				当然，我相信我们必须有神的注入与分赐，才能达到律法的要求，靠着人的天然是无法成就律法的要求的。愿我们更多享受祂的分赐与注入。
			

			
				你能问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一类的问题很多。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旧约中所发生的事例都是新约实际事物的表号。比如歌罗西书2:16~17说到旧约时代的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等，都是要来之事的影儿，实体乃是基督。所以，当我们在看旧约时，或讲说旧约时，那些事例都是在旧约时代当时所实际发生的。但是若我们将那件旧约的事与新约的实际摆在一起比较时，旧约的就只是影儿，新约的乃是实际了。
			

			
				因此，当我们仅仅看旧约时，“摩西不光领受了两块石版，并且神的成分也灌输到他里头，使他的面皮发光。”可是，当我们把这一件事与新约的实际拿来相比较时，我们就要说，“旧约的荣光仅仅临到摩西，暂时停留在他的脸面上。但新约的荣光一旦来到就永远留下，绝不离去。虽然它在照耀，也不是照耀在信徒的表面，就是我们的面皮上；这新约的荣光乃是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这荣光不是临到我们，而是来充满我们、渗透我们、饱和我们、浸润我们并浸透我们。”这是比较的问题。
			

			

	


				关于摩西与亚伦
			

			
				或许这个问题已有人询问过但请原谅我，仍有一些疑惑是否请圣徒解答好吗? 
			

			
				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中说到摩西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接受神的传输，但以色列人因在山下久等不到摩西便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了一隻金牛犊他们便向它献祭敬拜，之后摩西为神清理此事呼召为神站住的人（利未人）击杀拜偶像的人共三千人，但在这其中并未提到亚伦倒底站在哪一边，照历史看亚伦是摩西的同工，虽以色列人要求但他可以拒绝，但他非但没有拒绝反而开了造偶像的先例，而在这段历史中也未见他为此事受到任何的责难他还将责任都推到以色列人的身上，难道他都不必为他所作的事负责吗?
			

			
				另在利未记的生命读经中更说到亚伦是基督的预表。论到神给他的祝福是‘亚伦以及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作祭司事奉神和神的殿。’而对那被杀的三千人或许是他们应受的处罚。但对摩西而言，他一生战战竞竞活在神前服事神、服事神的百姓只为那 一件错事，他未能进美地只因这件事对神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错误，但觉得神对摩西责罚是否太过了呢?甚至在圣经中之后也未再提及摩西的后代神如何对待他们;而亚伦也犯错，神却给他和他的后代如此的祝福，是否对摩西不太公平呢?
			

			
				回答：
			

			
				你问的问题有好几方面，有两方面在bible365.org 的圣经导读和交通讨论里，我已经回答过了，让我分成三段来逐次回答：
			

			
				一，在拜金牛犊的事上，耶和华神并没有偏心，祂对亚伦是极为愤怒，甚至要杀他的，乃是摩西为亚伦代求，而得赦免的。请看申命记 9:20：“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
			

			
				二，摩西一生战战竞竞在神前服事神、也服事神的百姓。在民数记二十章，摩西只是在气头上，用杖击打了磐石，就不能进入迦南美地。神是不是太严厉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几方面的认识：
			

			
				第一、 服事神的必须听清楚神的话究竟是怎么说的。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那时以色列人第一次要水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5-6）。这里神要摩西击打，摩西照着作了。
			

			
				但是在民数记二十章，耶和华晓諭摩西说，“你拿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这里神没有叫摩西击打，只要他吩咐就可以了。但是摩西在气头上，没有仔细听从，就违背了神的吩咐。所以，认清楚神的话，不加、不减，不擅改，这是我们的本分。读经读的准确对于认识真理非常重要。
			

			
				第二、 认清楚磐石是基督的预表（林前十4），摩西的杖表征律法的要求，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就是表征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律法的要求而死。基督这么死，一次就完全满足了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不需要再死一次。所以摩西第二次的击打磐石，似乎要再次的钉死基督，这与神对基督救赎所成就的安排不符合，是违反了神经纶上的安排（参考来六6）。 
			

			
				第三、 认清楚神对各人在经纶中的安排。摩西颁布律法，所以表征律法（约1:17）。但是律法只是如儿童导师(加三24)，看管护卫神的子民，却无法把神的子民带进美地，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只有那表征耶穌基督的约书亚，是神赐给人的恩典，才能将神的子民带进安息与完满的享受里。（可查看马太一21注一对约书亚的说明）。
			

			
				第四、注意民数记二十章第一节，那里记载摩西的姊姊米利暗死了，然后就发生这第二次百姓吵着要水喝的事。神是活神，几次三番的嘱咐以色列人，特别是祭司与拿细耳人，不可为民中的死人玷污自己，就连自己的亲人死了，也要受到节制（利十6, 二一1-3,民六7）。摩西当时是最亲近神的，更应该避免任何的死亡。可是，米利暗对摩西而言，有另一分的感情，因为当摩西出生后，被放在蒲草箱中，给法老女儿发现时，米利暗一直远远跟着这位小弟弟，并为他找来自己的妈妈当奶妈的。所以，摩西对米利暗很感激。就连米利暗曾毁谤过他，但神降麻风时，摩西又为她哀求耶和华神。现在他所亲爱的姊姊死了，他受了影响，在情绪上受了死的玷污，就脾气发作，忽略了神的吩咐，击打磐石。要知道，摩西这时是代表神的，神没有发脾气，摩西却因米利暗之死而大骂以色列人。所以神说，他和亚伦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神为圣，他们将神代表错了。这也是警告我们，不可让我们天然的感情影响我们的事奉。
			

			
				三，关于摩西后代的事：
			

			
				亚伦与他的后代是神派定要子子孙孙作祭司（出二九30，民三3），所以在旧约中关于他的家谱就记载的非常详细（民三2-4, 代上六1-15）。利未人是事奉帐幕与圣殿的，家谱也详细（代上六16-30）。但是摩西是神特别呼召，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颁布律法，也作“申言者”（先知）。他过去之后，他的职分也过去了，他的子孙并不接续他带领以色列人，“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申命记 34:10。）所以，圣经除了在出埃及记二22记载了他的长子名字，与出四20记载了有两个儿子之外，就不记载摩西的后代。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所以他尽量不记载自己的家谱，连第二个儿子叫什么也不知道。这是他的谦卑（参民十二3）。约翰福音中时常提到“耶穌所爱的门徒”而不提名字，也是同一原因。
			

			

	


				巨 人
			

			
				在第27篇说到第三次的堕落产生了伟人(拿非林)，所以神用洪水来毁灭这地，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人，然后由挪亚一家向四处繁增，产生后来的世代。我在想既然所有堕落天使与人调和所生的伟人已经被洪水所灭忙，为何当摩西打发探子窥探迦南地时还会看到伟人(拿非林)？
			

			
				圣经中有两次提到“拿非林”Nephilim这个字，头一次就是在创世记6:4，就是提到堕落的天使与人的女儿交合所产生的“巨人”。（应当翻成巨人，而不是伟人，因为巨人乃是指着身材的高大，而伟人乃是指着功业德行的高超。）另一次在民数记13:32-33，当探子回来报信息时提到的巨人。“拿非林”Nephilim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堕落者”就是指着那批随着撒但堕落的天使，违背神“各从其类”原则所生出的巨人。
			

			
				如果你有英文圣经，你可以看见在创世记6:4是这么记载的：The Nephilim were on the earth in those days –and also afterward—when the sons of God came in to the daughters of men, and they bore children to them; these were the mighty men who were of old the men of renown. 特别注意在破折号中间的那句话and also afterward。这句话指出，当时有，后来也有。虽然当时的“拿非林”被洪水毁灭了，但是堕落的天使不会因为这次洪水的审判而停止与人发生关系，撒但乃是一再地来破坏人，也就是破坏了神的计划，所以，“拿非林”后来也又发生了。
			

			
				在挪亚时代有这些“拿非林”，这只是神要以洪水来毁灭那时代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乃是创世记 6:5~6：“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甚大，心中终日所思念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当神所造的人不要神，心中所思念的都没有神，只顾吃喝、嫁娶，这就是邪恶。所以，神要来审判。这也是主耶穌在马太福音24:37~39所说的主来的时辰，就如挪亚时代，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并不知道审判要来。求主叫我们警醒。
			

			

	


				玛拉与以琳的经历是在吗哪之前
			

			
				以色列人在玛拉与以琳的经历是在吗哪之前，那么就着出埃及记的记载是吃在先还是喝在先呢？有些不解？？玛拉和以琳的经历可以算作是喝的事吗？或者他们所表征的是重在其他方面呢？
			

			
				你这问题问的很有意思，使我再次回去仔细读生命读经信息，底下是一些引用生命读经里的话：
			

			
				关于玛拉的经历（第三十篇）：
			

			
				“在我们受浸并开始行在生命的新样中之后，我们会因为没有天然的水而困惑。一方面，我们就像发怨言并抱怨的百姓。另一方面，我们却像呼求耶和华的摩西。当我们在祷告中呼求主时，祂就指示我们钉十字架之基督的异象。我们需要看见十字架的异象。”
			

			
				关于以琳十二股水泉的经历（第三十一篇）：
			

			
				“这些水泉是为着神性与人性的调和。它们表明作为活水的神，正流进祂的选民里面，要与他们调和，为着完成祂经营的目的。神有一个职事，这个职事必须借着十二股水泉所表征涌流的生命和七十棵棕树所表征生长的生命来实现。只有涌流和成长的生命才能完成神的职事。”
			

			
				玛拉和以琳先后次序的意义：
			

			
				“从盖恩夫人和她同时代的人到宾路易师母的时代，主的百姓大部分是在玛拉。借着宾路易师母的职事，十字架的主观经历已经完全被恢复了。在宾路易师母以后的年间，主从玛拉往前到了以琳。在以琳祂顾到祂的栽种，有十二股水泉和七十棵棕树，然而，许多追求主的人仍然非常宝爱玛拉，…他们没有超过宾路易师母十字架的著作，他们还是强调十字架的经历。他们不很注意涌流的水泉和生长的棕树。他们主要是作见证，他们的苦楚如何借着应用十字架变为甘甜。那些逗留在玛拉的人有医治之树，但是没有七十棵生长的棕树，好彰显神圣生命的丰富和得胜。
			

			
				我的意思不是要轻看那些在主的恢复里走在我们前头的人。我的意思是要指出，我们需要从玛拉进前到以琳。我们需要从医治的树往前到生长并发旺的棕树。今天在祂的恢复里，神不要我们逗留在玛拉。祂需要我们往前到以琳，并且在那里得以加力成为祂的军队。…盖恩夫人的自传就是在玛拉之经历的历史。“效法基督”也是一样。已往三个世纪里着重玛拉经历的人，不很强调十二股涌流的水泉和七十棵生长的棕树。今天神要我们经历浇灌神所栽种之物的水泉，好使棕树长大，为要彰显祂生命的丰富和得胜。”
			

			
				吗哪的经历（第三十二、三十三篇）：首先暴露我们的肉体，接着显示神要借着吃属天的食物改我们的性情
			

			
				“在以琳有了十二股涌流的水泉和七十棵生长的棕树令人兴奋的经历以后，我们仍然被肉体困扰。以琳的活水没有洗去肉体。这就是所谓的五旬节经历不能拯救我们脱离肉体的原因。在十六章以色列人发怨言就证实这事。他们已被救赎并蒙拯救脱离埃及，他们在玛拉经历过医治的水，并且在以琳享受了水泉和棕树。但在这一切的经历以后，他们仍然会表现出十六章中所见的行为。如果我们从道理的眼光来看这事，我们会发觉它难以领会。但我们若是从经历的观点来看这事，就要发现它不难明白了。照着我们属灵的经历，我们晓得在以琳的兴奋时期决不会使信徒成为成熟的圣徒。十二股水泉解我们灵里的干渴，但它们没有使我们的肉体被置死地。事实上，我们愈经历涌流的水泉，我们的肉体就愈被暴露。倘若你想要隐藏你的肉体，你就必须避免在以琳对水泉和棕树的经历。
			

			
				肉体的暴露总是随着在以琳对十二股水泉的经历之后。…儘管我们有以琳十二股水泉令人兴奋的经历，我们将很快发现自己仍未改变。解决我们灵里的干渴是一回事，但对付我们天然人肉体的一面是另一回事。不要盼望以琳的十二股水泉改变你在肉体里的所是。…在以琳有十二股水泉，但没有提到食物。因这缘故，百姓仍然飢饿。他们里面缺少必须的生命供应。这种生命供应的缺乏使得他们的肉体被暴露。…肉体和肉体的情欲被对付不是一次就够了。每当我们营养不足并缺少基督时，我们又飢饿了。这将使肉体和情欲重现，再度活跃。
			

			
				神将吗哪赐给祂的百姓喫，表明神的心意是要变化祂百姓的性情。祂要变化他们的全人，变化他们的组成。”
			

			
				所以，从以上的交通，我们看见，我们受浸得救之后，神先带我们到玛拉，经历基督的十字架，然后到以琳，在职事的话语供应里，得活水的供应。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有肉体的情欲，需要有在汛的旷野，使肉体被暴露，才有吗哪的降下，改我们的性情。
			

			

	


				神击杀乌撒
			

			
				历代上12章9.10节到了基顿的禾场，因为牛闪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而击杀他.....为什么？有这么严重吗？
			

			
				回答：
			

			
				旧约圣经中给我们许多的图画，启示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约柜乃是神的见证，有两根槓让祭司抬着而行动的。但是在士师时代，神的子民堕落了，转去拜偶像，连祭司也败坏了，以利的两个儿子更是荒唐，根本就是利用神来欺骗以色列人。神是不可轻慢的，厉害的审判了他们，也让约柜被掳（表征神的见证失去了）。但是约柜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却显了许多神迹，叫非利士人不得不将约柜送回。非利士人不是神的选民，没有神的启示，他们可以用牛车把约柜送回给以色列人，神不责怪他们，但是神的选民有了神的启示，却按照外邦人的办法来抬运约柜，神就不轻易放过祂的子民了。神要祂的子民照着祂的启示来事奉祂。
			

			
				在你所引用的这一段经节（是历代志上13章，不是12章），这乃是大卫作王时，要将约柜从基列耶琳的家中把约柜抬到大卫城里。大卫作王了，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正常了，就应该照着神的指示来事奉神，来处理与神有关的事，而不是照着外邦人的办法。但是大卫和边上的人都没有考察圣经，乃是照着非利士人的办法，用牛车来运约柜。神就不轻易让祂的子民和一位合乎祂心意的王这么糊涂作了。乃有牛失前蹄之事，而乌撒伸手去扶住约柜（表征以天然肉体、发热心的手去帮助神的见证），神就击杀了乌撒，让大卫和所有神的子民都学了一个重要的功课：不能照着外邦人的办法来事奉，而且在事奉神的事上，不能有我们天然肉体的行为，就算是好意，神也不许可，只有照着神的指示而行，才是对的。后来大卫考察摩西律法，知道要让祭司来抬才行（代上15:2, 12~15）。
			

			
				这也是倪柝声和李常受两位弟兄在跟随主的路上，对圣经中的启示执着的原因，圣经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所有外邦人的作法，包括历代以来许多传统的作法，却不是圣经中的“路”，如阶级制度、如牧师制度、一人讲众人听，甚至以摇滚乐来传福音等，我们都要弃绝，只有照着神的启示来行才能让神满意。今天基督教中满了许多传统与人天然的热心，而不回到圣经，主恢复就是打这个仗。别人可以这么做，那是他们与神的事，但我们愿意专心一意的照着神的启示来行。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但也是主恢复的独特。求主祝福我们的心，也加添力量和恩典，让我们照着圣经的启示，走神命定的路，把基督身体建造起来，迎接主的再来。
			

			

	


				为什么神不愿让百姓上山一同领受神的启示
			

			
				为什么神不愿让百姓上山一同领受神的启示呢?甚至神只让摩西亲近耶和华即使亚伦等人及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虽可以上山却只能远远的下拜而不能与摩西一同亲近神?是山上地方太小容不下这么多人?或...还是神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偏心呢? 
			

			
				在新约中看见神对人的救恩是平等的，但为什么在这里神向人启示祂的心意却是有区别的呢?今日公会或天主教的实行（例:神父等圣品阶级）是不是也是因看见这段经文而有如此的实行?
			

			
				你问的问题很有意思，我从来没有想过。等了几天，也想了几天，看看有没有圣徒回答。让我试试看。
			

			
				我们读经时，必须认识神永远的心意，但在新旧约时代，神有祂的作事上的区别。比如：基督在旧约时代还没有来，逾越节的羊羔、天上降下的吗哪、裂开的磐石流出活水等都是基督的表号，但那些都是实际在物质界发生的。而到了新约时代，这些发生的事在灵里成为我们的实际，而不是物质上的事了。所以，你问是否山上地方有限，没法让所有以色列人上去，那应该是理由之一。两百万人都上了山，那座山的山顶该有多大的空间？但在新约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徒说，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来到活神的城，属天的耶路撒冷，来到千万天使整体的聚集（来12:22~23）。在灵里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就算两百万以色列人都上了山，还是有空间上远近的区别，有的如摩西和亚伦，会比较靠近神，其他的人有的就要距离几百公尺或更远之外了，这是空间上的限制，没法的。所以，在出埃及记24章一开始，当神要与以色列人订约时，神乃是呼召了七十个长老来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要他们上山到神那里，这可能是根据场地的大小，当然“七十”也有其他的意义，在此我们就不岔出去说了。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人只能远远敬拜，只有摩西一人可以亲近神(1~2)。（这还是神作事的原则，底下会说到。）神吩咐摩西要这么做之后，摩西在山下立了坛，洒了血在百姓身上，说“这是耶和华与你们所立之约的血”(4~8)。作了这件事之后，摩西和亚伦并七十个长老才上山，就近观看神，并在神面前吃喝享受(9~11)。
			

			
				我们注意到这里所记载的先后次序乃是非常有意义的。主耶穌在被钉之前的晚上，设立了主的筵席，选了十二位使徒代表所有的新约圣徒参加这个立约的筵席，在筵席上，主将饼杯递给这十二位门徒吃喝，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太26:28）因为时间和空间上的因素，主没有叫当时的一百二十位忠心的信徒（徒1:15），也没有叫马大、马利亚、拉撒路来参加，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主的筵席乃是所有的新约圣徒都可以有分并享用的。而且这里的记载表征神与祂子民所立的约乃是吃喝享受并彼此亲近的。
			

			
				我们也要看见，一方面，神永远的心意乃是要所有祂救赎的子民都成为祂圣洁的国度，所有的子民也都是君尊的祭司（彼前2:9），这说出在所有子民中间应该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另一方面，神却有祂呼召和国度的原则，比方神呼召了摩西来带领，并让亚伦作大祭司，他们两人是神在所救赎的两百万以色列人当中的代表，也是神作事的原则，并不是阶级制度。就如同主耶穌在地上的职事，拣选了十二个使徒，在这十二个使徒当中，祂又经常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三人，这是神作事的原则，总有几个作代表，然后从这几个人身上，作到其他信徒身上。这七十个长老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人参加这个立约的行动（或典礼）。摩西死了之后，有约书亚接续带领；亚伦死了，也有以利亚撒接著作大祭司。
			

			
				另一方面，神在祂所拣选的子民当中也有管理的原则，如出埃及18章的千夫长、百夫长等人，乃是代表神来管理以色列人的，这是国度中次序的表号，不是阶级制度。就如同在新约中，各处的地方召会中也都应该有长老，按着神来监督神的子民，却不是辖管他们，这些长老乃是代表主耶穌这大牧长来牧养神的羊群（彼前5:1~3）。
			

			
				至于你问说，公会或天主教的实行（例:神父等圣品阶级）是不是因看见这段经文而有如此的实行?这我在所看过关于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书籍当中还没有见过，但也可能我见识不多，不敢说没有。天主教的实行阶级制度，乃是从第二世纪以格那提把长老（指信徒在生命成熟方面），和监督（指在上面如牧羊人的观看群羊）职分解释成两种不同的人而造成的。我还没有见过倡导阶级制度的根据出埃及记24章的记载来教导的。这你应该可以放心。
			

			

	


				乌陵和土明
			

			
				利 8:8 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
			

			
				民 27:21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
			

			
				申 33:8 论利未说：耶和华啊，你的土明和乌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
			

			
				撒上 28:6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乌陵，或先知回答他。
			

			
				拉 2:63 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
			

			
				尼 7:65 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
			

			
				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127、128和129三篇都提到了乌陵和土明。底下我将一些重要的意义摘录或改写在下：
			

			
				乌陵和土明都是希伯来文的读音，是在十二块宝石以外放在胸牌里的两样东西。在希伯来文，“乌陵”这个字的意思是光、照明者，“土明”的意思是完成者、成全者。把乌陵和土明放在胸牌里，就使胸牌成为决断的胸牌。
			

			
				在圣经中，最早提到乌陵和土明是在出埃及记 28:30，说到大祭司的穿着，特别是论到他所穿戴的胸牌时，胸牌上镶有十二块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名字的宝石，然后在胸牌的后面口袋中摆着乌陵和土明这两件东西。当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把乌陵和土明连着胸牌带在胸前。在“古代的圣经与现代的犹太人”这本书的附录里说，乌陵盛装着油，因着祭坛的火而焚烧。这火是从神来的，因此是神圣的火、属天的火，焚烧着乌陵里面的油，好发出光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油是预表那灵，而来自祭坛的火则预表十字架。基督这位照明者的确有油，有那灵，这灵借着十字架而焚烧。今天基督这位照明者乃是借着焚烧的灵而照耀。希伯来文一共有二十二个字母，但是在十二块宝石上，只有十八个字母，有四个字母没有出现过。可是这四个没出现的字母却由土明所代表的四个希伯来字母所补上了，因此胸牌里的十二块宝石加上了土明的字母就完成了所有的字母。希伯来字“土明”的意思就是完成者、成全者，预表基督是完成者和成全者。
			

			
				胸牌里的十二块宝石预表信徒，就是组成教会的人，刻着基督这些属灵的字母。照启示录来看，基督是阿拉法，也是俄梅戛。既然祂是头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祂也是中间所有的字母。这意思是说，基督乃是用来构成单字、句子、段落、章节和整本书的字母。刻在胸牌里十二块宝石上的字母预表基督是属天的字母。乌陵和土明都是预表基督，而胸牌是预表教会。因此，乌陵和土明加到胸牌里，就是预表基督加到教会里面。
			

			
				当大祭司带着胸牌和乌陵、土明到神的面前去，他是带着神的子民到神面前去，以神的眼光来观看神子民的情形，好照着神的心意来作决定。借着这些宝石的光亮闪烁，好像属天的打字机利用字母的明暗而打出一段神的说话来，说出神对祂的子民所作的决定。在摩西时代，神是面对面的和摩西说话（出33:11），所以，没有使用到乌陵和土明。但是到了神将带领以色列人的责任交给约书亚时，神吩咐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民 27:21）根据“古代的圣经与现代的犹太人”书中的附录来看，亚干的罪使以色列人在艾城战败，这件事乃是借着乌陵和土明晓得的，这件事记载在约书亚7:16~21。借着乌陵和土明，查出了那个支派、宗族和个人犯了罪。
			

			
				保罗的书信以及主耶穌达与亚西亚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也都是根据这个光和暗的原则写的。我们以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头一封书信为例，如果没有哥林多教会中消极的事情，哥林多前书恐怕就写不出来了。保罗照着他对哥林多消极的光景所读出来的，写了这封书信。他思想那种光景，就晓得要写什么了。虽然他的著作是基于消极的事情，但在这封书信里，他却把积极的东西─基督的丰富─服事给教会。
			

			
				在以斯拉记2:63和尼希米记7:65都说到：省长对某些人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因为有些人的家谱记载不清楚，不晓得他们是否洁净，连省长也不敢擅自作主决定，要等到有用乌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了，才能定夺。
			

			
				带领教会的弟兄们，或照顾圣徒的弟兄和姊妹都需要学习如同祭司一样，将人带到神面前去，借着那灵的光照，让神告诉我们教会和圣徒的真正光景，并且该如何来供应基督，或安慰或责备，都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感觉，而是照着神的光照和指示。
			

			

	


				乌陵土明和求神问卜
			

			
				最近读到祭司的衣服-神借着乌陵和土明来说话（出埃及p.1648）摩西死后，约书亚不是靠神直接的说话而得神的引导；乃是借着大祭司所带胸牌上面的乌陵和土明来得着神的引导.......
			

			
				在创44章5节.....岂不是他占卜用的么.... 
			

			
				是不是当时（旧约的时候）人要寻求神的时候也是用算命or求神问卜的方式；如果有人问起此事时，可否回答-旧约祭示神和现在庙里的求神问卜是一样的，只是以色列人是寻求真神，庙里的求神问卜是祭拜魔鬼。而且现在再用庙里的方式来寻求神，是得罪神的；或者我该如何回答？
			

			
				回答：
			

			
				如果你把所引用的生命读经那一段落仔细读一下，会发现“借着大祭司所带胸牌上面的乌陵和土明来得着神的引导”是跟庙里的卜卦方式非常不一样。请看：
			

			
				神借着乌陵和土明来说话
			

			
				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十节说：“又要将乌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带在胸前。”大卫巴伦所著“古代的圣经与现代的犹太人”这本书里有一段附录，其中有一篇文章论到乌陵和土明。照这篇文章来看，胸牌上的十二个名字包含了希伯来二十二个字母当中的十八个，其余的四个字母安在一块叫作土明的东西上。希伯来字的土明意思就是成全者或完成者。因此，在胸牌及附加的土明上，能够看见希伯来文的二十二个字母。打字机键盘上面的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如何能够用来打出单字、片语、句子或段落，胸牌和土明上面的二十二个希伯来字母也照样能够用来排出单字和句子来。
			

			
				不但如此，照这篇文章来看，乌陵还是一种照明物，安在胸牌里面十二块宝石底下，希伯来字“乌陵”的意思就是光。在大卫巴伦书里的这篇文章说，乌陵能够装油来焚烧，而用来焚烧这油的火是从祭坛来的。负责这篇文章的希伯来学者也说，乌陵有十二个照明物，每一个照亮胸牌上的一块宝石，然后透亮的宝石就能够发出光来。
			

			
				乌陵和土明加到胸牌上，就使胸牌成为决断的胸牌。在加上乌陵和土明之前，胸牌只是作一个记念而已！
			

			
				神把祂的百姓带到旷野的时候，借着摩西来对他们说话。神和摩西面对面地说话。但摩西死后，约书亚不是靠神直接的说话（像神对摩西说话一样）而得着神的引导；乃是借着大祭司所带胸牌上面的乌陵和土明来得着神的引导。因此，每当约书亚需要得着百姓行动的引导时，他就必须到大祭司面前，那时大祭司借着乌陵和土明而得着从神来的引导。因此，神是借着乌陵和土明来说话。这篇文章的作者引用约书亚和亚干的事例来说明乌陵和土明的功用。以色列人因着亚干的罪而在艾城战败。（书七。）亚干的罪是如何被人发现的？根据这篇文章来看，十二支派各有一位代表来到帐幕那里，站在带着胸牌的大祭司面前。忽然间胸牌上的十二块宝石中犹大支派的那一块变暗了，这样犹大支派就被挑出来了。约书亚七章十六至十八节说：“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近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地近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地近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迦米的儿子亚干。”因着胸牌上的一些宝石变暗了，就查出一个家室，最后查出了那个人。在这种情况里，胸牌的功用就像一部属灵、属天的打字机，把亚干的名字拼出来。
			

			
				而你引用创44章5节那里的记载，那是约瑟试验他的兄弟时，将一个酒杯摆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根据学者研究，使用酒杯乃是埃及人当时通用的占卜方式，而约瑟在交代他的僕人时这么说，乃是采取当时人所能领会的说法，因为约瑟有神明指引的本事，但这并不是说约瑟也是占卜的。所以，以酒杯占卜并不是以色列人的问神的习惯，不能混在一起。
			

			
				你问说，旧约时，人要寻求神的时候也是用算命或求神问卜的方式？旧约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需要将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在摩西之前；第二，在摩西时，第三，在摩西之后，主耶穌来到之前。摩西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神乃是跟他直接面对面说话，所以，在金牛犊事件之后，摩西为了要把他自己和被污秽的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就将他的帐棚之搭到以色列人的营外。以色列人要求问神的，就要到摩西那里去（出33:7~11）。
			

			
				而在摩西之前的时代，通常都是神主动的来显现，如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创12:1, 7; 13:14; 15:1; 17:1; 18:2）、耶和华在夜里（可能是在梦中）向以撒显现（创26:24）、耶和华向雅各在伯特利的天梯之梦显现（创28:12~15）、约瑟所作的禾捆与星的梦等。
			

			
				但在摩西之后，除了到大祭司那里去以胸牌向神求问之外（如约书亚在攻打艾城时，书7:16~18），若有神的子民迫切的祷告，神也会直接说话，或借着梦，或显现的方式来指引。当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时，大卫求问耶和华能不能去攻打非利士人，好拯救基伊拉的居民，神也是亲自并直接的回答他（撒上23:1~5）。但是当扫罗来捉拿大卫时，大卫乃是要祭司亚比亚他拿以弗得来，这是借着以弗得上的胸牌，也就是乌陵和土明来求问（撒上23:9~12）。这在旧约时代，两者都有。
			

			
				但是，约书亚在以胸牌找到犯罪的亚干之前，圣经不是记载他撕裂衣服，俯伏于约柜之前迫切的祷告（书7:6~10）？神也回答他。当撒母耳当士师时，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这时他们的光景正常了，撒母耳带着他们在神面前献祭祷告（撒上7:3~4, 8~9），这就是那块大石头被命名为“以便以谢”之由来。当以色列人要立王时，撒母耳是一个跟神有正常关系的人，他不就是简单的跟神说吗（撒上7:4~7）？神也不就直接的回答他吗？当地上有人像但以理一般迫切祷告时，这是由人发起的求问，神也就向但以理指示奥秘的七十个七（但9:2~27）。当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荒凉的消息，他不也是迫切的痛哭祷告？而当王问他为何有愁容，要求什么时，他不就当场在内心中祷告神吗（尼1:4~2:4）？我们看见，即使在旧约时代，若有人主动的来求问神，为了神的权益而求，神不也直接了当的回答，不需要借着乌陵和土明？这些事例告诉我们，我们要作一个与神有正常关系的人，像约书亚、大卫、但以理、尼希米一样的人。
			

			
				如果有人问起此事时，你可以回答说，旧约祭示神和现在庙里的求神问卜是“不”一样的。你说：以色列人是寻求真神，庙里的求神问卜是祭拜魔鬼。而且现在再用庙里的方式来寻求神，是得罪神的。这没有错，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告诉他，旧约与新约时代的分别，今天是新约时代，不是旧约了。也告诉他：主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在灵里引导我们，我们可以将心中所要的，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告诉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腓4:6~7）。我们还可以一同来祷告，主会在我们的灵里来带领、指引的。我们的灵乃是天梯，能将我们联于天上的主，这才是重要的。
			

			

	


				约柜的尺寸一半
			

			
				出埃及生命读经第八四篇在说到约柜的尺寸时，这么说： 
			

			
				‘然而，见证之柜的尺寸是一半。这表征约柜乃是一个见证的一半，暗示需要另一半，来作完全的见证。” 
			

			
				问题是：在出埃及二十五章二二节说，约柜称为见证之柜。约柜也预表基督作神见证的具体表现。既是如此，约柜就当是完整的见证，为何说约柜乃是一个见证的一半。若说约柜是一个见证的一半，是否意指基督是神见证的具体表现的一半，祂自己并没有完全作神见证的具体表现？
			

			
				回答：
			

			
				圣经中提到“见证”通常都是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或见证物才能算是完整的见证。主耶穌在约8:17说，“连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所以，十诫的律法是写在两块石版上，这两块石版就称为见证，而摆置石版的柜子(ark，原文是方盒子)就称为“约柜”，或“法柜”，也称为“见证”。
			

			
				根据圣经，天上有一个真帐幕，真帐幕里有一个真正的约柜，摩西所製作的约柜乃是照着天上的样式造的，是天上约柜的另一半（来8:1~5）。启示录中也提到神天上的圣殿里有一个约柜，这不是摩西所作的（启11:19）。天上的约柜必须要有地上的约柜来同作见证才算完全。但是这地上的约柜乃是圣经中明确的启示，也是在神的子民中出现过的，天上的约柜是一个奥秘，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见主时，才可能领会的。
			

			
				根据这个原则，基督是约柜，作神的见证，祂本身所作的见证应该是完全的，但祂也根据律法上的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所以，祂在约5:31~32说，“我若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为我作见证，我也知道他为我作的见证是真的。”接着说，“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完成的工，就是我所作的这些工，为我作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约5:36)所以，基督来了，为神作见证，但还需要约翰和主自己所作的工来作见证。
			

			
				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乃是一个奥秘，祂既是神格一切丰满的具体化身（西2:9），但这位已经是完全、丰满的一位，还需要扩增、需要得到一个配偶，这位是头的基督需要召会来作祂的身体，成为一个宇宙的新人；这位已经是丰满、完全的神，却是会成长的，也需要成长的，（西2:19说到神的增长），等到长成基督丰满身材的度量，才算是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李弟兄在信息中说，约柜是一个见证的一半，并不是说基督不是完全的，只是一半而已，不是的。他乃是说，这个见证还需要另一半，基督的增长来完成神的完全见证。基督需要召会，这是宇宙的极大奥秘。
			

			

	


				以色列人在旷野如何得到细麵来献上素祭
			

			
				以色列人在旷野如何得到细麵来献上素祭？
			

			
				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也就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二个月的十五日，他们到了汛的旷野，那时从埃及地带出的粮食可能就吃完了，所以，神才降下吗哪给他们作食物吃。但是在亚伦和他儿子承受圣职作祭司时，需要献上作赎罪祭的一隻公牛、两隻公绵羊，和一筐无酵饼（利未记8:2），表示这时他们还有细麵可以献上作素祭用的。
			

			
				你的问题需要让我们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从人的角度：以色列人在旷野时，有将近两百万人之多。我们相信大部分的粮食到了汛的旷野时都已经吃光了，但是在他们中间还是有些少许从埃及带出来的细麵，这些细麵在那个场合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圣经说他们所献上的素祭乃是值得作纪念的（未2:2）。而且有圣经学者认为，因为在利未记第二章，也就是指明如何献素祭的那一章也说到，“你若向耶和华献初熟之物为素祭，”（未2:14）所以，这一章乃是耶和华神指示以色列人以后进入美地了，从美地得了出产，从大麦和小麦都可作出细麵（申8:8），可以献上作素祭。但在旷野里，献上素祭所用的细麵，乃是从埃及带出来而剩下的少许数量。
			

			
				好，那么这些细麵应当也有用完的一天，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这就要从第二个角度，也就是神的角度来看了。在列王记上十七章，我们看见邪恶的亚哈在北方以色列国作王时，以利亚奉神的命令去到西顿的一个寡妇那里，寡妇家中只有一把麵，一点油，但是神却借着这一点麵和油养活了以利亚和那妇人一家许多日子，并且“罈内的麵果然没有用完，瓶里的油也没有短缺”（王上17:16）。神为祂的僕人之需要能显神迹，为祂自己岂不更会预备？
			

			
				所以，我们要晓得：如果是神所发起的，神会负责供应的，但需要从我们所有的里头先献上给祂来使用，就如同主耶穌使用了一个孩子献上的五饼二鱼，餵饱了好几千人，还有剩余。这对神来说是小事一桩，对祂而言，是没有短缺的。所以，在旷野里，以色列人若要献上素祭，必定有细麵给他们作饼的。
			

			

	


				审判与禁止
			

			
				出埃及生命读经111篇说到义是出于审判，审判与禁止不同，那到底什么情形才是审判什么情形才是禁止？又在经历上如何应用?
			

			
				回答：
			

			
				通常“审判”乃是对于一件已经做过的事，在某一种标准之下，评断这件事的对与错、是与非，而作为日后其他事例的标准。在圣经里，乃是以神的公义作为审判的标准。
			

			
				“禁止”则是我们正想作，或正在做某一件事的时候，有一个声音或力量禁止我们去作那件事。根据我们的经历，这乃是主在我们里面的说话。
			

			
				在出埃及生命读经111篇信息中，有一段话是使你发问题的，引用如下：
			

			
				“有些人也许以为，神的审判与得救的人里面感觉禁止他作某些事相同。事实上，这种感觉是一种禁止，不是神的审判。我们在主里长大的时候，就会从禁止的阶段达到审判的阶段，然后我们便晓得禁止与审判之间的不同。”
			

			
				我们在得救时，我们的灵活过来了，良心也敏锐了，以前良心乃是照着是非善恶的标准，现在量心的感觉乃是主在里头说话了。通常最清楚的乃是主在我们里面禁止作某件事，或说什么。如果我们顺服主，我们的生命会长得好，也长得快。生命越长大，主的亮光也越多，光多了，主公义的性情也在我们里面增多，这性情会来审判我们以前所作过的事，或所说过的话，而不仅是对于我们正在说，或正在作的事有所禁止了。我想这就是李弟兄在此所交通的区别，这需要我们生命长大，才有这方面的经历。
			

			

	


				在哪一处经节有解释吗哪和阿们的意思吗
			

			
				在哪一处经节有解释吗拿和阿们的意思吗？
			

			
				“吗哪”这个希伯来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16:15~35，就是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在旷野中没有食物吃时，向摩西、亚伦抱怨，神就从天降下这个食粮。出埃及记 16:15记载说，以色列人看见这个在旷野地面上的细小圆物，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他们所说的“这是什么？”在希伯来文直接读音就是“吗哪”。这是新奇的食物，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彼此对问，在希伯来文就是吗哪这个字。关于吗哪的描述可以在同一章的31~32看见。
			

			
				“阿们”这个字也是希伯来文，是希伯来文的直接读音，意思是“对，我同意，是的。”特别在别人说话时，我同意他所说的，我对所说的赞成时说的。这个字到了新约时代，也直接被引用了过来。
			

			
				“阿们”这个字第一次使用是在民数记5:22。当一个丈夫怀疑自己妻子忠贞时，将妻子带到祭司面前，祭司在妇人面前说出咒诅，妇人听了就说阿们，阿们。她同意如果她犯了姦淫，就会遭到所宣判的这个咒诅。
			

			
				其次，在申命记27:15~26，摩西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时，每说一句话，百姓就说阿们，一共有十二次。在列王记上1:32~37大卫让所罗门作王时，安排了事项，申言者耶合耶大的儿子回答说，阿们。在历代志上16:36，大卫赞美神，百姓就说阿们。在尼希米记5:13, 8:6 都有百姓说阿们的记载。此外，在诗篇41:13, 72:19, 89:52, 106, 48, 耶利米书11:5, 28:6等处都有说到阿们。你可以去查一下。
			

			
				以赛亚65:16提到神是信实的，原文是“阿们的神”。
			

			
				在新约中，有三处值得注意的：
			

			
				第一是在林前14:16，保罗问那些喜欢说方言的信徒，当他畅快的说方言时，在场那不通方言的人，怎能在你感谢时，说阿们？这说出，我们在聚会中需要彼此扶持，说阿们。
			

			
				第二是，林后1:20　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祂，对神也都是阿们的，好叫荣耀借着我们归与神。神给我们许多应许，我们向神说阿们，这些应许都成为我们的了。
			

			
				第三是，启示录3:14　你要写信给在老底嘉的召会的使者，说，那阿们，那忠信真实的见证人，那神创造之物的元始，这样说，…所以，阿们也是主耶穌自称的名。
			

			
				This Hebrew word means firm, and hence also faithful (Revelation 3:14). In Isaiah 65:16, the Authorized Version has “the God of truth,” which in Hebrew is “the God of Amen.” It is frequently used by our Saviour to give emphasis to his words, where it is translated “verily.” Sometimes, only, however, in John’s Gospel, it is repeated, “Verily, verily.” It is used as an epithet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Revelation 3:14).
			

			
				It is found singly and sometimes doubly at the end of prayers (Psalm 41:13; 72:19; 89:52), to confirm the words and invoke the fulfilment of them. It is used in token of being bound by an oath (Numbers 5:22; Deuteronomy 27:15-26; Nehemiah 5:13; 8:6; 1 Chronicles 16:36). In the primitive churches it was common for the general audience to say “Amen”at the close of the prayer (1 Corinthians 14:16).
			

			
				The promises of God are Amen; i.e., they are all true and sure (2Corinthians 1:20).
			

			

	


				牛犊和牛犊应该是不一样的
			

			
				牛犊和牛犊应该是不一样的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173篇说到.....百姓没有造摩西的像、造马或其它驮兽的像，这件事蕴含了另一个原则。他们造了一隻金牛犊，牛犊不是为着劳苦，而是为着享受，尤其是为着食用。在旧约和新约里，牛犊都是用来喂养客人的。在创世记十八章，亚伯拉罕为客人预备了一隻肥牛犊，在路加十五章的比喻里，浪子回家的时候，父亲把肥牛犊宰了。所以，肥牛犊是表征享受。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那些妆饰自己的人都喜欢享受，享受就是他们的偶像。照样，今天许多人也敬拜牛犊；那就是说，他们敬拜他们的享受。 
			

			
				照十八节来看，摩西听见歌唱的声音，照十九节来看，他“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随着喫喝、运动，百姓还歌唱、跳舞，这都是在金牛犊面前进行的。这里的图画指明，牛犊是表征享受，而以色列人在敬拜他们所享受的。 
			

			
				可是，在路加十五章的比喻里，浪子回家的时候，父亲把肥牛犊宰了。这里的注解说，肥牛犊是表征基督作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享受。 
			

			
				出埃及记的牛犊和路加福音的牛犊应该是二回事放在一起好怪 
			

			
				牛犊在路加十五章的比喻里应该是正面
			

			
				回答：
			

			
				圣经乃是一本生命的书，并不是一本机械的，死的书，所以读圣经时，必须有全面生命的眼光，也要顾到上下文，才能明白某一处的记载。如果圣经是一本机械的书，那就可以将它如螺丝丁一般拆开来，某一个名词或东西就是一个公式，死套进去就行了。可是，圣经不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读圣经时，必须以全面神经纶的角度来看。比方“水”这件事，在创世记1:2是讲到神的审判、死亡，这和受浸时的水是一样的。但是从主耶穌肋旁所流出的水，还有约翰第四章和第七章的水，与在新耶路撒冷的活水都是指着生命一面说的。这应该不难辨别的。
			

			
				所以，你所说的“牛犊”也是一样，本来是人用来享受的，但是在出埃及记，以色列人以金牛犊取代了神，这当然是一件偶像的事，是消极的。而路加十五章浪子回家，父亲所预备的肥牛犊当然是满足浪子的飢饿的肚子，这自然是主耶穌将祂的丰满来满足我们的飢饿。这两者应该是可以从上下文分辨出来的。
			

			

	


				强壮幼嫩的燔祭
			

			
				在《利未记生命读经》第三篇说： 
			

			
				四　强壮而雏幼 
			

			
				燔祭要强壮而雏幼。这就是说，燔祭要满了力量、新鲜，却没有软弱、老旧。在利未记一章，公的表征力量，雏幼的表征新鲜。就属灵一面说，基督是公的，满有力量；祂也是雏幼的，极其新鲜。祂是强壮的，也是新鲜的。基督虽然亙古，却绝不老旧。祂总是新鲜、刚强的。在祂身上没有软弱或老旧。 
			

			
				‘强壮而雏幼’的强壮是由利一3‘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献一隻没有残疾的公牛；他要在会幕门口把公牛献上，使他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中牛是公的而来的吗？就是说，生命读经里面‘公的表征力量’而推论出燔祭必须是强壮的，是这样吗？
			

			
				回答：
			

			
				生命读经说，燔祭要‘强壮而雏幼’，是由利一3的“公牛”来说，但应该也参考了圣经中其他关于燔祭的记载。我将一些有关献祭和献燔祭的经节摆在底下：
			

			
				以色列人在埃及过第一次的逾越节时，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拿“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出12:5），利未记9:3说到亚伦和他儿子所献的燔祭必须是“无残疾、一岁的牛犊和绵羊羔”，亚伦和他子孙每天早晚要各献一支一岁的羊羔作燔祭（出29:38, 42），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在初熟节时，要献上一隻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作为燔祭（利未记23:12），在五旬节时，要献上没有残疾、一岁的羊羔七隻、公牛犊一隻、公绵羊两隻作为燔祭（利未记23:18），拿细耳人满了分别的日子，要献上一隻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 (民6:13~14)，十二支派在帐幕立起之后，每一支派每日所献的燔祭中有公牛犊、公绵羊、一岁的公羊羔作燔祭（民7:15, 21, 27等）。我就不再举例了。
			

			
				从以上这些燔祭的记载，这些牛或羊，都是说牛犊或羊羔，“公”的，没有说是“母”的，都是一岁的，并不是刚刚出生的。所以，利一3的“公牛”也应该是“一岁”的。根据以色列历史文献的说法，一岁的牛羊既不如初生的娇弱，也不是老旧残弱的，乃是‘强壮而雏幼’的。在这样记强壮又是年轻的，在神和世人的眼光中都是非常有用的，但将他们献给神作燔祭，而不是拿去作其他世界的用处，这是蒙神喜悦的。就如同主耶穌在三十岁时，出来尽职，这时在神的眼中是‘强壮而雏幼’的。
			

			

	


				杠是到底表征什么
			

			
				杠是到底表征什么？若是表征我们，那当初抬燔祭坛的以色列人呢？
			

			
				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91篇有这么一段话解释杠表征的意义：
			

			
				二十八节说到杠：“要用皂荚木作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皂荚木又一次表征基督的人性。这里皂荚木作的两根杠，表征基督的人性乃是行动的力量。这两根杠用金子包裹，这件事实表征基督的神性乃是桌子行动的彰显。皂荚木是力量，而金子乃是神在祂行动中的彰显。进一步说，皂荚木作的两根杠用金包裹，表征基督作为我们生命供应的行动，乃是借着祂的两种性情调和为一。
			

			
				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105篇也有这么一段话说到祭坛的杠：
			

			
				十三　祭坛的杠
			

			
				出埃及记二十七章六至七节说：“又要用皂荚木为坛作杠，用铜包裹。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杠是为着祭坛的行动。它们是用皂荚木包上铜作成的，表征基督成为人受神的审判。这些杠要穿在环子内，表征十字架的行动是借着那灵的能力。此外，祭坛两边上面的杠是人用来抬坛的，这表征十字架的行动是借着信徒配搭成为一个见证。
			

			
				环内的杠很强地证明祭坛是要人来抬的，祭坛不可放在马车上，或由牲畜来拉。祭坛必须扛在人的肩头上。今天十字架必须由人来传扬。然而传扬十字架的人必须配搭成为一个见证。这就是主耶穌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原因。二是见证的数字，信徒必须配搭成为一个见证，靠着那灵的能力，抬着基督的救赎，达到地的四角。
			

			
				在以上这两段话里，我们找不到“杠是表征我们”的话。我们读这几个器具的经节，都让我们看见：不管是哪一件帐幕的器具，从约柜到桌子、祭坛、香坛都有杠穿在环子里，好让祭司来抬着行动。信息更指出，这些器具包括杠都是基督的表征。“杠…表征基督的人性乃是行动的力量。这两根杠用金子包裹，这件事实表征基督的神性乃是桌子行动的彰显。皂荚木是力量，而金子乃是神在祂行动中的彰显。”但光有这些器具和杠还不行，需要有神的子民将这些器具扛在肩上，将基督带往各处去。这是我们与神的配合。
			

			

	


				赎罪祭的不同动物
			

			
				关于赎罪祭
			

			
				利四13 以色列全会众若有了过错，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以致有了罪过，是隐而未现，会众没有觉察到的， 
			

			
				利四14 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隻公牛犊作赎罪祭，牵到会幕前。 
			

			
				利四22 官长若犯了罪，无意中行了耶和华他的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以致有了罪过， 
			

			
				利四23 他若知道了自己所犯的罪，就要牵一隻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 
			

			
				利四27 平民中若有人无意中犯了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以致有了罪过， 
			

			
				利四28 他若知道了自己所犯的罪，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隻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 
			

			
				利四32 人若牵一隻绵羊羔作赎罪祭的供物，必要牵一隻没有残疾的母羊。 
			

			
				会众的赎罪祭是公牛犊 
			

			
				官长的赎罪祭是公山羊 
			

			
				平民的赎罪祭是母山羊 
			

			
				人的赎罪祭是母绵羊羔 
			

			
				请问不同的对象，献不同种类的动物当赎罪祭，有何意义？
			

			
				回答：
			

			
				利未记生命读经十九篇有一句话：“这表征基督作赎罪祭，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经历。对于作赎罪祭的基督自己来说，祂总是一样的，并没有大小的分别。然而，我们对基督这赎罪祭的领会、呈献和应用，程度却有不同。”
			

			
				你的问题还应该包括：
			

			
				利未记 4:3 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
			

			
				而且利四32中的人，乃是平民，只是他的力量不足献上母山羊，那么就可以献上母绵羊羔。
			

			
				所以，我们可以列出几种赎罪祭：
			

			
				受膏的祭司（大祭司）和会众的赎罪祭是公牛犊，
			

			
				官长的赎罪祭是公山羊， 
			

			
				平民的赎罪祭是母山羊，或母绵羊羔 
			

			
				我们再从几方面来看你的问题：祭物的性别、大小、羊的种类。
			

			
				圣经中祭物的公和母是有意义的。通常公的是指着比较刚强的，且是客观的一面，母的表征比较弱的，主观的一面。在献赎罪祭时，大祭司、会众和官长的赎罪祭必须是公的，因为他们所犯的罪在范围和程度上比较强，也比较广，会影响整个会众，使神和百姓的关系受损。这祭物的“公”指出他们需要献上比较强的祭物。但平民的知罪，是个人的，是比较弱（指范围），也比较切身、主观的。所以，平民或某一个人的献祭只需要比较软弱的“母”的。
			

			
				在古时候，祭物的大小是有价值上的不同。牛犊比山羊贵，山羊又比绵羊贵。大祭司和会众犯了罪，这罪的范围和程度都比较大，当然需要比较大的牛犊，底下依序按照官长、平民的顺序，祭物也越来越小。平民应当献上母山羊作赎罪祭，但如果力量不够，至少要献上母绵羊羔。
			

			
				但是赎罪祭不能使用斑鳩或雏鸽，或细麵，那太轻了，那是赎愆祭。
			

			

	


				试验他的百姓
			

			
				在出埃及记16章，为什么主以飢荒和干渴试验他的百姓？飢荒会暴露人,而主必然已经知道会有人无法通过试验， 为什么还要试诱暴露人的罪性？ 
			

			
				(太6:13)不叫我们陷入试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能力、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人被试诱，不可说，我是被神试诱，因为神不被恶试诱，祂也不试诱人。 
			

			
				试验,试诱的分别在哪里? 
			

			
				在我的观念哩，总是以为神应该保守人免去一切的试诱。也以为神总是会有一切的供应，满足所有的干渴，使神的百姓不受试练。如果肉体总是坏的，神既然有一切的供应，就该一直会有足够的供应，使信徒的肉体不致暴露出来，甚至犯罪。可是，为什么总是会有试验呢?
			

			
				在马太6:13和雅各书1:13所提到的“试探”（动词），雅各书1:12和彼前1:6的“试炼”（名词），在希腊原文里只有一个字，名词是peirasmos，动词是peiraso，这个字有test（试验）、tempt someone（试诱）等意思，所以翻译时，要看其上下文，将这个字翻成：如果是从外面苦难来的，就翻成“试炼”（10次）；但如果是受里面私欲来的，就翻成“试诱”（10次）。
			

			
				让我们看一段《雅各生命读经》第三篇里的话：
			

			
				被私欲试诱
			

			
				十三节说，“人被试诱，不可说，我是被神试诱，因为神不被恶试诱，祂也不试诱人。”希腊文的“被试诱”(tempted)，或译为，被试验，被考验。二节、十二节的试炼(trials)，原文(peirasmos)是十三和十四节之试诱(peiraso) 的名词。这二辞非常相近，都是指试验、考验、验证。被外面环境的苦难试验、考验、验证，乃是试炼；（2；）被里面私欲的引诱试验、考验、验证，乃是试诱。（14。）二至十二节是说到试炼，十三至二十一节是说到试诱。就试炼而言，我们该靠着爱主忍受，好得着祝福─生命的冠冕；就试诱而言，我们该借着领受那栽种的话抵挡，好得着救恩─魂的得救。（21。）
			

			
				雅各在十三节说，神不被恶试诱，祂也不试诱人。不被…试诱，原文意，未受试验的，不能试验的；因此是不可试诱的，不被试诱，不能被试诱。那试诱者（太四3，帖前三5）是魔鬼，不是神。雅各在雅各书一章十四与十五节继续说，“但各人被试诱，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勾引诱惑的；然后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产生死。”那试诱者魔鬼，是生出罪的父，（约壹三8，10，）他借着罪（林前十五56）掌死权。（来二14。）他将罪注入亚当里面，死就借着罪遍及众人。（罗五12。）
			

			
				试炼和试诱
			

			
				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受到两类事物的试验。一类是积极的，另一类是消极的。第一类包括试炼和苦难，为要考验、验证我们。逼迫、苦难与恶劣的环境，试验、考验、验证我们在神面前到底站在那里。第二类是消极的，包括试诱。例如，你的同事可能被撒但利用，试诱你去从事属世的活动。你也可能在许多方面被试诱。也许你的邻居买了一辆新车，你看见那辆车，也想要拥有一辆，这就是试诱。
			

			
				试诱像试炼一样，也考验我们、验证我们。受外面环境的苦难考验是一种试炼，但受里面私欲的诱惑所考验，则是试诱。有人邀我们去从事世界的活动，或我们看见别人的新车，会激起我们里面的私欲。这不是试炼，而是试诱。我们需要忍受试炼，却要抵挡试诱。我们要忍受试炼，就需要智慧；但要抵挡试诱，仅仅有智慧是不够的。我们要抵挡试诱，就需要神圣的生命。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试诱比试炼更常见。我们可能隔一段时间会有试炼，但试诱却是天天，甚至时时的临到。有时候，试诱接二连三而来。例如，一个青年人看见同学有一枝奇巧的笔，就立刻受到试诱，也想要有一枝那样的笔。
			

			
				连一枝笔也会成为我们的试诱，原因在于我们里面有私欲的“细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些细菌，就没有一件事物能试诱我们。我们里面的私欲叫许多事物成为我们的试诱。我们需要抵挡的，事实上不是试诱我们的东西，而是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已经指出，要应付这一点，单靠智慧是不够的。我们可能有智慧，却没有能力抵挡私欲。我们要抵挡里面的私欲，就需要另一种生命，就是神的生命。
			

			
				借着真理的话重生
			

			
				我们在后面将要看见，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我们的父用真理的话，就是神圣实际的话，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当我们听见福音，我们乃是听见神实际的话。我们接受这话时，就重生了。借着神圣的出生，神圣的生命就分赐到我们里面。如今我们不但拥有神圣的生命，也享受这生命连同其神圣的性情。这生命是一股力量，是内里的大能，我们靠着这生命就能抵挡我们里面私欲的细菌。
			

			
				… 如今我们明白，雅各说到太阳系里的星球，是要给我们看见，那位生我们的父是稳固的，在祂并没有转动。因此，我们不该说，我们是被神试诱。因着神是稳固的，祂并不试诱任何人，也不能被试诱。雅各基于领会神是稳固的，就强调这个事实：生我们的父从不试诱我们。相反的，每当我们被试诱，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所试诱。然后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产生死。私欲是试诱的因素，产生罪，罪又带进死。”
			

			
				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学者指出：这个字乃是说出在立约的双方之间，彼此试验，以便查出对方是否遵守他的承诺。以色列人的不信、擅自假设、背叛、发怨言都是对耶和华神的挑战，试探、试验神。所以，耶和华神也将祂的子民摆在试验中。非常有意思的乃是耶和华神从来不试验外邦人，乃是试验祂的选民。而如果试验的对象是个人的话，那个人必定是个敬虔的人，如亚伯拉罕、约伯，绝不会是不敬虔的。从另一面来看，当以色列人试验时，被试验的一定是他们的神耶和华，决不是巴力。
			

			
				在出埃及记十六章，我们先看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乃是从他们的不信中生发出来的。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出埃及记 16:3）于是在下一节，（16:4），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分，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以色列人的怨言乃是“不信”耶和华的带领，埋怨摩西带他们出来，要叫他们饿死在旷野。但是，神降了吗哪给他们吃，不是要试验他们，乃是要供应他们食粮。但是所试验的乃是看他们遵守不遵守神吩咐的只收每天的分，贪不贪心的事。神的试验乃是暴露以色列人心中的情欲。
			

			
				所以，神的试验百姓乃是暴露，但是神子民对神的试探（如希伯来书3:9）却是从他们不信的恶心所发，从他们的怨言可以看见。
			

			

	


				吗哪的滋味如同“蜜”
			

			
				出埃及记中吗哪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与利未记中的素祭不可有‘蜜’与酵虽都说到‘蜜’二者却截然不同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中说到吗哪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 
			

			
				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一节说吗哪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蜜是甜的。蜜是两种生命的调和，就是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的产品。产生蜜的蜜蜂从花朵、从植物的生命得着供应。作为我们的吗哪，基督有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调和的这种成分。这种调和是我们甘甜的营养。 
			

			
				我们已指出吗哪的滋味好像新油，也像搀蜜的薄饼。新油的滋味是芳香的，而蜜的滋味是甘甜的。芳香和甘甜是两种最重要的味道。油的滋味代表芳香，而蜜的滋味代表甘甜。喫的食物总是芳香或是甘甜的。基督的滋味好像油和蜜。油与饼调和。蜜与薄饼调和。作为我们的食物，基督有油和蜜的味道。 
			

			
				在我们对基督的享受里，我们觉得祂的芳香和甘甜。在祂里面有油和蜜的滋味。基督尝起来绝不是苦的或是咸的。祂总是芳香和甘甜的。 
			

			
				在利未记生命读经中说到的素祭中不可有蜜的因素 
			

			
				‘蜜’表征天然人的生命，不是表征这生命坏的方面，乃是表征好的方面。我们不该以为人总是坏的，人有时也会很好，但天然的好乃是蜜。憎恨是酵，但天然的爱是蜜。同样的，骄傲是酵，但天然的谦卑乃是蜜。　 
			

			
				蜜似乎与酵不同。然而，蜜过一段时间以后会发酵，这发酵就产生了酵。这指明我们不管是善是恶，至终结果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创世记二章说到善恶知识树的原因。我们可能是善或是恶的，但二者结果都是酵。　 
			

			
				其实出埃及记及利未记对‘蜜’二者的区别在于 
			

			
				吗哪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在这里弟兄说到的‘蜜’是形容吗哪的滋味而并非指吗哪就是蜜，是说出享受基督的滋味是何等的甜美令人喜悦。 
			

			
				素祭不可有蜜是说到天然的事物所指的是天然的好及出于一切天然的都是神所弃绝的，就如我们的得救并非靠着我们的做好、善行讨神的喜悦唯有基督自己是我们的素祭与平安祭才能使神与人同得满足。
			

			
				这里的交通真好，我因为参加美东的北美华人特别训练，有将近十天没法上网，但是一回来，就发现有这么多爱主、追求主的圣徒有这么好的交通，真是喜乐。
			

			
				Happy123所回答的很好，这问题我就不多说了，但只想加上两点作补充。
			

			
				首先，圣经中所提到的有些事物，有时会有积极和消极两面的意义，要看其上下文。比方“水”在圣经中既代表死亡（如创1:2覆盖整个地面的水, 受浸时的水约2:7婚礼中水缸的水），但也代表生命，如主耶穌肋旁所流出的血与“水”。就连亚当也有正面的预表基督，有神的形像和样式，他之得到配偶也是预表基督和召会，但是，亚当的犯罪和堕落就是消极方面的事了。所以，对于圣经中的某一件事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另外，我们读经时，要注意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圣经中出埃及记16:31提到吗哪的滋味乃是“如同”搀蜜的薄饼，这里乃是使用“如同”，强调其甘甜。并没有说吗哪的滋味乃“是蜜”。
			

			

	


				金牛犊
			

			
				出埃及记三二2～4 
			

			
				32:2　亚伦对他们说，把你们妻子、儿子、女儿耳上的金１环摘下，拿来给我。 
			

			
				【注１】　百姓戴金耳环是为着妆饰自己。这指明自我妆饰导致拜偶像。（参创三五4与注。）不仅如此，耳环的金子是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赐给他们，（十二35～36，）要用来建造帐幕的。（二五3，三五5。）但这金子用来为着神的定旨以前，就被撒但篡夺，被神的子民用来作成偶像。因此，拜偶像乃是撒但篡夺以及人滥用神为着祂的定旨所赐给的，为要造成浪费。 
			

			
				32:3　众百姓就把他们耳上的金环摘下，拿来给亚伦。 
			

			
				32:4　１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隻２牛犊，是用雕刻的工具作成的。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从埃及地上来的神。 
			

			
				请问，圣经中，金既然是表征神的性情，我们怎么可能用神的性情来为自己造偶像呢？难道我们用金所造的偶像，其中也有神的性情吗？ 
			

			
				另外，这与启示录中用金装饰的大淫妇的原则，可有相通之处？
			

			
				回答：
			

			
				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不是一本无生命、套公式的书，其中许多有表号意义的事物也有正、反两面，甚至几方面不同的意义，必须看其上下文来定夺。比方圣经中的“水”，在正面表征三一神是活水，这是主耶穌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约4:10, 13~14），也是主在住棚节时站着高声对众人说的（约7:37~39），在新耶路撒冷中，从宝座流出的生命水的河（启22:1）是表征圣灵将三一神的丰富供应给人，这都是正面的。但是主耶穌在婚礼时，吩咐人将六口石缸倒满了水（约2:6~7）这是表征死亡，就如同在创世记1:2黑暗的渊面覆罩在地面，挪亚方舟时的洪水，人相信时受浸的水都是表征死亡。另外，亚伯拉罕为耶和华与两位天使洗脚的水，那就是一般用来洁净的水了，没有什么特殊的属灵意义。所以，读圣经时，必须认识上下文，也要知道这些事物的各种表征意义。
			

			
				因此，金牛犊的“金”不能以神圣的性情来解释，只能以一般人对金的珍贵、价值来解释。金牛犊的“金”乃是以色列人从埃及人要来的‘工价’（出12:35～36），这些金本来应该是奉献给神，来建造帐幕的，但他们却造了耳环，来美化、装饰自己。亚伦要他们将这些耳环摘下，作了金牛犊，成了敬拜的偶像。偶像的产生乃是因为我们窜夺了神所给我们用来建造用的宝贵事物，并且这些事物成了我们美化自己、向人夸耀的东西了，不久都会成为偶像的。所以，用金所造的偶像，你想其中会有神的性情吗？当然没有了。
			

			
				你问：启示录中用金装饰的大淫妇事，那是在第十七章论到宗教的大巴比伦，也是大妓女，她是用金子、 宝石珍珠为装饰，手中拿着金杯，杯中却盛满了可憎之物(1~5)。这是预表背道的召会（罗马天主教）说的。请看恢复本圣经的两个注解， 你的问题应该得到解答：
			

			
				启17:4
			

			
				注3　金子、宝石、珍珠，是用以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二一18～19，21，）但那女人（背道的召会），不是用这些珍宝坚固的建造起来，只是配戴这些财宝为妆饰，在外表上炫耀自己。这是引诱人的骗术，也是这大妓女的外表虚饰。
			

			
				启17:4
			

			
				注4　在表号上，金表征神神圣的性情。所以这里的金杯，指背道的召会在外表上的确有一些属神的东西，然而在里面，她的金杯却满了可憎之物，并她淫乱的污秽，满了拜偶像、异教的习俗、以及在异端的、宗教的关系上属撒但的事物。所以背道的罗马天主教虽有某些圣物，却在这些圣物上加了许多邪污的事物。
			

			

	


				神迹与燔祭
			

			
				1. 有些圣徒不需被对付, 就能对主这么绝对, 是不是在于神的怜悯? 而不在于那定意奔跑的? 
			

			
				2. 因弟兄删除一些见证, 我越发想明白, 是否又偏出去了? 或者仅是单纯的原因: 只供应生命, 不说消极的. 在做见证时, 神迹式的见证做多了, 是否也容意偏出去? 
			

			
				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们出问题的原因, 还要再加一项: 就是神奇的见证做太多. 过去, 我一直觉得聚会的味道似乎不对, 并且服事者常满口肯定主与他们同在. 没有强调生命, 强调神奇见证似乎有害! 
			

			
				3. 如果要做合适的见证, 那么还需请弟兄再多说一些, 才能有对的且拔高的聚会. 我想我和persis 一样也需要申言范本作参考.
			

			
				回答：
			

			
				一面是神的怜悯，但一面也是看我们心里所要的是什么？保罗和受恩、倪柝声等都受到主厉害地对付，他们所经历的乃是他们愿意神在他们身上有地位来作，“让”神在他们身上能通行无阻。十字架的道路是没有捷径的。我们心中要神，或是要感觉属灵，或是要得人的称赞，神清楚的很。清心的人就能看见神。你所问的似乎有推卸责任之感，以为都是神的偏心，我们自己心的光景也该求神来对付。愿我们的心是对准了神。
			

			
				Maple姊妹，我将你所写关于燔祭的见证删去，因为那些所谓的见证太离谱了，没有一个是因为“向神活”而受到对付的，没有一件是跟燔祭的信息有关。你所举的例子中，如果一个学生考试时，向主祷告，取用基督作智慧，这就是燔祭的话，那燔祭是太“便宜”了。燔祭是为着神的满足而献上的。你说的那位弟兄在战乱中生还，感谢主的怜悯，保守了他的生命，但这位弟兄在这之后，是否向神活？是否单单为着神的旨意而活？实在看不出你所说的跟燔祭搭上哪一点关系。你所说的学生考试，在他这个见证里，他是为着自己的前途、在人前的荣耀，还是为着神的满足？如果，这位学生祷告了，考试却考得不好，他是否会作这个取用基督作智慧的见证？还是他会说祷告不灵而怪神？我们许多所谓的经历都是为了自己。
			

			
				我们在神面前要战兢恐惧，因为写在网上的东西有许多人读，自己错了也罢，但将一些年幼的带偏了，岂不大有关系？写在这里的和我们私人写信谈天不同。如果不清楚，是否该请别人去读一下生命读经，或将我们被摸着的段落节录出来，至少别人的时间还花得有价值，而不是读我们错误的东西？主来的时候，我们所说的“闲话”都要供出来（太12:36）。什么是闲话？闲话就是没有作用、无效的话，是没有积极功用的、无用的、无益的、不结果的、不生育的。说这种话的人，在审判的日子，必须把所说的都供出来。尚且，你自己说，如果写偏了，请修正。你在此质问为何被删去，似乎跟你所说的不合。
			

			
				主耶穌知道人心里是什么，那些看过神迹的不见得会信主，即使信了也不见得会跟从主（约2:23~25）。求主让我们多认识生命的事。在我所列的几篇利未记生命读经里，李弟兄一再地举例说明什么是燔祭的经历，能否让我们仔细读这几篇信息呢？
			

			
				我们应该不需要另外的申言范本，如果我们将圣经经节、生命读经的信息，好好读过，仔细读，一面读一面祷告，让圣灵来开启我们，哪些是摸着我们的，我们将这些所得光照之处来申言，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就怕我们只想抄捷径，连信息都不仔细读，属灵的事都需要花代价的。愿意到主面前去“买”的，就可以得到。如那五个童女，今天我们不买，到了主来之时，再去买就迟了。我们都是一样，都还缺乏，都需要尽力来买。求主恩待我们。
			

			

	


				关于十分之一奉献的问题
			

			
				请问圣徒财物奉献中的“十分之一”仅仅是主日奉献的数目，还是包括平时探望，等其他的奉献在内，有圣经根据吗？谢谢！
			

			
				回答：
			

			
				奉献“十分之一”是旧约时代的原则，最先是亚伯拉罕从拯救罗得的战场上凯旋回来，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他，亚伯拉罕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这位至高神的祭司（创14:20）。后来，雅各在旷野梦到天梯之后，向神许愿，他要神祝福他，然后从神所给的拿出十分之一献给神（创28:22）。
			

			
				当神从埃及拯救了以色列人之后，神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进入美地之后，‘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未 27:30）这十分之一乃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
			

			
				这十分之一到哪里去呢？因为事奉神的利未人没有产业，神顾到他们：‘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民 18:21）‘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民 18:24）
			

			
				但是作祭司的利未人得了这十分之一，也要献上十分之一给耶和华：
			

			
				‘你晓諭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民 18:26）
			

			
				利未人所献上的十分之一为大祭司亚伦所得：
			

			
				‘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作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民 18:28）
			

			
				如此，所有的以色列人因为从神所赐的美地，都献上了所得的十分之一。一般以色列人是直接得自美地，他们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了利未人。利未人算是间接从美地得着供应。他们又献上十分之一，给了大祭司，大祭司也算是间接从美地得到供应。如此，所有神的子民都得到供应，没有缺乏。
			

			
				特别要注意的：这些所献上的十分之一都称为“举祭”，表征是在复活中献上的。并且是“献给神的”，但由利未人或大祭司来代表接受。因此，我们所献上给神的，都是神所赐给的，（想想没有神赐给我们的才智、健康、学识，工作的机会，正常安静的社会环境，我们哪来赚钱的机会？）我们从所得的取出十分之一作为举祭，在复活中献给神。我们所献上的并不是献给人的，那些利未人或大祭司（服事神的全时间或召会其他用途）乃是替神代收的。他们的接受也是从举祭中，由神那里得来的。这是献上我们所得的属灵意义。
			

			
				但是以色列人堕落了，在这十分之一的举祭上不忠信。尤其到了从巴比伦被掳的里中归回到耶路撒冷去的遗民，他们回去时，撇下了在巴比伦七十年劳苦所得的，回到一个经过战争的废墟，满目疮痍，生活非常的艰难，要他们拿出十分之一作为举祭，是相当的困难。
			

			
				但是在这当儿，神借着申言者玛拉基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 3:8~10）
			

			
				到了新约，主耶穌责骂那些只遵守旧约十分之一规条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芹菜、茴香，献上十分之一，却撇开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正义、怜悯、信实；这些原是必须行的，那些也是不可撇开的。”（太23:23，路11:42, 参18:12）我们在钱财的奉献上实行十分之一，那只是律法中的一小部分，还有正义、怜悯、信实更重要的事，这些是在十分之一之外另加的，有时因为神感动了我们，为了‘正义、怜悯、信实’的原因，我们愿意再有奉献，这就叫我们不是谨守旧约律法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而是新约中神的儿女，不是照着字句来行，而是照着内里的神圣生命和内住的灵来作的。
			

			
				在新约时代，奉献的原则乃是高过十分之一的。主在太5:20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诸天的国。”恢复本圣经在此有一个很好的注解：
			

			
				“这里的义，不仅是指救赎的基督，因我们相信接受祂，在客观方面成为我们的义，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林前一30，罗三26；）更是指内住的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在主观方面作我们的义，使我们在今天活在国度的实际里，并在将来进入国度的实现里。这主观的义，不是借着仅仅成全旧律法，乃是借着成全新王在这段话里所赐诸天之国的新律法，以补充旧律法而得着的。国度子民照着国度新律法所得的这义，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照着旧律法所得的义。我们天然的生命，不可能得着这超凡的义。这样的义，只能由更高的生命，就是基督复活的生命，产生出来。这样的义，就是比作婚筵礼服的，（二二11～12，）使我们够资格，有分于羔羊的婚筵，（启十九7～8，）并在诸天的国实现时承受诸天的国，也就是在将来进诸天的国。
			

			
				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乃是他们凭人的生命，照着旧的字句律法，所行字句的义，而国度子民这超凡的义，乃是他们凭基督作生命，照着新的生命律法，所活出生命的义，在性质和水准上，都远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所行那没有生命的义。”
			

			
				还有关于钱财奉献的事，也请参考倪柝声弟兄的《初信造就》中册第二十八篇“理财之法”，讲到一些原则，非常开窍。
			

			

	


				为什么“旧约先知所见的事，大都只到千年国度为止，对千年国以后的事不太清楚”
			

			
				为什么‘旧约先知所见的事，大都只到千年国度为止，对千年国以后的事不太清楚’？
			

			
				回答：
			

			
				因为旧约的先知距离千年国比新约时代的使徒们更远了，这些事情神也没有详细的向他们启示。比方有两班人站在不同距离处向远处的山峦观看，离山远的人看远处的几座山峰似乎相连在一起，分不清这些山峰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最遥远的山峰，那更是模糊一片。而对那些距离山峰比较近的，就能分辨出这些山峰的远近，也比较能描绘出他们的先后、细节。因此，旧约先知所见的事，大多是预言基督的道成肉身、死和复活等，这些事对他们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讲到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千年国等，就不是那么清楚，需要等新约的使徒来说明了。
			

			

	


				弥赛亚和仆人
			

			
				最近跟我一个同学聊天，那位同学也是基督徙，只是他不是地方教会的。那天在聊时，他说亚当是第一位弥赛亚，而主耶穌是第二位弥赛亚，这样说正确吗？ 
			

			
				还有他还是认为我们不是神的僕人，而是神的儿女。这样的说法正确吗？ 当天他说时，我里面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他说， 所以想来此问问...
			

			
				“弥赛亚”这个字是希伯来文，意思是“受膏者”，“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读音，这个字在旧约时代使用时，是指某人在神面前被膏油所膏，为神完成某一样使命的一位。这个字到了新约时代，在希腊文中就是“基督”。
			

			
				希伯来文的弥赛亚这个字在圣经中最早的使用是在利未记4:3，说到“受膏的祭司”。圣经中从来没有记载过亚当受过膏油的涂抹，所以，你所听到亚当是第一位弥赛亚，这是没有根据的。耶穌在受完浸之后，从水里上来，圣灵如同鸽子降临在祂的身上（马太3:13~17），这是从神来的膏油涂抹，比旧约时代以物质膏油涂抹过的祭司更尊贵。所以，在但以理书 9:26“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所预言的受膏者乃是基督的被钉死。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信徒在神的眼中有许多不同的身份：在生命一面，我们从神生了，有了祂的神圣生命，就成为祂的儿女（约1:12, 3:15~16; 罗8:14等）。但是在另一面，我们也是神用重价买来的奴僕，我们的主权是属于神的，是需要来服事主的，为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来服事，这是马太福音24:45~51, 25:14~30所说的。就是到了永世里，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还需要来事奉神（启示录22:3）。
			

			
				当然，我们还有许多方面的身分，对于基督，我们是许配给祂的童女（林后11:2），将来要作祂的新妇(启示录19:7, 21:9~10)。我们也是祂的居所（弗2:22, 3:17），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弗1:23，罗12:5）。这些点，你可以到《新约总论》中关于信徒一题看见。感谢主，基督是这么丰富，有许多身份，我们要与祂相配，也需要有许多身份才行。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易听信别人没有根据的传言，有人说了一些事，应该问他，你这么说，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请他将经节说出来。
			

			
				愿主祝福您。
			

			

	


				献祭觉得跟外邦人类似
			

			
				利未纪里的献祭有时看一看觉得跟外邦人拜拜类似,有点迷惑!!!!!!!
			

			
				从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素祭,有不同的献祭。看到献公牛,羊,处理的方式,和由谁来献?我会不禁联想到外邦人，他们拜拜的模式,要说其中的差别,我也只能说出他们有偶像摆在那, 
			

			
				而我们没有!!!!!!!!!
			

			
				回答：
			

			
				你的问题主要可以从三方面来看：
			

			
				第一，对象问题。乍看一下，外邦人献祭跟敬拜神的献祭是略有相似，就跟假钞和真钞有类似之处，但主要差别乃是一个对象是真神，另一个对象是假神、偶像、鬼魔。否则，不是一眼就看出不同，假钞还有人用吗？撒但、鬼魔就是利用“假钞”似的献祭来夺取人对神的真正敬拜。
			

			
				第二，献祭的根据是什么也大有关系。人类觉得需要献祭乃是从第二代就开始了，该隐以自己的观念来向神献祭，亚伯乃是根据神的救赎道路来献祭，如果只是从“献祭”来看，不问其根据，其差别也是有十万八千里的！
			

			
				第三，献祭的作法或手续。利未记之所以这么仔细的记载该如何来献祭，有的是献祭者来宰杀，有的由祭司来作。有的需剥皮，有的需切块，有的全部烧在坛上，有的只有部分烧，这在利未记生命读经的信息中都有仔细的说明。感谢主，这个网站就是让我们来认识这些属灵的意义，而不是只凭着一般的观念来读经，而错以为献祭跟外邦人的拜拜没有两样。求主赐给你愿意认识真理的心，进入这些信息，愿主祝福你。
			

			
				诗篇中为什么会有诸神说
			

			
				诗篇八十二篇二节....在诸神中行审叛.... 
			

			
				诗篇八十六篇八节....在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 
			

			

	


				诗篇中为什么会有诸神说
			

			
				回答：
			

			
				在堕落的人类建造巴别塔时，已经有各种的偶像（假神）出现，取代了耶和华真神。有拜太阳的，有拜月亮的，有拜云雨的，有拜火的，有拜土地丰收的，这些不同的假神在每一个地区就被称为“巴力”，意思是“神祇”或“主”。亚伯拉罕就是长在这个一个偶像充斥的吾珥，被神呼召出来，离开那个偶像之地。
			

			
				以色列人在埃及时，也受到埃及人的影响，拜了他们的金牛犊为神。在行过旷野时，又受到巴兰的诡计，拜了摩押人和米甸人的摩洛。这两件事都令神大为震怒，因为神所拯救出来的，归于自己的子民又回去拜其他的假神了。士师记、列王记、历代志的记载让我们看见，神的子民在真神和许多假神中间选择，整卷旧约圣经可以说是一部真神耶和华和假神争战的历史，谁得到了人的敬拜，谁就得胜了。
			

			
				如果你再读出埃及记，你会看见耶和华神对摩西介绍自己时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神会这么说，因为摩西不认识这位真神。摩西为什么问耶和华，我到以色列人那里，他们若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说？从这些对话中可以看出，以色列人有许多其他的神，并不是耶和华神。
			

			
				神在埃及地行了许多神迹，为要叫以色列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出6:7），也要叫“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神”(14:18)。所以，神显出祂的大能乃是要使祂的子民和仇敌知道祂是神，其他的都不是神。
			

			
				知道了这个背景，我们就可以知道，你所问的两处经节中有“诸神”出现了。
			

			
				诗 82:1 　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
			

			
				诗 86:8 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
			

			
				关于诗篇62:2 我必不很动摇
			

			

	


				关于诗篇62:2 我必不很动摇
			

			
				二节最后一句"我必不很动摇"(p.845) 请问什么叫作"不很动摇" 是翻译上的失误，还是原文的意思？
			

			
				Wentjing
			

			
				恢复本诗六二2 惟独祂是我的磐石和我的拯救，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 
			

			
				Recovery Version 
			

			
				62:2 He alone is my rock and my salvation, My high retreat; I will not be greatly shaken. 
			

			
				和合本 
			

			
				62:2 惟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62:2 He only is my rock and my salvation: [He is] my high tower; I shall not be greatly moved. 
			

			
				Darby Translation 
			

			
				62:2 only is my rock and my salvation; my high fortress: I shall not be greatly moved. 
			

			
				King James Version 
			

			
				62:2 He only is my rock and my salvation; he is my defence; I shall not be greatly moved. 
			

			
				原文Strong number: 
			

			
				惟独<0389>他是<01931>我的磐石<06697>，我的拯救<03444>；他是我的高台<04869>，我必不<03808>很<07227>动摇<04131>(8735)。 
			

			
				07227 rab {rab} 
			

			
				沿用 07231; TWOT - 2099a,2099b 
			

			
				AV - many 190, great 118, much 36, captain 24, more 12, long 10, 
			

			
				enough 9, multitude 7, mighty 5, greater 4, greatly 3, misc 40; 458 
			

			
				形容词 
			

			
				1) 许多, 很多, 大量 
			

			
				1a) 大量 
			

			
				1b) 很多 
			

			
				1c) 充满 
			

			
				1d) 多于 
			

			
				1e) 充足, 足够 
			

			
				1f) 大的 
			

			
				1g) 强盛 
			

			
				1h) 胜过 
			

			
				副词 
			

			
				1i) 非常, 极度地 
			

			
				阳性名词 
			

			
				2) 统帅, 首领 
			

			
				==== 
			

			
				04131 mowt {mote} 
			

			
				字根型; TWOT - 1158; 动词 
			

			
				钦定本 - moved 20, removed 5, slip 3, carried 1, cast 1, course 1, decay 1, 
			

			
				falling down 1, exceedingly 1, fall 1, ready 1, shaketh 1, 
			

			
				slide 1, variant 1; 39 
			

			
				1) 颤抖, 震动, 滑 
			

			
				1a) (Qal) 颤抖, 震动, 滑 
			

			
				1b) (Niphal) 受震动, 移动, 推倒 
			

			
				1c) (Hiphil) 鬆落, 溜, 落 
			

			
				1d) (Hithpael) 大大受摇撼 
			

			
				==== 
			

			
				08735 字干 - Niphal 见 08833 
			

			
				语气 - 不完成式 见 08811 
			

			
				次数 - 1602 
			

			
				==== 
			

			
				这样来看，恢复本的翻译应该是正确的（抱抱，我也不懂希伯来文，资料都是从网路上抓的）。
			

			
				回答：
			

			
				谢谢wentjing 的回答，您如果注意的话，在希伯来原文，在“我必不动摇”的“不”和“动摇”中间，有一个“很”字。所以翻译者就根据信实的原则，翻成了“我必不很动摇。”这是对的，不是翻译的错误，乃是原文的意思。
			

			
				“我必不很动摇。”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是诗篇，这里的发表都跟诗人主观的经历有关。当有一件灾难发生了，或根据诗篇62的上下文，诗人大卫受了众人的攻击、咒诅，他的魂的确受到了打击，很难受，各种思念窜来窜去，信心摇动了，以为神要丢弃了。但是在这当头，大卫能写出诗，说，“我的魂默默无声，专等候我的神，我的救恩是从祂而来。唯独祂是我的磐石和我的拯救，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他承认自己的确是动摇了，却不是“很”动摇。然后，到了第六节，大卫又说了一次，这时，他说“我必不动摇”了。我们经过动摇，在主里得坚定，产生了忍耐和老练（罗5:3~4），就不至于动摇了。
			

			
				我在刚信主时，很羡慕那些信心刚强的人，当他们经历患难中时能够说，“我依靠主，我必不动摇。”觉得他们的信心很强。但是日子久了，自己有了经历，尤其有了一些类似诗篇62的经历，自己的魂也受到了相当大的搅扰，甚至有丧气、被打败的感觉，但是在灵的深处，主应许的话语支撑着，“要依靠主，祂的恩典够我用。”于是渐渐从死亡的幽谷中出来，也许是好几个月，才出来的。在这期间，我是有摇动，但至终，却不是“很”摇动。你能分辨这种感觉吗？这才是真实的，一个软弱的人，虽然摇动，却靠着主而站立着，摇摆着，却还是屹立着，不很摇动。
			

			
				这样主观的表达跟保罗在林后4:7~9所说的：“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出路绝了，却非绝无出路；遭逼迫，却不被撇弃；打倒了，却不至灭亡；”不是很相似吗？
			

			

	


				箴言18章懒惰和毁坏
			

			
				箴言18:9‘作工懈怠的，与毁坏人的是弟兄。’
			

			
				今天有位同事问我，箴言18:9‘作工懈怠的，与毁坏人的是弟兄。’是什么意思，当时我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所以跟他说我回去想想再跟他说。在我思想这句话时，我里面有个感觉，一面我不太会说那里面的感觉，另一面我又怕这是出于人的话。所以我想与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下我里面的感觉，若有什么地方错的，请指正我。
			

			
				我感觉这句话‘作工懈怠的’是指懒人，‘与毁坏人的’可能是指着属于那恶者的人，这句话指明我们这人若是个如果很懒，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能建造别人、甚至是建造召会，这样就与那‘毁坏别人的’一样，所作所为是不能建造召会，反而使召会更加的毁坏。
			

			
				我这位同事还没有信主，但他最近知道我是基督徙后，有时会与我谈论到一些关于圣经、教会的事，我在想，这句话要如何分享才能够不是在知识道理里面，而是给予他生命的供应呢？
			

			
				在箴言中所说的，通常是一些人生的哲言，鼓励人勤劳、不要浪费人生，这些经节只要以平常人的心来理会即可，不必要以属灵的意思来解释。
			

			
				这一句经节除了恢复本之外，在其他几种不同的翻译是这样：
			

			
				和合本 作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
			

			
				现代中文 懒惰跟浪费无异难兄难弟。
			

			
				吕振中 在工作上懈怠的、跟损毁者做弟兄。
			

			
				当代圣经 游手好闲的人，与从事破坏的人没有分别。
			

			
				新译本 工作懒惰的，是灭亡者的兄弟。
			

			
				所以，这一句话是说，人若是在作工时，偷懒、懈怠，那跟浪费生命的，从事破坏的人，甚至灭亡者（杀人的）没有两样。这是警告人不要偷懒。
			

			
				你可以跟你的同事说，这句话是叫人勤奋，不要偷懒。我们人的生命很有限，偷懒就是浪费人生。但是，即使我们作了许多事，这些事也没有永远的价值，没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人的生命是很高的，是很有价值的，是来盛装真正永恒、存到永远的东西，而那真正永远、贵重的，就是这位永远的神，祂把祂的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神圣生命给我们，这才是我们人生的意义。你可以将“人生的奥秘”小册子读给他听。
			

			

	


				关于《以西节书生命读经》歌革玛各的问题
			

			
				关于《以西结书生命读经》歌革玛各的问题
			

			
				在《以西结书生命读经》里，似乎找不到关于三十八1～三九29‘进一步审判以色列的仇敌—歌革和玛各’的解释，请问这一段如何解释？
			

			
				回答：
			

			
				《以西节书生命读经》乃是根据李弟兄早年的，《以西结的异象》一书所编写的。在《以西结的异象》那本书中李弟兄只有在第十五篇“神生命的恢复”简单的提到歌革和玛各的预言，另外你可以在这个网站的首页“全文搜寻工具”处去查，会看到关于歌革和玛各的说明。
			

			
				我个人以前对这些预言很有兴趣，也喜欢查考，奇怪李弟兄为什么不多讲一点。渐渐的，我清楚了，这些关于外邦人的预言都是神启示中的旁枝末节，只是舞台的背景，不是主题。我开始学会注意基督、注意神的经纶、神所要完成的、神所要得到的，这才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里该注意的。
			

			
				还是忍不住好奇心...... 
			

			
				在新约圣经恢复本，启示录20章8 注2说：‘...结三八和三九所说歌革和玛各的事，要发生在千年国之前，而本章所记载关于他们的事，要发生在千年国之后。...” 
			

			
				请问结三八和三九的事，是发生在千年国之前的根据为何呢？
			

			
				对不起我不是来回答你的问题，但看见你的问题让我很有感觉，其实对于预言的事，我也和你一样是好奇宝宝，但最近读出埃及记生命读经时，觉得更切慕和摩西一样作神的同伴，同伴就是同伙，当神和摩西是同伙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相同的事业神就将祂所要完成的告诉摩西，而摩西与神面对面时只有神说话，甚至在西乃山上并未说出神说了什么或者神什么都没有说，而他只是享受神的传输;即使神未说出的摩西都能明白且能成为神与以色列人的中保，成就彼此的和平。当李弟兄将生命读经解开时在他的心中必是盼望圣徒借这解开的话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与定旨。从整个历史来看神不也在历世历代兴起了先知说预言、士师帮助以色列人争战，但以色列人又如何对待先知如何对待神呢?今天神是将祂的心意启示在寻求祂的人身上，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祂的面前享受祂的传输，当以色列人因拜金牛犊得罪神，而摩西摔碎法版后神再一次告诉摩西的事是要以色列人向祂守节，来享受祂才是对祂的敬拜。 
			

			
				或许现今世界的局势真的使我们想知道若可以预知或许更好。但今天无论世界局势无论如何变化都在神的手中，因祂是一切的中心，我们可以隐藏在祂的里面，享受祂作我们的安息，如stdwang弟兄所交通的我们该注意的是这位基督与祂的所是，当我们注意旁枝末节我们也容易失去对祂的享受。
			

			

	


				怎样才叫做“事奉神”呢
			

			
				怎样才叫做‘事奉神’呢？
			

			
				回答：
			

			
				你问的问题不是个简单的题目，需要长篇信息才能说明，但因为我手边没有太多职事的书本和信息，也没有时间详细写出，就将我所知的写出，希望其他圣徒也能将他们在职事信息中所看见的一同来交通。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提到关于“事奉”神的经节。
			

			
				在旧约中，有几个希伯来文的字翻成“事奉”：这几个字的意义和经节如下：
			

			
				1. paniym (编号H6440)和halak（H1980）： 圣经中第一次记载到关于事奉神的经节乃是创世记24:40，亚伯拉罕吩咐老僕人说：“我所事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你就得…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这里翻成“事奉”的两个的希伯来文字paniym和halak，前面那个字是“面前”的意思，后面那个字有“行走、遵行、跟”等意思。因此，根据这个经节，“事奉”有在神的面前遵行、行走、跟随神行动的意思。我们的事奉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乃是需要一直在神的面前，照着祂的意思来行走、做事。
			

			
				2. ’abad’ (H5647)：有“事奉、服事、办事”等意思。这是在出埃及记 3:12，神对摩西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事奉我。’这个字 ’abad’在出埃及记中使用了19次之多，包括：出 8:1, 20, 9:1, 9:13, 10:3, 7~8, 11, 26等都是使用这个字，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8:1)。这个字是在旧约中讲到“事奉”使用最多的希伯来字。例如在申命记中，摩西使用了这个字28次之多，在约书亚记中也使用了25次。根据这些经节，事奉神有“为神办事、服事”的意思。
			

			
				这是神呼召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的暴政，带他们进入美地的目的，他们乃是要来为神办事、服事神的。后来，我们看见神带领以色列人被神带到西乃山，在那里事奉祂，就是献上各种祭物（基督），并且照着神所吩咐的，以各种材料（基督）来建造帐幕，好让神居住在祂的子民中间。这是神所要的事奉。
			

			
				3. sharath’ (H8334): 另外，在申命记中，摩西使用了另一个字，sharath’来说事奉神这件事。这个字乃是讲到祭司和利未人的“事奉、供职、伺候、服事、用、僕人、办理、侍立”。如申命记18:5，摩西论到祭司时，说他们要永远奉耶和华神的名侍立事奉。在撒母耳记上2:11说出哈拿从神那里得到了拿细耳人撒母耳，如同祭司一般留在以利那里，事奉耶和华。在历代志上15:2 利未人的抬约柜，永远事奉神，16:4说出这些抬约柜的利未人乃是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事奉。在以西结书44:15说到，当以色列人包括祭司和利未人，远离耶和华神，去拜偶像时，只有撒督的子孙仍然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神特别指定这些撒督的子孙可以进前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事奉神。所以，事奉神乃是要我们留在神的面前，这跟我们与神的亲近有直接的关系。以上这些经节都是使用sharath’ (H8334)这个字。
			

			
				4. aniad (H5975)，有“站立、侍立、派”等意思。如：王上17:1，以利亚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我事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以利亚的事奉乃是专一的站立在耶和华面前侍立着，等候神的吩咐，没有自己的企图和作为。
			

			
				5. pelach’ (H6399)，有“事奉、当差”的意思。英文翻成serve 或minister。这是在但以理书中经常使用的字：3:12, 14, 17~18。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对巴比伦王说，我们所事奉的神能拯救我们。这里外邦王逼着属神的人去事奉偶像，但是，属神的人只在这位独一的真神面前来事奉祂。
			

			
				到了新约，圣经中也有几个希腊字，都是翻成“事奉”的：
			

			
				1. latreu’o (G3000) 如祭司般的事奉、敬拜、供奉。这是主耶穌在马太4:10，面对撒但的试探时，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祂，就是使用这个字。罗1:9保罗说，我在祂儿子的福音上，在我灵里所事奉的神，也是这个字。恢复本的注解指出，这是“在敬拜中事奉，如在太四10，提后一3，腓三3，路二37者。保罗认为他的传福音，乃是这样对神的敬拜事奉，不仅是一种工作。”施浸者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在约翰出生时，赞美神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一生一世在祂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和义事奉祂。（路1:74~75）这是以神的所是“圣和义”来事奉祂。启示录22:3说到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中，我们是奴僕要事奉神，也是使用这个字。我们在永世中，没有别的事了，乃是如祭司般，在神面前事奉祂。我们今生就可以预尝这个有福的事奉。
			

			
				2. leit-ourge’o (G3008) 如利未人和祭司在圣殿中的事奉，英文翻成minister。在徒13:2，当保罗、巴拿巴和一些弟兄们在安提阿召会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分别他们，去作圣灵召他们所作的工。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福音的工作，其实就是新约中的利未人和祭司在属灵的圣殿中事奉神的事，这也是我们该分别给神的事奉。
			

			
				3. latrei’a (G2999) 这是如同利未人，在他们敬拜中来事奉神。罗12:1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事奉。”就是这个字。这一节的注7指出：“这是在敬拜中事奉神。在本章以前，除了使徒以外，没有提到信徒也有这样的事奉。这表明信徒的事奉乃是罗马书前面各章所描述之生命长大的结果，而且这事奉必须在召会─身体里，正如出埃及记与利未记中的预表，所描述的祭司体系对神的事奉，是在会幕建造以后才建立的。”
			

			
				4. douleu’o (G1398)有“被奴役，作奴僕来事奉”意思。这是在马太6:24，当主耶穌讲到，我们不能事奉主和玛门时所使用的。玛门能像主人般的来奴役我们，但我们要知道主用重价买了我们，我们是祂的奴僕，必须专心一志的来事奉主。
			

			
				5. 还有一个字和合本在弗6:21，和合本不当的翻成“忠心事奉主的兄弟推基古”，这是一个错误，原文是diak’omos (G1249)，这是保罗在林后3:6说，我们是新约的执事的“执事”那个字。这个字乃是说到如同在餐馆的侍者，服事人吃饭的需要。
			

			
				因此，我们看见从旧约和新约所提到的经节来看，事奉神乃是神拯救祂的赎民之目的，要他们站立在祂的面前，如奴僕一般，没有其他主人，单一的亲近神，事奉神。并且我们要如同祭司和利未人一样，是分别出来的人，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神，这是我们合理的事奉。撒迦利亚所说的，“神将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一生一世在祂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和义事奉祂。”这是我们得救之后一生该作的事。我们也该如同保罗一样，在传扬福音上事奉神，作福音勤奋的祭司，将所得的新人献上给神，作为更大圣殿的建造所用。最终，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这些被祂的宝血所买的奴僕，还要来事奉祂。（启22:3）
			

			
				这是我们在今生、在永世的特权：神赎了我们，使我们来事奉祂。
			

			
				注：希伯来字和希腊字后面的号码，乃是圣经学者将这些圣经中常用的字编了号，以便查考之用。H代表希伯来文，G代表希腊文。
			

			

	


				经历基督作燔祭的见证
			

			
				有经历基督作燔祭的见证可以分享吗？
			

			
				回答：
			

			
				本来太忙，想等其他圣徒多有交通的。却看到有些回答不明白燔祭的意义，就将自己不相干的经历认为是燔祭的经历，只好花点时间来回应。
			

			
				利未记生命读经第三篇讲到“燔祭”的定义。如果有经历基督作燔祭的见证，首先必须看一看是否符合这个定义：
			

			
				“燔祭表征基督，不重在赎罪，乃重在为神而活，使神得着满足。基督作赎罪祭，是为着赎人的罪；但祂作燔祭，乃是绝对为着过一种完全满足神的生活。在祂地上的生活中，主耶穌常常过一种满足神到极点的生活。”
			

			
				保罗完全向主活，他只有一个雄心大志，就是要讨主的喜悦（林后5:9, 15）。但是在他第一次受圣灵差遣外出传福音时，在彼西底的安提阿就受到犹太人的毁谤，并挑起逼迫。他们只好离开那里，去了以哥念，又碰到凌辱，犹太人甚至要用石头打他们。到了下一处—路司得，这些犹太人又跟着来，用石头打保罗，以为把他打死了，把他拖出城去（行传13:45~14:19）。在林后11:16~33，因为有人在哥林多信徒那里毁谤保罗，使他不能向他们尽职了，他才不得不被迫说出他作使徒所受的逼迫、凌辱、毁谤、误会、鞭打、危险、挂虑等。这种向主活，为圣灵所差遣的工作而活，不顾自己性命的经历，却如被宰的羊羔不开口，等到不得已时才说出来，经历了“被切成块、剥皮”等，才算得上是经历基督作燔祭。
			

			
				和受恩姊妹被英国差会派来中国，传福音很有功效，受到其他人的嫉妒，而被造谣中伤，她不愿意自己申冤，使基督的身体受到伤害，只有负冤回到英国，在神面前等候。几年后，主又差遣她来到中国，在一个小地方默默的等候神的工作。后来神安排了倪柝声弟兄和其他年轻人来到她那里，倪弟兄受到她很多成全。这是一个燔祭的例子。
			

			
				倪柝声弟兄因为站住真理，受到基督教无谓的攻击，后来因为圣徒的奉献不足，他为了照顾许多为主差派出去的同工及他们的家人，去做生意，却受到亲人的误会，圣徒的曲解、撇弃，以为他爱世界了，攻击他。他顺从神的安排，离开职事好几年，也不分辩，就是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处也不开口。他许多的经历都是燔祭的见证。
			

			
				我认识一对夫妇，多年前为了福音，照顾一些新受浸的，打开家，完全倾倒出自己的时间和财力，却受到一些圣徒的曲解、甚至召会中带领弟兄的误会。但他们只有在主面前祷告、等候，没有大张旗鼓的申冤、辩白，兴起风波，暗地里经历了与主同受被切块、剥皮的痛苦。过了几年，才真相大白。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受伤、绊跌，离开主的恢复，反而如同被修剪过的葡萄树，结出许多饱满的果实来。
			

			
				在《利未记生命读经》第四篇有几处讲到保罗燔祭的经历，第五、六、七、八、九篇有不少举例说到燔祭的经历，希望大家能好好的读一下这几篇信息，清楚燔祭的意义和应用的原则。
			

			
				自己里面有不愿意让神来摸，来对付的，要等到神来击打，才顺服的经历，跟燔祭的经历应该是不相干的！可能跟赎罪祭有关系。
			

			

	


				建造的神与被建造的神
			

			
				建造的神与被建造的神，到底是什么意思？所引经节？两个词的相异处？
			

			
				回答：
			

			
				“建造的神”乃是指这位建造者乃是神，“被建造的神”乃是指那建造的材料是神自己。要认识这两个名词，我们需要从整本圣经来看。神是一位建造的神，也是建造的材料。因为不是写论文，我只能举圣经中的几个例子来看：
			

			
				首先，神从亚当的肋旁，取出了一根肋骨，以这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创2:22），这位神要为照着祂的形像所造的人得到配偶的手续乃是“建造”。这个预表乃是说出神所要得到的配偶，必须是从末后的亚当所流出的生命所“建造”出来的（林前15:45, 约19:34）。所以在这个记载中，神是建造的神，也是被建造的神（亚当的肋骨－神圣永远的生命）。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经过旷野时，神要以色列人建造帐幕，好让神住在他们中间（出25:8），虽然这帐幕是人为祂所建造的，但这建造是神要求的，是神发起的，所以，神是一位“建造的神”。而帐幕建造的材料从生命读经的信息中，我们看见这些都是基督，就是神自己，那被建造的神。
			

			
				大卫想为神建造圣殿，给神居住，但是神的回答是：“耶和华要为你建立家室，…你腹中所出的后裔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撒下7:11~13）。虽然我们看见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为神建造了一所辉煌的圣殿，但是他后来因为有太多的偶像，国位在他死后就分裂了，过了几百年就被毁灭了。所以，所罗门还不能算是神这话的真正应验。真正的大卫后裔，祂的国位直到永远的乃是主耶穌。
			

			
				所罗门建造了圣殿，但是人的心离弃了神，神问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在哪里为我建造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我所看顾的乃是灵里贫穷痛悔的人（赛66:1~2）。神真正所要的乃是在灵里贫穷的，不被宗教、世界等霸占的人，以灵和真实来敬拜神的，神在那里一直寻找这样来敬拜祂的人（约4:23~24）。主耶穌所说关于诸天之国有福的人，第一个就是灵里贫穷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神所要的建造是在人心中，并且是以灵来敬拜、接触、盛装神的，让神来安家住下的人。
			

			
				当彼得认出耶穌是活神的儿子，是基督时，耶穌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太16:18）。所以，这位是神成为肉身的耶穌要来“建造”。
			

			
				主耶穌告诉那些要祂显神迹的犹太人，他们若拆毁这殿，祂三日内要将它建造起来（约2:18~19）。这个圣殿乃是指着祂的身体说的（约2:21），这个建造是一个属灵的殿宇，不是一个物质的建筑。我们得救之后，在主里面成长成为主的圣殿，也在主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弗2:21~22）。这个属灵的圣殿就是神所要建造的，而建造的材料乃是神在我们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金、银、宝石。
			

			
				保罗警告我们，我们每个人得救之后的生活与工作都是一种建造，但我们是拿什么材料来建造？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楷？(林前3:12~15)。这里所说的金、银、宝石就是“被建造的神”，金是神的性情、银是基督的救赎，宝石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作的变化工作（见恢复本圣经这里的注解）。
			

			
				希伯来书说到信心的见证人，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来11:10）这里提到神是设计者，也是建筑者，所以祂是一位“建造的神”。
			

			
				这位建造的神，以祂自己为建造的材料所完成的最终建筑就是新耶路撒冷，祂自己是建造者，也是建筑的材料。如果你把启示录21~22章关于新耶路撒冷的描述读一下，你会发现那里有金、有宝石，都跟以上所提的建造材料有关，而珍珠（以基督所分泌的生命而产生出的）取代了银。所以，这位建造的神，和被建造的神终极成为新耶路撒冷作为神永远旨意的完成。
			

			

	


				是否有外星人
			

			
				是否有外星人？还有一些八卦新闻中所看到的神奇事件，究竟可不可靠？我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有限，没什么研究，对于这类事情，只能提供一些分辨的原则给大家参考。
			

			
				这些问题都属于提前保罗所说的，“与神经纶不同的事，虚构无稽之事”(1:3~4)，虽然是福音朋友问起，但是我们不需要去回答，这会中了世界之王（撒但）的诡计。为什么这些报导都不是在一些正当的报纸，而多是在一些靠八卦新闻卖钱的杂志里？好奇心会驱使我们如同夏娃一样，中了撒但的诡计。
			

			
				据我所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外星人事件在美国太空总署的查验之下都是虚构的或人为的现象，剩下百分之三是目前无法理解的。因此这百分之三若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既不是人为的产品，便是出于超自然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灵界的力量。在但以理书第十章有提到波斯国的魔君拦阻神的作为，也有天使长米迦勒帮助基督来争战。关于这属灵争战的事，你可以参考倪柝声弟兄所写的《魂的潜势力》一书，或《创世记生命读经第二篇》，你会看见有站在神这一边的天使，也有属于撒但魔鬼的超自然的势力。
			

			
				遇到有人问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最好说，这些事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神的经纶，永远的神成为一个人，叫耶穌，祂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了，成为分赐生命的灵，好把神的生命分赐给所有相信的人，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穌基督作你的救主呢？这才是重要的。不要自己不清楚，没有传到福音，反而被撒但蒙蔽了，迷糊了，骗走了。那才冤枉呢！
			

			

	


				世界要把我们赶出去
			

			
				生命读经第24篇中说到： 
			

			
				这不仅是圣经里的一个故事，也是适用于我们基督徒经历的一个原则。迟早我们的环境将鼓励我们，甚至逼我们从世界里出来。我们的妻子、丈夫或亲戚会嘱咐我们出去；他们会告诉我们，离开世界比留在世界里更好。这意思是说，世界要把我们赶出去。如果我们不愿离去，世界将催逼我们。只要我们留在世界里，那些在世界里的人就没有平安。最后他们知道，唯有我们离开世界，他们才有平安，我们也才有喜乐。我能作见证，这就是我的经历。倘若我尝试回到世界，世界会求我不要回去。对世界来说，我离得愈远愈好。世界要我们离开，乃是耶和华大能之手的结果。
			

			
				我找了好几篇出埃及记生命读经，在第26篇才找掉你所说的那一段话，不是在24篇。那里的上下文是说到：
			

			
				法老和埃及人催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法老和埃及人被征服到这样一个地步，他们实际上是催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十二33，39，十一1。）埃及人无法忍受神的百姓再留在他们的国家里。当摩西和亚伦首次要求法老容神的百姓去，法老不肯。但到了十二章三十三节的时候：“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
			

			
				然后才有你所引用的那一段话。这里乃是说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
			

			
				一方面来说，神为了要完成祂永远的目的，拯救了以色列人（或祂的百姓），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受不了在埃及的苦工，想要离开，而法老却心刚硬，一再地不放人。于是神在埃及降了十灾，叫埃及人都受了苦。这些苦越来越严重，到后来，埃及人受不了，只好催促以色列人快快离开了。
			

			
				如果你是埃及人，你生活所用的唯一河水变成血了。埃及人不得喝河水，只有在河的两边挖地，好得水喝（7:20~24）。接着有大群的青蛙蹦上你的床榻、你的身上、厨房用具，你怎能做饭或吃饭？（8:1~7）。接着，地上的尘土变成蝨子，在你身上吸血(8:16~19)。然后成群的苍蝇到处乱飞、乱窜，你得安宁吗(8:21~24)？这时又有瘟疫爆发！想想去年的非典肺炎、口蹄疫、禽流感爆发时，你的心情如何？是否天天心惊胆跳的？如果你是住在当时的埃及，各种的瘟疫比非典肺炎、口蹄疫、禽流感还厉害，每家都中标了，你知道这些瘟疫乃是因为法老不让以色列人离开而产生的(9:1~7)，你是不是会集众要求政府让以色列人离开，好让你不再有这些灾害，可以安心过生活？
			

			
				不仅如此，还有起泡的疮，叫你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可以平躺、平坐的(9:8~12)？你一出门就有冰雹打在头上(9:13~26)，新闻上报导全埃及地都受了很大的伤害，只有以色列人居住的歌珊地没有冰雹。你是不是恨以色列人恨得咬牙切齿？巴不得他们快走？
			

			
				然后，有蝗虫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菜蔬，你和所有埃及人几天都没有食物和菜蔬吃了(10:3~6)，你感受如何？连法老的臣僕这时也开始劝法老了，让以色列人离开罢(10:7)，接着有全地的大黑暗，全部停电，不单晚上没有电，连白天也都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你在屋里动也不敢动，但是以色列人处有亮光(10:21~23)，你会觉得如何？
			

			
				再下来是每个人家的头生的都在一夜中死了，从法老开始，到推磨僕人的孩子都死了(11:4~8)。那夜晚，每一户人家都有大哭号，于是埃及人催促以色列人快快离开。埃及人无法忍受神的百姓再留在他们的国家里了。
			

			
				生命读经中解说这一句话时，也应用到我们身上，有时我们心想好好事奉主，但是世界、我们的妻子、丈夫或亲戚不让我们离开去事奉主，于是主会兴起环境来，让那些阻挡的人看见他们遭受了神的惩罚，但是他们还是心硬，也不让你走，于是神又作工，做到一个地步，他们不得不催促你走吧，去事奉神吧。
			

			

	


				耶穌和基督一样吗
			

			
				请问耶穌和基督一样吗?什么是基督
			

			
				“耶穌”这**名字**是希腊文，等于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就是带领神子民以色列人进美地的那一位，耶穌或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或耶和华救恩”。
			

			
				耶穌这名字是神借着天使所取的名字，这名字是启示给约瑟，为他那尚未过门，却已经怀了孕的妻子马利亚说明，那要生在马利亚腹中的乃是出于圣灵：“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祂起名叫耶穌，因祂要亲自将祂的百姓从他们的罪里救出来。”（太1:21），这名字是指这位神而人者的一位，当祂活在地上时，并被钉十字架，受苦、死了、埋葬，在第三天带着身体复活了，也升天了。所以，在四福音书中都是一直使用耶穌这名字。这名字带着耶穌为人、受苦、钉死等意义，如哥林多后书4:10~11说，身体上常带着耶穌的治死，启示录1:9约翰说，在耶穌的患难里一同有分的。
			

			
				而“基督”这**头衔**，是希腊文，和旧约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同义，是指神的受膏者，要前来完成神旨意的那一位。（来10:5～7）在旧约中神借着申言者预言，弥赛亚要来，历代神的圣民都在指望的祂的来临。（约1:41，45，路2:25～26，3:15。）“基督”这头衔乃是在耶穌复活时，由神所膏，才被立为基督的。彼得在五旬节传扬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穌，神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了。”（徒2:36）从这一节圣经，我们可以看见，是耶穌被钉十字架，而在复活中，神将基督的头衔赐给了耶穌，使祂正式且公开的成为基督。
			

			
				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基督曾问祂的门徒，祂究竟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之后，耶穌却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祂是基督（马太16:20）。为什么？因为这时耶穌还没有被钉死和复活，基督这头衔还不能公开。就如同在约翰7:39的在耶穌还没有得荣耀时，那灵还没有一样。所以，在马太16:21，耶穌就开始启示祂的死和复活。
			

			
				到了耶穌复活之后，成了基督，就将神永远的旨意成功了，因为现在这位基督乃是赐生命的灵了，可以将神圣的生命分赐给人，重生人，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耶穌基督的众弟兄了。使人从亚当里，被迁移到基督里（罗马5:12~21）。所有我们要得到的福分都是“在基督里”才能得到的（以弗所1:3）。在保罗的书信中，一再地使用“在基督里”这个名词，但不能使用“在耶穌里”，因为耶穌是指在世为人的那一位，当祂还是一个人时，尚未成为赐生命的灵，是不能让人进入祂里面的，祂需要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成为基督，像空气一样，能让我们吸入，也能让我们进入。这是神的心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林后5:17）。让我们留在基督里，作新造。
			

			

	


				耶穌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
			

			
				耶穌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结果那时候耶穌的神性在哪里？
			

			
				在耶穌这个拿撒勒人里，神性与人性是调和的，不是并列的，也是不能分开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历史上有许多的讨论，厘清了真理，也判定了异端。请你参考“肯定与否定”第三卷第一期，讨论基督的身位那一期中看见这方面的讨论。你可在http://www.lsmchinese.org/big5/07online_reading/a&c/issues/index.htm读到关于耶穌的神性与人性是怎么回事。
			

			
				从四福音中的一些记载，当耶穌以人子方式作事说话时，祂乃是作一个顺从的真“人”，第一个人亚当因悖逆失败了，这末后的亚当就因顺从而成功了神造人的目的（罗5:19）。所以，祂不但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也站在人的地位上说，“那日子，天上的使者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太24:36）当祂说这话时，祂的神性也在祂里面，祂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珍，紧持不放，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既显为人的样子，就降卑自己，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在耶穌的名里，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公开承认耶穌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腓2:6~11）。基督倒空自己，来完成神造人的目的，使祂成为救恩的泉源，让所以所有相信的人也得以与祂一样顺从而进入荣耀，彰显神（来2:9~10）。
			

			
				耶穌是神也是人，虽然祂里面有神性，是从圣灵在童女腹中怀孕所生，但当祂在地上时，的的确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有血有肉，希伯来书2:14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有分于血肉之体，”是一个和我们一样，会累、会渴、会死的，却没有罪（林后5:21）；而祂又是神，使祂能行走在水面上，能斥责风浪，赶鬼，医病，叫拉撒路复活。简单的说，这是一个敬虔的奥秘（mystery of godliness），如果我们能以有限的头脑，在时间与空间范围内来将这事解释清楚，我们就是神了。我们只能敬拜神说，我们敬拜这位在肉身显现出来的神。
			

			

	


				主现今还是人子吗? 
			

			
				主现今还是人子吗? 还是他现今是赐生命的灵? 我知道基督是奥秘的，他在复活后仍然和门徒一同生活,也吃东西，但是,那时候他是灵还是人子?
			

			
				他是永远的神,也是确确实实的人,升天之后仍旧有人子的身体，是这样吗? 
			

			
				徒7:56 节：就说，看哪，我看见诸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回答：
			

			
				我想你的问题和许多基督徒对主耶穌今天的身位有误会，都是出于同一个癥结：就是以我们人的有限将神的无限框起来了，认为主只能是一个角色，而不可能也以另几个角色同时出现。因此，许多基督徒认为主今天只在高天之上－父神的右边，就不能同时以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因为这样框起来的认识，就错失了对主是灵，能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经历。我们要认识神乃是无限的，祂是神，可以无所不在，我们片面的领会不能限制祂的无限。当主耶穌在地上时，祂可以又是那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也可以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人，一个与我们一样有血肉的人，却是没有罪的。当神降世为人，成为一个活在地上的人，祂却告诉人说祂仍旧在天（约3:13）。甚至在启示录第五章，祂既是犹太支派得胜的狮子，战败了撒但；也同时以替我们除去了罪之神的羔羊，出现在神的宝座前（5:5, 6）。这是我们的救主。
			

			
				因此，在主耶穌死而复活时，祂成为“赐生命的灵”（林前15:45），不再受身体的限制，可以将自己吹到门徒里面，内住在门徒里了。但祂的复活也是带着一个复活、拔高之人的身体，将有限、会死的人性带进了无限、不死的神性里面。并且祂也以‘人子’的身分升了天。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5~18 所说的“人”，虽然比天使微小，却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祂的以人身分升天，乃是为了替所有从神而生的儿女开路，要将我们人也带进荣耀里去。
			

			
				因为主既是灵，祂就可以无所不在的和门徒同在；但同时，祂也是人，就可以用物质的身体吃了一片烧鱼；因为祂有这两个身分，祂可以突然出现在门徒所在却锁了门的房间，却又叫他们看祂被钉的手脚，也可以用手来摸祂。因为祂将人性拔高了，祂就能在门徒的眼前升天（徒1:9），并且也以人子的身分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罗8:34），而同时以灵的身分活在我们里面（加2:20）。感谢神，复活的主耶穌是灵（林后3:17），可以让我们住在祂里面，也让祂住在我们里面（约15:4）。
			

			
				主的这两种身分是一种奥秘，乃是要在我们重生的灵里才能领会、经历的。这也是圣经乃是一本生命的书，必须有神生命的人才能看得懂。我也学保罗的祷告，求神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和所有愿意认识基督的追求者。
			

			

	


				关于彼得和安得烈的跟随
			

			
				(1) 在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中，彼得和安得烈身份及跟从主的过程不一样，如何解释？ 
			

			
				(2)在马太福音和使徒行传中，犹大的死法不一样，如何解释？ 
			

			
				我知道我是在心思里读这些地方，结果让我愈读愈困扰，希望弟兄们能帮助我。
			

			
				你所问的两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许多学者极力的研究与讨论过。根据他们的研究，四福音书的作者都有其特别的听众（或接受福音书的人），也有其强调的地方，然后将耶穌的事迹照着作者所要强调的写出来。这也就是在恢复本圣经，马太福音1:1的第一个注解说到四福音书的君王、奴僕、人、神的四方面。
			

			
				如果我们仔细读一下马太与约翰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有先后的区别：
			

			
				太4:18~20　耶穌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两个兄弟，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得烈，向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渔夫。耶穌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作得人的渔夫。他们就立刻撇下网，跟从了祂。
			

			
				约1:35~42　再次日，约翰同他两个门徒又站在那里。他见耶穌行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所说的，就跟从了耶穌。耶穌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寻求什么？他们说，拉比，你住在哪里？（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穌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祂住在哪里，那一天便与祂同住，那时约是上午十时。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穌的那两个人中，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得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到耶穌那里。耶穌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磯法。（磯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好，我们先看约翰的记载，施浸约翰的两个门徒（安得烈与福音书作者约翰）跟从耶穌，但这里的跟从只是与耶穌同住了一段时间，可能只有一两天。当安得烈带着西门来时，耶穌只改了他的名字，并没有叫西门跟从祂。约翰福音也没有这么记彼得和安得烈就跟随了耶穌。他们回去之后，过了一阵子，耶穌再去海边找他们，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作得人的渔夫。他们就立刻撇下网，跟从了祂。这时才是两人开始作主的门徒，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了。
			

			
				并且注意，在马太说耶穌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两个兄弟，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与他兄弟安得烈。什么时候西门被改了名字，叫彼得呢？就是在约翰一章。所以，这里有先后发生的顺序。约翰福音在先，西门先见了耶穌，被改了名，叫彼得，他们很可能回去打鱼了。然后，在马太福音，主耶穌去寻找他们，要他们来跟从祂。
			

			
				关于犹大的死，马太与行传所着重的不是犹大的死，乃是应验旧约的预言。我们看一下这两处的记载：
			

			
				太27:3~10　这时，出卖耶穌的犹大看见耶穌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锭银子还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出卖了无辜的血，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何干？你自己看着办吧。他就把那些银锭丢在殿里，离开，出去吊死了。祭司长取了那些银锭，说，不可把它们放在圣库里，因为那是血价。他们就商议，用那些银锭买了窑匠的一块田，用来埋葬客旅。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作血田。这就应验了那借着申言者耶利米所说的，说，“他们拿那三十锭银子，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子孙中所估定的，买了窑匠的一块田，正如主所吩咐我的。”
			

			
				马太着重的是购买窑匠的一块田，叫作血田，这是应验了旧约中的预言。马太将撒迦利亚11:12~13（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估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户。’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户了。），耶利米32:6~12两处的预言摆在一起，强调不但耶穌的事乃是在圣经中事先预言了，连犹大的卖主价银也应验了旧约中的预言。
			

			
				行传中的记载：
			

			
				徒1:16~20：　诸位，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经上预先讲到那领人捉拿耶穌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这职事上得了一分。这人用不义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他倒头坠下，肚腹迸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的本地话，称那块田为亚革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此诗篇上写着，“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监督职分。”
			

			
				我们注意，行传中没有讲犹大是怎么死的，所强调的乃是他死后的惨状。有学者指出，以色列人中自杀如扫罗的自杀，为了避免受到更大的羞辱，虽不光荣，但还不算是一件恶事。可是这人死后，肚腹迸裂，肠子都流出来，这是天理不容的死，并且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学者们对犹大肚腹迸裂，肠子都流出来一事指出几个可能：一是上吊死后无人收尸，挂在那里，身体中的压力增加，绳子断了，倒头坠下，内脏就迸裂开来。或者是另外一个可能是，挂在那里时，有秃鹰等鸟类来啄食，使他倒头坠下，使他的肠子内脏迸裂开来。所以，马太记载的上吊是在先，行传的记载在后。但两者都报导了血田的事，也强调了旧约预言的应验。有学者指出，犹大吊死之处，也是这血田之处。
			

			
				当我们读四福音书与行传时，要认识主题乃是启示基督，其他事都是旁衬，就连基督的记载也有不同方面的强调。所以，将不同记载摆在一起，就可以拼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来。就如同几位记者报导一件车祸，也会有不同的记载。有的在事件一发生时，就刚好在场，是目击者，会将车祸的现场经过报导出来，他就走了。但有的记者赶到现场，正好遇到救护车将伤患抬上车子，要离开，那么他只能约略的说一下车祸的发生，但对伤患的状况就比较详述了。不管如何，这是一件车祸，细节不是主题。而圣经所讲的乃是启示基督，马太与路加（行传的作者）记载犹大卖主的事，都在强调在旧约中已经有关于买地之事的预言了。
			

			

	


				犹太或犹大的伯利恒
			

			
				新约第二章，5犹太的伯利恒，6犹大的伯利恒，倒底是犹太或犹大？
			

			
				回答：
			

			
				马太 2:5和2:6使用了两个不同的希腊字，却都是源于同一个字根，也都是名词。
			

			
				2:5的希腊原文是 Ioudaias，根据读音，英文圣经翻成：Judaea 或 Judea，中文就翻成“犹太”。Strong 编号是 2449。这是指在被掳之后，一直到罗马帝国时代，约旦河之西，耶路撒冷附近的巴勒斯坦地区 （如：马太2:1, 5; 3:1; 4:25 ）。
			

			
				2:6的希腊原文是 Iouda，根据读音，英文圣经翻成：Juda 或 Judah，中文翻成“犹大”。Strong 编号是 2448。这是指旧约时代南方的犹大国。当这个字使用到境界、疆域时，通常会加上“地”成为“犹大地”。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两个经节：
			

			
				太2:5　他们（祭司长和经学家）对他（希律王）说，在犹太（指罗马帝国境内巴勒斯坦南边）的伯利恒，因为借着申言者所记的是这样：
			

			
				太2:6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首领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掌权者要从你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
			

			
				因为2:6是引用旧约申言者弥迦的预言，而当弥迦说这话时，在主前七百多年，那时伯利恒乃是位于南边的犹大国境内。所以，弥迦使用“犹大”，指伯利恒在犹大地境内。
			

			

	


				为什么耶穌没有亲笔写书留给后人？
			

			
				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我没有圣经的依据，只以我个人的观点来回答。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因为人宗教的观念：如果耶穌亲自写了书信之类，留给后人，你想这件东西本身会成为多少人敬拜的对象？这件东西会取代了对耶穌的敬拜。书中所写的没有人去注意，反而那件东西成为了膜拜的对象。
			

			
				第二、 如果耶穌写了书，不论耶穌写多少，那都是有限的。耶穌本人就是“神的话”，彰显神、说明神是怎么一位并且将看不见的神定义出来，神怎能被完全的定义出来？只有耶穌这活生生的人位才能将神彰显出来（约1:18）。
			

			
				第三、 耶穌在世时，对门徒所说的话“就是灵，也是生命”（约6:63）。这些话不是能以白纸黑字所取代的。如果后人光是以知识头脑来读这本耶穌亲自写的书，如同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天天查考圣经，却不到是灵的基督这里来，以人的灵来接触神的话，他们也得不着神圣的生命（约5:39~40）。
			

			
				第四、 耶穌在离世之前对门徒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在我的名里所要差来的圣灵，祂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14:25~26）祂又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实际的灵来了，祂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约16:12~13）主所要给我们的乃是圣灵，这位保惠师，不但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话，而且圣灵还要将我们带进一切的实际里，这是主的心意，只有这位无限的圣灵能将我们带进神那无限的实际里。
			

			
				第五、 神的工作乃是“道成肉身”的原则。神喜欢地上有人来体贴祂的心意，认识祂，与祂合一，并从这人说出神的心意来。写书信的使徒们就是这些人，特别是保罗。他本是反对基督的，逼迫信徒的，被主得着之后，追求认识基督那追测不透的丰富（弗3:8），并要主观的认识基督，在基督里被人看见，活出基督，显大基督 (腓1:19~21, 3:8~10)，这样的人神乐意拣选来“完成神的话”（西1:25）。在有些事上，他虽然没有神的吩咐，但当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人时，他乃是有神的灵，这是以上第四点所说的圣灵与人的调和，使人的意见能成为神的吩咐，这是最高的属灵，这也是神所要的“道成肉身”。
			

			

	


				当作外邦人和税吏
			

			
				回答：
			

			
				亲爱的saitotk，
			

			
				我之所以写：“我们回答问题时，应该学习不出自己的意见，能查一下圣经的上下文，或生命读经的信息，比误导别人要好的多。”因为这是根据你简短的回答而说。
			

			
				请看197109问说：“一个信徒不听召会的话，按照马太十八章的教训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请问，我们在实行上该如何“当”法？”
			

			
				你的简短回答乃是：
			

			
				“基督徒对外邦人的态度 > 传福音，带他祷，餵养他，把他当成福音朋友 对税吏的态度 > 接纳在爱里包容”
			

			
				你的回答没有提到马太十八章的任何经节，也没有提到主耶穌对这件事有关的吩咐，所以，若有人不清楚真理的，是否会将你的回答当作应该实行的？
			

			
				我们对于罪的看法和态度应该就是主对罪的看法和态度，即使是我们肉身的亲人，或有亲密关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应该有跟主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何况，我们信主之后，是否应该把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都当作我们的亲人？而不只是肉身的亲属？在旧约的预表中，神严禁祭司和拿细耳人为自己亲人的死亡玷污自己（未10:3~7, 民6:6~7），罪恶乃是和死亡相连的。这也说出我们今天若是要与神站在一起，我们不能为了任何人的属灵死亡而受了玷污。我们对于有过甜美交通或花了许多年日爱心餵养、代祷的弟兄姊妹犯了罪，心中总是难过万分的。但是我们在此不能以我们天然的感情来越过神所吩咐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让我们再看一下在马太十八章，主耶穌对罪的态度和处理的手续：第一是私下找犯罪的弟兄交通(18:15)；他若不听，再带一两位去(18:16)；若他还不听，就要告诉召会(18:17)，但是到了这时他还是不听，那只有将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了(18:17)。为什么这么麻烦？三番两次的从私下、到一两位，最后才告诉召会，为什么不不直接告诉召会？因为神是爱，祂愿意我们以爱的关怀来挽回这位犯罪的弟兄。但是主并没有叫我们不用这么做，只以爱来包容，不管他的罪，就是接纳他。这不是主所吩咐的，我们跟从主的，不能也不敢因为任何原因，而不照着主的话实行。主是爱，但祂对于罪乃是要严厉、清楚的对付，没有要我们以爱心越过罪的对付，就直接来遮蔽犯罪的弟兄。神的公义和爱乃是并行的，并没有因为爱而不顾祂的公义。
			

			
				我们可以看保罗如何对付哥林多那位犯了淫乱罪的弟兄，可能哥林多的圣徒对真理不清楚，也可能他们对罪的态度模拟两可，也可能他们想要以爱来包容，接纳。但是保罗知道神的心（爱），也知道神的作为（公义），他厉害地对付这件事，听他怎么说：
			

			
				“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岂不应当哀慟，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挪开？我身体虽不在你们那里，灵却与你们同在，我已经审判了行这样事的人，好像与你们同在一样，就是当你们和我的灵聚集的时候，在我们主耶穌的名里，带同我们主耶穌的能力，把这样的人交给撒但，使他的肉体受败坏，好叫他的灵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林前5:2~5）
			

			
				哥林多圣徒自高自大？因为他们忽略对神罪的态度处理。然后，保罗解释罪能影响、败坏整个召会，他说：
			

			
				“你们夸口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麵酵能使全团发起来么？你们要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正如你们是无酵的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林前5:6~8）
			

			
				所以，保罗在林前厉害地对付了这位弟兄，将他叫给撒但，使他的肉体受败坏，但是他确信这位“弟兄”的灵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是我们必须先作的。
			

			
				哥林多的信徒接到保罗的信后，在主光照之下，知罪悔改了，也责罚那位犯淫乱的弟兄，他也知罪，极忧愁了。保罗听见了这样的消息，他说，
			

			
				“你们倒不如饶恕他，安慰他，免得这样的人或者忧愁太过，就被吞灭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证实你们的爱。”（林后2:7）
			

			
				我们在爱中，先照着主的吩咐厉害的把罪对付了，人得了光照，悔改知罪了，这时我们才能接纳、特别用爱心去餵养他。我们万不能越过定罪的手续，而只以爱来接纳。这与我们神的吩咐不合，也与神的性情和作为不合。我们信主的万不敢越过主的话语而以我们的感觉为是。
			

			
				再者，我在上面的回答中还写到：
			

			
				“经过这么多次交通，这人都不愿意悔改认错，他已经信了主，却不认错，…主没有要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接纳他，在爱里包容，乃是要我们断绝与他的交通，甚至要同心合意的为他祷告，来捆绑或释放。”
			

			
				啊！神的心，祂对罪是痛恨的，但这里是一个已经被祂宝血所赎回的儿女，却不愿意对付罪，主要我们同心合意来为他代祷，来捆绑那背后的撒但，来释放这位被罪捆绑的。这不是爱是什么？主没有叫我们只将这犯罪的弟兄断绝交通就算了，主还要我们同心合意的代求，好来恢复他。如果主能作工，挽回这个弟兄，你想他能若无其事就回来聚会或交通吗？若他没有悔改认罪，我们怎能再次的接纳他？
			

			
				亲爱的saitotk，你说“这是我的经历。不是我的意见。当这个人是我们肉身的亲人时，各位应当如何？ 如果这些不听的人，是因为他精神方面的疾病，人格天然的异常，我们应当如何行呢？我不是把情形复杂化，而是遇到情况就是这么奇怪。上述情况不适用这处经节我不知道，…”我们的确会遇到许多不同情形的人，但是神的话语是清楚的，原则是不变的，神是这么吩咐，我们的责任就是按照神的吩咐去行，神是救主，我可不是。我只知道我的救主是这么吩咐我们去行的，管不管用是主的事，照着主吩咐的去作是我们的责任。基督教两千年来，在神的话语之外，另加了许多人的作法，以致于今天传统作法凌驾于圣经之上。这不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环境可以变，主的话不能变，也不可能变。如同数学定律是不会变的，应用题可以千变万化，问题是我们对定律有多少的信心，信这定律是否能应付百般的难题？求神赐给我们一颗相信祂话语的心。神对非拉铁非召会的嘉许：“我知道你的行为；…因为你…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启3:8）我们的行为主都一清二楚，愿我们能遵守主的话，在主来时得祂同样的嘉许。
			

			

	


				关于比喻
			

			
				Q1.马可福音4:10~12 说到: “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穌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穌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祕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我查了恢复本的解释，可是没找到，我的疑问就是这句话主到底是什么意思? 外人固然是瞎眼看不透听不见~但为什么主这句话的意思是好像不太想让外人眼亮心开?免的外人一回转~主就赦免他们?感觉主好像不太想让外人得救????? 
			

			
				Q2. 马可7:24~30节 主祂替一个迦南女孩赶鬼 那女孩的母亲求主替她女儿赶鬼，这时主说： “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 
			

			
				虽然主后来因着妇人的信心替女孩赶了鬼，可是为什么主要这样对那妇人说?感觉好像……不太愿意救外邦人?我知道主说这话应该有可能是要试试妇人的信心 而狗在旧约是不洁净的畜生 代表不洁净的人 但是我总觉得看了这句话有点不舒服~ 其实我觉得这话有些难听……为什么主会这样讲?? 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只想先救儿女 ~ 而外人其次……???? why? how come Lord jesus said that?
			

			
				第一个问题：你可以查一下恢复本中的串珠，马可4:12乃是出于两处旧约圣经：
			

			
				1. 以赛亚书6:9~10耶和华神在差遣以赛亚为祂去向以色列家传讲时说的：‘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2. 以西结书 12:2‘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当时以色列人悖逆、不信神到了极点，所以，这些申言者被差遣去，要说一些话警告他们，故意让他们听不懂。而主耶穌在此时，也是遭遇同样不信的人，就是这里所说的在门徒之外的“外人”。门徒乃是那些愿意接受耶穌话语的人，而外人乃是那些跟主作对的犹太人，主要是自义的法利赛人，他们眼中只有自己的义，完全不接受主耶穌，最后还将祂钉了十字架。所以，在此，主只叫门徒知道神国的奥祕，但是对外人讲时，就用比喻来讲，故意使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当神这样放弃了人时，可以看出神对这些人有多绝望了，神是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提前2:4），但是人的悖逆与不信可以让神放弃了人。可悲！
			

			
				第二个问题：神在执行祂的经纶时，是有先后顺序的，救恩乃是先到祂的旧约选民以色列人当中，然后因着他们的不信，才到外邦人当中去。你可以看罗马书十一章，以色列人是好橄欖树的比喻，就可以见到。而在四福音书中，当主耶穌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是往以色列家去的，外邦人与混血的撒玛利亚人那里都不去的（太10:5~6）；使徒们（包括保罗在内）出去传福音时，也是先去以色列人的会堂与聚集之处，当犹太人拒绝之后，才转向外邦人（例：徒13:14, 45~46; 28:23~29）。这是神所安排的顺序。你所问的外邦妇人之问题，必须看这里的上下文。在马可7:1~23主乃是被法利赛人（犹太人中的严谨守律法之人）反对，责问门徒为何不遵守吃饭前洗手的传统。主回答说，你们废弃神的诫命，为要遵守自己的传统(7:9)，使神的话失去效力和权柄(7:13)。在被以色列人弃绝之后，主才来到外邦人推罗、西顿境内，把救恩带给这外邦的妇人。
			

			
				当然，被人称为“狗”是很不愉快的事，但是在神的经纶安排里，以色列人是神家中的儿女，外邦人是不洁净的狗，救恩乃是先为着以色列人，然后才临到外邦人的。神的拣选不是我们觉得好不好的问题，祂是神，有主宰。但是，记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记12:3），所有人都可得到救恩，只是有先后的问题。在马可第七章，屋中的儿女不愿意吃神所赐给他们的饼，还将饼丢开，这意思是说，以色列人不要救主，把祂赶到外邦人那里去。主在此指明祂来是要让儿女先吃饱，在他们吃饱之前，是不好把饼丢给小狗吃的。但是这个妇人是个开窍的人，听懂主的意思，也认清她自己的身分，乃是不能跟以色列人比的，而且她也知道主乃是被以色列人弃绝，才来到这里的，她就接口说，是啊，我虽然是外邦狗，但是当孩子们不吃了，把碎渣扔到桌子下，那我这狗应当可以吃了吧。
			

			
				我们不能忽略今天我们能得到救恩，完全是生在一个以色列人弃绝主的时代，否则哪有这么容易？虽然如此，神还是有怜悯的，祂之所以来到西顿这里，就是要接触这个外邦妇人，否则为什么祂要来这里？但是这妇人的认知与承认自己的身分乃是得救的原因。我们在神面前是否也是如此谦卑呢？不是自以为救恩就应该归我的，而自大。没有，这是神的怜悯与安排。
			

			
				关于读经的问题，你可以参考bible365.org的交通讨论区，那里有几百个关于圣经的问题与讨论，你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在那里已经有人问过与回答过了。
			

			

	


				关于新耶路撒冷的描述
			

			
				I did not understand this paragraph from this book, God's New Testament Economy. Who can help and explain? 
			

			
				This paragraph is in page 380, Chapter 36. 
			

			
				.......Also, Revelation tells us that the wall is 12,000 staida long. Since one stadion is approximately 600 feet, the wall is approximately 1,364 miles long. This is approximately the distance from Los Angeles to Dallas. ..... The wall of the New Jerusalem (NJ) is at least seven times higher tha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We need to boast concerning our great wall which i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 
			

			
				I felt very confused when I read this paragraph since we said the NJ is not a physical city. 
			

			
				So, will we see this wall (or this city) as big as it is described above one day?
			

			
				我们必须记得，启示录整卷书都是以表号来启示属灵事物的书，这在1:1就清楚的指明出来：“耶穌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祂，叫祂将必要快发生的事指示祂的众奴僕；祂就借着…用表号指示祂的奴僕约翰。”所以，虽然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属灵的事物，是经过过程的神与变化完成的人相联合、调和、合併的互相居所，但当神启示给约翰时，却是以可以描述的物质表号来让他认识，也让所有读的人领会的。
			

			
				因此，关于新耶路撒冷的描述，都是以物质界的事物和“十二”这数字来述说。如：“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十二个名字。”(21:11~14)。这些不是物质的碧玉，也不是物质的墙、门、根基等。但都是以物质界的事物来描述新耶路撒冷是怎么一回事当然，每一方面的物质表号都有其代表的属灵意义。
			

			
				圣经为了描述这座神与人互为居所之大小，就以一万二千司泰底亚(stadia)来描述。根据这个物质的长度来看，新耶路撒冷城是非常的“巨大”，因为她要包括古往今来，所有神在旧新两约的选民都在内。我们在此所要注意的重点乃是：又是一个“十二”，并且是与“一千”相乘的一万二千，这是神与人完全的相调和在一起，且是完满的完满。
			

			
				你所读到的信息，乃是要强调这座城的巨大，虽然是属灵的，却是用物质的事物来表显、描述。
			

			

	


				大本诗歌355 加略圣军
			

			
				虽然诗歌经常唱，可是加略圣军的意思一直不知道？ 
			

			
				大本诗歌355首第二联最后一句 
			

			
				只要能入加略圣军,权利都是难言. 
			

			
				1、加略圣军是什么意思呢？ 
			

			
				2、圣经出处在哪里？ 
			

			
				3、这支军队为何说到的是权利呢？
			

			
				回答：
			

			
				这首诗歌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加略圣军在原文乃是Calvary hosts。
			

			
				前面的那个字Calvary，乃是从拉丁文Calvaria 演变过来的，中文翻成“加略”，这是主耶穌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希伯来文是“各各他”，意思是“骷髏”（见恢复本圣经马太福音27:33注解1）。
			

			
				后面那个字hosts乃是旧约英文中用来指军队的，比方“万军之耶和华”就是Jehovah of hosts。
			

			
				写这首诗的人在此乃是指着主耶穌在各各他（或加略）被钉了十字架，虽然这似乎是耶穌失败之处，其实这里乃是主击溃撒但、世界、黑暗权势得胜之处，因为当祂死的时候，地就震动，磐石崩裂，坟墓也开了（太27:51~52），这些描述表征撒但背叛的根基摇动了，撒但属地之国的营垒崩溃了，连死亡和阴间的能力都被耶穌胜过并征服了。主要再回来，当祂回来时，要带领许多得胜者，如同一队天军，由这位已经战胜撒但、世界、死亡的元帅率领着，从天而降（启示录19:11~16），在哈米吉顿打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将这邪恶的世代结束，带进基督的千年国。这个基督与得胜者的军队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中所说的从天而来的石头，砸在大人像的脚上，大人像要粉碎（表征世上的列国要过去），而这块石头要长成一座大山（就是基督的千年国）。
			

			
				诗人所说的“加略圣军”就是指着在基督回来时，所率领的得胜者军队。基督已经得胜，将要凯旋，祂今天在得救的信徒中呼召他们来加入这支军队。战争已经胜利，基督这元帅要我们加入，与祂一同来了结这个世代，这是何等的权利！这班得胜者在此战争之后，将要在千年国中与基督一同作王（启示录2:26~27; 20:4, 6）。而其他的信徒要在千年国中受到成全，在新天新地时，才完全得胜，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虽然所有的信徒都要在新天新地的永远里，与基督一同作王，在时间上却是晚了一千年。
			

			
				所以，在这首诗的第二节，诗人说：
			

			
				　 像我这人，王肯选上， 有分祂的宝座，
			

			
				　 而我竟然不肯应选， 这是何其奇特！
			

			
				　 永远勿说这是牺牲！ 无论代价若干，
			

			
				　 只要能入加略圣军， 权利都是难言。
			

			
				 
			

			

	


				关于万物复兴
			

			
				最近读经读到使徒行传中所提万物复兴，是指着国度时代的复兴。另外在路加16:9提到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道永远的帐幕里。这也是指着国度时代。由此是否可得知在国度时代里的生活，是要回到原始生活的农业社会，不再有金钱交易，也不再有医院或学校等类的设施了呢？
			

			
				回答：
			

			
				你所问的关于万物复兴的事，在圣经中有几种不同，却是指着同一件事的说法，诚如恢复本在使徒行传3:21的注解说，这是指“千年国里复兴的时候”，如赛十一1～10，六五18～25所预言的，以及基督在太十七11和十九28所指的。这复兴要由基督的回来所带进。让我们先看看这几处的经节：
			

			
				以赛亚书 11:1~10
			

			
				“从耶西的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小孩子要牵引它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前一段话说到基督的再来，那时要带进公义、正直、信实，在基督的千年国里，会有这样的光景。
			

			
				中间一段话指出连动物的性情都要改变，这跟罗马书8:19~23所说的相呼应，那时受造之物因着神众子的显示，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他们就从败坏的奴役里得到释放，彼此不再残杀、吞吃。为什么会有这样和平的光景？因为在这段期间，撒但要在无底坑被捆绑一千年（启示录20:1~3），地上没有兴风作浪的撒但，连罪恶也被捆绑了，那时会有真正的和平，连动物彼此之间都能和平共处。
			

			
				末了一句话指出外邦人，也就是马太25:31~46所说的听从永远福音（启示录14:6~7）而善待被逼迫的神子民之“山羊”，会到耶路撒冷来寻求耶和华神，而以色列人会当祭司，教导这些外邦人如何敬拜神（赛2:2~3，亚8:20）。
			

			
				以赛亚书 65:18~25也说到万物复兴：
			

			
				“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
			

			
				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一段话主要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他们要住在千年国时地上的耶路撒冷城，不再有战争与飢荒，甚至以色列人的寿命都是满足的，但他们还是会死，因为死亡要到千年国完时的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才被丢进火湖里（启20:14）。
			

			
				至于讲到他们栽种葡萄园，建造房屋，这些都是旧约时代的表号，表征他们要安居乐业，不会平白失去他们的所有。因为在阿摩司书的预言中，描述这时的光景，他使用“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一词，这句话也曾被雅各在耶路撒冷会议中引用过（徒15:13~16）。阿摩司书 9:11~15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些都是诗意的描述，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又回到农业社会的环境去，栽种果树，喝酒吃果子。
			

			
				还有在马太17:11基督说，以利亚固然要来，并要复兴万事。这是指着在大灾难时，以利亚要来作两个见证人中的一个（启11:3~4），为了引进基督的千年国。在马太19:28，基督对门徒说，在千年国时，这十二位使徒也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而得胜的信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启20:4, 6），有的要管理十座城，有的要管理五座城（路19:16~19），但都是进入主人的快乐里（太25:19~23）。这时，旧天旧地还存在着，只是撒但被捆绑，没有罪的骚扰，一切都是公义和平。
			

			
				至于路加福音十六章所提到的精明的管家中所说的钱财无用的时候，这是指要来的国度时代。在国度时，地上的许多东西在七号中会受到神的审判和改变，但是旧天旧地包括城市、交通、人的生活各方面，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钱财会变为无用了，因为贪财乃是万恶之根（提前6:10）。在千年国中，所有的罪恶都暂时因撒但的捆绑而销声匿迹。
			

			
				我们对千年国的认识乃是根据圣经中的启示，并不应该胡思乱想，编造圣经所没有的。神愿意我们知道有多少，祂的启示也有多少。祂所没有启示的，我们也不用去猜测，这是没有用的。你所问的是否还有医院或学校等类的设施？这我不清楚。
			

			
				有人可能会问，那么在那时我们要如何生活呢？关于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主没有意思要我们去注意这个。但是主借着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得胜者乃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以公义和平来管理，而不得胜的要在千年国之外的黑暗里受成全。我们还是多花点时间来赢得基督，追求生命长大，也殷勤的事奉主，将主所给我们的他连得好好经营利用，建造基督的身体，以便在主来时，能得祂的嘉许，这才是我要注意的。至于如何在那时生活，环境是如何，这都不应该是我们所要猜想的。只要我们得胜了，享受主一千年，不再有罪的辖制和骚扰，又看见撒但的被对付，主的荣耀充满全地，我们还会在乎如何生活吗？
			

			

	


				关于神人
			

			
				依照李弟兄"神人"一书: 
			

			
				1. 耶穌基督是神人, 我们是众神人是神的众子. 
			

			
				2. 神人有神圣的生命, 虽然我们的行为不像样, 但我们必需望断以及于天上. 
			

			
				3. 神人非雅各书中靠努力, 靠修养, 靠研发改良的旧人产品. 
			

			
				4. 神人乃是用基督, 凭基督, 借基督产生出来的. 
			

			
				5. 神人有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 
			

			
				6. 神人是在过一个与神是一的生活. 
			

			
				7. 许多的神人在一起成为一个新人, 神的新造, 基督的身体, 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依照圣经经文(部份译自Song of Songs): 
			

			
				1. 神人的心是清心爱主, 追求主的. 
			

			
				2. 神人是被变化过的野马和驴子. 
			

			
				3. 神人的眼睛像鸽子和希实本的水池, 向神单一并且没有受污染. 
			

			
				4. 神人是沙伦的玫瑰花也是山谷中的百合花, 是隐藏在神里并且单单倚靠神. 
			

			
				5. 神人是荆棘里的百合花是无罪, 无自我, 无旧人, 是世界不配得的人. 
			

			
				6. 神人是与神亲近, 是神所爱的人, 是与神同走十字架的人. 
			

			
				7. 神人是降服在神的旨意下的人. 
			

			
				8. 神人的口是被十架对付过的, 能分辨合适的食物, 并且满了恩言和供应. 
			

			
				9. 神人是满了丰圣的生命, 足以吞灭死亡的人. 
			

			
				10. 神人对信和爱, 生命和经历, 读经和祷告, 是平均成长的. 
			

			
				11. 神人对着撒但而言是可怕的. 
			

			
				12. 神人的鼻子是满了属灵的嗅觉的. 
			

			
				13. 神人是与神常有交通来往的人. 
			

			
				说到此, 不禁有感而发: 对付像蛇一样的人是小事, 活在生命的光中, 不断与主有交通, 追求十字架的对付, 否认旧人, 使生命长大, 成为一个成熟的神人, 作一个完全的基督徒, 和众神人一起建造成为新人, 新耶路撒冷, 这才是大事, 这样对吗?
			

			
				回答：
			

			
				你所列出的各方面神人的所是，非常好，那是对神人的描述，也是圣经中，特别是《歌中之歌》以诗歌的方式，启示追求主的信徒在属灵进展上的经历。但是我们要知道：
			

			
				第一、 只有主耶穌才是神人的原型，只有祂的所是与所活才是这些各方面的描述。
			

			
				第二、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最多我们仅是新耶路撒冷十二宝石中的一个，我们不可能将这些描述全都包办，我们需要其他圣徒一同被变化、建造成为这个团体的神人。这团体的神人就是主自己。感谢主，祂不仅是头，也是新人的每一部分：“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第三、 我们的目标是追求主自己，叫我们的全人各部分被祂充满，让祂安家在心房，使祂成形在我们里面。这些神人的描述乃是来吸引我们，为着追求主的，绝不是“律法”，要我们来靠着自己达到；也不是“目标”，为要达到这些就算数了。都不是，我们的目标乃是主自己。如果我们关心在我们身上有多少这些神人描述的显出，我自己究竟达到了多少，我们的眼光就从主身上转到了自己身上，或是转到了这些神人的描述上面，而不是主自己了。这是很危险的。
			

			
				第四、 从你上面的交通，似乎摸着：你对这些描述的感觉是“要求”，你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没法达到，这些描述就成了律法，你就落在旧约时代守律法的光景。新约时代的经纶乃是：我们承认自己怎么作，也作不到，因为那是主耶穌的所是。我们只有向主敞开，求主进来，把祂的所是分赐给我们，当祂的成分增加，我的成分减少时，就会有神人的光景显现出来。我们不要“自省”、“自觉”，有多少神人了。这都叫我们转移了目标。我再说：我们的目标乃是主自己。
			

			
				分享诗歌167首，第三节：
			

			
				
						
						
							　
						

					
						
						
							新妇所爱非妆饰，
						

					
						
						
							乃是良人自己；
						

					
				

				
						
						
							　
						

					
						
						
							我所注视非荣耀，
						

					
						
						
							乃是你的美丽：
						

					
				

				
						
						
							　
						

					
						
						
							非你所赐的冠冕，
						

					
						
						
							乃你被钉之手；
						

					
				

				
						
						
							　
						

					
						
						
							恩主，你是我荣耀，
						

					
						
						
							我的永远倚投。
						

					
				

			

			
				第五、 神人的显出乃是一种正常的与神同在的，是神又是人的生活。而生活乃是由日常生活中许多琐碎的事物组成的。其实我们生活中没有什么大事、小事的区别。性格的养成就是由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小事，习而久之产生出来的，性格就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鼓励大家看《作主合用的器皿》。我们在小事上也可转向主，经历主的同在，让祂来作决定、作我的反应、让我知道如何来作人处事，甚至如何对付小人。主在四福音书中，不也对付小人吗？祂甚至对付许多难缠的人。祂叫我们不要思念该如何作，联于主，圣灵会将我们该说的话赐给我们的。这是神人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天天可以来经历、操练的。
			

			
				第六、 但最重要的，就是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让这看见成为控制我们生活的异象，使我们不跑出这个异象。也让我们经常来操练，向主敞开，让祂有更多的分赐。
			

			
				第七、 我自己也经常失败，没有活出神人的生活，为这我常常向主认罪，取用主作我的素祭和赎罪祭。感谢主，还给我年日，让我有机会来赢得基督。让我们把握机会，“望断以及于耶穌，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祂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12:2）神人的描述就是“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是主自己在我们身上开始了善工，祂也会在我们身上完成的。
			

			

	


				关于得胜的生命
			

			
				关于生命的长大不是需要时间来变化，并非一蹴可及的。 
			

			
				但是为什么在‘得胜的生命’一书中，感觉起来得胜是一瞬间即可达到的呢？
			

			
				生命的长大是需要时间的 ! 
			

			
				但是经历得胜的生命则不同 ! 
			

			
				得胜的生命不是我们的生命，乃是主的生命 ! 
			

			
				我们经历主得胜的生命，只要符合那个律，就马上可以经历，经历得胜的生命是不需要等生命长大才能经历的 !
			

			

	


				关于奉献作假
			

			
				Gracevan
			

			
				如果我觉得召会有些的带领是人的作法（如：最近召会鼓励弟兄姊妹奉献），我可否拒绝不跟，或我该如何作。
			

			
				David’s answer:
			

			
				你“觉得”是人的带领，你的感觉可有问过主？可有查过圣经，这样奉献是不合适，如牛车运约柜一般？ 
			

			
				奉献乃是一件美事，我不明白这些作法怎么会是人的作法？
			

			
				Maple:
			

			
				Dear gracevan: 
			

			
				奉献给主是件美事! 不但生命长, 也让主有权做事! 但奉献的首要条件必需是: 一个被主爱摸着的人, 才有办法奉献。
			

			
				倘若奉献不来也没有关系, 但对你将会是个亏损! 等你像我信主这么多年, 还没有进入教会的建造里..... 那时, 你就会明白什么叫作: 只有强暴的人, 才能进神的国! 悔不当初阿! 要不是主怜悯的手托住, 我早就不见了! 虽然主允许我在这里说点话, 但一生的痛苦是人不能言的! 
			

			
				奉献的条件: 
			

			
				1. 心甘乐意. 
			

			
				2. 左手作的不让右手知. 
			

			
				3. 祷告主奉献那部份, 有太多可以选择了。
			

			
				‘奉献乃是一件美事，我不明白这些作法怎么会是人的作法？’实在甜美的话，我也得到答案，感谢弟兄姊妹的帮助；不过当我愿意奉献、也愿意接受按手时；我觉得全家一起更好，于是鼓励我家人；当时教会也带领青少年有这样的特会，我家二个孩子都去了，结果老二发烧40度回来（现在在住院，请弟兄姊妹代祷），他口中埋怨服事者，.....我的心凉了半截，心好痛、好孤单；怪自己太容易被感动、太冲动，我的奉献太天然，不蒙主悦纳；亦或许我的祷告不够，能全家奉献且蒙主悦纳、教会也接纳，实在是主极深的怜悯。我好像已错过那重要期，且没有勇气了，再等下次主给机会了。 
			

			
				banban:
			

			
				stdwang弟兄 : 
			

			
				我觉得是人的带领 ! 我有问过主 ! 有查过圣经 ! 这样奉献是不合适的，如牛车运约柜一般 ! 
			

			
				是的 ! 奉献是一件美事 ! 如maple所说 : 但奉献的首要条件必需是: 一个被主爱摸着的人, 才有办法奉献。
			

			
				奉献是私下的，隐密的，在与主的交通中的 ! 被主爱摸着的 ! 甘心乐意的 ! 是圣灵工作的结果 ! 但是今天我们把它搞成一个大会了 ! 在这个大会中，随时都在报告已经有多少人已经奉献了 ! 随时都在强调说这不是人的工作，乃是圣灵的工作 ! 有必要这个样子吗 ? 
			

			
				这个意思不就是说: 已经有这么多人都奉献给主了 ! 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刚硬啊 ?还不赶快去奉献 ! 
			

			
				这个意思不就是说: 这是我们这些弟兄的安排 ! 为了怕你们说话 ! 所以要一直强调是圣灵的工作 ! 
			

			
				不是这样吗 ? 
			

			
				奉献本来是一件很甜美的事 ! 
			

			
				搞到最后一点味道也没有 ! 
			

			
				stdwang弟兄说 : 奉献乃是一件美事，我不明白这些作法怎么会是人的作法？ 
			

			
				那么就让我告诉你吧 ! 
			

			
				在我在我们隔壁的那个一千多人的教会，也办了一个奉献大会 ! 
			

			
				结果他们怎么做呢 ? 你猜 ! 
			

			
				他们在会所门口摆了白纸和笔要与会的圣徒签名，如果你不问他们签名是要做什么的，他们也不会告诉你 ! 只是要你签名就可以了 ! 
			

			
				如果你问他们签名是要做什么的，他们才会告诉你 : 签名代表你要奉献给主 ! 
			

			
				但是如果你不想签名，他们还会对你说 : 只是要你签一下名就好了 ! 又不会叫你上去奉献 ! 
			

			
				结果很多圣徒以为是签到，胡里胡涂的就签名了 ! 
			

			
				在这之后，们隔壁的那个教会就宣称他们有 500 人奉献给主了 ! 
			

			
				还跟我们说 : 我们有 500 人奉献给主了 ! 非常的蒙恩 ! 你们教会为什么不也办一个奉献大会呀 ! ? 
			

			
				唉....... 
			

			
				王生台弟兄，我还能说什么呢 ? 
			

			
				我家在主里五、六代了 ! 在主的恢复里也有三代了 ! 我从来没有对召会失望、灰心、痛心和难过像这次这样 ! 
			

			
				这篇文章我丢在讨论区上了 ! 你们要删就删 ! 要把我赶出去就把我赶出去吧 ! 随你们高兴 ! 
			

			
				我相信你们弟兄们在主面前要为这一切的情形负责 ! 
			

			
				启示录二章十三节说，“当我忠信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但所住之处被杀的那些日子，你也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 
			

			
				安提帕，原文意反对一切。主这忠信的见证人，反对属世召会所带进并实行的一切，因此，他成了主的殉道者。殉道者原文与见证人同字。安提帕是作相反见证的人，他作了相反的见证，反对一切偏离耶穌见证的事。在他那个时代，在别迦摩的召会必是借他所作相反的见证，仍然持守着主的名，没有否认正确的基督徒信仰。安提帕领先对抗属世的召会，为我们今天对抗属世召会之人作先锋开路。凡是属世召会所是的、所有的和所作的，安提帕都起来反对。 
			

			
				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对这一点必须起来反对，使召会能持守主的名，就是持守主人位的实际，直到永远。 
			

			
				安提帕在他的相反见证上忠信，以至于死。因着他的见证反对召会的属世，所以他被杀，成为殉道者。要作反对属世召会的见证，我们需要有殉道的灵。我们要为着主的见证，反对召会的属世，至死忠信。 
			

			
				我们已经看见，安提帕是相反的见证人，并且就是相反的见证。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也是相反的见证。 
			

			
				我赞成我们需要奉献，我也觉得我们须要成为奉献的榜样 ! 
			

			
				但我绝对反对用一些卑鄙、煽动、作假和做业绩的方式来鼓励圣徒奉献 ! 
			

			
				I really admire Br. Banban's courage to speak out and I believe he said so with clear mind. I do feel a little the same with him. Some of it is just too much... But I have to say such public concecration is necessary. Personally, once I concecrated myself to Lord last August in Franklin Park, U.S., God's hand never leaves me. Such a public gesture leaves me with no choice but to follow Him with absoluteness and burned all the backroads/bridges for turning back. Now I follow Him with sole devotion, for me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I keep on going forward with stoned face. It makes me realize that I am truly devoted to Lord's recovery and the ministry and I believe you do, too. At times, it might seem acting or directed by the leading brothers for such an activity, but please do not read into it too much that you might fall into the mindful thinkings. Let your spirit be free. If you don't like to do it so public, that's fine. Don't do it just because you're under pressure that everybody is doing it. Your pleasant willingness is the only key to please Him. If such meetings do not reach to your soul and spirit, don't be so bothered to an extent that you distast it and cripple yourself. Like you said, the leading brothers bear full responsibilities and I am sure Lord Jesus Christ keeps the Church in His full capacity caring. Trust Him on that. Look, Br. Banban, I appreciate so much of your truthfulness and receive life from your sharings, keep on fellowshiping here, let's encourage one another to keep on running this path. Don't give up easily. I can tell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is is it. We are all growing into one Body, here in His recovery. " If therefore you were raised together with Christ, seek the things which are above." (Colo 3:1)
			

			
				Maple:
			

			
				是不是耶路撒冷城墙破口漏洞, 弟兄们急了! 
			

			
				还是弟兄们摸着了神的心意, 
			

			
				知道将来要面对的事, 所以才如此吹号! 
			

			
				如果是这样, 不能怪弟兄们! 
			

			
				为了主大发热心, 是常有的事! 但这是小事! 
			

			
				主的道若因此而传开, 神的旨意也实行了, 却也是好事! 
			

			
				更何况在末世的时代, 人要边跑边读圣经, 因为时间不多了. 
			

			
				跟随教会的脚踪, 可省去许多飘荡的时间, 因为我们真需要赎回光阴。
			

			
				记得在台时, 全教会为李弟兄祈求年日, 当时我就觉得主会把他带走, 因为接下去的日子是身体的时代, 基督的身体要掌权, 个人时代已结束, 所以弟兄们必需起来带领主的恢复, 只是弟兄们在那里? 各自为政呢? 还是已经起来了呢? 若是弟兄们已经起来, 教会的带领就不会错! 
			

			
				早晨我读到了一处圣经, 诗篇149:6-9 
			

			
				颇觉得这是神在未来的日子里要我们做
			

			
				Dear Gracevan 弟兄, 
			

			
				走主的道路, 每一个关口, 都有仇敌的破坏和攻击! 我们需小心! 多多操练活在灵里, 并且儆醒祷告! 
			

			
				记得有位长老弟兄, 当他把全家奉献给主时, 他的女儿出了车祸, 一辆坐四个男人的车子, 从她女儿的脚碾过, 但却奇迹式的只有一点擦伤! 
			

			
				所以要为孩子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斥退恶者, 焚烧它!
			

			
				在奉献的事上，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每当召会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也都奉献给主，私下我也奉献过，有的时候也流泪过，但是每次的奉献的时候，总觉得心没有还是冷冰冰的，里外的人不一样，总觉得耶稣的爱没有感动我心似的，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David’s response:
			

			
				我再说，奉献乃是一件我们自己被主的爱摸着了，将我们自己倾倒在主身上的美事。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主用重价买来归祂的，奉献应该是“合理的事奉”。“谁曾先给了祂，使祂后来偿还？”（罗11:35），奉献乃是将主所给我们的，有一个乐意的主权转移给主，这是“一件美事”，也是理所当然的。若是我们还觉得勉强，乃是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的一切原是主给我们的，本是属于主的，该归于主的。如果我们感觉是受了别人的施压而心不甘、情不愿，这时我们必须作的一件事乃是转向主，用我们的良心和跟主的交通，让主有主权在奉献的事上来带领我们，而不是因着别人的要求而勉强的去作。（其实不仅是奉献，在其他事上都应该如此。）凡是没有经过主的，日后有任何的后果，都该自行负责。我们奉献乃是将自己献给主，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感动、带领、悦纳，这才是真正的奉献。
			

			
				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在主面前，私下将所祈求的儿子献给神，她的真心诚意使她得到了一个转移时代的儿子，也让神得到了一个一生忠诚不移的器皿。这是我们私下奉献的例子。
			

			
				摩西在众人面前将亚伦和他的儿子奉献，分别他们作祭司，使神能在地上得到一个站在神与人中间的祭司体系，这是公开的奉献。在民数记第七章，以色列十二支派一家一家的在众人面前奉献，多么甜美！多么美丽的图画！这也是公开的奉献。
			

			
				主曾经在烟台大复兴时，得到许多人公开的奉献，这奉献的火烧了一段时间。当年我得救时，照顾我最多的一对年长夫妇就是在那时候，因他们家服事的一个女佣姊妹将她自己唯一的袍子奉献了，而受感动得救的。这些例子举不胜举，我们也曾多年盼望能在我们有生之年，有这么一个经历，好让我们厉害的被主得着。今年主在纽泽西、台湾作了大事，我们听了、看了DVD，都非常受鼓舞。我们确信有许多人都是被主感动，而与主自己办了这样的交涉。这是蒙主悦纳的奉献。
			

			
				我们在事奉神的事上，要颤兢恐惧，以免我们作了草、木、禾楷的工，反受亏损。我相信在这几次的特会所作的奉献是出于圣灵的工作，若是经过主的，必蒙主的悦纳。
			

			
				在召会中，我们要学习只看见基督，而不见一人。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奉献，我们应当看见他们发光的脸，是主在他们里面发光，而看不见其他的。即使有人拦阻，或责怪我们的枉费，也不能拦阻我们向主的倾倒。不是主自己来吸引我们吗？不要失去了真正的祝福。让我们学习保罗的“我只知道耶穌基督，并祂钉十字架”，而完全不知道别的！我们愿意学习在一切事里，让那件事的源头、作法和果效都是本于主，借着主，也归于主（罗11:36）。
			

			
				在召会中，我们也要抓住一个主耶穌所说的祝福：“凡不因我绊跌的，就有福了”（太11:6）。在召会中所发生的、所有的行动，我们看得见的，主都看得见；我们看不见的，主也看得见，祂是召会的头，是非常关心在身体中的一举一动。若有我们认为不妥当之处，我们所当作的，乃是加入那属天大祭司的代求，为召会代求，为服事的圣徒代求，为在场的圣徒代求，而不要因主自己都许可发生的事被绊跌了，或因此失去信心了。召会是神的家、神的国、基督的身体，神会如当年保守约柜一样的来保守祂自己的见证，祂会保养、顾惜、规律、引导的。我们要如马利亚一样抓住机会，投入这圣灵的流里。
			

			
				在主要来的前夕，主在厉害的作工，仇敌也在施诡计来激起肉体，但有一班得胜者与主站在一起，为了祂的国度来临而竭力奋斗。求主祝福我们，成为得胜者。
			

			

	


				关于身体荣化
			

			
				最经读经读到基督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也要将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那么我们这人荣化后，是否还是有灵魂体三部份？还是只有灵体？
			

			
				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在得荣之后，还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我们的全人灵魂体都要得救并得荣，与主完全相像。
			

			
				彼前1:9　得着你们信心的结果，就是魂的救恩。
			

			
				注2　我们有三部分：灵、魂、体。（见帖前五23注5，来四12注2。）我们的灵已经借着重生得救了。（约三5～6。）我们的体要借着将来的改变形状而得救，而得赎。（腓三21，罗八23。）我们的魂要在主显现、回来时得救，脱离苦难得以完满的享受主。为此我们必须在今世否认自己的魂，就是我们的魂生命连同其一切享乐，使我们来世在对主的享受里可以得着魂。（太十37～39，十六24～27，路十七30～33，约十二25。）主显现时，有些信徒经过祂的审判台要进去享受主的快乐，（太二五21，23，二四45～46，）有些要哀哭切齿的受苦。（太二五30，二四51。）进去享受主的快乐，就是魂的得救。（来十39与注3。）这得救比以色列人所期待要得着身体的得救更为宝贵。
			

			
				神的神圣属性与性情，包括爱好、憎恶、喜乐、圣洁、公义等都是借着我们的魂而有之神的形像，神需要将我们的魂带进荣耀里，也就是与祂完全相像，使我们能彰显祂。这是神造人的目的。
			

			

	


				人的一生是不是主早已经安排好了
			

			
				我时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时所处的情景，好像是在梦中见过一样，非常的熟悉，却又不知是什么时候的梦，当然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在梦中见过，只是觉得什么时候经历过类似的情景。 
			

			
				请问这是为何？人的一生是不是主早已经安排好了，不能改变了？
			

			
				回答：
			

			
				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弗1:4），要我们作为祂贵重、得荣耀的器皿（罗9:21, 23），所以，我们一生的道路都有祂来安排，我们如何出生、长大的环境、得救的机会等等，都是神的精心安排。
			

			
				但是，神的安排需要人的配合。神在造人时，给了人一个自由的意志。神的拣选必须和人的意志相配合，才能写出宇宙最美的救恩交响曲。即使神作了最美好的安排，人若是骄傲、自大、刚硬，如法老一样，一再地刚硬他的心，神也只好任凭这等人去了。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24, 26, 28 所说的三个“神任凭他们”，这乃是自己要负责的，不能怪任何人的。这等人也是保罗所说的：只因你们弃绝这话，断定自己不配得永远的生命。（徒13:46）
			

			
				而且，对于信徒，在基督再来时，我们都在要祂的审判台前，按着本身所行的跟主交帐，得到应得的报应（林后5:10）。那时，每一个得奖赏的，都要赞美神的怜悯拣选了我们、祂的恩典一直供应我们行走在祂的旨意里，我们虽有难处、也有跌倒时，但祂的杖、祂的竿都引导、扶持（大本诗歌444 首：你的甘甜奇妙的爱测量我的一生年代）。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唯一我们可夸的乃是在祂的恩典中夸耀（罗5:2）。那些失败的、专行不义的不法工人（太7:22~23）、酒醉并打人的恶僕、愚拙的童女、认为主是忍心的恶僕都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因为神为所有信徒所安排的恩典道路被这等人自己弃绝了，不能怪别人，也不能说主不公平。
			

			
				你所说的似乎在梦中见过的经历，我想我们都有过同样的感觉，约瑟不是凭着他所作的梦中之异象活着？我们也应该凭着神圣经纶的异象活着，就是保罗在罗8:28~39所说的：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祂所预定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这样，对这些事，我们可说什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祂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么？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耶穌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么？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飢饿么？是赤身么？是危险么？是刀剑么？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是有能的，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穌里的。
			

			
				又问：
			

			
				那神给人自由捡选的意志呢? 
			

			
				"自由捡选"后的结果也是祂"安排好"的吗?
			

			
				关于神的预定、安排和人的自由拣选意志的问题在历史尚有层出不穷的讨论，从第四~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和伯拉纠的争论以来，不知有多少的争论了。奥古斯丁强调人的反叛、堕落到一种光景，不会寻找救恩，在这种光景下，人其实已经没有自由意志了，乃是靠着神的恩典来拯救人。而伯拉纠乃是对奥古斯丁的教导产生反应，强调人有完全自由意志，人没有神的帮助也能自救。后来伯拉纠的论点被打成异端，但这并不是此争论的结束。在改教时期，迦尔文和阿米尼亚也为此争论不休，而产生出不同的教派。因此，片面的争论最后的结果都是造成信徒的分裂，并没有产生出基督身体的建造。
			

			
				要认识这个题目，我们必须从整本圣经来看，不能以偏盖全，只坚持自己看见或喜欢的经节，而不顾其他的真理。圣经中有提到神的预定和人的自由意志，这两方面在得救真理上都是必须的。如同一张纸必须有两面才能实际的存在，神的拣选和人的回应就是让神的救恩（这张纸）能实际的存在。因此，我在前面的讨论已经提到必须有这两面的配合。
			

			
				前几世纪有人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看见神国的入口如同一座城门，上面写着“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进来”（启示录22:17; 约7:37），于是我们运用自由意志，“愿意”接受救恩，走进了神的国。进了门之后，我们回头一看，在门的里面也写了一句话：“创世之前已蒙神拣选”（弗1:4）。这个比喻说出神救恩的两面，在神在人两面都有。关键乃是在于最终要产生出信心，这才是神的经纶（提前1:4），而不是道理上的争执，中了撒但的诡计，造成基督身体的分裂。
			

			
				因为历史上有了这个惨痛的经历，在主恢复中我们不愿意看见这种分裂的产生，所以我们不强调哪一方面，而是平衡的将两面都摆在弟兄姊妹面前。一面，我们为了神的拣选和安排而赞美祂；另一面，我们也运用意志来拣选神所安排的，神所要完成的新耶路撒冷。因此，对于最近圣灵奉献的流，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与神配合。
			

			

	


				大声就是用灵吗
			

			
				大声与用灵应该不是划上等号 , 但是大声对于用力把灵推出来有帮助 , 可以帮助我们突破我们个人的限制。
			

			
				回答：
			

			
				我们中间习惯要大家在聚会时操练灵，但是却有些实行给人一些错误的领会，以为大声就是用灵了。其实在圣经中，并没有这么说过。虽然在圣经中记载许多旧约和新约的圣徒在呼求主名时，常是出声呼求的，有时是大声疾呼的，但是除了聚会时说话或唱歌，需要以合适的声量让别人可以听得见之外，圣经中并没有说过用灵必须大声。
			

			
				我们要如何操练灵呢？我们知道要操练身体上某一个器官，必须操练那个器官的功用，就好像要操练腿，就需要使用腿的功用，要我们起来走路、爬楼梯等使用到腿才能操练腿。那么什么是灵的功用呢？圣经中告诉我们，灵有三个主要的功用，乃是“良心”、“交通”、“直觉”。我们要操练灵，必须操练这三个功用才能算是操练到了。
			

			
				我们如果经常活在神的光中，良心会敏锐的，有什么冒犯人或冒犯神的言语、举动，或思念出来了，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跟主祷告、认罪时，需要经常取用主的宝血，献上基督作各种的祭物，看见我们真是需要基督来作我们的绝对、柔细、平衡、无怨言等，甚至对付我们里面的罪之念头等。因为保罗是一个经常操练灵的人，也告诉我们要活在灵中，当他被捕，带到议会里去时，他对着大家说，“诸位，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无亏的良心，直到今日。”（徒23:1）如果我们有一阵子不用灵了，良心也必定黯淡、不灵了，甚至会有亏欠。我们若不立刻对付，最后会犹如船破，信仰都会漏掉的。所以，操练无亏的良心是我们操练灵的首要作的事，乃是借着祷告，认罪，取用基督的宝血，大声或小声都可以。
			

			
				当我们有了无亏的良心，我们自然会活在光中，与神有交通，会对主的话语，或职事的生命信息有胃口。我们属灵的胃口好，吃得多，属灵的生命也就健康了，灵也就强了。越跟主有交通，我们就越有主的话语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行事为人时，主也就借着这些活的话对我们说，该如何行，也能供应我们能力，活出神人的生活来。所以，操练灵就是借着无亏的良心，操练用主的话和主有交通，并不是一直说我们自己的话。
			

			
				因为有这样的与主交通，我们活在与主紧密的联合里，就会有生命和平安的感觉，带领我们，指引我们，这就是灵里从神“直”接来的生命感“觉”--“直觉”。直觉并不是突然间有什么念头，该不该去作什么事。直觉乃是我们活在正确的对付良心和保持与主的交通，而有的光景，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心思置于灵就是生命和平安，也就是“神那出人意料的平安”（腓4:7），“让基督的平安作仲裁”（西3:15）。
			

			
				这三个步骤乃是正确的操练灵，犹如旧约的帐幕摆设，在外院子，我们献上祭物，借着基督的血对付我们的良心。然后我们进入圣所，吃陈设饼（就是享受主的话），与主有交通，得光照（到金灯台），借着与主的交通被带到真正的祷告（香坛），而被引进至圣所，在那里得有神直接的光照，就是“直觉”。这是我们进入与主联合成为一灵的道路，不能跳过外院与圣所，而空降到至圣所里。就连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里，也要带着外院祭坛上的血，通过圣所，才能进入到神的面前。
			

			
				但是从经历来说，大声呼求和祷告的确帮助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因为我们心思的营垒太坚强了，冲不破，使我们通不到灵里，有时到一些合适的场合，好好的大声向主祷告，把自己完全打开，让主来光照，来说话，是很能帮助的。至于在聚会中大声说话，也能帮助我们聚精会神，也让别人听见我们在说什么。但是跟操练灵没什么直接关系，因为许多外邦人不也是能大声说话，或唱歌吗？
			

			
				Mengte 和以上几位的交通还是在要用大声来鼓励圣徒操练灵。但我希望我们不要把操练灵这件事和大小声混在一起，而把对付良心和主交通，让基督的平安作仲裁这些重要的操练疏忽了。如Mengte所提的经节乃是在耶穌进耶路撒冷的城时，大家欢呼，欢呼当然要大声的。而JamesShau 弟兄所提的经节，乃是跟赞美、呼求主有关，但并不是在聚会中和操练灵有直接的关连。许多外邦人说话不也很大声吗？但他们一点没有灵。不过，在聚会中小声说话，我们的灵比较不容易出来是真的。
			

			
				希望我们能在聚会中，若有人声音小，我们听不见时可以说，请大声点。但是我们一再地以为操练灵乃是大声说话，那就会误导人了。
			

			
				希望读这些交通的圣徒能区别这点。
			

			

	


				召会与教会之区别
			

			
				这个问题很好，也经常有人问。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这不只是翻译的问题，也有真理讲究的问题，更有历史的问题在内。
			

			
				新约圣经中关于“召会”这件事的第一次启示乃是在马太福音16:18，当主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磐石上。“召会”这个字的希腊文乃是：ek-klesia，这是由两个字：ek “从…出来”与klesis“呼召”合起来的一个字。希腊人使用这个字是指：在平常老百姓当中，有一些市民为了某件特殊的目的被呼召出来，并聚集在一起。在旧约圣经里，由七十译士所翻成的希腊文也使用这个字来指：在许多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人蒙了呼召，从群众当中出来，聚集在一起，担任某种特殊的职分。因此，根据希腊原文，与新旧约圣经的使用，这个字的意思应当就是“蒙召的会众”，简称为“召会”才是正确的。我们使用“召会”这个字，是说明完全与“宗教”无关，因为这个字与宗教无关。
			

			
				我们如果将圣经中的“召会”这个字的使用摆在一起，我们会看见，这个字并不是指建筑物的教堂，因为教堂乃是到第四世纪之后才有的；也不是一个宗教组织。召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弗1:23）。若有人得罪了弟兄姊妹，被一再地交通还不愿意认错，就需要告诉“召会”（太18:17）。保罗在信主之前极力逼迫基督徒，那是残害“召会”（徒8:3）。因为逼迫，门徒四散，也将福音带到各处，在许多地方都有人得救受浸了，消息传到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徒10:22）。彼得被抓在监牢里，“召会”就为他迫切祷告（徒12:5）。所以，在圣经里，召会都是指蒙主呼召，从世人当中出来，并聚集在一起的信徒所言。
			

			
				那么“召会”怎么会演变成基督教，而带进“教会”呢？这是在历史上，从第一世纪，召会就受到外邦君王的迫害，在前三个世纪的罗马帝国时期，召会一共受到十次的大逼迫，这就是启示录第二章中所说的在士每拿的召会所预表的。但是基督复活的生命胜过逼迫，也胜过死亡。仇敌越是逼迫，复活的生命越发显明，信主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第四世纪，撒但改变了战略，干脆欢迎召会，借康士坦丁接纳召会为国教来败坏召会。借着康士坦丁的倡导和政治的影响，许多不信的人受浸，加入了“召会”，使“召会”变得畸形、庞大而变质，成了一个宗教组织，就产生出基督教，也将原先与宗教毫无关系的“召会”变成了“教会”。后来，当基督教传到中国来，因为已经是一个宗教了，翻译圣经的人也就将这个字翻成教会，将错就错，一直沿用至今。
			

			
				但是，主恢复乃是要离开这些人为的错误，撇清宗教的瓜葛，恢复圣经中的真理，所以，在翻译恢复本圣经时，就撇弃“教会”这个与宗教有关的、错误的翻译，更正为“召会”。我们不是在搞一个故意与众不同的翻译，乃是要恢复神所给我们宝贝的真理。
			

			

	


				什么是看见异象?
			

			
				什么是看见异象?那要如何看见?
			

			
				这一次的奉献聚会,弟兄们都在催促我们都要投身其中,要过奉献的关,可是还没有在全人的最深处清楚知道主的带领,我只是看见一个一个的榜样。
			

			
				我不知道前面的相调弟兄们看见了什么,竟然愿出此的代价全时间服事主.甚至摆上自己的性命。 
			

			
				我一直跟主求,在里面一直跟主祷告,可是都没动静,我希望走上一条正确经历生命的路,经历基督作生命,以及经历基督作元首(居首位) 。
			

			
				榜样很激励人,但那是在我们外面所看见的人事物,我想看见主的光照,作一个内里对它满有珍赏,信而顺从的人。
			

			
				Maple:
			

			
				亚伯拉罕看见天上的星和地上的沙, 他就信神的应许。保罗在祷告时, 看见异象, 听见神的说话, 就传福因给外邦人。新竹会所为了买会所祷告神, 先看见异象, 竟买到了异象中的会所。
			

			
				弟兄姊妹不顾一切为神摆上, 因为他们与神亲近, 信神也信神的话, 更何况主回来的脚步实在近了。
			

			
				过去, 我也曾问过相同的问题, 但没有得着答案。现在, 随着年日增多也越经历神和神的话, 越来越坚信不移, 对神也越来越不敢轻忽, 对他所说的应许和奖赏也越来越重视. 因为那是真的。
			

			
				神应许；“ 若有人服事祂, 祂必尊重他”。 神也应许；“ 当主第二次回来时, 祂会让人看见服事祂和不服事祂有什么区别。”
			

			
				因此我认为, 看见异象就是看见神活的话, 并且相信它. 只要我们爱神, 亲近神, 信靠神, 先让神作在我们身上作工, 再为祂摆上, 是值得的, 因为所有神的工作, 基督必须是基石。
			

			
				回答：
			

			
				看见异象乃是一件我们灵里的事，不是看见外面物质界的事物。保罗在以弗所书1:17~23提到他在父神面前的祷告，求父神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并光照我们的心眼。所以，看见异象乃是和我们运用重生时所点活的灵，以及我们心中属灵的眼睛被开启有关，并不是跟外面看见什么事情有关。
			

			
				弗1:17　愿我们主耶穌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祂；
			

			
				恢复本圣经在这一节的注解能帮助我们领会：
			

			
				注3　智慧是在我们的灵里，使我们能认识神的奥祕；启示是属于神的灵，借着揭开幔子使我们看见异象。我们先有智慧领悟的能力，能认识属灵的事物；然后神的灵把属灵的事物启示给我们属灵的悟性。
			

			
				注4　这里的灵必是我们重生、有神的灵内住的灵。这样的灵是神所赐的，使我们有智慧和启示认识祂和祂的经纶。
			

			
				弗1:18上　光照你们的心眼，使你们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这一节也有两处经节跟看见异象有关： 
			

			
				注1　我们不仅要有智慧、启示和能看见的眼睛，也需要光，照明那向我们开启的事物，使我们得着异象。
			

			
				注2　指看见属灵事物的眼睛。我们有智慧，就是认识的能力；也有启示，就是属灵事物的开启；然而，我们仍需要眼睛，就是看见的属灵机能。（徒二六18，启三18。）要我们的心眼蒙到光照，需要彻底对付我们的良心、心思、情感和意志，就是我们的心所借以组成的。（参三17注2。）首先我们需要敞开的灵，带着为基督救赎之血所洒，经过我们认罪和对付，而有的清洁良心。（来九14，十22。）其次，我们还需要清明的心思，（提后一7与注2，）爱的情感，（约十四21，）和服从的意志，（约七17，）好有纯洁的心。有了这样的灵和心，我们的心眼就能看见。
			

			
				在1:16这一节保罗在神面前为圣徒“不住地感谢，在我的祷告中常提到你们”，祷告乃是看见异象的关键。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因为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之后，就“不住地祷告了三天”（徒9:9, 11），主就差遣亚拿尼亚去见他。圣经上是说，“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哥尼流和彼得也都是彼此在祷告祈求时，看见异象（徒10:2~3, 9~17, 11:5）。但以理也是在持续祷告了二十一天之后，看见了大异象（但以理书9:1~10:14）。这些都是地上神的子民借着祷告与神连结，神就将异象启示出来。
			

			
				司提反在行传第七章，说到摩西看见荆棘火焰的“异象”(7:30~31)，这和主来亲自遇见保罗一样，使他一辈子都不能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徒26:19）。这是主特地为祂自己的经纶而让人看见的异象，这是主自己发起的，特别的恩典。
			

			
				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见有神亲自发起，而地上也有人愿意与神配合，就有为着神的经纶的异象启示出来。当我们与主是一灵时，跟主的行动是一时，也会和保罗一样，看见马其顿的异象，过到新的境界去传福音（徒16:9~10）。老约翰当他在灵里时，也是看见了启示录中的四个主要异象：金灯台、天上的宝座大巴比伦、新耶路撒冷。（见恢复本启示录1:10注解2。）
			

			
				我个人也有见到异象的经历，多半是在聚会中，或者是在读经祷告时，忽然主的一句话，成了传输异象的凭借。例如，我在1979年，李弟兄讲歌罗西生命读经时，当他说到基督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美地，要他放眼从东、从西、从南、从北看去时（创13:14~15），我属灵的眼睛突然间被开启了，在我眼前如同一架摄影机剎时间开展出去，看见基督那扩展无限的美地，一直延伸出去，至今，我不能忘记那一刻。还有，在我几次清晨独自与主相处时，一首诗歌，或一句经节会让我看见主的美丽、宝贵、荣耀、甘甜等。这些异象一直吸引我每晨来到主的面前，与主亲近，也吸引我不断的参加职事性的聚会，如一年七次的聚会，太宝贵了。
			

			
				我们在异象中主要看见什么？乃是看见神。主耶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太5:8)。愿主赐给你一颗清洁、专一的心来追求主，主必定让我们得着，给你看见异象的。在我们中间有许多榜样，他们的确看见了关于主和主的恢复之异象，并不是跟随人而已，求主给我们更多这种属天的异象。
			

			
				另外，回一下Maple姊妹的回复，根据圣经，乃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徒7:2），这个异象吸引了他，离开父家。后来，神在异象中临到他，对他说了一些话，告诉他：不要惧怕，神是他的盾牌，是他极大的赏赐。并且从他本身所生的才是他的后裔。神说完了这些话，领他出去，观看天上的众星（注意，没有地上的沙），对他说，他的后裔将要如此。于是亚伯拉罕相信神（创15:1~6）。我们看见，神在异象中临到，对他说话，这是亚伯拉罕看见异象的主要事件，并不是因为他看见了“天上的星和地上的沙”，他就信神的应许。那些只能说是神要他来看，祂的应许中的后裔有何等多，是无法数算清楚的。
			

			
				神在此也只带领亚伯兰观看天上的星，至于“地上的沙”乃是要到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之后，神才指着祂自己发誓祝福，说，“论繁增，我必使你的后裔繁增，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创22:17），在这里，神并没有要他出去看天上的星和地上的沙（圣经说海边的沙），而且也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出去看了。这是一点关于读经上需要注意的，以免我们将神的话更改了。Maple 姊妹，请不要介意。
			

			

	


				楼房上的奉献
			

			
				我刚刚拿到台湾奉献特会的信息，将楼房上的奉献解释特行补上不足之处：
			

			
				当主耶穌在海边遇见彼得，彼得就把自己奉献给主。彼得放下自己的职业，开始跟从主。（太四18～20。）我们可以说，彼得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然而，彼得和门徒们在主耶穌升天之后，在耶路撒冷的一处楼房上又有另一种经历。这里彼得有一种新的奉献，不是普通的奉献，而是特别的奉献。在海边，彼得放弃他的职业，由他撇下鱼网所指明；但在楼房上，他放弃的更多。
			

			
				楼房上的奉献
			

			
				行传一章说到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在这间楼房里有一班人，约一百二十人，同心合意祷告了十天。他们不仅祷告，也把自己奉献给主，非常真实并实际的把自己献给主。
			

			
				我们需要把彼得为着要在楼房上而放弃的事物一一列出来。
			

			
				1. 站在从天上来的异象这边，放弃他祖先的宗教
			

			
				彼得第一件放弃的事就是犹太教。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与他祖先的宗教是相对的。彼得的态度不是站在他祖先的宗教那边，乃是站在从天上来的异象这边。在使徒行传开头几章，我们看见彼得和其余的使徒受到犹太教的搅扰并逼迫，但他们继续站在从天上来的异象这边。他们在楼房上的奉献，头一项乃是放弃他们祖先传统的宗教。
			

			
				2. 放弃他的家乡
			

			
				彼得为着要在楼房上，也放弃了他的家乡。彼得是从加利利来的，但他离开了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的楼房上。
			

			
				3. 放弃他与邻舍和朋友的关系
			

			
				彼得这个在加利利土生土长的人，当然在加利利有一些邻舍和朋友的关系。彼得要来到这个楼房，就得放弃这些关系。这不是一件小事。彼得真的付了代价，放弃这些关系。
			

			
				4. 放弃他的亲戚
			

			
				彼得也放弃了他的亲戚。我怀疑彼得有没有把父母也带到楼房这里。圣经没有暗示这点。实际上，彼得的父母可能留在犹太教里。
			

			
				5. 冒生命的危险
			

			
				最后，彼得在楼房上是冒了生命的危险。他准备好舍弃他的生命。当时耶路撒冷对彼得和其他在楼房上的人是一个很具威胁的地方，但他们却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在那里。为着要在楼房上，他们都放弃了犹太教、放弃了自己的家乡、邻舍、朋友和亲戚，并且愿意冒生命的危险。
			

			
				我们今天需要的奉献
			

			
				我们需要看见楼房上的奉献这个异象。关于奉献，你可能谈论了许多，但这可能是在海边的奉献，不是在楼房上的奉献。不错，你曾在海边放弃了一些事物来跟从主耶穌，但你可能还没有来到楼房这里。你有那一种的奉献—在海边的奉献或在楼房上的奉献？
			

			
				行传一章在楼房上的时刻，乃是转弯的时刻。这是转变时代的一刻。那个时候所发生的转变影响了天地。你知道那个在楼房上的奉献有什么结果？那个奉献带进了召会。召会是从楼房上那一百二十人的奉献产生的。
			

			
				那十天在楼房上，一切的奉献都是实际的，是不惜代价的—他们不惜放弃他们祖先的宗教、放弃他们的家乡、放弃他们与邻舍和朋友的关系、放弃他们的亲戚和家庭、以及舍弃生命等代价。他们唯一在意的事就是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们因这从天上来的异象而“醉”了。他们与这从天上来的异象“结婚”了；他们全人被这从天上来的异象抓住了；他们因这从天上来的异象癲狂了。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奉献。
			

			
				为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付代价
			

			
				你有没有看见我们所说的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你有没有看见基督的异象、召会的异象、身体的异象、己的异象和世界的异象？我相信你看见了一些东西。你能否在主的审判台前站立，告诉祂你从未看见这些异象？你的确看见了有关基督、召会、身体、己和世界的一些事物，因此在这事上你没有借口。
			

			
				有人声称他们没有看见异象。他们这样说，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楼房那里。换句话说，他们不愿为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付代价。他们知道承认有所看见是要付代价的。他们知道这些异象的代价很大，但他们不愿付代价。
			

			
				关于代价这件事，我们要来读主耶穌在启示录三章十八节的话：“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在这一节主不是劝我们去祷告、求告、领受或凭信取用；祂乃是劝我们去“买”。这里我们单单注意主劝我们要买的第三样东西—擦我们眼睛的眼药，使我们能看见。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你从未看见从天上来的异象，但只要你愿意付代价买眼药，你就会看见。要紧的乃是愿意付代价。一旦你来到楼房上，一切就很清楚。但如果你不愿意来到楼房上，不管你听过多少篇信息，你仍然看不见。
			

			
				你需要买眼药。不要有借口说你从未看见异象；不要说你不清楚。你可能很清楚，但你却不愿意付代价。你若不愿意付代价，就不敢说你看见了异象。你到底有没有看见异象，乃在于这一件事—愿不愿意付代价。你付代价来买眼药，就会看见异象。
			

			
				我鼓励你们这样祷告：“主耶穌，靠着你的怜悯，我要买眼药。靠着你的怜悯，我愿意付代价去到楼房上。”你若向主这样说，诸天就会开启，鳞片会从你眼睛上掉下来，你就会看见从天上来的异象。
			

			

	


				和好与赎罪祭
			

			
				今天的信息说到和好的第二方面可与罗马书八章三节相呼应，这是不是说和好的第二方面可与赎罪祭相呼应呢？那么和好的第一方面是否也能与赎罪祭相呼应呢？ 
			

			
				另外，我想请问在林后说到的和好的两方面，其中的‘和好’与平安祭的‘平安’在原文意思有何不同呢？
			

			
				你说的是出埃及记生命读经103篇。那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和好的第二方面与罗马八章中保罗所说的话互相呼应。罗马八章三节与林后五章二十一节非常相似，那里说。“神─既差遣祂自己的儿子，成为罪之肉体的形状，并作了赎罪祭─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直译。）这段话与林后五章二十一节互相呼应，那里说基督替我们成为罪。神的儿子被差遣来成为罪之肉体的形状，然后，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基督在十字架上时，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这就是说，神把肉体，连同罪（罪实际上就是撒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而除灭了。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好叫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生活行动的人身上。出埃及记二十六章内层的幔子，说明了罗马八章和林后五章中肉体受对付的事。如果我们没有帐幕幔子的预表，就无法彻底领会：肉体一定要受对付。我们已经看过，内层幔子裂开就是表征我们的肉体被撕裂。”
			

			
				这段话是说，“和好的第二方面与罗马八章中保罗所说的话互相呼应。”但没有直接说和好与赎罪祭相呼应。
			

			
				在新约恢复本，林后5:20有一个很好的注解（注2）说：
			

			
				前节是叫世人与神和好，本节是叫已经与神和好的信徒，进一步与神和好。这清楚指明，人与神完全的和好有两步。
			

			
				第一步是罪人脱离罪与神和好；为这目的，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林前十五3，）使我们的罪蒙神赦免。这是基督的死客观的一面。在这一面，祂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
			

			
				第二步是活在天然生命中的信徒脱离肉体与神和好。为这目的，基督替我们这个“人”死了，使我们能在复活的生命里向祂活着。（14～15。）这是基督的死主观的一面。在这一面，祂替我们成为罪，受神审判，被神剪除，使我们能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借着祂死的这两面，祂就使神所拣选的人，完全与神和好了。这两步的和好，由会幕的两层幔子清楚的描绘出来。头一层幔子称为帘子。（出二六37。）罪人借着赎罪之血的和好被带到神这里，就经过这帘子进入圣所。这预表和好的第一步。
			

			
				但还有第二层幔子，（出二六31～35，来九3，）将他与在至圣所里的神隔开。这层幔子需要裂开，使他能被带到至圣所里的神这里。这是和好的第二步。
			

			
				哥林多的信徒已经与神和好，经过头一层幔子进入了圣所；但他们仍活在肉体里，还需要经过已经裂开的第二层幔子，（太二七51，来十20，）进入至圣所，在他们的灵里与神同活。（林前六17。）本书信的目的就是要带他们到这里，使他们成为在灵里，（林前二15，）在至圣所里的人。使徒说，“求你们要与神和好，”就是这意思。这就是把他们在基督里成熟地献上。（西一28。）
			

			
				照着这个注解，赎罪祭应该包含了和好的两方面：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对付了我们的罪行、世界等将我们与神隔绝的；也为我们的“人”死了，对付了我们的肉体和罪性。
			

			
				关于你第二个问题，林后5:20的“和好”在希腊原文是kat-allas’so，这个字的字根意思是“转换”，所以是将“敌意”转换成“友善和好”。根据林后这里的上下文，和好乃是神为我们借着基督的死所完成的，使我们这罪人与圣别的神之间的敌意，转换成友善了，不再彼此为敌。这比较重在“转换”，使我们从敌人与神不相容的，变成好朋友般的亲密和友善。
			

			
				而平安这个字的意思则重在讲某种享受恩典（或神为我们作成之一切）的“光景和状况”。在新约中没有提到“平安祭”这个字，所以，没法说这个字该如何来比较，但我们可以简略的看一下新约中的“平安”。这个希腊字是eire’ne，被翻成平安和睦、太平、安然和平等，使徒的书信在祝福时都是说，愿恩典与平安临到你们。恢复本在罗1:7注2说，
			

			
				恩典是神在基督里作我们的享受，（见约一14，16～17，罗五2注3，17注1，）是源头；平安是我们在基督里享受神的结果，（约十六33，）是流出。
			

			
				在弗1:2注1和注2说，恩典是神作我们的享受。（约一17，林前十五10。）平安是恩典所产生的光景，出于我们对父神的享受。
			

			
				新约中说到神的平安（腓4:7），也更说到平安的神(罗16:20)，最终，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座“平安”的城，是一座以“平安”为根基的城。这我们就无法在此多说了。
			

			

	


				关于雅各书的疑问
			

			
				今天读晨兴圣言时，说到雅各对犹大信徒关于基督徒完全的教训里，他没有像保罗对哥林多信徒那样子警告他们。那时我读得不太懂……之后我就去读生命读经及圣经节……但我发现生命读经说到雅各对于神的经纶并没有很深的认识……所以在第一章第一节说到：神和主耶穌基督的奴仆雅各，写信给散居的十二个支派：我真的不了解圣经中的话语不都是正确的吗？？ 为何此处会这样子的解释呢？ 好像圣经中有错误的话语似的……
			

			
				回答：
			

			
				你问的问题已经有人问过，我先将以前的回答附上。然后，再次回答。
			

			
				以前的回答：
			

			
				我们因为看见了神新约经纶的异象－恩典与信，并与旧约经纶－律法与行为的对比，读了雅各书，就自然的会认为雅各书怎么会摆在新约中？就连马丁路德都认为要将雅各书从新约中抽出来烧掉。你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若从整卷新约圣经的角度和历史背景的原因来看，雅各书摆在新约中，还是有神的主宰而安排的。
			

			
				神在创造人时，照着神的形像和样式造人，就是为着彰显神，将神看不见的属性显现在看得见之人的美德上，而神工作的凭借乃是将基督借着信作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活出基督的丰富生命来，神这个永远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在新约中，在保罗的书信之后，我们有希伯来书强调“信”，但接着希伯来书，神将雅各书摆在其后，强调有了信心就需要有实行，并且这实行也需要达到与神一样的完全。前者讲信心，后者讲实行，信心叫我们得生命，实行使我们能彰显神。这两卷书岂不是神所安排，摆在一起的一对？
			

			
				从历史角度来看，有圣经学者说，雅各书之所以对基督徒日常生活有详尽的指示，乃是因为雅各要纠正当时受希腊哲学的影响，而流行于犹太人当中的一个错误观念。这个观念认为人得救的信心只不过是在理智上接受了一个道理，但心中却没有接受主耶穌进来作救主、作生命，因此，这个仅仅是理智上的领会不需要有任何实行的。雅各乃是针对这个错误的观念而强调：真正内在的信心乃是会产生出外面行为上的不同。（有许多人不也是因为有的基督徒行为不好，而不愿意相信主吗？）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各所强调的乃是有了信心，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内里信心的实际来。而保罗虽然说，人在神面前称义乃是凭着信心，不是行为，但他不也是说，信心（与那灵连结）会产生出那灵的果子出来吗（加5:22~23）？两者之间应该是不矛盾的。因为在基督里的真信徒不会是死的、不结果的枝子，信心不会是停顿的、不运行的恩典。只要有恩典，就会产生出生活上、实行上的果子来。
			

			
				虽然雅各书使用“散居的十二支派”而不是使用在基督里的信徒，也使用“会堂”（指犹太信徒聚集之处）、“虔敬”（指礼拜的仪式）等旧约观点的词句，让人看出雅各对新约经纶没有清楚的看见，他还是被笼罩在犹太教的蒙蔽之下。但我们要知道，雅各这卷书乃是一本写在旧约与新约时代交替、转换的时刻，让后世人能有机会瞭解在这个新旧过渡时大多数犹太信徒的观点，也能衬托出他们对新约经纶认识的迷糊。即使在今天，我们不也看见有许多坚持律法的基督徒？
			

			
				圣经是神的呼出，但是每一个圣经的作者之所是也跟“呼出”之纯净有关。彼得渔夫的背景、保罗文士的背景、雅各宗教的背景都跟他们所写出的有关。但神是大的，神不仅仅只让启示神新约经纶的书摆在新约中，也让这些过渡时期的书摆在新约中，让人看出，神已经转换了时代，但有些“帕子”厚重的信徒还是持守着他们所有的，不愿意转换过来。今天神也是大的，神不仅只让我们这一少数认识神新约经纶的信徒在世上，也容让许多不认识新约经纶的信徒。我们得了神的怜悯，借着这分职事进入了神新约的经纶，也愿意求主怜悯，让我们成为传讲这个异象的人，将许多还在过渡中的信徒带进神新约时代里，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来享受恩典，随从那灵，产生出那灵的果子来，就是活出神人生活的实际。
			

			
				第二次回答：
			

			
				圣经一面都是“神的呼出”（提后3:16），启示神自己和祂的经纶；但却是神借着一班人将神所呼出的写下来，编辑起来就成了圣经。这些人对神的认识、对真理启示的看见，和在生命中的成长都有不同，也显在他们的作品里。
			

			
				这些书写的人在旧约时代，可以分成几个程度，最低的是巴兰的驴子，神也可使用它来为神说话，驴子所说出来也是神的说话。有的如同帆船，神的呼出像吹风一样，船的本身只是让风来吹，而没有什么改变，这就是巴兰。另有的程度就高了许多，如同雅各和摩西在年老时，能让神借着他们预言和祝福以色列人。
			

			
				在新约时代，也有几班人。最高的是主耶穌自己，祂所说的和祂自己就是一个，祂自己就是神的话。其次是保罗，有人问他关于某件事的意见，他说没有主的吩咐，但他把他自己的意见告诉人，而他的意见却是和神的意见相符合的。但是在保罗身上，我们也看见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对主的认识也增多，意见也会有所不同了。例如：在哥林多前书，他对寡妇说，希望他们能像他就好了，但如果她们不能自制欲火，那还是嫁人好了（7:8~9）。这是在他早年的作品（主后59年）。到了些年，他比较成熟了（主后65年）， 在他写提前时，他就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了(5:14)，以免给敌对者有机会辱骂。
			

			
				到了彼得，他也是相当有启示和生命的，可是他的看见并没有保罗那么高，他对旧约的构成也不及保罗，就无法写出如同保罗一般的书信来，而他并没有因此不推荐保罗的书信，在彼后3:15~16，他提到“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也写了信给你们；他在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是难以明白的。”
			

			
				而雅各就是一个处在新旧两约中间，过渡时期的使徒，虽然他对神新约的经纶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神是非常大的，能使用雅各的书信作一个对比，让人看见一个对旧约念念不忘，还没有完全从旧约经纶转过来的人，连这样的人，神也能在这个关头来用他。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在我前面回答的一个讨论中，我指出神的智慧将希伯来书和雅各书摆在一起，乃是要让我们平衡：希伯来书强调内里的“信”，雅各书强调外面的“行为”，这两组摆在一起，先有信，还需要有实际的行为来生活。
			

			
				神是大的，可以使用不同的人来完成祂的话，也可以使用不同的人，包括反对者和仇敌来完成祂的工作，例如旧约的外邦帝国和新约的犹大，同样，完美无缺的神使用了有缺陷、不完美的人来与祂合作，写出祂的启示，来成功祂的经纶，这是“神在肉身显现”，大哉敬虔的奥秘。我们只有敬拜神，连我们这不堪、不配的人也能有分于那圣洁、没有瑕疵的新耶路撒冷，这是何等的怜悯！
			

			

	


				神是大的为何不能容忍雅各在21章
			

			
				说到神是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个限度呢? 像保罗在行传21章回到犹太教的作法便受到神的阻止... 特别李弟兄在21章26节注1说到: 
			

			
				"将犹太教的作法与神新约的经纶混杂在一起, 不仅在神的经纶上是错误的, 在神眼中也是可憎的." 
			

			
				神容忍了雅各的书信却不能容忍雅各在行传21章的意见(18节特别提到了雅各)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回答：
			

			
				你问的很有意思，但除了两者都是跟雅各有关之外，其实是两码事。雅各书强调的“实行”是新约圣经的一部分，有以上我所说的原因，也是和希伯来书的“信”成一对，这是神的主宰安排，但是在行传21章，耶路撒冷召会的光景已经偏离、回到旧约的律法时代了，这不是神所愿意看见的，祂绝不许这样的事发生，特别是保罗在雅各和众长老的要求下所作的，根本就是弃绝新约经纶的路。在那时候，似乎神只有保罗这个使徒在大声疾呼，作中流砥柱，神怎能让保罗去作这事？否则整个新约经纶就完了。行传21章这里发生的事并没有和希伯来书摆在一起作成一对，说出信心要和实行相称的事。让我们仔细读一下雅各和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在行传21章对保罗说的话，和他们要保罗作的事，我们应该就很清楚这时的真正光景。
			

			
				雅各和长老们的说话表现了当时耶路撒冷召会已经偏离了神新约的经纶，回到旧约律法了。请看：
			

			
				21:20~27 他们听见了，就荣耀神，并对保罗说，“弟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背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例。众人总会听见你已来了，这可怎么办？你就照着我们所告诉你的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这些人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缴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说你的事都是虚的，反而你自己却是按规律而行，‘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断定，叫他们自守，远避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淫乱。”
			

			
				于是第二天，保罗带着那四个人，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明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各人献上供物。那七日将完，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所有的群众，下手拿他。
			

			
				这些长老逼着保罗回到圣殿去献祭，保罗在那种压力之下，可能也为了合一的原因，照着要求去作了。但是，神却不允许，在最后一天，出了事。
			

			
				希伯来书中清楚地说到，那些偏离新约经纶的人，就是得救的基督徒回到老旧、传统、犹太的宗教，偏离了纯正的基督徒信仰，再次献祭就如同将基督重钉十字架（6:6，见那里的注解）。基督一次借着自己的血，献上自己为祭物，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不需要、也不可以再次的献祭了(9:12)。这是很明显的真理，但是耶路撒冷召会却偏离了，居然要保罗去献祭？！你说，神会不会容许这样的事？
			

			

	


				雅各书的困惑
			

			
				我在读雅各书的时候越读越困惑……为什么神要把这样一封完全活在旧约光景里的书信安排在新约里?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 但雅各书真的是神新约的呼出吗? 
			

			
				还有雅各既然是耶穌肉身的兄弟,却完全看不到基督已经顶替了旧约里的一切事物。这实在很难理解……
			

			
				回答：
			

			
				我们因为看见了神新约经纶的异象－恩典与信，并与旧约经纶－律法与行为的对比，读了雅各书，就自然的会认为雅各书怎么会摆在新约中？就连马丁路德都认为要将雅各书从新约中抽出来烧掉。你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若从整卷新约圣经的角度和历史背景的原因来看，雅各书摆在新约中，还是有神的主宰而安排的。
			

			
				神在创造人时，照着神的形像和样式造人，就是为着彰显神，将神看不见的属性显现在看得见之人的美德上，而神工作的凭借乃是将基督借着信作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活出基督的丰富生命来，神这个永远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在新约中，在保罗的书信之后，我们有希伯来书强调“信”，但接着希伯来书，神将雅各书摆在其后，强调有了信心就需要有实行，并且这实行也需要达到与神一样的完全。前者讲信心，后者讲实行，信心叫我们得生命，实行使我们能彰显神。这两卷书岂不是神所安排，摆在一起的一对？
			

			
				从历史角度来看，有圣经学者说，雅各书之所以对基督徒日常生活有详尽的指示，乃是因为雅各要纠正当时受希腊哲学的影响，而流行于犹太人当中的一个错误观念。这个观念认为人得救的信心只不过是在理智上接受了一个道理，但心中却没有接受主耶穌进来作救主、作生命，因此，这个仅仅是理智上的领会不需要有任何实行的。雅各乃是针对这个错误的观念而强调：真正内在的信心乃是会产生出外面行为上的不同。（有许多人不也是因为有的基督徒行为不好，而不愿意相信主吗？）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各所强调的乃是有了信心，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内里信心的实际来。而保罗虽然说，人在神面前称义乃是凭着信心，不是行为，但他不也是说，信心（与那灵连结）会产生出那灵的果子出来吗（加5:22~23）？两者之间应该是不矛盾的。因为在基督里的真信徒不会是死的、不结果的枝子，信心不会是停顿的、不运行的恩典。只要有恩典，就会产生出生活上、实行上的果子来。
			

			
				虽然雅各书使用“散居的十二支派”而不是使用在基督里的信徒，也使用“会堂”（指犹太信徒聚集之处）、“虔敬”（指礼拜的仪式）等旧约观点的词句，让人看出雅各对新约经纶没有清楚的看见，他还是被笼罩在犹太教的蒙蔽之下。但我们要知道，雅各这卷书乃是一本写在旧约与新约时代交替、转换的时刻，让后世人能有机会瞭解在这个新旧过渡时大多数犹太信徒的观点，也能衬托出他们对新约经纶认识的迷糊。即使在今天，我们不也看见有许多坚持律法的基督徒？
			

			
				圣经是神的呼出，但是每一个圣经的作者之所是也跟“呼出”之纯净有关。彼得渔夫的背景、保罗文士的背景、雅各宗教的背景都跟他们所写出的有关。但神是大的，神不仅仅只让启示神新约经纶的书摆在新约中，也让这些过渡时期的书摆在新约中，让人看出，神已经转换了时代，但有些“帕子”厚重的信徒还是持守着他们所有的，不愿意转换过来。今天神也是大的，神不仅只让我们这一少数认识神新约经纶的信徒在世上，也容让许多不认识新约经纶的信徒。我们得了神的怜悯，借着这分职事进入了神新约的经纶，也愿意求主怜悯，让我们成为传讲这个异象的人，将许多还在过渡中的信徒带进神新约时代里，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来享受恩典，随从那灵，产生出那灵的果子来，就是活出神人生活的实际。
			

			

	


				关于雅各书1章27节的问题
			

			
				在神与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敬，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守世界的玷污。我的问题是看顾与保守之间需要怎样的平衡，它们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真实蒙拯救的路又在哪里，有什么属灵的意义？
			

			
				孤儿寡妇乃是指在民中一班自己没有生计能力的穷苦之人，他们不但没有亲友帮助，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的凄苦之人。所以，看顾孤儿寡妇乃是神怜悯、恩慈心肠的表显，祂乃是赐百物的神，要祂的子民享受神的供应时，也能照顾到这一班无依无靠的人。在旧约当中，神多次嘱咐以色列人，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出 22:22）；逢年过节时，都要使孤儿寡妇吃得饱足，也得欢乐（申 14:29, 16:11, 14）；审判时，不可向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申 24:17）；收庄稼时，要纪念他们（申 24:19~21 ）。如果向他们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申 27:19）这些都是神要祂的子民如同祂一样，也有怜悯的心肠，来照顾孤儿寡妇。神更是说，“在祂的圣所，神要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诗68:5）。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例如北方以色列国遭到所咒诅的大旱灾，神却借着一位外邦的寡妇来看顾为祂站住的申言者以利亚，这是奇迹（王上17:8~16）。
			

			
				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穌在地上时，祂也看顾孤儿寡妇，
			

			
				使徒行传 9:41  新和合本 彼得伸手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
			

			
				哥林多前书 7:8  新和合本 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
			

			
				提摩太前书 5:3-6
			

			
				提前 5:3  新和合本 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
			

			
				提前 5:4  新和合本 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　神面前是可悦纳的。
			

			
				提前 5:5  新和合本 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
			

			
				提前 5:6  新和合本 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的时候也是死的。
			

			
				提摩太前书 5:9  新和合本 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
			

			
				提摩太前书 5:11  新和合本 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她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
			

			
				提摩太前书 5:14  新和合本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的把柄。
			

			
				提摩太前书 5:16  新和合本 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她们，不可累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
			

			
				雅各书 1:27  新和合本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启示录 18:7  新和合本 她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她照样痛苦悲哀，因她心里说：我坐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决不至于悲哀。
			

			

	


				请问天主教徒若引用约十九26～27：
			

			
				回答：
			

			
				这是耶穌对门徒约翰所说的话，并不是对所有信徒说的。
			

			
				在约翰福音21:19~22，主对彼得说，你跟从我罢彼得转过身来看约翰，问主说，主啊，这人怎么样？主的回答是：这人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你的问题是天主教徒“若”引用，你也未免如彼得为天主教想太多了。我们读经时，最主要的是读出基督，得到生命，天主教要如何解释那是他们的事，与你何干？我们还是好好的读经，认识基督才是重要的。
			

			
				倪柝声弟兄说过，同一本圣经，不同的人就读出不同的东西，尤其是心思复杂的，东想西想，这些想法就成为遮在我们眼前的帕子，叫我们看不见神所要启示给我们的基督。求主叫我们的眼睛单纯，如同歌中之歌里的鸽子，眼中只有我们亲爱的良人。
			

			

	


				欧盟和以色列
			

			
				圣经对世界局势的预言
			

			
				圣经对世界局势有很多重要的预言，我们要认识世界局势就必须认清这些经节所说的。
			

			
				但以理书的大人像
			

			
				圣经中第一处说到世界局势，也是最重要的是在《但以理书》。这卷书是以色列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神对被掳、忠心的但以理启示世上列国的预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梦见一个大人像，头是金的，胸和手臂是银的，腰和肚腹是铜的，两腿是铁的，脚是半泥半铁的，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整个大人像完全粉碎，无处可寻，而打碎人像的这块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2:31~45）。
			

			
				但以理从神那里得到了这梦的解释：这个大人像预表了历史上，以色列灭亡之后，占领巴勒斯坦那块美地的四个主要列国，和在主耶穌来临时所要要产生的欧亚列国之光景。金头预表巴比伦帝国，因为其文化、政治都是最辉煌灿烂的。银胸和手臂预表波斯、玛代帝国，这个帝国突然灭亡了巴比伦帝国，由两个民族共同治理，如同两隻手臂一样。接下来的铜腰和肚腹预表希腊帝国，将玛代波斯帝国灭亡了，而占领了巴勒斯坦。铁腿预表灭亡希腊的罗马帝国，统一了整个地中海四周，包括欧亚非三洲。在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有这么广大的疆界，而且也包括了巴勒斯坦。罗马帝国原先以罗马为首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国家，但在第四世纪，罗马皇帝康士坦丁把首都从西方的罗马迁到东方的康士坦丁堡，并分开而治，于是产生了东、西罗马，就如同大人像的两条腿。公元476年，西罗马被欧洲的蛮族灭亡了，而东罗马则一直存留到1453年被奥图曼帝国灭亡。
			

			
				按理说来，这大人像的双腿是东西罗马帝国，这东西帝国已经双双走入了历史，这两条腿应该断了，为什么圣经说，这大人像的双腿还会延伸出来，且有半泥半铁的脚和十个脚趾头呢？我们要看见，罗马帝国虽然灭亡，但罗马的文化影响仍然存在于今天的世界各国之中，没有灭亡。全世界通用的日历乃是罗马第一位凯撒（皇帝）所制订的。罗马的建筑今天仍旧显现于世界各大都市，从美国的国会山庄大楼，到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都是罗马建筑的翻版，连共产主义下的俄国大城圣彼得堡也有一座罗马式的大教堂。罗马人以前用来观赏角斗士(Gladiators) 的竞技场(Colosseum)，和今天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巨蛋运动场或足球场不是相类似吗？只是从血腥的角斗士转换成穿着护身盔甲的美式足球员，或是身着鲜艳球衣的运动员。除了这些，罗马帝国给当今各国的影响还有军事、法律等各方面，所以，实质上，罗马帝国已经亡国了，但是其影响力还是一直延续到今，所以，大人像的两条铁腿并没有折断，圣经的预言没有落空。
			

			
				那么半铁半泥的脚和十个趾头又代表什么呢？这个半铁半泥的脚就是今天位于当年罗马帝国版图内的国家，从两条铁腿延伸出来的国家，既存在着强权（铁），也有着民主（泥）的制度。我们看一下当年位于罗马帝国版图内的这些国家，可不是这样？在二十世纪的大半时间都是实行共产制度的东欧，可说是在‘铁’的制度下，但是曾几何时，这些东欧国家在过去十几年间，都转换成了既有强权的，又有民主的国家。西欧的国家里，包括法国、德国、英国、义大利等都是有不同政党的国家，岂不也是半铁半泥？
			

			
				大人像的前三个部分和两腿所预表之时期的列国历史，已经应验了，但是十个脚指头所预表的，尚未应验。但是我们若清楚世界局势的发展，这些预言正在我们眼前逐渐的应验出来。还有，但以理书第七章里的四个兽，相当于第二章里大像的四个部分。头一个兽（长着翅膀的狮子）相当于人像的头－巴比伦帝国，考古学家发现，巴比伦的国徽就是长着翅膀的狮子。第二个兽（如熊口齿间啣着三根肋骨）相当于人像的胸膛和膀臂－玛代波斯帝国。历史上记载，玛代波斯帝国曾经残酷无情的灭绝了三个国家，没有留一个活口。第三个兽（背上长着四个翅膀的豹）相当于人像的肚腹和腰－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于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内，就征服了希腊、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埃及、波斯帝国，直打到印度洋边上，他又得到四个将军的帮助，行军速度之快，犹如豹子长了四个翅膀。第四个兽就相当于人像的腿和脚趾头－罗马帝国和由其疆界内所发展出来的列国。依照但以理第七章的异象，到后来这第四个兽要长出十角，这十角实际上就是大像第四部分的十个脚趾头。
			

			
				圣经旧约和新约的前后相符合，而世界局势的发展更是完全应验圣经的预言，实在令人嘆为观止，不得不敬拜神的话语之精确。
			

			
				欧盟的崛起
			

			
				自从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就一直没有被统一过。从查里曼大帝在第九世纪所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到拿破仑、希特勒都梦想要统一欧洲，都没有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几个欧洲国家来在一起，商议要组织一个欧洲联盟。在1992年，十二个欧洲国签订了合约，成立了欧盟。欧盟的主要目标是：消除疆界限制、组织共同的国防、流通共通的货币和就业机会、实行共同的社会制度，就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这些条例之下，欧盟成员的国民可以自由在欧盟国家内旅行，不需签证；可以到另外欧盟国家就业、求学，并可享受共同的社会福利制度。“九一一”之后，美国出兵阿富汗，攻打恐怖分子时，全世界各国也共襄盛举，那时欧盟也派出了第一批的欧盟军队。欧盟就如同美利坚共和国，由五十州组成，各州虽有各州的法律、行政，但是国民在这五十州内就和欧盟享受的自由、就业、社会福利一样，并有共同的军队。这么一来，欧盟就从许多各自为政的国家，转变成可以跟美国相抗衡的“国家”了。
			

			
				在二零零三年，欧盟有十五个国家，主要是西欧的国家。在二零零三年，欧盟又扩充，包括了一些东欧和北欧的国家，其会员国的所在已经类似当年的罗马帝国，其势力日渐茁壮、强大，气势也越来越盛，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自从二次大战之后，法国和德国从来不敢与美国持相反意见，但在2003年，美国要出兵伊拉克时，法国和德国却坚决要联合国通过出兵议案，才让美国进攻伊拉克。这说明法国和德国仗着欧盟的势力，敢与美国抗衡了。而且，美国虽然是世界强国，但是在阿富汗的对付宾拉登和卡达，又陷身于伊拉克，难以抽身。虽然战争打完了，但是宾拉登尚未落网，伊拉克的暴动天天发生，美军在“战胜”之后的死伤早已超过战争时的死伤人数，目前还看不见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政局，而所追加的军事预算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这两个战争不但深深的影响了美国的经济，也引起世界各地的对美国强势的“单边主义”强烈的反对。布希总统虽然险胜连任，但是，美国在世界各处所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受到欧盟和中国、俄国的平衡，而决定中东局势的关键，或更清楚地说，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签订和平条约一事上，欧盟的参与会越来越举足轻重。另外，美国经济渐渐衰退，而欧元逐渐走向强势货币的情形也是叫我们注意欧盟的重要性。欧元在这些欧盟国家内通行流动，就如同血液在人里面，将那个预言的大人像的脚趾头联合起来。
			

			
				我们若注意罗马帝国在初世纪时的版图，那是占领了整个地中海的一个庞大的疆界，重要的地方如东边的圣地和中东地区，今日的希腊、义大利、南欧、西欧等地区都在内。我们要注意这个帝国的中心：地中海，因为启示录十三章告诉我们，敌基督将要从海出来。启示录12:18说，“那时，龙站在海边的沙上。”13:1接着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12:18和13:1节所说的海，以及但以理书7:2所说的“大海，”都是指地中海说的。
			

			
				根据但以理8:8～9，21～23，敌基督会出自山羊四角中的一角，就是出于古马其顿和希腊四个王国中的一个。但以理8:9说，“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南是指埃及，东是指小亚细亚，而荣美之地是指圣地。我们知道了这几点，就能确定那小角要从那里长起来，也许是希腊，或者是马其顿。这也是敌基督聪明过人的原因，因为从古以来，希腊人就以学术上的成就见称。根据圣经，我们认为敌基督应该是希腊人的后裔，他必定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古马其顿和希腊王国版图内，四个国中的一个出来的。但是要判断他兴起来的准确地点，却不容易。无论如何，他总在某方面与希腊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长老或负责弟兄没有好榜样时,弟兄姐妹应如何面对呢
			

			
				当我们来摸着神行政的事时，这是很严肃的事，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几句话，或在网路上说得清楚的，而且你的问题只有一句话，不清楚你所说的背景是什么？就连保罗嘱咐提摩太，对长老的指责和控告都不能轻易的断定（提前5:19~25）。这样的讨论我想最好我们只能谈谈我们所该作的原则。
			

			
				根据我的经验，长老是世上最难作的职分，却又是最荣耀的事。怎么说呢？通常一处的长老必须合乎提前3:1~7那里的标准，我们原都是罪人，都有许多的缺欠、软弱，我们有几个人能完全符合那里的标准？而且，长老又是在今生没有什么利益的事，又要带职业好养家活口，并且带头奉献，又要来餵养圣徒，又要与各处召会相调，的确很不容易。而且不管你怎么作，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没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都有人抱怨说不是的。我曾经见过一位长老，经常接到各种家庭难处的电话，连圣徒要不要换牙医，换哪一个；孩子要念哪一个学校，要买什么房子，诸如此类琐碎的事都要找长老。这位长老真是牧养的周全，但还是有人觉得他不足。我们没法看见那位长老所摆上的一切，只有求主来时纪念他们的劳苦。所以，不是看见异象的人，没有人会想自告奋勇当长老的。但是，主来时，若能得着主的称许，那真是最荣耀的事。
			

			
				我们需要相信，长老乃是由圣灵所设立的，因此，他们必须向主负责，主在祂再来时，也会向这些长老们要求交帐的。主把一些祂的宝贵家产交给他们来管理，根据马太25章，主会对那又恶又懒的奴僕算帐，我们相信主也会对那些失职的长老有严厉的处分，这不需我们来操心，讨论我们该怎么办。对吧？！
			

			
				今天我们所经过的事，主都知道，我们看得见的，主也看得见；我们听见的，主也听见；我们看不见的，听不见的，主更是听得见，看得见。祂不聋、也不瞎，要不然祂怎么是主呢？怎么是召会的头呢？我们要相信主有主的主宰，旧约中的以利，他两个儿子，扫罗等人都给我们看见神乃是又真又活的。如果活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要比现在所有失职的召会光景还更黑暗），有许多人以为神不见了，但是却有一些活信心的圣徒，如哈拿、撒母耳等人，神对他们而言，乃是又真又活的。让我们放心，神将我们摆在某种光景中，乃是量身定作的安排，让我们各人学不同信心的功课，看我们能不能学？不但在圣经中，就是从许多以前圣徒包括倪弟兄的传记，我们也看见就是他们在最难处的光景里，以祷告，以顺服神的安排，“得到了上好的福分”，没有人能从他们夺取的。
			

			
				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就是相信主，祷告、顺服主的安排，让主来作。
			

			
				当然，如果你祷告了，主有安排让你离开那个地方，不要为了自己离开了而高兴，要为还留在那里的圣徒祷告，并为长老祷告，求主真是得到一处一处的金灯台。
			

			

	


				提摩太后书生命读经 第三篇　预防者
			

			
				提后二章十三节继续说，“我们纵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为祂不能否定自己。”本节的可信，指主对祂自己的话信实。我们若是对祂失信，祂虽然仍是可信的，却不能把我们当作可信的接纳，而使祂自己成为不可信的，就是否定祂自己，否定祂的性情和所是。
			

			
				回答：
			

			
				Sunnyyu回答的很好，神是信实的，但必须有相信祂的人来接受神，这才完成了“信”这件事。“信”必须有两方都是愿意接受另一方，这原则才能运行。 
			

			
				如果我们不信实，这并不能改变神是信实的事实，而神也无法勉强我们这被赋予自由拣选意志的人来相信祂，因此，信实的神就不能接纳不信的人。 
			

			
				如果神接纳了不信的人，那就抵触了“信”的原则：有一方不信，而这“信”却可运行，那也把施信者（神）弄成不信的了。这会否定神的所是。
			

			

	


				何谓安息到主那里
			

			
				弟兄姐妹常说圣徒离世乃是"到主那里"或是"主里"安睡,请问这个说法是根据圣经的何处,我的问题不是安睡而是为什么说是"主里"安息,拉撒路的故事不是说离世后乃是到阴间的乐园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吗?为什么大家都说是到"主那里"或是"主里"安息?
			

			
				有些我们经常使用的说法乃是跟圣经是相关，但又不是圣经的说法，时间久了，就成了大家习惯的用法。你所问的“在主里安睡”，“主里安息”等，我想就是这一类的用法。在圣经中，经常说死了就是睡了。所以，说人死了是安睡，是没有错的。
			

			
				在帖撒罗尼迦书4:13~18保罗安慰那里的初信圣徒，他们有亲友死了，可能保罗听见他们的忧伤光景，就劝他们不要为那些已经死了的人过分忧伤。我将那里的经节列在下面：
			

			
				关于‘睡了的人’，弟兄们，我们不愿意你们无知无识，恐怕你们忧伤，像其余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因为我们若信耶穌死而复活了，神也必照样将那些已经‘借着耶穌睡了的人’与祂一同带来。我们现在凭着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件事，就是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到主来临的人，绝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发令的呼叫，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声，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同时与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要和主常常同在。
			

			
				在这一段话中，我们看见有几个讲法：‘睡了的人’和‘已经睡了的人’，这指一般的人，不见得是信徒。但是‘借着耶穌睡了的人’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则是信徒了。这里说到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在基督里，当然是“在主里”了。
			

			
				在启示录14:13，我们看见：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他们的工作也随着他们。我想，这里说，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并且是在主里死了，“死了”不好听，就说“在主里安息了”。
			

			

	


				我们中间所实行的擘饼聚会的方式
			

			
				问：
			

			
				我们中间所实行的擘饼聚会的方式 (或是我长久以来所熟知的擘饼聚会) 例如:弟兄压饼 姊妹不能碰放饼杯的桌子，圣经的出处是在哪里呢? 还是这就是一个原则呢?(这个跟姊妹要居于蒙头的地位也有关系吗?) 或是弟兄姊妹知道在哪本书报中有提到 ，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答：
			

			
				我想关于“弟兄祷告祝福、压饼”的作法，应该是根据新旧约中的两个原则：
			

			
				旧约中的服事献祭和圣所里服事圣别的器具，都是预表新约中对主和对召会中圣徒的服事，而擘饼聚会乃是新约中的一项重要服事。在旧约时代，献祭和圣所里的器具都是由亚伦子孙（男丁）来服事的 （利未记1:7~8, 6:8, 25，民数记3:15, 22, 28, 34, 39; 8:26 等）。
			

			
				而在新约中，也有林前11:3所说的“作头”或召会中行政次序的原则（即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如果擘饼聚会中有弟兄，他们如同提前第三章所说关于长老或执事的信心、生活和品行，能够代表聚会中的信徒来到饼杯面前祝谢、压饼，这是美好、合适的。
			

			
				但也有特殊情形，如果在某一地没有合适的弟兄，姊妹们是否能自告奋勇去擘饼呢？姊妹们还是需要寻求遮盖，求主兴起合适的弟兄来。正如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的光景不正常，底波拉（女士师）虽然刚强，但还是寻求巴拉的遮盖，这在神的眼中是美好的。
			

			
				但是因为圣经中没有明文规定擘饼聚会该如何作，我们也不必强调该如何实行。自行搞出一套圣经所没有的作法，那会在当地变成一种不成文的传统，而将基督取代了。如果有一个地方召会，当地没有弟兄，或弟兄都没法参加，只有姊妹来擘饼聚会，那么是否姊妹们就不能擘饼呢？是擘饼重要，是纪念主重要，还是这个不成文的规定重要？就如同主耶穌在安息日作了一些事，让坚守传统和律法的法利赛人愤怒，主却顾到祂的子民对祂的真正享受。
			

			
				我们要看见，主很智慧，在圣经中并没有明言规定许多召会中的实行该怎么作，而强调了、清楚申明了我们该“在灵和真实里来敬拜”（约4:23~24），这才是我们所该注意的。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很容易被其他事物吸引了，眼光就转离基督，这是本末倒置。整个基督教两千年来，就是被事物、作法所吸引，而搞出一套又一套的礼仪传统，这正是保罗在歌罗西书中所要打倒的。
			

			
				这次歌罗西书结晶读经的主要负担是：要让基督居首位，基督是跟文化、传统、哲学等事物相对的，这些替代的东西会不断的、逐渐的渗透到信徒中间而不察觉，就连主恢复里的圣徒对一些实行也不例外。我经常旅行，在一些地方遇见一些奇特的作法和论点，例如：有人会强调什么时候要将盖饼杯的白布取去，什么时候该再次盖上，什么时候该挪去饼杯，盖饼杯的布该有多大，上面能不能有花纹，饼一定要当天早上作，不能是先作等等，这些圣经都没有明文规定，我们也就不要在这些题目上作文章了。我巴不得圣徒们能多花点时间和精力，来专注对主的纪念和享受，也教导圣徒在饼杯上要查验自己，对付罪和不讨神喜悦的事，使擘饼聚会能拔高，让主得到适当的赞美，这才是我们该作的。
			

			

	


				何谓被构成
			

			
				何谓被构成？有人以为能背经节、纲目，并讲说就是一种构成？
			

			
				回答：
			

			
				我想你的问题应该是何谓“被真理构成”。
			

			
				被真理构成的定义，简单来说，就是圣经中的神圣真理被组织到我们里面，使我们的心思、观念、看法，待人接物的自然反应，生活上的细节，穿着举止都反映出这些真理，也就是彰显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和美德。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背景、文化、观念都和真理（基督的实际）有一大段的距离，需要借着祷告、研读、背诵、讲说来使真理进入我们的心思和灵里。祷告使我们得光照，有启示。研读叫我们心思明白真理的话，为什么是这么说的。背诵使我们所得的启示和瞭解，能更多清晰的停留在我们的心思里，而不是模糊的。讲说真理能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将我们所认识的真理以别人能明白的话语讲说出来。有的真理似乎我们明白了，但是等到自己讲说时，才发现还是模糊不清。所以，借着祷、研、背、讲来进入真理是很好的操练，但这操练只是整个被真理构成步骤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有经历，等到自己经历了，这才是真正的构成。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操练，这些真理是不可能扎实的进入、停留在我们的心思里的。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以为许多属灵的事我都听过了，但是等到自己在主面前祷告求经历时，不知道究竟该向主要什么？或要跟别人讲说时，不知道怎么讲才让人懂。更不要说我的日常生活了，还是活自己的旧人。
			

			

	


				是快受浸好或慢受浸好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新约的使徒行传来看，因为这是一卷记载圣灵如何作工的书，乃是后来许多人的考虑和传统进来，改变了受浸的时间和作法。
			

			
				行传第二章说到在五旬节时，彼得与十二使徒传了福音，37~41节记载这些人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他们应当如何行？彼得告诉他们要悔改并受浸。这里彼得的话很清楚，人受浸在消极方面，乃是叫他们的罪得赦免，积极方面乃是领受所赐的圣灵。于是当天就有三千人受浸。他们并没有等候，使徒们也没有观看他们是否哪些人比较有“信德”了，才可以受浸。这乃是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只是配合。
			

			
				行传第八章26~39，圣灵指示腓利去对一个读以赛亚书的太监传福音，35节说，他就传耶穌为福音，两人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问说，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何妨碍？请注意腓利怎么说？“你若是全心相信就可以。”他并没有说要等候观看，或上一段初信的课。太监的回答说，他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儿子。两人就下了水去，太监就欢欢喜喜地回去了。圣灵感动人，立刻就可以受浸，我们不应该加上任何条件。
			

			
				行传十六章，保罗、西拉和路加到了腓立比，他们先碰见了卖布的吕底亚，她和她的家就受了浸(14~15)。后来，保罗因为赶出一个鬼，被人陷害下在监牢中，但他与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地大震动，禁卒以为犯人逃跑，想要自杀，保罗劝住他，禁卒问说，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救？保罗和西拉说，当信靠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保罗和西拉就向禁卒一家传讲主的话，于是禁卒一家当夜全家受浸，都欢腾喜乐。这又是什么时候相信，什么时候就能受浸的例子。
			

			
				保罗自己原先是逼迫门徒的，但是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他就迫切祷告，三天不吃也不喝。主差派亚拿尼亚去见保罗，亚拿尼亚对保罗说，“你为什么耽延？起来，呼求着主名受浸。”（22:16）保罗遇见主才三天，就已经是“耽延”了，我们那能再“慢”呢？
			

			
				人受浸得救乃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我们只是撒种、浇灌的，叫他们成长的乃是“神”，不是我们。在行传中，门徒们尊重圣灵，圣灵能自由运行，就连使徒们也没有什么金、银、办法，他们所有的乃是主的名，而圣灵就是主的实际，他们就是相信圣灵，所以，得救的人都是归于主的，不是归于哪一个替他受浸的人。
			

			
				在出埃及记时，神要绕着弯路领以色列人，一面乃是不让以色列人马上就遭遇到跟非利士人的战争，跑回埃及；但另一面，就是为着带领他们过红海，这是新约信徒受浸的表号。神的子民相信耶穌，接受祂作救主之后，就需要受浸。而且以色列人乃是可能在当晚或第二晚上就过红海，并没有等候到认为他们准备好了，时间表乃是在神的手中，不在人的考虑里。所以，我们需要以圣灵的带领为准则，而不是以我们人的考虑和观点。
			

			
				那么为什么今天许多基督徒都需要等呢？需要上些课程呢？这是在第二世纪时，当召会逐渐失去圣灵的同在，而人的考虑渗透进来了，就发展出迟延的事来，叫作“学友制”。我们从以上行传的记载知道，学友制是不合圣经的教导。什么时候我们以人的传统或观点为依归，或依靠人的作法时，那就是我们失去圣灵同在的时候。过去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实行，认为这是小心谨慎。但是在八零年代，新路实行时，就发现我们应该回到圣经的教导，依靠圣灵的作工：什么时候圣灵感动人，带领人得救，就是那人受浸的时刻。因为除了这些行传的记载之外，圣经中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迟延受浸的事例。
			

			

	


				怎么确定圣经是完全出于主的
			

			
				你怎么能够确定你们的圣经是完全出于主的?
			

			
				回答：
			

			
				能否请你问得清楚详尽一点？抱抱，不懂“你们的圣经”是指什么？我想是指恢复本。我就着你的问题大致回答一下。
			

			
				新约恢复本的经文乃是根据最准确的希腊文原文Nestle-Aland 26th edition所翻译的，有许多学者都对其翻译之准确评价甚高。旧约恢复本刚刚翻出来，还没有机会让学者来仔细评价。我自己学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也比较过多种翻译版本，新约恢复本在经文的准确性上是无可争议的。你可以去bible365.org 的“圣经导读”一栏中，找出“认识圣经”一文，相当详细的说明圣经的来源、翻译、流传、比较和合本与恢复本的翻译。在经文方面应该是可以举例说明的。
			

			
				你的同事是天主教，他们所根据的乃是第四世纪耶若米(Jerome) 所翻译的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Vulgate)，Vulgate就是普通本的意思，这是罗马天主教的官方版本。里头拉丁文的翻译也是从希腊文翻过去的，有一些重要的地方翻错了，例如：《武加大译本》将‘悔改’翻成‘作出痛悔的功夫’，以致产生严厉鞭责自身的禁欲苦行主义。但‘悔改’的原文是‘心思的转变’，就是从前我们的心是背向着神的，现在把心转向神了，这就是悔改。你可以上网查一下“悔改”的希腊原文意思，就可以确定了。我们和别人谈论时，最好能举一些客观的例证，避免没有事实的空辩，这是无用的。然后你可以指出：错误的翻译会带进错误的观念与教导，最终产生错误的实行。
			

			
				第二，如果你同事问到关于注解的事，你可以告诉他，圣经有注解的事，从旧约时代就有了。当以色列遗民归回，重建了圣殿和圣城之后，经学家以斯拉将旧约律法书大声念给百姓听，尼希米记8:1~8 记载这件事，“翻译并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因此，解释圣经的事至少从主前四百多年的以斯拉和尼希米时代就有了。二十世纪中期，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死海古卷就包含了旧约圣经经文，并且发现在这些古卷中，也有圣经的注解。而新约圣经带注解的古卷目前发现的是第二世纪的叙利亚文圣经译本。天主教尊崇古代教父的论点，这些论点其实就是对圣经的解说。你可以翻到新约恢复本圣经最前面的“简说”，里面提到这本翻译的过程，而“注解重于真理的启示、属灵的亮光、以及生命的供应。”
			

			
				然后你可以拿出一两个精彩的注解，例如：马太福音1:1第一个注解，1:6第四个注解，28:19的第三个注解，还有林后13:14第一个注解等，跟你的同事读一读，开一开他的眼界。先为他祷告，求主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他。若是平安之子，他会发现这本翻译里面的注解是宝贝，神会引导他的。
			

			
				又问：
			

			
				我同事的意思是你怎么能够那么确定你们的教义就是当初主所说的，中间历经了两千多年，每个人都说他自己说的是对的...
			

			
				回答：
			

			
				你同事所问的是相当大的题目，不是我在此三言两语可以解答的，职事出了一分刊物，叫作“肯定与否定”，在卷一第一期有一篇文章“真理的标准”，你可以上这个网站去看http://www.lsmchinese.org/big5/07online_reading/a&c/issues/1-1/01truth.htm
			

			
				这篇文章中解释天主教和更正教对真理准则的标准，而主恢复所强调的就是回到圣经，不是任何人的传统，或历史上的信条，或根据信条所产生出来的教义，在卷一第一期中还有几篇值得你和天主教的同事一同读的：
			

			
				信经与圣经 何者为真理之准则?
			

			
				真理─‘到处、一直并为众人所信者’？
			

			
				前者简叙信经的由来，这是天主教真理准则的一大部分，另外还有传统、教皇的教训、教父们的教导、大公会议的定案等，而神的话“圣经”只是一小部分。第二篇文章就是剖析这些天主教的所谓“真理”就是他们所谓的‘到处、一直并为众人所信者’，是如何背叛圣经与主耶穌的教导。
			

			
				虽然如此，我还是劝你先祷告，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不要搞到知识道理里面，我们这么讨论的目的，乃是为要人能认识真理，得着生命。你可以读几个恢复本圣经中精彩的注解给他听。是平安之子，就继续；若不是，那也不必太花时间，还有其他对真理敞开的，或我们应该传福音的对象。愿主祝福您。
			

			

	


				平 安
			

			
				平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或希腊文都有：和睦、太平、平安无事和平、安然等意思。
			

			
				“平安”这个字在旧约希伯来文是shalowm（读成‘沙隆’，或‘撒冷’），最早在圣经中出现是在创世记15:15，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要平平安安地归到列祖那里。这个字在旧约中一共出现了236次。所以，耶路撒冷的后面那个“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以色列人见面彼此问安，就是说，“沙隆！”以色列现今总理的名字就叫沙隆。
			

			
				到了新约时代，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平安这个字eire’ne，初次出现在马太10:13，那是主耶穌差遣门徒到各处去传福音，他们的平安会临到他们所去的家。与这经节相对的是路加福音10:6中所说的平安之子。
			

			
				新约恢复本圣经中有几处论到平安的经节和注解：
			

			
				路7:50　但耶穌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走吧！
			

			
				注1　平平安安地走吧，直译，往平安里走吧。得着赦免的女人，不仅对救主有爱，她对救主也有信；信是借着爱运行的，（加五6，）结果乃是平安。信救了她，把她在爱里带到救主面前，结果使她平平安安地往前去。在对救主救恩的经历和享受里，信、爱和平安乃是三样重要的美德。信是从认识救主拯救的能力和美德产生的，爱是出于这信，并带进平安，而跟从救主。在跟从救主的生活中，信与爱能带给我们平安，使我们享受主的生命而长大。
			

			
				主在离别前夕对门徒说，祂将平安留给门徒，也要赐给他们，这平安和世界的平安是不同的（约14:27）。到了主复活的那晚上，祂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了两次‘愿你们平安’（约20:19, 21）。因此，主所应许的平安在祂复活时来到门徒那里就得到应验了。我们有主的同在，就有平安的感觉。
			

			
				保罗的书信开头都有问安的话，如罗1:7　愿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穌基督归与你们。注2　恩典是神在基督里作我们的享受，是源头；平安是我们在基督里享受神的结果，（约十六33，）是流出。因此，当我们享受了基督作恩典，就带来平安。
			

			
				罗马书8:6告诉我们将心思置于灵，就有生命与平安。所以，生命和平安是心思置于灵的结果。我们的心思若置于灵，我们外面的行事就与里面的人一致，我们与神之间，也就没有不合。我们与神有和平，不为仇，我们里面就觉得平安。
			

			
				弗6:23　愿平安与爱同着信，从父神并主耶穌基督归与弟兄们。注1　使徒在本书开头的问安，先有恩典作享受，后有平安作享受的结果。（一2。）但在结语中，他的问安倒过来，从平安的结果到恩典的享受。我们进入平安之后，仍需要恩典，指明我们的经历乃是从恩典到恩典。
			

			
				腓4:7　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神的平安能像昼夜站岗的卫兵一样，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
			

			
				西3:15　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仲裁，你们在一个身体里蒙召，也是为了这平安；且要感恩。这一节中有两处提到平安，而注解中有三个都跟这有关：
			

			
				注1　基督的平安就是基督自己。借着这平安，基督已使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一个新人；这平安也成了福音的一部分。（弗二14～18。）我们为着基督身体的生活，该让这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仲裁。
			

			
				注4　我们乃是在基督的一个身体里，为这平安蒙召的。为着基督身体正当的生活，我们需要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在祂身体众肢体的关系上，仲裁、调整并断定一切的事。
			

			
				注5　我们不但该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作仲裁，也该向主感恩。在基督身体的生活中，我们的心向着众肢体总该是在平安的情形里，并且向着主也总该感恩。
			

			
				来12:11　一切的管教，当时固然不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给那借此受过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义果。注1　平安乃是义的果子。（赛三二17。）圣别是内里的性情，公义是外面的行为。神的管教不仅帮助信徒有分于祂的圣别，也使他们与神与人都是对的，叫他们在这种义的光景里，享受平安作甘甜的果子，就是平安的义果。
			

			
				腓4:9 和罗16:20都提到“平安的神”，并且当我们享受这位平安的神，祂就快要将撒但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哈利路亚！
			

			

	


				如果神人很笨的话, 是不是他所活出来的是旧人而非神人?
			

			
				回答：
			

			
				神所要得到的“神人”并不是聪明，IQ很高的人才能达到神人的标准。保罗在以弗所1:17乃是向父神祷告，求祂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充分地认识祂。保罗所求的不是聪明，乃是“智慧”；不是有眼光，乃是得“启示”。
			

			
				我认识一些弟兄姊妹，有的是在大学中出名的教授，有的是大公司、政府中的高官，他们下班后，大可以和与他们有同样知识、眼光水平的人相交往，但他们却愿意与一些年轻的学生，或无知识的贩夫走卒、村夫愚妇在一起交通聚会，因为在这一班平淡无奇的人当中，神把基督启示给他们，他们虽然不懂得高深的道理，他们里面的灵却能欣赏基督的丰富，也能说出有智慧，有启示的话。他们的生活不是随着世界的潮流起伏，却是跟随着召会的脚步往前。
			

			
				我在不少召会中待过，有幸认识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不能说出高言大智的话，也知道他们的智商不能与我世上的同事相比，但在他们日常为人的生活里，却是满了基督，有基督馨香的味道。我心情低沉时，或看不下属灵书报时，就喜欢去拜访这些年长、生命成熟的圣徒，我在他们边上不用多说什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吃点水果，略微交谈，甚至听他们讲一些关切的话，我就尝到了生命的供应，心中自然喜乐了，回家时是满了感谢和赞美。这是什么？这是神人的实际。
			

			
				在这些圣徒身上，他们不很聪明，他们的魂也不复杂，可以说是非常的清心、简单，他们不见得将雅各书读得很清楚，但是他们每天有正常的与主交通，读经祷告，享受那灵的实际，在他们身上看不见一般年老人的老旧、教训、怪癖，却是非常的新鲜。基督和召会不是他们的口号，乃是他们生活的实际。感谢主，将这些圣徒摆在召会中，在我们身边作榜样。所以神人生活不需很聪明的人才能活出的。
			

			

	


				要和不同的团体追求的
			

			
				请问在公司要和不同的基督教团体组成一个小排应该要用什么来当追求的教材呢? 
			

			
				要以什么材料做为追求呢……
			

			
				回答：
			

			
				我们应当走出去，和许多主内弟兄姊妹一起有交通，把约瑟的粮仓打开，供应基督的丰富，而不是想把他们拉到我们这里来聚会。Banban交通的很好，先把自己享受的诗歌教大家来唱，然后分享自己对这首诗歌的享受，如果能讲一下经节的出处那更好。在水流职事站网站上，有“诗歌赏析”，里头我写了十几首我们经常唱的好诗歌，你可以自己先看一下，在跟他们交通。最好是将这些诗歌印出来，你也可将网站上的分享印出来，大家交通。网址是：
			

			
				http://www.lsmchinese.org/big5/03perfect/hymns/00.htm
			

			
				彼此的代祷，互相的关怀，爱中的餵养，以几句你所享受的圣经经节来供应。避免道理上的争执，不要强求别人和我们一样，他们不大声呼求主名，或说阿们，他们所使用的名词不跟我们一样，都没有关系，重要的乃是在聚会中摸着了主的同在和供应。主是大的，祂愿意我们在合一里来享受祂的测不尽之丰富。让主生命的丰富和祂的话语来吸引人。我们的心对了，就不会有挣扎、争竞，合一也就出来了。
			

			
				求主祝福，有许多敞开的管道作祂圣灵水流的出口。
			

			

	


				再一次受浸
			

			
				可是保罗说再一次受浸 是把主耶穌明明的再钉一次十字架 况且我也过了召会生活很久了，也已经被称为弟兄 我不想在受浸一次 我尔后可以过的召会生活吗? 可以奉献吗?
			

			
				我想你所说的，“保罗说，再一次受浸 是把主耶穌明明的再钉一次十字架”，应该是指希伯来书6:1~6的一段话。那里并没有说，再一次受浸就把主耶穌再钉一次十字架。让我们把这一段话看一下：
			

			
				所以，我们既离开了那论到基督之开端的话，就当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不再立根基，就是悔改脱开死行，信靠神，浸洗的教训，按手，死人的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神若准许，我们必如此行。因为那些曾经蒙了光照，尝过属天的恩赐，又有分于圣灵，并尝过神美善的话，以及来世的能力，而偏离的人，不可能再重新悔改，为自己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祂。
			

			
				这一段话乃是说到，那些受信者已经立过根基的人，就不要再回去重新立根基，而要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否则，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属天的恩赐，又有分于圣灵，并尝过神美善的话，以及来世的能力，而偏离的人，不可能再重新悔改，为自己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祂。根据你前面所说的，“我是在16岁的时候受浸的 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就胡里胡涂的受浸了，也不知道主耶穌是谁”，你在受浸时并没有蒙了光照，也没有尝过属天的恩赐，又没有分于圣灵，你的受浸可能是不算数的，因为是“糊里糊涂的受浸”，所以，希伯来书的这一段话并不是对你说的。
			

			
				但是，你在第二次的回应中说，“我也过了召会生活很久了，也已经被称为弟兄，我不想在受浸一次，”你要在主面前问一下，我现在清不清楚主耶穌是我的救主？祂的宝血是不是赎了我的罪？我被称为弟兄，我的灵是否活起来了？不是过召会生活，或被人称为弟兄就算数的。真正算得数的乃是有实际的重生，灵里有神的生命，这个才是重要。至于你要不要再受浸一次，如同banban所说的，你现在有信心说，你的确是弟兄，你是有把握的得救了，那就不需要再一次受浸了。
			

			
				你问说，“我尔后可以过的召会生活吗? 可以奉献吗?”还是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你得救了没？有了神的生命，自然需要过召会生活，没有神的生命，外面的依样画葫芦是没有用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baptism
			

			
				若是有人从公会转来, 或是刚恢复召会生活, 或是以前在真理认识不清楚的状况下受浸, 现再认识了受浸的真理后想要再受浸一次, 这样合适吗?
			

			
				回答：
			

			
				圣经中只有说到“信而受浸”（可16:16），并没有说到要有几次受浸。而从福音书与使徒行传的例子来看，也都是一次受浸就完成了。让我们先看一下受浸的定义：
			

			
				根据彼前3:21所说的，“这水所预表的浸，现在借着耶穌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浸并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乃是向神诉求无亏的良心。”因此，受浸不是仪式，也不能真正作什么，它乃是一个向神诉求得有无亏的良心。
			

			
				根据恢复本圣经，马太28:19注3，“施浸乃是带悔改的人脱离老旧的光景，进入新的境地；这是借着了结他们老旧的生命，并以基督的新生命重生他们，使他们成为国度的子民。…这浸有两面：看得见的一面是借着水，看不见的一面是借着圣灵。（徒二38，41，十44～48。）前者是后者的彰显和见证，后者是前者的实际。没有看不见的灵浸，那看得见的水浸就是徒然的；没有看得见的水浸，那看不见的灵浸就是抽象和无实行的。因此，两面都不可缺。”因此，受浸乃是一个人对于所相信的（看不见的）在人面前作一个看得见的见证。
			

			
				并且圣经中启示，人受浸时，不仅浸入水里，也浸入基督的死、（罗六3～4、）基督自己、（加三27、）三一神、（19、）以及基督的身体里。（林前十二13。）水，象征基督的死和埋葬，可以看作了结受浸者老旧历史的坟墓。因为基督的死包含在基督里面，又因为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西二9，）并且三一神最终与基督的身体是一；所以将初信的人浸入基督的死、基督自己、三一神并基督的身体里，乃是作一件事：在消极方面，了结他们老旧的生命；在积极方面，为着基督的身体，用新生命，就是三一神永远的生命，重生他们。
			

			
				我们一般在受浸时，不会完全懂得这些真理的，乃是有了圣灵的感动，如同五旬节那天，几千人听了彼得的道，非常扎心，就受了浸（徒2:37~41）；也如同那与腓利同行的太监，相信了耶穌基督是神的儿子就自愿受浸了（徒8:36~40）；也如同腓立比的禁卒与他的家人在听了保罗讲了关于主的道，就立刻受浸了（徒16:30~34）。没有人是完全明白了受浸的全备真理之后才受浸的。这些真理乃是我们以后追求认识才知道的。
			

			
				讲了这些真理方面的事，我愿意相信你所提的那些基督徒，原先在接受主时，已经有了圣灵的感动，才会受浸的，不管他们当时是否认识真理，我们都要承认那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另一面，如果他们现在认识了真理，圣灵又在他们里面作工，感动他们受浸，这又有何妨碍？圣经中也没有禁止，我们又有何标准来说不对呢？重要的乃是顺从圣灵的带领。这样的再次受浸会给这人一个新的开始，也可能是圣灵的引导呢！以色列人在逾越节晚上出埃及，过红海乃是一个受浸的表号。但是当他们在旷野漂荡了四十年，神将他们带过约旦河，这也可说是第二次受浸。前一次乃是从世界、法老（表征撒但）的掌握中出来，第二次乃是从自己漂荡的魂出来，进入基督这包罗万有的享受里，也就是进入灵中，这有何不可？只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建造人。无论何人，不要寻求自己的益处，乃要寻求别人的益处。”(林前10:23~24)若是这件事是出于圣灵，并且能帮助这位被感动的圣徒有一个新的开始，使他得益处，我想这也会蒙主的悦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圣经没有说可以有多少次的受浸，我们不能滥用它，过两天就受一次浸。总之，顺着圣灵的引导，帮助人认识真理，餵养他里面神圣的生命，好叫万人都能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提前2:4），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所当行的，也是必须行的。
			

			

	


				一个信徒不听召会，该怎么办？
			

			
				一个信徒不听召会的话，按照马太十八章的教训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请问，我们在实行上该如何“当”法？
			

			
				回答：
			

			
				我们回答问题时，应该学习不出自己的意见，能查一下圣经的上下文，或生命读经的信息，比误导别人要好的多。
			

			
				这里的上下文乃是说有一个弟兄犯罪了，也得罪了其他弟兄姊妹，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交通，却不愿意听，甚至当召会的话也不听时，主耶穌就要我们将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这就是当作没有得救的、召会之外的人了。从神圣生命所生的，是不会对犯罪没有感觉对身体的交通不听的。
			

			
				经过这么多次交通，这人都不愿意悔改认错，他已经信了主，却不认错，你想跟他传福音？传什么样福音？带他祷告，他连认错都不愿意，会跟你祷告吗？更不要说接受餵养了。主没有要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接纳他，在爱里包容，乃是要我们断绝与他的交通，甚至要同心合意的为他祷告，来捆绑或释放。主没有要我们作的，或要我们作的，在圣经的上下文写的很清楚了。
			

			
				在《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五十一篇有这么一段话：
			

			
				十七节下半说，“他若连召会也不听，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若有信徒不听召会，他就会失去召会的交通，像那些在召会交通之外的外邦人（异教徒）和税吏（罪人）一样。外邦人或税吏就是不在国度生活或召会生活交通里的人。把人当作外邦人或税吏，意思不是把他革除，乃是把他当作与召会交通断绝的人。林前五章提到革除的事。召会必须把行淫乱和拜偶像的人赶出去。但是犯罪的弟兄，不听两三个人，也不听召会，也许不需要革除。他的光景虽然不好，却和淫乱或拜偶像的一类不同。断绝他与召会的交通，好叫这失去的交通能激励他悔改，并恢复他与召会的交通。
			

			
				五 借着运用国度的权柄
			

			
				要对付这样一个犯罪的弟兄，我们必须运用国度的权柄。召会今天因着软弱，并不领悟她需要运用这权柄。这段话所提到的弟兄首先犯罪，然后背叛。首先他犯罪得罪某人。然后因着他不听他所得罪的人，不听两三个见证人，甚至不听召会，他就成了背叛的。因着他背叛召会，召会就必须运用她的权柄捆绑并释放。当他背叛时，就捆绑；当他悔改时，就释放。在十八节，捆绑的意思是定罪，释放的意思是赦免。因着这样一个背叛的弟兄不听召会，召会就必须运用国度的权柄捆绑他，直到他悔改。但他悔改时，召会就必须运用国度的权柄赦免他，并恢复他与召会的交通。
			

			
				六 借着和谐一致的祷告
			

			
				对付犯罪的弟兄必须借着和谐一致的祷告来执行。十九节说，“我又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谐一致，他们无论求什么，都必从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严格说来，十九节的求是指祷告，用以对付那不听召会的弟兄。我们若照着主的应许祷告，我们的祷告就要得着答应，犯罪的弟兄就会回转。
			

			

	


				至于死的罪有哪些?
			

			
				你所提的“至于死的罪”是出于约壹5:16~17，那里说到为人祷告的事。
			

			
				约壹5:16~17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就是给那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那罪祈求。一切的不义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在约翰一书生命读经37和38 篇有对这方面的解说，我将37篇最后一段摆在底下，你可以到生命读经中去看38篇：
			

			
				关于至于死的罪，圣经教师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说这是指敌基督者否认耶穌是基督的罪，（约壹二22，）这罪使他们永远留在死里。但是照本节的上下文看，至于死的罪与犯罪的弟兄有关，而与敌基督者或别的不信者无关。既然五章十四至十七节这段，与一章三节至二章十一节所说永远生命交通里的祷告有关，所论到的事必定与神圣生命的交通有关。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神照着祂每个儿女的属灵光景，施行祂行政的对付。在神行政的对付里，有些神的儿女由于某种的罪，被命定肉身要在今世死亡；有些由于别的罪，也被命定肉身要死亡。这种光景就像亚拿尼亚和他妻子撒非喇，因着欺骗圣灵，便受到肉身死亡的对付；（徒五1～11；）又像哥林多的信徒，因着不分辨那身体，就受到同样的审判。（林前十一29～30。）这由神在旷野中对付以色列人所预表；（林前十5～11；）他们中间除了迦勒和约书亚以外，全都由于某种罪受神审判，以致肉身死亡。神行政的对付是严厉的。米利暗、亚伦、甚至摩西，也都由于某种的失败，未能免去这种对付。（民十二1～15，二十1，12，22～29，申一37，三26～27，三二48～52。）神对祂儿女行政对付的刑罚，与永远的沉沦完全无关。这刑罚乃是根据神行政之时代的对付，与我们和神的交通以及彼此的交通有关。是不是至于死的罪，乃在于神照着各人在神家中的地位和光景而有的审判。无论如何，对于神的儿女，犯罪是件严肃的事，也许会遭受神的审判，肉身在今世死亡！关于这样的罪，使徒没有说我们当为此祈求。
			

			
				约翰在约壹五章十七节接着说，“一切的不义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凡不正直、不公义的错误行为都是罪。
			

			
				我们已经指出，在神行政的对付里，对一些圣徒来说，某种罪可能是至于死的。但同样的罪对于别的圣徒可能不至于死。约翰在五章十六节说，“有至于死的罪，”又在十七节说，“也有不至于死的罪。”不仅如此，约翰在十六节似乎含示祷告的人会知道弟兄是否犯至于死的罪，因为我们只要为不至于死的罪祈求。这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怎能知道某种罪是否至于死。这是很深的事，我们要在下篇信息里详细的来看。
			

			

	


				“凭灵活着”“凭灵而行”“活基督”
			

			
				圣经常说到我们需‘凭灵活着’并‘凭灵而行’，请问这是不是与‘活基督’相同呢？
			

			
				回答：
			

			
				是的，这是使徒们用不同的词来说明同一件事。基督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 (林前15:45)，主今天就是那灵（林后3:17），我们要活基督，就需要‘凭灵活着’并‘凭灵而行’。这三者之间的差别乃是活基督是“结果”，‘凭灵活着’并‘凭灵而行’（加5:16, 25）是“凭借”，乃是活基督的方法。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
			

			
				这个字出现在提后三16，在希腊原文是theo-p’neustos，前面的theo是“神”，后面的p’neustos是“呼出”，如同将气吹出一般，直接翻译就是“神的呼出”，这是恢复本所使用的；间接的翻译是“神所默示的”，和合本采用后者。
			

			
				保罗使用这个字特意指出：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说话，如同将祂的气息从口中吹出一般。希腊文中的“气息”、“风”与“灵”都是同一个希腊字pneuma。神说话时，将祂的气息吹出，就是将祂的灵吹出，所以这些话的素质就是灵（约六63）。因此“圣经就是神的呼出”一句话乃是说，圣经就是将这位是灵之神具体化，成为白纸黑字的圣经。那灵是藏在圣经里的素质，犹如燐是火柴的基本本质。我们来读圣经时，必须用我们人里面的灵来划擦圣经里的灵，就可以点燃神圣的火，照亮神所说的话，看见神所给我们的启示；同时，我们也使用我们的灵来吸入神的呼出，吸取祂的神圣素质。所以祷读神的话是非常有益的。
			

			
				王生台
			

			
				回应：再问‘圣经都是神的呼出’
			

			
				没有错，提后3:16这节经节在保罗写的时候是指旧约圣经说的，那时还没有新约。但是到了主后398年，当新约圣经被制订出来，这句话也就包含所有的新、旧约了。神的呼出”这句话包含了祂的全部计划与作为，如同演出一齣戏一样，在这些呼出中，有些话是神心中的“呼出”，但另
			

			
				外一些话或陈述事件的发生则是作为背景，以突出神所说的，或所作的，有了这多方面的记载才能够将整齣戏完整的呈现出来。
			

			
				这如同我们在讲述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时，每一句话都是从我们口中出来的“呼出”，但是一些不关紧要的事，或者引述别人所说的，甚至重复敌人的辱骂，也都是从我们口中所说的，但绝不是我们内心中的意思，只是转述而已，但每一句话都是我们的呼出。有了这些作我们说话的背景，就能衬托出我们所要说的是什么。
			

			
				同样的，整本圣经记载神口中的“呼出”，包括神心中的旨意，神的作为，但也包括撒但的谎言、控告，也包含了许多人的说话，如约伯的朋友，这些都是背景，不是主题，却是必须的，当主提出现时，我们的眼光应该转向主题。圣经的主题就是神要将拯救祂的子民，并将祂自己作为生命与一切的供应，好叫人得着祂，彰显祂。举一个例子，在出埃及记里，法老与摩西的对话与所降的十灾，衬托出主题：“神与撒但的敌对，为了要救祂的子民”。如果没有这一段记载，光是说“神以大能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就无法令人知道神是如何的有大能，法老是如何的硬心顽强抵抗，摩西如何的代表神，而以色列人又是多么的不相信。这一切记载从第三章到十四章，目的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神”，也让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谁”（出6:7, 14:4, 18）。但是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中，神给他们吗哪，活水，建造帐幕。这些记载就是显示出“基督是神子民的救赎、拯救和供应，为了建造祂的居所。”感谢主，在祂的恢复里，我们能不被鸡毛蒜皮的事分心，而能看见神心中所要启示的主题。这些主题都在恢复本的每一卷书之前，也有纲目将各大段的中心思想告诉我们。能先祷读这些主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另外，保罗在写加拉太书时，第一章与第二章中有一些记载他以前如何发热心，逼迫基督徒，这些是背景，但是1:15-16就显出中心思想：乃是神的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他里面。这些都是神的呼出，但是1:15-16才是重点，其他的都是背景。
			

			
				还有，保罗的书信是保罗这个人写的，但是当他回答关于婚姻的问题时，他诚实的说，神没有给他命令，这是他的个人意见，但是这么一位与主联合的，活在灵中的人，他的意见写了下来，就成了圣经，也是神的呼出。保罗所写的，如四本心脏书，乃是主题，凸显基督与召会。每句都值得我们仔细读，值得我们祷读。但是关于撒但的话，约伯朋友的话，一些历史的人物、家谱、战争等，就只是背景，读到这些记载像看舞台上的背景也就可以了。
			

			
				所以，圣经中有主要的“肉”，也有鸡毛蒜皮，全部加起来，都是神的呼出，将祂神圣的经纶以完整的图画显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有些记载虽然也是神的呼出，我们需要有眼光，认识什么才是神所要启示给我们的。愿主将智慧与启示的灵赐给我们，照亮我们的心眼，好真正认识祂，与祂的经纶。
			

			
				王生台
			

			

	


				关于判断两个妓女争执的案件中的一个问题
			

			
				关于判断两个妓女争执的案件中的一个问题？所罗门的智慧与基督的预表,在找工作的事上如何经历?
			

			
				我只是一个主内的弟兄，不要称呼我为老师，因为只有主耶穌才是我们的“夫子”（太二三8, 10）。
			

			
				如何在找工作事上经历基督为智慧？这个问题很好，但不容易以书写的方式来回答，因为要说的很多。我自己的经历是：我们需要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属于主，就有立场来祷告与经历主。
			

			

	


				希伯来人与犹太人
			

			
				回应：使徒行传6:1中有犹太人，也有希伯来人，他们的关系是如何？
			

			
				“希伯来人”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记十四章13节，当罗得被掳，有人将此信息告诉了希伯来人亚伯拉罕。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指亚伯拉罕过了幼发拉底大河。这之后，旧约圣经一共使用了23次，新约使用了3次。从他们所出现的经节来看，“希伯来人”这个字多半指在种族方面亚伯拉罕的子孙。比方：创世记43:32说到约瑟的兄弟（希伯来人）不可与埃及人一同吃饭。出埃及记2:11与13 说到摩西打死欺负他弟兄（希伯来人）的埃及人，与两个希伯来人自己打架。
			

			
				以色列人自己或外邦人都曾以“希伯来人”来称呼他们：约瑟被波提乏的妻子称为希伯来人，约瑟帮法老的司酒长解梦之后，对他说自己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法老的女儿看见蒲草箱子里的小婴孩，说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摩西去见法老时，六次说，希伯来人的神差遣他来。非利士人听见希伯来人的阵营大欢呼，惊惧的彼此勉励，免得作希伯来人的奴隶。扫罗作王时，非利士人来攻打，那里的经节使用以色列人与希伯来人，都指同一班人。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逃到非利士人那里，非利士人的首领问说，这些希伯来人在此作什么？申言者约拿受神的差遣去尼尼微，他不愿意，就坐船逃跑，神使海上起了大风浪，约拿只好承认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造沧海和旱地之天上的神。”初期召会中，讲希腊话的信徒因为饮食的不足而埋怨希伯来人。最后保罗在林后十一章与腓立比三章都使用“希伯来人”强调他的身世。这个字没有什么正面与消极的意义在内，可包括亚伯拉罕在内。
			

			
				但是“以色列”这名称就只能从雅各开始，特指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及其后裔。从使用的经节来看，即使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生的，但不能称为希伯来人。同样的，亚伯拉罕与基土拉所生的六个儿子，也都不能称为希伯来人，其中有一个叫米甸的，是米甸人的祖先。以扫为雅各的双胞哥哥，也不能称作希伯来人，而称为以东人。
			

			
				关于“犹太人”这个名称乃是当南方的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犹大支派的人被掳到巴比伦与其他异地之后，因为当地的人读不出“犹大”Judah，就唸成“犹太”，单数是Jew，多数的就是Jews。这个名称乃是从他们被掳之后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与以斯帖记中才出现的，在耶利米书中，当巴比伦王围攻以色列时，Jews这名称就开始出现了，但是都还是翻成“犹大人”，不是“犹太人”。在新约中，马太福音记载东方的星象家来问希律王，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后来在主耶穌被钉十字架时，罗马兵丁嘲笑耶穌，也使用这个名称。马可与路加的记载也是多半在耶穌被钉之时使用，但是这三卷福音书使用犹太人时，都没有什么负面意义在内。约翰福音则是使用“犹太人”最多的福音书，一共有65次之多，而使用时开始有负面的意义在内，突出那与耶穌对抗的犹太人。行传中与保罗书信中的用法也显出是这班人杀害耶穌，逼迫信徒，特别是帖前2:14-16：“你们也受了自己同族人同样的苦害，正如他们从犹太人所受的一样。这些犹太人杀了主耶穌和申言者，又驱逐了我们；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敌对；拦阻我们向外邦人讲道，使他们得救，以致常常充满自己的罪。忿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加上启示录中主耶穌对七个召会说话，也使用了两次犹太人，都是负面的讲法（二9, 三9）。因为这些负面的经节就造成自从康士坦丁接纳基督教为国教之后，众人逼迫犹太人的根据，而罗马天主教从中古世纪直到十八世纪的大逼迫。这应验了犹太人在耶穌被钉十字架时说的话，“祂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太二七25）。
			

			
				所以，希伯来人是最早指亚伯拉罕与他后裔的种族名称，但不包括以撒与雅各之外的儿孙。以色列人乃是指从雅各之后的种族名称，也是他们的国名，也是分裂后的北国名称。犹太人则是被掳之后才使用的，特指南方犹大国的人。到了新约，犹太人包括以色列人，在用法上比较有负面的意义。
			

			
				王生台
			

			

	


				不应该随便删别人的文章
			

			
				回应：RE：不应该随便删别人的文章!!!!
			

			
				职事站设立此一网站的目的乃是鼓励圣徒进入主的话，借着彼此的讨论、分享与交通，对主的话更有认识，进入更深的享受，而不是为着辩论的。若有人要故意张贴一些与读经无关的文章，伤害许多单纯追求的圣徒，这不是本网站的目的。若要辩论一些关于真理的事，我们有另外的管道，如真理论坛、肯定与否定等。
			

			
				为着是否我们该“辩论”使真理愈辩愈明之讲法，与所谓“一言堂”的标签，我们只要来看保罗的事迹与他后期所写的两封书信，就可以知道。
			

			
				保罗在刚得救时，随即在大马色的各会堂里传扬耶穌，说祂是神的儿子。有一些犹太人起来与他辩论，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这位耶穌就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辩不过他，就商议要杀扫罗；扫罗这时在大马色已经有跟从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縋下去。（徒九20-25）
			

			
				保罗第一次外出传道时，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传福音，吸引了许多人，但犹太人看见群众，就充满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话先讲给你们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话，断定自己不配得永远的生命，看哪，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徒十三45-46)
			

			
				后来保罗到了哥林多，进入会堂，放胆讲说，一连三个月，对于神国的事，与人辩论并劝服人。后来有些人刚硬不受劝服，在许多人面前毁谤这道路，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喇奴的讲堂里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话。(徒十九8-10)在此，我们看见保罗起先与人辩论，但因有人刚硬不受劝服，还毁谤保罗所说的，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他虽然在推喇奴的讲堂里天天辩论，但很清楚，这不是与反对的人辩论了，乃是与跟随者传讲的辩论。这些保罗的跟随者听他一人讲论，这是“一言堂”？
			

			
				保罗在上耶路撒冷之前，对以弗所的长老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祂恩典的话，这话能建造你们，叫你们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徒二十32）这里“神和祂恩典的话”是指保罗所说的“一言堂”还是包括那些跟保罗辩论之人，伤害信心的话？
			

			
				保罗被押解到罗马，他找了许多人到他的住所来，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解，郑重见证神的国，引摩西的律法和众申言者的书，以耶穌的事劝服他们。他所说的，有的信服，有的不信。他们彼此不合，就散了。散去以前，保罗说了一句话：圣灵借申言者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祂说，“你去对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绝不领悟；看是要看见，却绝看不透；因为这百姓心蒙脂油，耳听不灵，眼睛闭着；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领悟，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已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中大起争论，就都走了。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欢迎一切前来见他的人，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穌基督的事，毫无阻碍。(徒二八23-31)
			

			
				从以上保罗的经历，他刚开始乃是与人辩论的，但是后来在哥林多时，他就离开那些争辩的人，另外找一个地方可以与存心要认识真理的人讲说。到了晚年，他根本就不跟反对者辩论了。有许多要主、要真理的人够我们忙了，那些心蒙脂油，耳听不灵，眼睛闭着的人，就让他们去吧！
			

			
				从保罗的提前与提后，我们来看保罗如何吩咐提摩太，他属灵的儿子：
			

			
				“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助益。”(提前一4)这里说的很清楚，无谓的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没有助益的。
			

			
				“有人失去目标，偏离这些，转向虚空的谈论，想要作律法的教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断定的。”(提前一6-7)有些张贴的文章乃是恶意攻击，里面所使用的名词与说法都是混淆信心的，甚至胡乱使用，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就是保罗在此所说的“想要作律法的教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断定的。”
			

			
				“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穌的好执事，在信仰的话，并你向来所紧紧跟随善美教训的话上，得了喂养。”（提前四6）提摩太向来所紧紧跟随善美教训的话是保罗的“一言堂”？如果提摩太花了许多时间到处听许多人的意见，那么历史要改写了，我们感谢主，有提摩太这班人可以认清什么是对信心健康的话语。
			

			
				“若有人教导的不同，不赞同健康的话，就是我们主耶穌基督的话，以及那合乎敬虔的教训，他是为高傲所蒙蔽，一无所知，却好问难，争辩言辞，由此就生出嫉妒、争竞、毁谤、恶意的猜疑，以及那败坏了心思，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而失丧了真理之人无止境的争论。”（提前六3-5）此处不必多言，为高傲所蒙蔽，一无所知的争论是无止境的。
			

			
				“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避开世俗的空谈，和那些冒称知识的反论；有些人自称有这知识，就在信仰上偏离了目标。愿恩典与你们同在。”（提前六20-21）到了提前书的末了，保罗还郑重地嘱咐提摩太要逃避无谓的辩论，但要他留在恩典中，享受主。
			

			
				我们来看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卷书：
			

			
				“你从我听的那健康话语的规范，要用基督耶穌里的信和爱持守着。你要借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守那美好的托付。”（提后一13）提摩太从保罗所听见的是“一言堂”还是“健康话语的规范”？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见的，要托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二2）保罗不但要提摩太听他的，还要他托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感谢主，我们今天能有这分丰富的真理，就是有人接受托付，并且忠信的教导我们，使我们认识神的经纶。
			

			
				“你要将这些事提醒众人，在神面前郑重地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辞争辩，这是毫无用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将自己呈献神前，得蒙称许，作无愧的工人，正直地分解真理的话。”(提后二14-15) 保罗要提摩太提醒众人，不可为言辞争辩，这是毫无用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至于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知道这些事是产生争竞的。但主的奴僕不该争竞，总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忍受苦害，用温柔规劝那些抵挡的人；”（提后二23-26）
			

			
				“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活在其中，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提后三14）提摩太从保罗一人所听见的是“一言堂”？
			

			
				我想主的话够清楚了，无谓的辩论不是我们设立此网站的目的。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清洁、新鲜的的空气，使许多真心追求的圣徒来享受主话语的丰富。阿们。
			

			
				王生台
			

			

	


				赐生命的灵
			

			
				RE：赐生命的灵?
			

			
				回应：
			

			
				UEU可能你不懂得希腊文，也没有看过一些较为准确的圣经翻译。我愿意和大家一同来看这里和合本翻译的错误，这错误如何会导致人对真理的认知。
			

			
				一、 关于哥林多前书15:45。你所说的：“在这段经文中，〔灵或作血气〕，也就是说，这一段的“灵”统统可以改成“血气”。而且这个灵，在英文中是小写的，也没有说是神的灵，也就是说，并非指圣灵。”你说，“统统可以改成“‘血气’”这么说太过自信吧！你看过希腊原文吗？这一节中并没有“血气”这个字。而且只有后半部讲到末后的亚当时，才有用到“灵”。
			

			
				我们将这段经节的翻译分开来看：
			

			
				1. 在和合本中所谓的“〔灵或作血气〕”只是指着前面首先的人亚当而言，不能应用到后面之末后的亚当。
			

			
				2. 在希腊文中，前面的亚当乃是成为一个“活的魂”。这里所用的字乃是“魂”，psuche，就是心理学这个字的由来。这个字到全世界任何地方的语言都应该翻成“魂”，这个字也可当作“人”来说。这个“魂”字前面有一个形容词，乃是“活动”、“有生命的”。所以，有的翻译就将其翻成：“‘血气’人”、“‘有生命’的人”。乃是这个形容词翻成“血气”，并非后面的“魂”或“人”也是这么翻的。所以，这里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活‘人’”。这是和合本的第一个错误。
			

			
				3. 第二个错误乃是，原文圣经中没有，“有灵”这两个字。这是和合本圣经加上去的字。我们知道圣经不可以私自加减的。所以，这两个错摆在一起，就出现了：“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4. 你去查考任何一种准确的翻译，都没有这么加上“有灵”的翻法。比方：
			

			
				Darby Thus also it is written, The first man Adam became a living soul; 
			

			
				NIV So it is written: "The first man Adam became a living being"
			

			
				现代中文 因为圣经上说：‘头一个人亚当被造成为有生命的人’
			

			
				吕振中 经上所记也是这样说：“头一个人亚当成了活的血气人；
			

			
				新译本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
			

			
				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经节的后半段。谁是“末后的亚当”？谁是“属灵的”？
			

			
				谁是“第二个人”？谁是“属天的”？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所有的解经家都承认，这里的“末后的亚当”就是那属灵的、第二个人耶穌基督。
			

			
				这末后的亚当成了什么？希腊原文在此用zoo-poie’o，直接的意思乃是，“神圣的生命- 给”。所以，这里的翻译乃是末后的亚当成了一个“叫人活”或“将生命给人”的灵。这整节是说，前面的第一个亚当乃是自己活而已，但是这末后的亚当却不但自己复活了，还能叫人活，把神圣生命给人，叫别人也活这神圣的生命。所以，正确的翻译乃是“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或“叫人活的灵”。有的英文版本翻成：quickening，有的翻成：life-giving。这两种翻法都符合原意。
			

			
				列举几种正确的翻译：
			

			
				现代中文 因为圣经上说：‘头一个人亚当被造成为有生命的人’；可是末后的亚当是赐生命的灵。
			

			
				吕振中 经上所记也是这样说：“头一个人亚当成了活的血气人；末后的亚当成了使人活的灵。”
			

			
				新译本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末后的亚当成了使人活的灵。’
			

			
				Darby Thus also it is written, The first man Adam became a living soul; the last Adam a quickening spirit.
			

			
				NIV So it is written: "The first man Adam became a living being"; the last Adam, a life-giving spirit.
			

			
				所以，这整段经文，就是说：末后的亚当（耶穌）成了叫人活的灵
			

			
				你的第二个问题：[三一神经过了过程成为赐生命的灵]这句话， 明显牴触 希伯来书13:8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的确，耶穌基督乃是从不改变的一位。感谢神，我们有一位信实、不变的救主。但是，这位神如何成为我们的救主？是否经过了道成肉身、为人生活、死而复活、升天得荣？“经过过程”一词乃是指这位神所经过的这个过程。没有这个道成肉身的过程，神怎么能称为“耶穌”？称为“以马内利”？没有这个死而复活、升天得荣的过程，耶穌怎么能被立为“主、基督”（徒2:36）？李常受弟兄使用“经过过程”这个名词来简称神所经过的道成肉身、为人生活、死而复活、升天得荣的过程，这名词乃是整个福音书的浓缩，哪有说祂“改变”了？所以，在还没有认识别人究竟说什么时，就义正辞严的以为别人解经不正确。你若不承认神乃是经过成肉身，死而复活，那才是大异端呢！事实摆在这里，只要你愿意接受圣经所说的，而不坚持错误的翻译与狭窄的观点，你就可以看见圣经中的真理。
			

			
				你所说的第三点，关于三一神，这三一神乃是：父、子、圣灵，虽是一位神，却是有分别的，但绝不是分开的。圣经启示只有一位神，这位神乃是有三方面的讲究，却不是分开的三位神。你过份强调三者分开，你要如何解释这三位乃是一位神？
			

			
				根据哥林多前书15:45下，圣经是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并没有说，成了赐生命的“圣灵”，不要私自加了字。还有，林后3:17说，“主就是那灵”。这里的“主”，解经家都承认是那复活的耶穌基督，所以，我们才能在灵里，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来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林后3:18）。虽然这三位乃是有分别的，有讲究的，却不是分开的三位。主耶穌对尼哥底母说，“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约3:13），对犹太人说，“我与父原是一。”（约10:10）。主耶穌对腓力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14:9），这是父在子里面。在复活时，主（子）在父里面（约14:20）。祂并没有与父离开，这是三一神，既有三的讲究，却不是分开的三位，乃是一直互相内在的。还有，以赛亚书9:6说，那位赐给我们的子与婴孩，乃是被称为“永远的父”。所以，主耶穌这位三一神的具体化身 (西2:9) 在十字架上，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父，因为父与灵都与祂同在，没有分开过。只有在钉十架的最后三小时，那不知罪的耶穌，替我们成为罪（林后5:21），圣洁、公义的父神才离开祂，来审判这为我们成为罪的耶穌。所以，我们也才能在这位是灵的基督里，这位是灵的基督也才能与我们的灵同在（提后4:22）。主耶穌若不是成了那灵，怎能可以让我们来经历。
			

			
				第四点，你太武断了吧，如果说 [主耶穌成了叫人活的灵] 是对的，那就是推翻整本“启示录”了。三一神的奥秘不是我们以有限的观念来框起来的。是否只有符合你观点的经节才算，其他经节不符合你片面观点的，就可以不顾了？。林前15:45与林后3:17乃是启示出主耶穌有属灵，那看不见的一面，可以让我们来经历。但是圣经中也有司提反看见主耶穌站在神的右边（徒7:56）看得见的一面。主说祂有如同贼一样的来（启3:3, 16:15），这是祂秘密的来临；圣经也说到主有公开的来临（启示录1:7, 14:14），这是主公开降临的一面。你所引的只是一面的经节，我们要认识全面的圣经。我再说，撒但也引用圣经的经节，我们要学主耶穌说，“经上又记着说”（太4:7, 10）。神不但愿意万人得救，并且要全面、完全的认识真理（提前2:4）。
			

			
				诚如启示录末了所言，我们不能加减神的话，我们真理的标准不是片面的，只找一些符合我们观点的经节，却撇弃那些不符合的。这是历史上许多异端与偏激之人的形成之因。UEU，请你仔细读一下圣经中的两面真理，将全面真理摆在一起，再来下定论吧！
			

			
				王生台
			

			
				———————————————————————
			

			
				回应：赐生命的灵
			

			
				回应：UEU 所说的关于神学是否需要辩论，我在前面一个讨论中，已经有长篇的回应了，在此不再重复。从圣经的明言，无谓的辩论，不愿意接受别人讨论的却一味的只找符合自己观点的辩论并无意义，保罗也多次嘱咐人，避免无谓的辩论：“你要将这些事提醒众人，在神面前郑重地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辞争辩，这是毫无用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提后二14)“至于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知道这些事是产生争竞的。”（提后二23）
			

			
				1. 关于你对我所说的魂[这个字到全世界任何地方的语言都应该翻成“魂”，]说，翻译东西不能够这样。[全世界任何地方的语言]都各有特殊之处，也许某个民族根本没有某些观念，或是具有特殊观念是我们不知道的。
			

			
				这种反驳并无意义。圣经今天已经有超过1800多种语言的翻译，跟据我所知道的，这些圣经的翻译都是将这个字翻成“魂”。你不知道的事，还要故意反驳，这是无理取闹，并不能算为辩论。
			

			
				2. 你所说的：‘注意看“叫人活的灵”spirit 仍然是小写的’
			

			
				从这点看出，你实在不懂希腊文，也不懂得圣经的来源。圣经在第一世纪写成时，根据当时的习惯，每个字都是大写的，没有任何一个字母是小写的。到了第五世纪之后习惯改了，又使用全部小写的写法。后来到了十几世纪之后，在翻成其他各种语言时，才由翻译者照着他个人的，或是翻译团的观点将某个字加以改成大写或小写。你所举的并不能作为证据。
			

			
				3. 关于三一神的讨论，因为此网路乃是以讨论读圣经的观感与交通，并不适合讨论这些问题，请你参考水流职事站网路的“肯定与否定”第二卷有两期的探讨，对什么是形态论等异端都有详细的说明。从你所说的，可能你对形态论的定义还不清楚，形态论乃是历史上强调一神论过头的人所搞出来的异端，他们不认为父、子、圣灵是永远的，他们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形态论认为三者中只能有一位在某一时刻出现。但是圣经中有明言，如：主耶穌的受浸，三者同时出现。并且三者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神。是否请你先去那里读一读，否则又是无谓的辩论，没有这必要！。
			

			
				4. 关于主耶穌的两方面再来，隐密的与公开的，也请你去参考水流职事站的网路，可看启示录生命读经第五篇“基督的再来”。
			

			
				王生台
			

			
				———————————————————————
			

			
				RE：赐生命的灵?
			

			
				赐生命的灵是在主耶穌复活之时所成的（林前15:45）。复活之后，祂应当将复活的新鲜献给父神，但是抹大拉的马利亚迫切寻求主，迫使主不得不向她显现（约20:1-17）。在这之后，主秘密的升天了，到父神那里去，乃是在这时，赐生命的灵中带有升天的功效。
			

			
				至于主何时坐在父神的右边，得有荣耀与权柄，这在圣经中没有清楚的交代。但是从几处的经节我们可以看出：
			

			
				在马太28:16-20，主在加利利的山上会见门徒，告诉他们，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祂了。这时是在主复活之后的几天之内，还没有行传一章所说的四十天那么多。而从这经节来看，这时那赐生命的灵已经有升天的经历与尊贵、荣耀、权柄，乃是由祂在复活那天早晨的升天而有的。
			

			
				在行传1:4, 8，主吩咐门徒，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能力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成为祂在全地的见证人。所以，赐生命的灵带有升天的能力与权柄“降临”在门徒身上，要到主在门徒面前公开升天之后才有的。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整个一章乃是讲到“复活”这件事。是在这一章的45节说到，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从圣经上下文来看，主耶穌应该是在复活的那一刻，成了赐生命的灵。因为这里不是在讲升天。另外，在复活的那一刻，彼得前书1:3说，神与父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穌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主耶穌乃是在复活时，成为“赐生命”的灵，将神的生命分赐给我们，将我们相信的人重生为神的儿子，使我们能称呼神为“阿爸父”。
			

			
				从这一章来看，在复活时，不但是主，包括我们在内都会有一个荣耀、属灵的形体（林前15:44），这与祂和我们原先在地上的、属魂的形体不一样。究竟是怎么不一样，圣经没有仔细告诉我们，但是从马利亚(约20:14-15)与去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路24:13-31）看见复活的耶穌，却认不出来是祂之事上，我们知道主复活之后，的确与祂原先的身体不太一样。然而，我们可以知道，主在复活之后，一面成了赐生命之灵（林前15:45），另一面，祂还带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身体可以被多马用手来摸的（约20:26-27），可以让门徒看见，让他们摸的（路24:36-40），也可以吃一片物质界的烧鱼（路24:42-43）到祂复活的身体里；这物质的却是复活的身体能穿墙进屋（约20:19），但也能在门徒面前升天的（路24:51, 徒1:9-10），而当司提反被逼迫时，在地上的他可以用肉眼看见这位在荣耀中的耶穌站在神的右边（徒7:55），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只有当主再来时，我们都要与祂面对面时，在那刻，我们才会知道复活的身体是怎么回事。
			

			
				虽然如此，两位门徒在耶穌擘饼的一刻，马利亚在耶穌叫她名字的一刻，就认出是主耶穌来，为什么？我想他们乃是经常与主在一起，认识主的特别擘饼的动作，也认得主呼叫她名的口音。不是吗？当我们拿起电话来，对方说“喂？”或“哈囉？”如果那人是你非常熟悉的，你是否不要对方报名，就可以立刻叫出对方的名字？我们今天虽然不知道复活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在灵里，我们却有十足的把握，这荣耀的复活也是属于所有信祂的人，与爱祂的人。愿我们在灵里多认识认识我们宝贵的主。
			

			
				王生台
			

			

	


				分辨宗教与基督
			

			
				回应：如何分辨宗教与基督？
			

			
				要回答这个问题，至少需要有十几到二十篇的信息来交通，倪弟兄与李弟兄的书也大都讲这方面的信息，可以请你读一下，有四本书介绍你读：《生命的经历》、《生命经历的实际功课》、《生命的认识》与《再论生命的认识》。弟兄姊妹可以，照着这几本书所说的，一项一项的去操练、实行。生命是急不得的，这不是速食，也不是在微波炉中加热即可的。这需要我们天天向主敞开，呼求祂的名，操练学习活在生命的光中，在祂的光中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来读祂的话，学习跟随主在里面的带领，一直保持与主在灵中甜美的交通，不顺从自己的意思，或体贴肉体的试探。不论大事、小事都带到与主的交通中，求问祂的光照。当你与主有亲密的关系，认识了什么是主的光照，与祂的说话，主会带你脱离世界、脱离宗教，因为这是主的心意，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要认识祂（来八11）。我们需要相信那住在我们领面的灵，以膏油的涂抹带领我们认识三一神，并与祂敌对的宗教（约壹二18~28）。
			

			
				王生台
			

			

	


				关于自然灾害的问题
			

			
				有许多的朋友问？神是主宰一切的？为什么让这些天灾人祸，台风，自然灾害临到人类？使人类经历灾难？这有什么启发及属灵的意义？使我们得着什么帮助！
			

			
				没有错，神是主宰一切的，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些灾害并不是都从神临到人的。从圣经的启示来看，自然灾害主要有两个原因发生（当然还有自然气流的变化、温室效应等等，这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了）：
			

			
				第一，由撒但发起。在撒但（又称魔鬼）背判之前，神也曾将世界交给他（那时是天使长）来管理。所以，当撒但在旷野试探主耶穌时，路4:5~7记载说：
			

			
				魔鬼又领祂上了高山，霎时间将天下万国都指给祂看。魔鬼对祂说，这一切权柄及其荣耀，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一切就都是你的了。
			

			
				而主耶穌并没有驳斥魔鬼的话，因为这世界的确是交给没有背叛之前的天使长，主只回答说：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祂。”（路4:8）主耶穌也称呼他为“世界的王”（约14:30），在这世界的王手下有许多堕落的天使和污鬼跟着撒但阻挠神在地上的经纶作为，伤害神所要拯救并分赐生命的“人”。所以，当主耶穌要渡海时，海里起了大风暴，主乃是斥责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马太8:26的注2说，
			

			
				“主斥责不是对无生命之物，乃是对有位格之物而发的。王斥责风和海，因为风里有撒但的堕落天使，（弗六12，）海里有鬼。（32。）空中堕落的天使和水中的鬼，合力阻止王渡到对岸，因为他们晓得祂要去赶出那边的鬼。（28～32。）”
			

			
				而且，在约伯记中，我们也看见乃是撒但兴起火灾、狂风，甚至盗贼来残杀无辜人的生命，使他们不但不能认识神顺服神，还要人毁谤神。
			

			
				第二、大自然的灾害也可能是由神所发起的，是为了祂的经纶行动。我们在圣经中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红海边上，法老的军兵车马追杀过来，神使用大东风，使海水退去（出14:1~22）。当申言者约拿逃避神的差遣时，是神“使”海中起了狂风，也是神让狂浪止息。但是为了执行神的经纶，神也怜惜我们的软弱，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来拯救，使约拿向神悔改，去为神说话。神所发起的乃是为了祂的经纶行动，并且要人来跟祂配合行动的。
			

			
				所以，这是一场神与祂的对头撒但的争战，我们所需要作的乃是经常像但以理一样，坚定持续的为神的经纶祷告，使天上的争战能因我们的祷告而叫神得胜。请看但以理书10:1~21。
			

			
				所以，我们不要中了撒但的诡计，将所有的责怪都推到神的身上，这正是撒但另一个名称“魔鬼”的意思，就是“控告者”(启示录12:9~10，看恢复本的注解)。他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在我们里面控告别人，甚至控告我们自己，叫我们自责，更叫我们控告并埋怨神。他唯一的武器就是控告，将责任都推到神和人身上，以黑暗遮蔽了人的眼睛，不叫人看见神救恩的亮光。因此，当我们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或天灾人祸，总是将责任怪到神身上，觉得神为什么不管一下？但是，神的确是在掌管，祂要进来，在人的里面作王，谁愿意让神管理，谁就是在神的国度里，这就是主耶穌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进入神的国”（约3:5）。人不愿意让神进来作王，他不在神的国里，就在撒但的国度（黑暗的权势）里，没有第二个可能。
			

			
				让我们识破撒但的诡计，以祷告的灵来为福音朋友、为尚未得救的家人祷告，使撒但的遮蔽挪开，叫神圣的光能照亮他们的心眼，进入神的国。
			

			

	


				关于基督耶穌的家谱，马太与路加的对照
			

			
				马太与路加所记载的耶穌的家谱是不一样的。在新约恢复版圣经，马太福音1：16注1有清楚的解释。马太福音记载由亚伯拉罕，经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直到耶穌的父亲约瑟的家谱；路加福音记载由亚当经亚伯拉罕、大卫的儿子拿单、马利亚的父亲、直到耶穌的父亲约瑟的家谱。
			

			
				如此看来，两个家谱从大卫以后的部分，应该是两条不同的线，直到耶穌的父亲约瑟才又合成一条线。
			

			
				然而在这两条应该不相同的家谱线中，却有两个人名是相同的。（路3：27下）“…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太1：12）“迁徙到巴比伦以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照着这两处的上下文来看，除了这两个名字相同外，其前几代和后几代都没有交集。并且在马太福音中的“撒拉铁”是大卫的第18代子孙（包括马太家谱中刻意删除的三代）；而在路加的家谱中，“撒拉铁”是大卫的第21代子孙。这两处的“撒拉铁”及“所罗巴伯”是同一对父子吗？我觉得可能不是。
			

			
				我的问题是：在新约恢复版圣经中路加福音3：27的注1，将这两位“所罗巴伯”视为同一个人。如果这两处记载的为同一人，理由为何？
			

			
				如同上一个问题一样，这也是个旁枝末节的问题，但想要借此读经讨论版，有较确定的瞭解。
			

			
				回答：
			

			
				如果你仔细读新约恢复版圣经路加福音3：27的注1所参考的马太1:12注2，你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注解说，
			

			
				“本节“耶哥尼雅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比较代上三17～19，“耶哥尼雅…的儿子是撒拉铁、…毗大雅，…毗大雅的儿子是所罗巴伯，…”可看出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弟兄毗大雅的儿子。所罗巴伯不是撒拉铁的儿子，而是他的姪子，成了他的后嗣。这也许是照着申二五5～6而有的一个事例。如此，甚至申命记的那段话，也与基督的家谱有关。”
			

			
				首先，路加的家谱中有两个“儿子”并不是父子关系，乃是另外的关系。第一个“儿子”和最后一个“儿子”：耶穌只是依人看来是约瑟的儿子，而祂乃是从马利亚的圣灵怀孕所生，而约瑟是马利亚的丈夫。另外，亚当乃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因为他是从神所出，也算是神的“儿子”。
			

			
				此外，希伯来人的家谱是不记载女人的，但是若有人没有儿子继承，只有女儿，那么家谱中会记载那女儿的丈夫作为后嗣，而此女婿通常都是本家族的姪子（民数记27:1~8; 36:1~12）。所以，这里的关系乃是岳婿，也是叔姪的关系。因此，本来是马利亚丈夫的约瑟，就成了马利亚父亲的儿子。
			

			
				照此，根据代上三17，撒拉铁是耶哥尼雅的七个儿子中的老大，路加3:27说，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其实他乃是尼利的女婿，不是父子关系。李弟兄点出了申二五5～6的条例，指出所罗巴伯不是撒拉铁的儿子，而是他的姪子，成了他的后嗣。在撒拉铁和所罗巴伯这两代接连有两个岳婿的关系插进来，就产生了你的问题。
			

			

	


				关于拉撒路的死
			

			
				回应：拉撒路死已经四天了
			

			
				的确如你所论，一般而言，人死了，灵与魂就离开身体，下到阴间 (路十六22~23)，那里是灵与魂的暂时拘留所，死的信徒要等到基督再来时，被带到基督的审判台前 (林后五10)，死的不信的则要等到千年国之后的白色大宝座，才被释放出来接受审判（启二十11~12）。但是神也会有时破例行事，如撒母耳的从阴间上来，该撒尼罗的灵从死里复苏（启十三3, 十七11，见那里的注解），但是通常来说，神多半是照着祂的常例行事。
			

			
				关于拉撒路的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在那四天里去了哪里？怎么又能从坟墓里出来？原则上，他应该也去了阴间，在那里待了四天。直到耶穌将他从阴间释放出来。耶穌在此要证明祂就是复活，拿着阴间的钥匙，有将人从阴间释放出来的能力，好借着此神迹，叫神的儿子得荣耀 (约十一4)，就破例叫拉撒路复活。圣经上没有清楚交代，我只能以一般的原则来说，除了这之外，我实在不清楚。
			

			
				而关于人昏迷是否也到阴间的问题，只要人还活着，灵魂就应该还不会下到阴间。保罗说他被提到乐园（阴间快乐的部分）的经历，对他来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他都不晓得，只有神晓得。他所听见的是不能言传的，也是人不可说的（林后十二3~4），既然如此，那也是我们不得知的。
			

			
				关于圣经上没有清楚交代的，我们不必太花时间去研究，我们的时间与精力都很有限，没有办法搞清楚每一件问题，有太多的事情会让我们离开神经纶的分赐，使我们离开了对基督的享受。记住摩西在申命记二九29所说的，“隐祕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遵守神的话(keep the Word of God)，原文的keep有多层意义，最好的解释是我们要像宝爱最贵重的东西，时时拿出来欣赏，叫神的话每一部分，每一细节都深印在我们心里，反复组嚼，好让基督的话来浸透我们，成为我们的组成。好吗？
			

			
				王生台
			

			

	


				关于神的魂
			

			
				RE：关于神的魂？
			

			
				回应kksan：那神是不是也需要“魂与灵都刺入剖开。”？
			

			
				你所引用的“魂与灵都刺入剖开。”是希伯来书4:12，乃是指着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之魂说的。他们听见神的话而不信，他们的魂与灵相杂在一起，所以，需要神的话如一切两刃的剑来刺入、剖开。
			

			
				但是要知道，这刺入剖开的剑是神的话，而神的话就是神自己（约1:1）。而且人是照着神的形像所造，形像与本体相似，但不是本体。如同你的相片与你本人不是完全相同的。人拿了一张你跟众人合照的相片，指出你，说这是“你”，但这个“你”不是你自己。形像与本体是有分别的。所以不能将引用在人的，也一併引用在神。
			

			
				我们在解释圣经时必须将上下文读清楚，不能将讲某一件事的，张冠李戴的完全应用。圣经只说人的魂需要刺入剖开。圣经也只说“神的魂喜悦(太12:18)或不喜悦（来10:38）”。我们就这么认识。并且，我们所认识的神，都是从圣经所启示的而知道的。愿我们保持一个简单纯全的信心来认识祂。 
			

			
				王生台
			

			
				———————————————————————
			

			
				关于神的魂？
			

			
				在新约中，例如马太12:18“我魂”，和合本翻成“我心”。这个字希腊原文是psuche，也就是用来讲人的魂的，为同一个字。这个字后来就被转成英文的psychology心里学，指精神界的。这个字也被 翻成魂生命。而这句经节是引用旧约以赛亚书42:1，在希伯来文是使用nephesh这个希伯来字，通常这个字是指着人的魂说的。但是在此乃是耶和华神说的。还有，在利26:11, 30，神说，如果你们遵行我的诫命，…“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如果你们不听从我，…“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这两处的“心”都是使用nephesh，即旧约中的魂。
			

			
				另外，比方在创8:21，在洪水之后，耶和华神闻到挪亚所献上的祭物，就“心”里说…，在此希伯来文用的是另一个字leb，是心意、智慧等意。在撒上2:35神差遣一个神人来警告以利，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信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这里的“心意”是lebab，可 翻成心、心意、心思、心肠等。
			

			
				根据创1:26，人乃是照着神的形像与样式造的，而“形像”这个字通常是指里面的心智、思想、感情等精神界的功能所说。人的魂之功用乃是照着神的思想、感情而来，是神的一种反照。圣经中说神有计划、有旨意、有拣选、有喜悦、有满足、有憎恶、有厌恶等，都是魂中功用的显示。所以，根据以赛亚书和利未记所言，神可以说是有“魂”的。这乃是根据圣经的明言。
			

			
				但是主耶穌来了，祂说，好牧人为羊舍命（约10:11），这里的“命”就是“魂”，这指主的人性所言。
			

			
				王生台
			

			
				———————————————————————
			

			
				回应：神的魂
			

			
				关于神的魂一事，我前面已经说过，圣经上明言，太12:18引用以赛亚书42:1说到耶穌，“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爱，我魂所喜悦的。”利26:11, 30，神说，“如果你们遵行我的诫命，…我的魂也不厌恶你们。”这些经节清楚地说，神的魂喜悦基督，如果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诫命，神的魂也不会厌恶他们。我们要知道神有没有魂，乃是根据这些圣经的启示。
			

			
				但是，千万要警慎，神的魂与我们人的魂有不同之处。神的所是乃是那宇宙中的唯一实际，我们乃是照着祂的形像所造的（创1:26）。如同有人拿了一张你的相片，指着说这是“你”，但相片中的“你”有你的样子，却不是你自己。形像与本体是有分别的。
			

			
				而且，圣经中有些同样的字，当用在神时就与用在我们人身上不同。例如：神子乃是父神的独生子（约1:18）。神子的“生”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的出生，需要有一男、一女，然后在时间中生出来。当我们人还没有出生时，我们就不存在。绝不能将我们人的“生”一併运用到神。第四世纪的亚流就是犯了这个毛病，他说，在神子还未出生之前，祂是不存在的。这是将永远、无限的神拉到我们所处的时间、空间中来，就成了一个大异端。所以，以上的讨论问到神的魂是否与我们人的魂一样，需不需要以神的话来剖开，又有些人扯了一大堆与人有关，却与神无关的经节，都是犯了同样的毛病。
			

			
				总之，我们相信神的话，圣经上不但是一处，至少有两处，而且新约还引用了，都说神有魂，我们就简单的相信神的话。这是信心。圣经是神以我们人所懂得的言语来启示祂自己，也启示祂所要完成的事，我们人的言语非常受限制，乃是根据我们文化的进展，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五十年前没有电脑、网路等字，因为那时还没有这些事。同样，神的魂会喜悦、厌恶，我们也只能以我们所体会的喜乐与厌恶来领会，真正的体会要到我们见主时了，那时都要豁然开朗。只是千万不要将应用在我们人的事与动词运用到神，那就不对了。
			

			
				王生台
			

			
				———————————————————————
			

			
				关于神的魂？
			

			
				在几位读者跳出来说，这里的辩论很清楚了，不需我再来谈了。但我之所以再回应你，乃是你说这里的讨论有失焦之感。怎么你还是扯个不清，又将人的灵魂体扯到讨论神的魂里头来？此失焦之责在谁？
			

			
				你谦卑的说，“王大哥的看法很多地方是对的，我希望这些看法能够纠正一些错误。”但是你只愿意说，“只是很多地方是对的”。还是不愿意说“是对的。”究竟这里所举的太12:18，以赛亚书42:1，利26:11, 30有什么地方不对？圣经的明言说神有魂对，还是人的观念对？
			

			
				你所举浪子的故事，又暴露你的断章取义，不顾上下文，甚至没有将这段主耶穌的话读完。没有错，浪子的想法是想当雇工，但是神的看法是这个“儿子”失而复得了。你若仔细读此处的上下文，讲到作雇工的事，乃是浪子在醒悟过来时自己说的（路15:17-19）。但是当他回到家，对父亲说到，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时，父亲打断了他的说话，那句作雇工的话还没有说出来，父亲就吩咐 仆人将上好的袍子拿出来了(15:21-22)。
			

			
				你愿说，“[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才是我们在神面前该有的态度。我们的确可以称神为父亲，可是我们自己看自己要如同奴仆。” 但是你若是读了路加福音十五章全文，会发现是你的态度重要，还是神的话重要？我们相信圣经启示神的心意，祂盼望我们是作“儿子”，不是作雇工。而且主耶穌来的目的乃是叫人得生命（约10:10），祂死而复活就是成为“赐生命的灵”（林前15:45），使罪人成为神的儿女（约1:12-13）。可是却有许多人自以为只要作雇工就行了，以为这是谦卑。孰知神的心意乃是我们相信祂的话，取用基督为我们所成功的上好的义袍，戴上圣灵盖印的戒指，吃那上好的肥牛犊，就是基督的丰富。这是神的救恩，不是人的自义作工讨神喜欢。
			

			
				至于你扯到灵魂体三元论的问题，这才是你将此处的讨论“失焦”之处。这里所谈的乃是关于“神的魂”一事。耶穌在约翰4:24是说过：神是个灵。但是记着，太12:18，以赛亚书42:1，利26:11, 30也是圣经中的话，还是神亲自说的。当撒但来引用圣经时，主耶穌说，“经上又记着说”（太4:6, 10）。所以认识圣经中的真理，不能只以一处的经节，必须要全面的来看。
			

			
				我看这处的讨论该结束了。我再说，圣经中太12:18，以赛亚书42:1，利26:11, 30清楚地说，神有魂。我们真理的标准乃是圣经，并且是全本圣经。
			

			
				王生台
			

			
				——————————————————————————————————————————
			

			
				RE：关于神的魂？
			

			
				回应UEU:
			

			
				1. 到底是哪一句圣经讲：人的魂“需要”刺入剖开。？
			

			
				希伯来书4;1-12
			

			
				2. 有分于神的性情，真的能够“变成神”吗？我们应该渴望“变成神”吗？
			

			
				有分于神的性情，就是人高举到与神同等的地步吗？有分于神的性情，应该是使我们在得救的地位上永不再堕落才对吧！
			

			
				请你读约翰福音1:12，我们得救乃是从神生为神的儿女。神是属神类，人没有重生，只是属人类。但是得救了，就成为神的儿女，能呼叫神为“阿爸，父啊。”（罗8:15），我们就是属神类了。基督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来2:11）。
			

			
				另外，基督再来时，要迎娶我们作祂心爱的妻子。基督是神，也是人。我们如果只是人，基督那能迎娶我们？所以，我们也需要有神性，在每样事上都与祂一样，才能配得上祂（约壹3:2）。
			

			
				在初期教会时期，所有的教父们都相信我们的得救乃是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与性情，与神一样。第四世纪，亚他那修与亚流异端相争时，就说过，“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这在当时连反对基督是神的亚流也都承认这是得救的真理。当时的争执不在人成为神，而是在基督是否是神的问题上。得救成为神是所有早期正统教父所一致公认的。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生命中与神有甜美的交通。如果你对得救的定义是永不再堕落，这太低了吧！也不符合圣经。
			

			
				3. 灵被点活的原因是：愿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受主耶穌进入你里面，灵被点活的原因居然不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还不是呼求的时候就拯救我们
			

			
				请你读罗马书10:9-13。神的恩典为我们所作成的救恩需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呼求主的名，将主接受进来。看来，你似乎没有这么做，所以，还没有得救。
			

			
				王生台
			

			
				回应： Ueu 所问的几个问题：
			

			
				第一、[二灵调和成为一]圣经在何处讲论关于“调和”的事情呢？
			

			
				请看“圣经导读”中，利未记中的《素祭与调和》一文。在此摘录一段于下：
			

			
				在旧约圣经中，用来描写素祭中细面与油之间关系的字，乃是“调和”。“调和”这个字被许多圣经译者所使用，包括英文钦定本（King James）, 达祕（Darby），新美国标准本（America Standard）等等。现代中文译本、吕振中译本都是使用“调和”这个翻译。和合本与圣经新译本则使用“调油”。
			

			
				和合本利未记二4-5节中的“调”油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是balal'，在旧约圣经一共出现过43次，和合本在其他地方翻成了：
			

			
				1.“调 ”31次，如利未记二4～5，
			

			
				2. 也翻成“调和”有6次，出埃及记二九40“和这一隻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伊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欣四分之一调和”就是这个翻译。
			

			
				3. 这个字也翻成两次“变乱”：在创世记十一7那里，背叛的人在巴别造了塔，耶和华神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4. 其他翻成“膏”、“喂”、“调匀”、“渐渐枯干”与“掺杂”各一次。
			

			
				英文钦定本则将此字翻成：”mingled” 37次，“confound” 2次。此字的字义与字源来自“流溢”，在英文方面有 “to overflow”，“to mix”，“to fodder”之意。
			

			
				出 30:25 “按作香之法、调和作成圣膏油。”这里的“调”与“和”是两个字，前者应该是动词，后者是名词，动词是ro'qach，英文经常翻成 “COMPOUND”，也就是中文的“复合”。和合本翻成“香”有2次。钦定本则翻成：ointment, confection。这一节的“和”是名词，是另一字mirqach'ath，英文也翻成 “COMPOUND”。和合本将其翻成：“香料”，“膏油”，“调和”，钦定本则翻成：ointment
			

			
				为什么素祭很重要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 在神的经纶里，祂乃是要在我们里面作出这种神性与人性调和的工作。这与我们经历神的救恩有极大的关系。
			

			
				第二， 从真理上来说，旧约用了一个清楚且明确的字─“调和”。然而这字由于历代以来许多的误用与争议，就被玷污、误会了。
			

			
				今天在基督教中，关于调和这件事有许多的辩论。有些神学家认为使用调和一词，含示你这个会朽坏的人，一个造物，居然能有神的性情，而且变成神了，这太高抬人了，把人高举到与神同等的地步。所以他们不相信“调和”这件事，也不相信彼得后书一4的“有分于神的性情”。圣经里的确有这样的启示，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反而是圣经中的真理成了一个被定罪的教训。
			

			
				让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字如何被人错误使用，使后人有投鼠忌器之感。在第五世纪中叶，先有涅斯多留派(Nestorians)主张基督的神人二性共存于耶穌里面，但别人觉得他将此二性分得太过，乃有一欧迪奇（Eutyches）起来反对。欧迪奇主张基督的神人二性溶合为一，溶合之后，既非神性，也非人性，反而产生了第三性，而此第三性乃以神性居首，人性则完全被神性所吸收、溶合于神性之内。这种说法于主后四五一年所召集的迦克墩会议判定为异端。可惜的是，当时欧迪奇就是使用“调和”(mingling)这辞来说明基督神人二性溶合为一。但我们必须认识，这是欧迪奇的错用，因为“调和”这辞并无欧氏所领会的二性溶合而成为第三性的意思。韦氏大字典(Webster Dictionary) 解释这字：是由数种东西合在一起，在这种联合里，其各个成分仍可辨识，有分别。在旧约圣经里，利未记二章4节，以及出埃及记二十四章40节，都说到用油调和细 面而作的素祭，油和面调和并未产生第三性，其各个成分仍可辨识且有分别。欧迪奇所说，基督神人二性溶合为一，成为第三性，如酸性与碱性化合而成为中性一样，这是错误的解释。
			

			
				“调和”这辞，在第四世纪以前，常为教父们所使用，用来描绘神在肉身显现的奥祕(提前三16)。“调和”这辞在希腊文里，同义辞有krasis、anakrasis、sugkrasis，以及mixsis。在第四世纪以前，教父们使用调和这辞及其同义辞，都是在其正确的意义里使用。直到欧迪奇错用这些辞句，而破坏了正确的使用法。以致后世对“调和”这辞产生了误解，甚至不敢使用，以免被误会为异端。此乃对早期教父的信仰认识不深之故。
			

			
				第六世纪时有一位历史作家叫Rusticus Diaconus的，他曾引用亚历山太区利罗(Cyril of Alexandria, 375-444)的话：‘甚至有些圣徒使用这辞“调和”…因为他们(教父们)和我们一样相信，而且他们并未误用这辞，他们渴望表达这最高的联合，这联合乃是发生于两者在一起时(指神人二性)’。Rusticus也主张，应当尽量使用“调和”这辞，不用其他词来描述这极大的奥祕。他说：‘现在圣徒们(指当时的教父)关于基督性情的教义，并未使用“混合”这辞，也未使用“联合”，更未曾说“混合”，因为这些辞，并不能真正保持这调和后的性情。…神的确成为人，而人确实成为神’。（见Rusticus Diaconus, Contra Acephalos Disputatio, Vol.67, p.1203）
			

			
				J. F. Bethune－Baker在其著作《早期基督徒教义的历史》(Early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一书中，也曾讨论过“调和”这辞在早期的发展。他说：‘这些表达的方式，如混合(mixture)或相调(blending)，在早期一直正确的被使用。例如，特土良(Tertullian)…居普良(Cyprian)…俄利根(Origen)，都曾用来说明两种性情的联结，如同一种交织和一种调和。’他并且引用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的话：‘人与神的道联结调和，而产生了一个人位的调和。’来说明调和这辞的早期用法和正确意义。
			

			
				达祕（John Nelson Darby）是在1800年代，即十九世纪初的一位神学家与圣经学者，也是弟兄会的主要带领者之一。他曾将圣经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等许多不同的语文。他对使用“调和”这个字相当赞同，他说，‘毫无疑问的，在利未记二章四节的这个字比膏抹、混合的意思更强，这个字正确的意义乃是调和，这不仅是像承接圣职那样的膏抹，乃是全人因着油而得振奋，得加强。’我们再看圣经中关于素祭的启示。利未记二章四节说：“…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 面饼，…”可见素祭是用调油的细面作的，细面均匀且细緻，预表基督完全的人性连同其平衡、均匀和细緻。四福音描绘主在为人生活中的行为。与细面调和的油表征神圣的灵，这调和预表在主耶穌里面神性与人性的调和。
			

			
				第二、那不懂运用灵的人是不是就不能得救？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能得救是因为我们懂得如何运用灵]？
			

			
				以弗所2:1～5节说到我们在得救之前，乃是“死在过犯并罪恶之中”，因为神爱我们的大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活”就是当我们在得救时，向主祷告时所得的神圣生命，点活了我们人的灵。只要你愿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受主耶穌进入你里面，你的灵救被点活了。所以，在得救时，人只需要开口祷告，神会作工，然后你的灵就开始能运行了。可是有 许多基督徒不知道有灵，就如同哥林多信徒，所以他们就成为属肉体的(林前3:3)，属魂的(林前2:14)，甚至属肉的（林前3:1），就产生出许多难处出来。
			

			
				第三、圣经要我们‘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穌。’是运用灵吗？
			

			
				是的，罗马书8:6说，“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这里的心思乃是需要与人的灵联合。基督徒最宝贵的是就是需要使用重生所得的灵，如果只在心思中，就跟属魂的哥林多人不远了，因为心思乃是魂的一部分。
			

			
				圣经中许多美妙的享受主都是在我们的灵中发生的。如：罗8:14～16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役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在这灵里，我们呼叫：阿爸，父。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保罗乃是在他的灵里事奉神(罗1:9)，他到罗马去乃是要将属灵的恩赐分给信徒，不是带着物质的福分，或是在心思里的哲学（罗1:11）。加拉太人靠着那灵得救了，却不知道依靠灵，所以就被骗跟随了另一个福音（加1:6-9），所以，保罗向他们讲说真正的福音之后，最后的祝福乃是：“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穌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加6:18) 保罗在离世之前，不但在亚西亚的信徒离弃了他，甚至他还关在监牢中，但是他不灰心丧志，他鼓励提摩太，要挑望恩赐，因为我们所得的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提后1:6-7）。最后，他还祝福了提摩太，“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提后4:22）
			

			
				ueu，你所问的这几个问题都跟Jedi所问的同出一辙，都是在心思中，就是在魂中打转，真是可惜。也都是从李常受弟兄的著作中片面的挑一些句子来问。你能花这么多时间与精力在网上讨论，提了许多片面的经节，都是断章取义的，却不知全面的圣经，更没有对基督主观的经历。使我想起主耶穌对专门研究经文的文士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为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5:39-40) 我刚得救时，不太明白运用我的灵，经常在魂中打转，失去了许多祝福。同时，我也不满意许多召会的弟兄姊妹，动不动就说，李弟兄怎么说，怎么说。我在主前立了心志，要来搞清楚。不但我学习操练我的灵，也详细考察圣经，至少把许多李弟兄所说的，历史上的发展都搞清楚了，知道这是圣经所说的。花了好几年功夫，我心服口服，认定这分职事，也愿意把这分职事的丰富介绍给人。
			

			
				要知道，撒但也引用圣经来试探主。主乃是说，“经上又说”，来对抗。希望你们能向主祷告，不要作一个抵挡神的人，而作一个享受主的人。
			

			
				至于你所问的食人族怎么分辨“灵与魂”？先让你自己的救恩巩固了，再去杞人忧天吧！
			

			
				王生台
			

			
				——————————————————————————————————————————
			

			

	


				关于徒8章2节“虔诚人”
			

			
				回应：关于徒8章2节“虔诚人”的一个问题？
			

			
				回答：
			

			
				在新旧约过渡时期，“虔诚人”指那些追求神，敬畏神的人。在使徒行传中有几次使用，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二5，分散各处的犹太人里的虔诚人在五旬节时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因为追求神，长途跋涉，不顾路途遥远，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圣殿那里去朝见神（令我想起诗篇八四，他们心中有力量，想往锡安大道）。哥尼流也是个虔诚人（十2），虽然他是个外邦人，但他全家都敬畏神，周济百姓，也时常祈求神。另外为保罗按手的亚拿尼亚也是个虔诚人（二二12）。【告诉弟兄姊妹一个秘诀，你可以使用新约圣经恢复本的光碟来作搜寻，就可以找到这些经节。】司提反被打死了，有一些追求神的虔诚人来收他的尸体，就像主耶穌死了，有一个叫约瑟的义人来收耶穌的尸体，并安葬祂一样（路二三50-53）。这些虔诚人敬畏神，也作了这些需要的好事。
			

			
				虔诚人与马太一19说约瑟是个“义人”类似。这些都是在新约初期时候，那时主耶穌刚刚来，新约的经纶还未完全引进。虽然说他们是义人，但只是根据旧约的律法。路一6注2说，“这与罗三20并不牴触。这里“义”的意思是，按着旧约的诫命和典章，在神看是对的，意即无可指摘的。（二25，腓三6。）这不是说，这些义人是无罪的，没有罪性与罪行。他们虽然无可指摘，但并非没有瑕疵。他们还需要预表中那些无瑕疵的赎罪祭和赎愆祭（利四28，五15）为他们赎罪，使他们能接触神。”
			

			
				这些虔诚人保留着以敬畏的心来遵守旧约的律法，这与神的新约经纶不符合，后来在耶路撒冷召会的带头长老雅各就是这样一个虔诚人，许多从耶路撒冷出去的门徒都受到他的影响，连彼得和巴拿巴都受到威胁，而退缩装假了（加二11-13）。保罗当时在加拉太虽然指责彼得的不是，但是后来当他到了耶路撒冷，也免不了雅各的指使，到圣殿去献祭（徒二一18-26）。神不允许保罗这位为福音真理争辩的使徒落入旧约的经纶里，就兴起环境被捕了。在监狱中，保罗明白神的旨意，继续写出几封完成神新约经纶的书信来。耶路撒冷的宗教气氛浓厚，不但旧约的祭司、律法、圣殿在那里，连召会也被同化了，所以在主后七十年，神安排罗马大军毁灭了圣殿，摧毁了所有旧约的宗教礼仪环境，好让新约的经纶能往前去。
			

			
				王生台
			

			

	


				关于主的晚餐
			

			
				回应：关于主的晚餐
			

			
				让我们先读一下路加福音二二章那里的上下文：
			

			
				路22:15　祂对他们说，我切愿在受害以先，同你们喫这逾越节的筵席。
			

			
				路22:16　我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喫这筵席，直到它成就在神的国里。
			

			
				路22:17　耶穌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
			

			
				路22:18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直等神的国来到。
			

			
				路22:19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路22:20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路22:21　看哪，那出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
			

			
				路22:22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出卖人子的有祸了。
			

			
				所以在路加这里，耶穌有两次说到杯的事，第一次重在祂要等到国度再来时，才再喝这杯。这还是讲到逾越节筵席的杯。而第二次主讲到杯的意义，这杯是用主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我们流出来的，这时才是讲到主的桌子，这杯是为我们立新约的血。根据《路加福音生命读经》四九篇，有两件事要分开：第一件事是“逾越节的杯 ”，而第二件是“主的桌子”：
			

			
				路加二十二章十七、十八节说，“耶穌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直等神的国来到。”有些读者可能以为这是主桌子的杯。然而，这是逾越节筵席的杯，不是主桌子的杯。在 十六节，主和祂的门徒喫逾越节的筵席，在十七节，他们喝那筵席的杯。十九和二十节才说到主的桌子。我们必须清楚区分二十二章七至二十三节的两个筵席。我们若在圣经上标明，逾越节的筵席结束于十八节，主的晚餐开始于十九节，这会很有帮助。
			

			
				在路加这里的记载，说到在饭后，主说犹大将要出卖祂，并且主自己指出这个出卖的人也在桌上，他有祸了。似乎犹大也参与了主的桌子，但是我们要来看其他对主的桌子之记载。
			

			
				让我们比较一下马太福音二六章：
			

			
				太26:21　正喫的时候，耶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
			

			
				太26:22　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祂说，主，是我么？
			

			
				太26:23　耶穌回答说，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出卖我。
			

			
				太26:24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祂所写的，但出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下来倒好。
			

			
				太26:25　出卖耶穌的犹大应声说，拉比，是我么？祂对他说，你说的是。
			

			
				太26:26　他们喫的时候，耶穌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喫，这是我的身体。
			

			
				太26:27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
			

			
				太26:28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太26:29　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太26:30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欖山去。
			

			
				马太这里主先讲到出卖祂的人，并且记载了犹大的问与主的回答。而约翰十三21~30就接在这里。犹大没有继续留下来，反而就出去作出卖主的事了。《马太福音生命读经》在此指出：
			

			
				二十一至二十五节启示出主在被出卖的时候设立筵席。二十一节说，“正喫的时候，耶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门徒听见这事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祂说，“主，是我么？”当犹大问这问题时，主就让犹大以自己的话定罪自己。（太二六25。）此后，犹大就离开了。他再也不能忍受留在那里了。犹大走了之后，主才设立筵席。因此，犹大有分于逾越节的筵席，却没有分享主的筵席。那出卖者，假信徒，被暴露之后，主就同十一个真信徒设立了筵席。
			

			
				然后，主先擘饼，再喝杯。在祂讲完杯的意义之后，主说祂不再喝这杯了，要等到父的国再临时，祂才再喝了。马太的记载不像路加分开两次讲，这里没有提第一次的举杯，这是逾越节的杯，没有讲到杯是立约的血。
			

			
				也让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十四章：
			

			
				可14:18　他们坐席正喫的时候，耶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喫的人，要出卖我了。
			

			
				可14:19　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祂说，是我么？
			

			
				可14:20　耶穌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
			

			
				可14:21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祂所写的，但出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下来倒好。
			

			
				可14:22　他们喫的时候，耶穌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去，这是我的身体。
			

			
				可14:23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
			

			
				可14:24　耶穌对他们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
			

			
				可14:25　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
			

			
				可14:26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欖山去。
			

			
				马可记载的方式与马太一样，只讲一次杯，也把国度的事与杯连在一起讲。并且是先讲出卖的事。所以根据马可，犹大只吃了逾越节的筵席就出去了。
			

			
				圣经学者都指出，马可是根据事情发生之先后顺序写的，马太与路加则根据所要呈现的道理写的。马太强调主是君王，要产生出国度；路加则偏重讲主细腻的人性，而路加是根据保罗的口述写的。我们可以参考保罗在林前十一章23-26的记载，那里与马太、马可的先后顺序一样，先擘饼，再喝杯。并且，根据马可的先后顺序记载，犹大并没有参与主的桌子。这与约翰所记载的符合，在筵席中犹大就离席去作出卖主的事了。“那时候是夜间了，”（十三30）。多可怕，离开主去出卖祂，犹大落入永恒的夜间…。
			

			
				王生台
			

			

	


				关于主耶穌复活的三日
			

			
				关于主耶穌的复活，我们不能以72小时的算法来算。圣经中时刻的算法大多是以犹太人的历法来算。犹太人的历法有几个特点，与我们所熟悉的算法（罗马历）不同：
			

			
				第一、 犹太历法的每一天乃是从太阳下山时算起，先有黑夜，再有白日。就如同创世记第一章所说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等。所以，根据这个算法，一天乃是从黄昏的六点钟开始，到第二天的黄昏。所以，到了我们所说的早上六点钟（罗马历），这已经是犹太算法的十二点钟，从这时开始算，三点钟就是罗马历的九点钟。主耶穌乃是在罗马历的早上九点钟开始被钉，就是犹太历的（下午）三点了。在正午时，太阳变黑了，这时，照着犹太历来看，乃是第六时，所以，你看恢复本的注解，马太27:45的“正午”，原文乃是“第六时”。这六时是从早上六时（罗马历）算起，正好是正午。你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穌在井旁遇见撒玛利亚妇人就是正午时刻，但是4:6说是午后六时，这也是指着犹太历说的。
			

			
				第二、 犹太人算日子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阴历，不到一天也算一天，人生出来一天就算一岁，所以中国人的“虚岁”总是比西方的岁数大。主耶穌被钉十字架是周五，死时是下午三时，但是在犹太历是第一天的午后九时，还不到黄昏，这就算一天。第二天是安息日，是从周五的黄昏开始，经过周六的白天。第三天从周六的黄昏开始，虽然主耶穌是在主日的清晨，可能是在三、四点钟时复活，因为马利亚是在清晨，天还黑的时候就到坟墓那里去（约20:1）。这第三天从周六黄昏已经开始算了，这时已经过了九、十个钟头了，所以，算是第三天。因此，祂是照着圣经中的犹太历，在第三天复活。
			

			
				王生台
			

			

	


				芥菜种预表召会，是不是说召会中会有撒旦存在
			

			
				马太13章中的飞鸟预表撒旦，芥菜种预表召会，是不是说召会中会有撒旦存在？
			

			
				回应： 
			

			
				我们读圣经必须学会以经解经，主耶穌在这段圣经的前后文使用了比喻来讲诸天的国，你所引用的经节出处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前面第四节说到飞鸟，第十五节主耶穌解释说，那飞鸟就是撒但。所以后面讲到芥菜种时，又讲到飞鸟，这里的飞鸟也是前面所说的撒但。你可以参照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所说的是把相同的教训与比喻摆在一起，更清楚的可以看见前后所说的是互相引用的。恢复本圣经在马太十三32节的注解有很清楚的解释。
			

			
				至于召会中是否有撒但存在？这就要看启示录第二章，当召会在历史的进展中，从受逼迫的士每拿召会转到与世界联合的别迦摩召会时，正是罗马皇帝康士坦丁在第四世纪初接纳召会为国教时，他鼓励许多异教徒受浸，使召会变得畸形的庞大，并且带进许多邪恶的异教风俗，比如：圣诞节、复活节的兔子与彩蛋、拜马利亚等，叫召会与世界联合了，就是别迦摩召会所表征的。你可以察看恢复本圣经在启示录二章那里的注解，与生命读经的信息。另外，倪柝声弟兄有一本书“教会的正统”，解释启示录第二、第三章中的七个召会非常好，非常值得读。
			

			
				主在启示录二13 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处。”这就说出国教的召会是坐落在撒但的座位之处。
			

			
				王生台
			

			

	


				基督从外邦人中娶召会为新妇
			

			
				回应：基督从外邦人中娶召会为新妇
			

			
				我们先搞清楚“外邦人”究竟是指谁？在旧约圣经中“外邦人”的定义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条线之外的人。虽然利百加的祖父拿鹤与亚伯拉罕是亲兄弟，但是耶华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了好几个儿子，包括以实玛利、以撒、心兰、约珊、米但、米甸、伊施巴和书亚，但只有以撒才算，然后从以撒所生的双胞胎中的雅各才是以色列，连以扫的后代以东都算是外邦人。
			

			
				是的，召会中有外邦人，也有信主的犹太人，可是犹太基督徒非常的少，可能连万分之一都不到。今天全世界的信徒包括罗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在内有将近18.7亿，要有万分之一就要有十八万个信主的犹太人。我知道主恢复中有一些少数的犹太弟兄姊妹，但是不到一百位。其他有一些例如Jews for Christ的团体，但是最多是数千人。为什么信主的犹太人这么少？因为这是神在经纶中的安排，以色列人因为自义，神将他们从好橄欖树上砍下来，将我们这外邦人接上。这个光景要持续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人才会在主再临时，也就是当祂降临在橄欖山上时，全家得救（罗马书十一章11-26）。我们知道主来临时，地上已经有一班得胜者在生命与性情上预备好了，主来就是迎娶这班预备好了的“外邦”新妇。那时，以色列全家才刚刚悔改、得救，不在新妇之内。所以李弟兄写注解时，对真理是非常清楚的。
			

			
				王生台
			

			

	


				既然马利亚是人，那么耶穌也应该是有罪的人了
			

			
				回应：既然马利亚是人，那么耶穌也应该是有罪的人了
			

			
				第一、 这个问题根本上有一个错误且致命的假设。这位问问题的“网友”相信所谓的逻辑过于圣经，前者是人自己的智慧，后者是神的启示。“智慧人在哪里？经学家在哪里？这世代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使世上的智慧成为愚拙么？既然照着神的智慧，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未曾认识神，神就乐意借着所传之事的愚拙，拯救那些信的人。”（林前1:20-21）圣经中明言：“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林后5:21）；“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罗8:3）“祂乃是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来4:15）如果你不相信圣经，那么你还没有由圣灵重生。我们所讲的在神圣奥秘范围里的事，对你都是无法理解的。希望你能先拋开人的逻辑，相信神的话，呼求主耶穌的名，重生了，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第二、 人的逻辑是以物质或冥想来解释耶穌的人性。但是，马利亚的怀孕并不是两个物质的东西，如一个香蕉树与另一个芭蕉树相配，就会产生出一个一半是香蕉，一半是芭蕉的混和体来。香蕉与芭蕉都是物质界，且可说是同一类的。但是马利亚的怀孕乃是出于圣灵（太一20），一个是童贞女的人，另一个是完全不同类的圣灵，如空气一般的灵。马利亚的怀孕是“将神带进人里面”，与人联合，而生出耶穌来的。这是一个神迹也是一个奥秘。如何能有这件事？耶穌所取的人性是怎样的一个人性，有罪的？是如何的无罪？祂的人性又如何能跟祂的神性同时共存于一个拿撒勒人耶穌里面？这一类的问题从第二世纪就开始了许多的辩论。你如果想要认识这些辩论，可以上lsmchinese.org或台湾福音书房的网站，读一读“肯定与否定”第三卷中的一些文章。底下，我摘录了一些有关耶穌人性是否有罪的段落，以便参考。简单的说，这些辩论越辩越糊涂，越解释越复杂。但是对于一个信徒，我们就是简单的相信这个圣经的记载，圣经就是神的呼出与启示，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解释，这是圣灵重生我们时就赐给我们的信心。
			

			
				第三、 若是耶穌的人性有罪，那么祂就不能为我们死，祂只能为自己的罪而死。约壹3:5说，“你们晓得祂曾显现，为要除去罪；在祂里面并没有罪。”所以，耶穌有罪一说，是否定耶穌的救赎之死。若是耶穌为自己的罪死了，那么我们到如今还在罪中，不得平安，不得释放。但是感谢神，我们承认耶穌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有了赦罪的平安，我们能与公义的神和好，我们还能称呼祂为“阿爸，父”。我们里面生命的经历，也能告诉我们，耶穌那无罪的，为我们的罪死了。
			

			
				第四、 若是耶穌的人性有罪，为什么在祂那一时代所有的人，包括审判祂的彼拉多，都三次说，“我查不出祂有什么该定罪的。”（约十八38, 十九4, 6）。若是耶穌的人性有罪，为什么圣洁、公义的神能称呼祂为爱子，这是父神所喜悦的？神岂能喜悦于一个罪人？因为耶穌是那应许中无瑕疵之神的羔羊，能代替我们，甚至在十字架上成为“罪”（林后五21），受神公义的审判死了。
			

			
				摘录：
			

			
				基督论争执不休的历史，明确告诉所有后世基督徒，唯有新约所留给我们关于基督的鲜活启示，才是关于基督人性真实、历久不衰的见证。新约启示出神人基督的图画，远胜过信经和神学系统中经不起时代考验的分析和解释。基督徒若要认识并跟随基督，就必须离开天然的哲学和人为的基督论神学，转向圣经中对基督的启示。不仅如此，第十一世纪前关于基督人性的争议，主要也是来自偏差的思考模式。神学家和哲学家无不希望借着证明基督有真人性的表显，而推论出基督人性的真实性。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思考模式乃是反圣经之道而行，这种模式明显是偏差的。圣经乃是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基督是神成了肉体。换句话说，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和十四节已是“基督是人”的最佳表白，这是基督徒相信基督真人性的唯一前提。我们不需要以其他“非圣经”的前提，来建立我们相信“基督是人”的把握。根据圣经，我们已能相信基督是人。我们不是因为神学家或哲学家能够证明或说明基督具有真人性，所以才相信基督是真正的人；我们乃是照着圣经相信基督是真正的人，所以我们相信祂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感，无不是人，无不是真人性的表显。事实上，圣经中关于基督的启示足以证明祂是真正的人，祂具有真正的与我们相同的人性，只是没有罪。但是，神的话语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为何基督具有人性却没有罪，这是一个属天的奥祕。神的话语启示我们，耶穌基督的出生、为人、说话、举止…无不是人。祂在人前、在天使和撒但面前自承是人；人也如此见证。因此，就算微小、有限的人无法解释“为何祂是人而无罪”，仍不足以否定祂是人的事实；无法解释“为何祂有人性而无罪性”，也丝毫不能降低“祂是人”的绝对性。基督徒的信仰主要不是基于理性的推理，而是基于神圣的启示。我们不应该先求证基督的人性到底有何奥祕；我们应该先相信，圣经已经宣告，基督是人。因为我们相信祂是人，所以我们相信祂有真正的人性。要正确的认识基督、跟随基督，必须从圣经中的神圣启示开始。我们相信，关于“基督是人”的真理，圣经的启示超越属人的学说，圣经是绝对并独一的根基。 
			

			
				基督是神成肉体，这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因为基督是神成为一个与我们一样的人！不过，在此我们仍要强调，虽然基督亲自有分于人的血肉之体(来二14)，但祂却与罪人有别(七26)，是绝对无罪(四15)，也是不知罪的(林后五21)。换言之，新约圣经清楚的启示，在基督的肉体里，并没有撒但邪恶的性情所带来的罪性。基督之所以能在祂的肉体里定罪了罪，并不是因为祂人性的肉体里有罪性，而是祂成了罪之肉体的样式(罗八3)。正如耶穌引用民数记二十一章的典故对尼哥底母所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约三14)。李常受也特别强调：“那(民数记二十一章四至九节)是个预表。…主耶穌把那个预表应用到自己身上，表明祂成为肉体，乃是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罗八3)，就是铜蛇的形状，有蛇形而无蛇毒。基督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却与肉体的罪无分无关(林后五21,来四15)。当祂在肉体里，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时，古蛇撒但因着主的死就受了对付(约十二31~33,来二14)”。在论到基督的成为肉体时，这样平衡的认识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我们呼吁，所有正统的基督徒都应该看见、相信并接受这个宇宙的大事实：基督在祂的人性里是神成了肉体(只是没有罪)。基督在祂的人性里，将神带到人里面，使神与人成为一(约一1,14)。保罗说，这是大哉敬虔的奥祕，无人不以为然(提前三16)。 
			

			
				有罪肉体与无罪基督 
			

			
				保罗在提前三章十六节，以道成肉体为一大奥祕：“大哉，敬虔的奥祕，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既说奥祕，就不是人之头脑所能轻易领会。圣洁之神何能显于罪之肉体？这的确令人费解，也令人难解。基督徒皆信基督为无罪，因圣经清楚启示基督的无罪。此乃正统信仰、至高真理，不容摇撼。使徒们强调祂没有罪(来四15,约壹三5)，不知罪(林后五21)，没有犯过罪(彼前二22,赛五三9)，也无人能指控祂犯过罪(约八46)。基督既没有罪又没有犯过罪，祂没有罪性，也没有罪行，祂是全然无罪2。使徒保罗、彼得、约翰的见证，充分证明在使徒时代基督徒传统中，基督的无罪是一项众所认定、无可否认的事实。祂虽成为与罪人一样的肉体，却没有罪也没有犯过罪。 
			

			
				后使徒时代 
			

			
				使徒时代之后，使徒的教训借着初期教父得以保留。林后五章二十一节、希伯来四章十五节与彼前二章二十二节，因为直言基督的无罪，因此是教父们在传讲基督无罪时，最常引用的三处经文。护教士殉道士游斯丁(Justin Martyr)在《Dialogue with Trypho》中说到，基督并没有不义，祂乃是为了我们的罪成了咒诅。他清楚地说到，是肉体受咒诅，不是基督受咒诅。爱任纽(Irenaeus)也曾指出，基督成了肉体，是为了经过试诱。他认为罪不属其神圣属性。基督所取肉体并没有犯罪；但是，这并不表示基督的肉体在素质上与我们的肉体有任何不同。换句话说，爱任纽认为基督所成无罪肉体，仍同质于常人之肉体，只是没有罪。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明白的指出，基督绝不是因着祂自己的罪而死。但祂之所以无罪，并非因为祂有异于常人的人性，而是因祂与无罪的神是一。他引用罗马八章三节指出，肉体是有罪的，但在基督所取之肉体里，罪没有地位，因此祂的肉体是无罪肉体。特土良可谓初期教会中，首位针对此一问题详尽解释的教父。在《On the Flesh of Christ》里，他指出有人认为基督取了有罪肉体，为了在这肉体里定罪罪之肉体(sinful flesh)；但特土良严正驳斥这一说法。他引用罗马八章三节，强调基督的肉体是无罪的，祂乃是在肉体里定罪了肉体中的罪(sin in the flesh)，不是定罪祂的罪之肉体(sinful flesh)。在文中特土良指出，“基督无罪之肉体，形似犯罪之肉体—仅在其性质上，不在从亚当而来的败坏上。因此我们确定在基督身上，具有与罪人一样的肉体(这肉体在人却为有罪)。在这肉体里，罪遭废除，因基督有肉体但维持无罪；而人有肉体却非无罪。…你们(宣称基督肉体有罪者)说，若祂取我们的肉体，基督诚然是罪人了。不，请勿自作聪明，限制此一奥祕，因为当祂穿上肉体时，祂已使这肉体成为祂的肉体；既成祂的肉体，祂就使之无罪。”特土良进一步引用约翰一章及三章补充说明，因着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因此是话的基督虽成肉体，却不是从血而生，不是从肉体的意思而生，也不是从人的意思而生，乃是从神生。因此，基督成了肉体，同人的肉体；但祂的肉体在“罪”上不同于人的肉体。基督肉体与罪之肉体间的同质性与差异性，在爱氏与特氏的观点中，始终保持应有的、合乎圣经的平衡。爱任纽与特土良对“耶穌无罪”观点的另一项特色，是他们咸认基督的无罪也在于祂没有犯过罪，并在祂里面胜过一切罪之权势的性情。 
			

			
				然而，当时也有些教父在其著作中发表不同的解释及臆测，他们认为：“无罪基督怎成有罪肉体”一说必须合理解释。在这些特殊人士当中，首推东方教父俄利根(Origen)。俄利根为了解释为何道成肉体却没有罪，首度挑战“耶穌无罪”的限制。他借此一问题发挥其神学理念，宣称耶穌的无罪乃是因着祂的魂紧紧倚靠神，而不能(incapable)犯罪。也就是说，基督会受罪的试探，有可能(possible)犯罪，但因祂与神是一，因此即使祂穿上罪之肉体，也不能犯罪。俄利根虽没有否认基督的无罪；但他认为，基督绝不是像神一样完全与黑暗之事无关，因为祂担当了我们的罪。对俄利根而言，道所成之肉体有没有罪，并不是决定耶穌无罪的主要因素；耶穌的无罪是因祂将自己完全献与神。因基督与神是一，就算祂取了有罪的肉体，祂的肉体中有罪，祂也丝毫不受影响。俄利根看法虽没有明白否定耶穌的无罪，但他认为“耶穌肉体无罪”不是决定“耶穌无罪”的绝对因素，已无形中破坏“耶穌肉体无罪”的绝对性及必要性，这是相当危险的。 
			

			
				大致而言，尼西亚大会前的初期教父们虽知道“基督无罪”与“肉体有罪”之间，充满奥祕，似乎一言难尽，应有深入解释的必要；但原则上仍忠于使徒传统(除俄利根言论较为新派以外)，尚不敢擅自作主，恣意发挥解释。这样忠于圣经，敬畏神圣奥祕的态度，的确值得肯定。 
			

			
				尼西亚大会后 
			

			
				尼西亚大会后，西方神学代表性人物奥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原则上承继先辈，在基督肉体与罪之肉体间的同质性与差异性上，保持应有的平衡；但奥古斯丁神学在解释基督无罪的原因上，却自成一格，另有发展。创始并篤信原罪论(Theory of Original Sin)的他，采行当时米兰(Milan)教会监督安波罗修(Ambrose)的说法，倡言凡由母腹所生之人必有原罪，惟基督例外。奥古斯丁与其之前神学家们的最大差别在于，前人认为基督的无罪在于其性情中胜罪的能力，但奥古斯丁相信基督生而无罪。除了奥古斯丁的影响之外，造成此一观点上转变的另一个因素，是第五世纪基督论思想中基督人性与神圣洛格斯(Logos)合一(unification)的观点。因此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才会说到，基督肉体并非罪之肉体，而是与罪之肉体相似(analogous)。赞成基督神、人二性合一的亚历山太的区利罗(Cyril of Alexandria)也相信基督生来即无罪。因此当有人为了强调基督取了真肉体而认为基督肉体也有犯罪性能(capacity)之时，他尤其无法容忍。
			

			
				我们必须指出，奥古斯丁等人认为基督生而无罪并无不妥，因基督乃出自圣灵，当然无罪，况且希伯来四章亦明言基督之无罪；但奥古斯丁却以个人神学理论解释此一奥祕，结果反而弄巧成拙，横生枝节，教会历史上著名的奇特教义—基督无原罪受胎论(Immaculate conception)—便是由此而生。奥古斯丁以为原罪乃由男性代代传递，但基督既从不会传递人类罪性的女子马利亚而生，故祂应生来即无原罪。读者不难发现，奥古斯丁推论乃基于双重假设：第一，原罪只由男人传递；第二，马利亚虽是罪人，具有原罪，但不会传递其原罪给基督。不幸的是，此论的两个基本假设都遭受质疑，因神学家既无法引用圣经证明，马利亚虽是罪人，其原罪却在受孕时不会传递给基督。因此，此论无法在神学界达到共识。然殊不知此一学说恰好满足一般无知平信徒崇拜马利亚的习俗，以致此论反而在民间渐渐普及、风行，慢慢就演变出不合圣经、立论粗糙的“基督无原罪受胎论”—基督在成肉体前已事先靠着祂的功德(merits)洁净马利亚的罪，使祂得以无罪成孕。这套充斥迷信与人为臆测的怪异理论，显然不合圣经，却在民间广受欢迎，而中世纪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学者们，对此竟也意见分岐。到了一八五四年，教皇庇乌九世(Pope Pius IX)迫于此一民间信仰的普遍性及影响力，正式宣告此一学说为天主教基本教义。口耳相传之民间信仰，至终竟一跃成为天主教基本教义，成为与圣经平起平坐的正式信仰，天主教之堕落与掺杂，于此可见一斑。 
			

			
				在此我们必须明辨，奥古斯丁并没有教导马利亚“不具有原罪”(此乃后人之发展)，但他的确认为马利亚“不传递原罪”。他出此论的用意，完全是为了解释基督为何能生于人却无常人之罪性。在奥古斯丁的逻辑中，基督成肉体生于马利亚，与常人出生最大的差异，在于祂的成肉体不是出于男人与女人的结合，而是纯粹出于圣灵临到女子马利亚；既然其差异仅在于有无男人成分，而马利亚又与常人一样是罪人，可见基督之所以无罪，必是因为马利亚没有传递那虽在女人中却只借男性成分传递的原罪。因此他才会推出轰动一时、流传千古的“基督无原罪说”。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基督徒仍然采用奥古斯丁的说法，认为基督乃由女子所生，故无男性所传递之原罪。我们可以确定的说，这样的讲法欠缺有力的圣经根据；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奥古斯丁的说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客观而言，我们认为基督徒可以将之视为一种解释信仰的参考性说法，但却不宜将之视为信仰的本身。至于真相到底如何，基督的无罪是否真如奥古斯丁所言，是因基督出于不传递罪的女子？我们既不能否认，也不能肯定。这真是一个奥祕，我们有限的头脑，对此不得而知。 
			

			
				撇开奥古斯丁“基督无原罪说”的薄弱推论及尔后“基督无原罪受胎论”的荒唐发展不说，我们应当注意奥古斯丁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他强调基督之所以无罪，在于其生来就没有罪。按照新约圣经的启示，奥古斯丁认为基督没有罪性，确实合乎真理。而在他以前的教父们，强调基督没有犯过罪，其实也是真理，二者应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只不过奥古斯丁在尝试解释基督的无罪时，以许多个人的臆测及神学思想为假设，以致他用来证明基督无罪性的前提，反而因着不合圣经而显得极其脆弱，不堪一击。他的失误，在于以个人理论证明圣经真理。虽然他的理论无法通过圣经真理的考验，但是他所坚持“基督没有罪性”的真理，却不致因他的失误而变成错误。基督徒的信仰来自圣经的真理；而圣经的真理是自证的。“基督没有罪性”是真理，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理论来证明。人的理论经不起考验；但真理、神的话却要长存，永不废去。我们必须指出奥古斯丁的失误，但我们也肯定他正统、合乎启示的信仰：照着圣经，基督不仅是没有犯过罪的完全人，祂更是无罪的神人。 
			

			
				我们知道，神学家的托付与职责，主要在于陈明神圣真理，解决信仰疑惑。但凡认识圣经的人都得承认，圣经中的确有许多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奥祕，道成肉体就是其一(提前三16)。无论陈明真理或解释信仰，都不能脱离或取代信的原则。信乃未见之事的确据(来十一1)。未见并不代表不实；因许多真理都是未见之事。人的眼目、心思既然有限，人又岂能用有限感官，求证无限真理？一切合理解释和说明，都不能用来取代或加强信，信是验证真理的独一原则。有信之人，能得未见之事的确据；无信之人，再多说明也是徒然。我们相信基督成为肉体，既没有罪也没有犯过罪，不是因着神学家或哲学家所提出合乎人类逻辑的演绎或推论；乃是因着这些是真理，是神话语中的启示，是我们信徒应该相信并接受的。
			

			
				在五世纪奥古斯丁首次提出基督无原罪说后，解释基督无罪的理论在中世纪又有新发展。经院哲学学者反对奥古斯丁及区利罗的说法，质疑基督不犯罪是否真因祂生来无罪？他们认为，若说基督所成肉体生来无罪，成肉体的基督怎么会“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因此，他们提出另一套说辞，表示基督不犯罪不是因祂的人性生来如此(否则祂的人性就不是真人性)；也不是因为祂的人性与神性是一，以致人性受神性主导而不致犯罪(否则祂的人性就不能体会人的软弱)。他们认为基督乃是从起初就被一种神圣恩典 ( divine grace ) 所充满，因此祂虽成肉体，却不会受试诱而犯罪。由此可见，中世纪天主教神学家的处境，其实仍和初期教父一样，身处于两个重要的圣经原则—基督是无罪的，而祂的肉体与我们一样—之间，来回摆荡。只不过大多数初期教父，并不刻意製造兼顾二者的合理解释；而善于理性推理的中世纪神学家，则因无法容忍两者之间没有合理的演绎，而以自创的神圣恩典说，消弭这两个看似彼此矛盾原则的间距。我们可以说，初期教父们的作法，虽然保守，却忠实的保留了圣经的原意与原貌；而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以神圣恩典来解释基督的无罪，似乎带着太多人智的创意，也留下太多造作的痕迹。 
			

			
				改教之后 
			

			
				无论是初期教会教父们或是中世纪天主教神学家，原则上皆认定耶穌既没有罪也没有犯过罪；只不过在这两个时代中的人物，对此问题强调的重点不同，解释的角度也不同。前者以为基督没有犯过罪是因祂没有罪性，或是因祂的人性与神性是一；然而后者认为，基督没有犯过罪是因基督有神圣恩典，所以不能犯罪。到了十六世纪，欧陆更正教的路德宗，在基本上仍延袭罗马天主教神学里“基督生而无罪”与“基督不能犯罪”的观念。但英国改教人士诺克斯约翰(John Knox)，则采取与初期教父们较为相似的看法，对此一问题保持相当的谨慎与平衡。诺克斯约翰在解释希伯来四章十五节时说到，“希伯来书作者的意思是，当耶穌受试诱时，并无决意犯罪，亦未屈服于罪之诱惑。但试问，若罪未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存在，怎能说有试诱？…我们能否说，耶穌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却未在内心体会人实际的罪恶？我没有说我们不能；但我说，没有显明的路使我们能够如此。”诺克斯约翰的犹预，其实是历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共同情形。我们相信，只要是忠于圣经原貌的人，必定产生这种犹预：基督既成了肉体，又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祂怎能不与罪相关，又怎能不知罪？若成肉体的基督与罪有关，何以圣经又明文说到基督没有罪，不知罪，也没有犯过罪。诺克斯约翰在这件事上，立定了一个尊重圣经的美好榜样。他放弃强解这个问题的权利，并不代表他在神学知识上的贫乏，反而显出他身为一个杰出神学家所该有敬畏神并高举圣经的智慧。 
			

			
				到了十九世纪，在新派神学(Modernism)影响下，神学家与哲学家大多扬弃传统，挑战信仰原则与传统神学观点，并另立神学解释的新逻辑。基本上，新派神学受科学研究精神的约束，着重耶穌为一常人的事实，不太强调其神性；因此对于基督的无罪，多不以神性观点视之，而纯以行为道德的观点来解释。换句话说，传统神学相信耶穌具有神性，因此祂必定没有罪；而新派神学乃是以耶穌行为上的纯全与超凡，来推断其神性的本质。例如，新派神学鼻祖之一的士来马赫(Schleiermacher)指出，基督若不能犯罪，新约圣经中耶穌接受并胜过试诱的记载，就毫无意义。因此他认为，“基督不能犯罪”的观念必有瑕疵。不仅如此，若基督胜过撒但试诱是因祂不能犯罪，无疑指明基督的高尚道德并非胜过“内心煎熬”的结果，这说出基督的受试诱必定异于属肉体之人的实际情形。如此一来，如何能解释基督取了与罪人一样的肉体？另一新派人士乌尔曼(Ullmann)尝试以他个人的看法圆解这一问题，他认为最好的解释是：“基督的无罪…并不排除祂犯罪的可能。”因为“耶穌若是一真正、真实之人，我们就不能否认祂有犯罪的可能，这个可能性与其人性直接相关。”不过乌尔曼认为基督虽有可能犯罪，却没有犯罪，因此祂在道德上可以说是无罪的。 
			

			
				新正统派(Neo-Orthodoxy)崛起后，该派人士自许卫道先锋，右批天主教神学中为了强解基督没有罪而产生“无原罪受胎”的迷信，左打新派神学纯粹以道德言行审核耶穌的肤浅作风。他们拒绝天主教的迷信，也不认同新派的作法，然而他们却依附新派神学所说，耶穌的无罪不能证自“生来无罪”，祂的人性也并非完全与罪无关。例如巴特(Barth)的附从者潘宁博(Pannenberg)就曾辩解说，“若是罪与…人的素质无关，只连于人现时的存在，基督生来无罪就是不可信的。若耶穌是真人，却在肉体并行为上不受玷污…只有凡人身上才有罪，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有人认为，在成肉体时神并没有穿上必朽坏的罪之肉体，只是神性连于一个完全纯洁无罪的人性。然而这与新约的见证并初期基督徒神学相牴触，因为照着新约并初期神学的见证，神的儿子取了罪之肉体，并在这肉体中胜过罪。”新正统派人士基本上并不脱新派窠臼，强调耶穌是人，过于耶穌是神。不过，新正统派提到耶穌人性与罪的牵连时，不若新派来得极端；而新正统派聊顾耶穌神性的一面，又比新派矢口否定耶穌神性的强硬态度好一些。巴特的说法充分代表新正统派的立场，他认为“耶穌在人堕落情形中的性情上，与我们一样”。“耶穌的无罪绝不是祂人性中的情形，而是在于祂在世生活的行为。”同时，他也相信耶穌之所以没有罪，并不是由祂在地上生活的道德来决定，而是由祂的死而复活来证明。换言之，巴特认为，耶穌的死与复活足以证明祂胜过罪之肉体，因此证明祂没有罪。他说到，在基督复活以前，无法确定基督是否无罪；必须在基督复活之后，祂的无罪才得到证明。潘宁博同意巴特以复活为耶穌无罪之证明，并且认为复活足以证明祂没有犯过罪，甚至也可以证明祂生来就没有罪。巴特自创“动态式无罪”(dynamic sinlessness)的说法也获得麦夸里(Macquarrie)的支持。麦夸里强调，基督成肉体的事实不容否定，他反对“基督无原罪受胎”和“基督不能犯罪”的说法。他认为基督是“没有”犯罪，而非“不能”犯罪。但对于巴特大胆说基督取了“罪之肉体”，他不表赞同。他谨慎的指出，“‘罪之肉体’一辞易生误解，应当避免；但重点是，基督确实有分人之所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也采取改教神学家诺克斯约翰的犹预态度，他认为基督既没有罪，因此顶多只能说，罪牵连在祂的肉体里40。 
			

			
				解开道成肉体奥祕之钥 ─ 约三14、罗八3与林后五21 
			

			
				约翰一章十四节与希伯来四章十五节是否真如某些神学人士所言，是彼此矛盾，只能二择其一？主耶穌如何能够是神成肉体，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却没有罪？我们不能否认，这实在是个难解的奥祕。正如神如何是三而一，基督如何是人又是神，新约圣经并没有提供我们关于基督成肉体却无罪的真正原因。但是，我们能借着信，接受真理。我们已经看见，历世历代探索这项神圣真理的人，绞尽脑汁，甚至加上个人臆测，也无法完全描绘这些奥祕的真相。这说出在信仰上，理性的判断是必须的；但运用理性的终极目标，仍不能尽知一切信仰上之奥祕，以作为信仰的基础，甚至顶替信在信仰中的地位与功能。因基督徒信仰若本于知，信就必定归于徒然。正确的基督徒，既非无理性的反智主义者，亦非无信心的惟理主义者。在这理性主义当道的时代，基督徒尤其应当切记主在祂复活之后，称许运用信心的门徒；不称许多马“眼见为凭”、“手摸为证”的态度 (约二十24~29) 。因此我们必须领会，一个信徒在信仰上不可或缺的正确态度应是：懂得尊重圣经的权威，敬畏神和祂的奥祕，适度约束自己如脱韁野马般的好奇头脑，谦卑的顺从、相信并接受圣经的字字句句。 
			

			
				事实上，新约圣经在这个问题上并非让信徒完全没有深入的余地，少许重要经节也提供一定程度的解答。自初期教父时代起，有三处圣经常被引用，以说明成肉体的基督为何在各方面与我们罪人一样，却没有罪。第一处是约翰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在此，耶穌被比作有蛇形却无蛇毒的铜蛇。罗马八章三节则是保罗明言，神差遣祂的儿子，成为“罪之肉体的形状”(原文直译)。至于林后五章二十一节更是特别，保罗在此见证基督为我们成为罪，却是不知罪的(原文直译)。 
			

			
				约翰的见证在殉道士游斯丁的著作中得到印证。在《Dialogue with Trypho the Jew》中，殉道士游斯丁引用约翰三章十四节，说到摩西在旷野所举之蛇，即为基督的表征(sign)。在《Against Heresies》中，爱任纽将约翰三章十四节与罗马八章三节相提并论，说到“人得救脱离古蛇伤痕之法，乃借着相信在罪之肉体样式里的基督，祂从地上被举起…”。特土良是初期召会中第一位详细解释罗马八章三节的教父，因着马吉安否认基督成为肉体，特土良撰《Against Marcion》一文，严厉驳斥这种幻影论思想，并严正指出，“若是父差遣祂的儿子，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人就不该说，祂的身体只是幻影(phantom)。…祂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被差来，使罪之肉体能被这相似的素质(substance)所拯救，甚至这素质也是属肉体的(fleshy)，与罪之肉体相似，但却没有罪。…神的灵医治肉体还不算大事，更大的事是一个肉体，罪之素质的复本(copy)医治了肉体。这素质是肉体，却没有罪。因此所谓‘样式’，…应不是指在素质上有任何错误。…若是所谓‘样式’是指在素质上有罪，他(保罗)就不必加上‘有罪’(sinful)一辞，因他只要用‘肉体’即可。”特土良在此明白指出，“罪之肉体”与“罪之肉体的样式”的唯一差异，在于前者有罪，后者无罪，余皆相同。在《On the Flesh of Christ》里，特土良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罪之肉体的样式”并非“肉体的样式”，因祂不是一个不实际的幻影；也不是“罪之肉体”，因祂没有罪人的罪。“基督没有犯过罪的肉体，与我们犯过罪的肉体相似—在其性质上，不在其败坏上。” 
			

			
				奥古斯丁引用林后五章二十及二十一节说，神使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不是为我们“犯了罪”，因此祂是没有罪的。他也根据希腊文文法结构分析，证明保罗在林后五章乃是利用对称性文句结构，技巧性的指明，正如祂乃是义的，因我们成为不义的；我们这不义的，因基督成为神的义。因此，正如义原不是我们的，罪原是我们的；照样罪原不是祂的，义原是祂的。不仅如此，奥古斯丁也根据旧约七十士希腊文译本，证明在许多旧约经文中，“赎罪祭”就是“罪”。他认为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神使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熟悉旧约圣经的人了解我所说的…例如一隻羊，或是一隻公山羊，为着罪被献上。为着罪被献上的祭牲，本身就被称为罪。…因此在律法书中有一处说，祭司要按手在罪的头上(利四29,七十士希腊文译本)。神使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也就是说，祂为我们成了赎罪祭。”由此可知，奥古斯丁的观点，符合以赛亚书中所预言，耶和华以基督为赎罪祭，并将我们的罪都归在祂身上。 
			

			
				奥古斯丁也根据罗马八章三节，认为基督的肉体虽是必死的(mortal)，却只有罪之肉体的样式，因此祂是没有罪却承担了罪的结果，所以神才能在祂这肉体中定罪了罪。他说，“(亚当的)肉体因着拣选罪成了罪之肉体，罪又代代相传，罪之肉体因此繁殖，除了那位罪之肉体样式者之外。”“这是什么样的肉体？是必死的，是可以被捉拿，被钉死，被杀害的。…神差祂的儿子来，是在真肉体里，在必朽坏的肉体里，但不在罪之肉体里，只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正如‘人’这一字是用于真人，但你若指这墙上一幅人像，问人这是什么，人们会说，这是个‘人’。基督的肉体就是像这样，有罪之肉体的样式，使其能成为赎罪祭，就是罪。”奥古斯丁更进一步寓意式的引申诗篇三十五篇十三节及六十九篇十一节，指出“麻衣就是指着祂必朽坏的肉体说的，…麻衣就是罪之肉体的样式。…而神使祂的爱子穿上羊皮，借着羊皮，神就得以定罪羊。在神的道(Logos)中没有罪，即使在祂作为一个人的神圣之魂和心思中，…甚至在祂的身体里也没有罪，只有罪之肉体的样式。因死是借着罪来的，而祂的身体是必死的。…主自己穿上了羊皮，因此祂就不被人认出，因祂隐藏在羊皮之内。”奥古斯丁在此充分发挥他善用比喻的解经技巧，他认为罪之肉体的样式就如人的“像”，是人却没有人的罪；也像羊的“皮”，有羊的外表却没有羊的生命，但当神定罪这肉体时，也同时定罪了羊—预表罪的赎罪祭牲。我们不能说奥古斯丁的比喻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事实上，这类比喻只能片面说明基督在其罪之肉体样式里却没有罪。例如，以人像等同于人，似乎稍嫌牵强；而以基督必朽坏的肉体为神所定罪之羊的羊皮，也不尽合理。因此，若有人要在其中寻隙，找出这些比喻的破绽，实非难事。然而，只要读者能客观并仔细的阅读上下文，就能明白奥古斯丁使用这些比喻的原意，一面在于强调基督肉体在本质上同于罪人肉体，另一面也强调基督的肉体在罪上不同于罪人肉体。如此领会，就不易对奥古斯丁的生动比喻，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另外，奥古斯丁也认为约翰三章十四节中的铜蛇，就是基督肉体的预像(prefigure)，是在罪之肉体样式里的基督。他将罪比作蛇毒，并指出约翰以铜蛇预表基督，就是指明基督只有蛇形—罪之肉体的样式，却没有蛇毒—罪的成分。因此奥古斯丁说，“主并没有在身上带着罪—如同蛇之毒素。…但的确带着死(铜蛇被挂在杆子上)，好使过犯得以在其罪之肉体的样式里被消除，以致罪之肉体的过犯与刑罚得以除去。”虽然奥古斯丁在此运用约翰三章十四节的比喻，巧妙的说明并解释了罗马八章三节“罪之肉体的样式”，并林后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但他仍慎重并谦卑的强调，约翰三章十四节所启示之基督的成为肉体，是一个“极大的奥祕”。 
			

			
				奥古斯丁以约翰三章十四节解释罗马八章三节及林后五章二十一节的作法，符合以经解经的原则，因此许多神学家皆视之为正统解经。例如路德就曾发表类似看法说到，“铜蛇被举起，这样祂就在十架上担当我里的蛇毒，不过祂自己里面并没有蛇毒。”十八世纪著名解经家 Matthew Henry 也曾说，“医治他们(以色列人)的是铜蛇，…它是照着毒蛇的形状造的，但没有毒，没有刺，合式的预表基督，祂是那不知罪却替我们成为罪的。祂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但没有罪，祂就像铜蛇一样的无害。”十九世纪神学家John Peter Lange 也认为，铜蛇“有邪恶的外表，却有良善的本质；表面看似乎有毒，实际上却是完全。”同时 Lange 也推荐 Henry Alford 更详尽的解释：“自创世记三章以来，蛇在圣经中就是那恶者的表征。…蛇以其毒遍及受害者全人，使其成为有毒的，以致其死亡。因此—那恶者之毒—被注射到我们的性情里，使人性情成为罪之肉体。在此(约翰三章十四节)铜蛇是照着咬他们(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之蛇的样式造的，…在这铜蛇里没有毒，只有蛇的样式。这岂不正是罗马八章三节所说，主耶穌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这岂不正是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林后五21)？祂岂不是在十架上公开展示祂胜过仇敌，使仇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西二15)？当祂被钉死时，罪、死和撒但岂不也一同被钉死吗？”由此可见，Matthew Henry、John Lange 和 Henry Alford 一致认为，约翰三章十四节无疑是说明罗马八章三节和林后五章二十一节的最佳例证。 
			

			
				在华人神学界中，李常受也曾引用约翰三章十四节，解释约翰一章十四节、罗马八章三节及林后五章二十一节中道成肉体之奥祕。他说，“当基督成为肉体时，祂是成为好的，还是成为坏的？答复这样的问题，要十分谨慎。约翰三章十四节指明也保证，当基督成为肉体时，祂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坏的。而罗马八章三节说，祂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这样式就等于铜蛇的形状，有蛇形而无蛇毒。基督是成了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却无分于肉体的罪 (林后五21,来四15)。基督是在形状上成了罪的肉体，并不是实际成为罪的肉体。…那条铜作的蛇，在形状、外表和样式上像是一条真蛇，其实里面并没有毒。它有蛇的外形，而无蛇的性质。…就外形说，祂与有罪的人完全一样，但在祂里面却没有罪的性情。”“主耶穌亲自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挂在杆子(即十字架)上的铜蛇就是预表祂。铜蛇只有蛇的样式，却没有蛇的毒性。主耶穌由童女所生，好取得罪之肉体的样式，但祂完全没有肉体的罪性。我们对这件事必须非常谨慎。”李氏相信基督来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而在肉体里有撒但。但他非常准确的指明，“说基督成为肉体，而在祂的肉体里有撒但，这是异端。然而，说基督成为肉体，而在肉体(不是基督的肉体)里有撒但，这是正确的。我们教训真理，必须…在言语中使用许多修饰语，并且非常小心、谨慎、详尽。例如圣经说，话成了肉体，这意思不是说，话成了有罪的东西。圣经把基督比喻为一条蛇，这意思也不是说，基督是有毒性的。…堕落的人有罪，但基督没有罪 (林后五21,彼前二21~22) 。祂成为堕落之人的样式，但祂没有堕落之人的堕落性情。”“这条代替的蛇必须没有毒素。如果铜蛇有真蛇的毒素，就不能代替属蛇的人了。用来作代替的蛇必须是清洁的，没有毒素。…我没有教导人说，主耶穌有罪恶的性情。然而，…我的确教导人，主耶穌成为肉体的形状，就是罪之肉体的形状，但祂没有罪的性情。” 
			

			
				李氏也说明基督取了罪之肉体样式，并由旷野中所举起之铜蛇所预表的主要目的：“新约启示：我们肉体里的罪就是撒但那蛇的性情。要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把约翰三章十四节、林后五章二十一节、罗马八章三节摆在一起。…我们把这些经文摆在一起，就能够晓得，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古蛇、魔鬼、撒但就被破坏了。”也就是说，李氏相信，照着新约圣经的启示，罪成了一个人位，活在人的肉体里(罗七18~25)，基督虽取了真人之肉体(约一1,14,来二14)，但基督的成肉体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来(罗八3)，因此在祂的肉体里没有罪(来四15)。李氏在此一问题上所表达的立场，颇具诺克斯约翰面对这一问题的谨慎与犹预，也合乎初期教父并重约翰一章十四节、罗马八章三节、林后五章二十一节及希伯来四章十五节的特点，充分并忠实的保持了新约圣经两面平衡的原意，可谓中规中矩。 
			

			
				不仅如此，李氏又进一步说明，基督既没有罪，神如何能在祂的肉体中定罪了罪(罗八3)，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来二14)？祂如何能是那没有罪的，神却使祂为我们成为罪(林后五21)？在处理这一历代神学人士都感棘手的问题上，李氏也显得格外谨慎。他在《神新约的经纶》一书中用比方来解明这一个难题。他说到肉体有两个部分，大的部分是有罪的，小的部分是没有罪的。在大的部分里有撒但和罪，但在小的部分里有神。两个部分彼此连接，但彼此之间也有一分别界线，神在无罪之肉体的范围内，就是基督无罪的肉体；而撒但是在有罪之肉体的范围内，就是堕落之人有罪的肉体。基督无罪的肉体虽然无罪，却与撒但存在之有罪肉体牵连一起(此时祂的无罪并不因此改变)。于是，“基督上了十字架，借着把死注入肉体里，就把整个肉体的范围置于死地，包含撒但和罪在内。当耶穌把祂的肉体带到十字架上时，就把在肉体里的撒但和罪带到十字架上，并且把死注入包含撒但和罪的肉体里，就是祂已经与之联合的肉体里。”李氏表示，这就是希伯来二章十四节所说，耶穌—与我们同有血肉之体者—借着死，毁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在《约翰福音生命读经》中，李氏又以“老鼠笼”为喻，说明撒但如何陷入人之肉体并被毁坏：“在这宇宙中有一隻小‘老鼠’，就是撒但。人性(编者注:读者需留意,并非‘基督的人性’)成了一只笼子，在这笼子里他被抓到了。亚当是笼子也是饵。撒但咬住了饵…就陷在笼子里了。他被笼住在人的肉体里。有一天主耶穌穿上了这罪之肉体的样式(编者注:读者需留意,主耶穌并非穿上‘这罪之肉体’)，然后将这肉体带到十字架上，将它钉死。借着钉死肉体，祂就毁坏了那将自己注射到人里面的魔鬼。”严格来说，此一比方确与新约圣经的启示吻合，也未背离李氏自己在《神新约的经纶》和《约翰著作中帐幕和祭物的应验》等书中所抱持的原则和立场；同时又能生动的说明，无罪的基督如何能带着人有罪的肉体在十架上毁坏撒但。李氏在《新约圣经恢复本》中也说到，“基督虽没有肉体里的罪，却仍是在肉体里被钉死 (西一22,彼前三18) 。如此，就把与肉体相联有关的撒但，连同撒但身上所挂着的世界，一併都在十字架上审判了 (约十二31,十六11) ，并且借此将撒但废除了 (来二14) ；同时，神借着基督这在肉体里的钉死，也将撒但在人肉体里所带来的罪定罪了。”
			

			
				正确的认识与态度 
			

			
				在此我们不难看出，道成肉体的确是一极大奥祕。道成肉体是基督在地上职事的开端，也是祂救赎工作的起头；是神永远计划中的要步，也是信徒能得着神救恩的关键。若是道成肉体在主、客观方面不具重要性，就根本没有进行深入研讨的价值与必要。历代对此真理的研究与看法之所以层出不穷，正是提醒信徒们，这项重要真理值得我们深入了解。换言之，信徒不应对此抱持不感兴趣，或是不求甚解的态度。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基督的成肉体(约一1,14)，乃是亲自有分于人的血肉之体(来二14)，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四15)。但是祂没有罪(四15,约壹三5)，不知罪(林后五21)，也没有犯过罪(彼前二22,赛五三9)。因为祂乃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来(罗八3)，是那不知罪却为我们成为罪的(林后五21)，并由摩西在旷野所举起的铜蛇所表征(约三14)。因此，借着祂十字架上的死，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罗八3)，审判与肉体相联的撒但及他所挂着的世界 (约十二31,十六11)，又废掉在人罪之肉体中掌死权的魔鬼(来二14)。这是我们对道成肉体正确、完整的认识。 
			

			
				历代许多神学家都曾探讨基督道成肉体这一奥祕。因着它是极大的奥祕(提前三16)，超越人类文字所能描述，超越人类逻辑所能解释，也超越人类心思所能领会；因此历来神学家们对此一直讨论不休。但是我们看见，在新派神学兴起之前，无论其是如俄利根般的一鸣惊人，奥古斯丁般的尽情挥洒，或如特土良、爱任纽和诺克斯约翰般的谨慎保守，他们的观点至终都能归纳出一个坚定的事实，就是在基督道成肉体的奥祕中，必定同时具有约翰一章十四节及希伯来四章十五节两面的真理。在新派崛起以后，许多神学家自命追溯并重塑圣经原貌，却拆毁这个基本立场，以致陷入进退失据、顾此失彼的窘境，圣经也在他们的手中被贬为一本平凡又充满矛盾的历史文献。可幸的是，在这个新派神学当道的时代中，仍有许多正统神学人士借着单纯信仰，竭力维护新约原貌，坚定持续的持守使徒的教训，让约翰一章十四节与希伯来四章十五节“和平共处”；让这两节圣经各自并充分的陈明其所代表之真理；让信徒们品尝圣经真正、甜美的原味；让这两节圣经不受阻碍的传扬，道成肉体的基督在各方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我们相信，就着真理的传承来说，他们的坚持与忠实值得肯定。并且我们也要呼吁，他们的坚持，该成为所有喜爱圣经并尊重圣经之基督徒共同的坚持。
			

			
				王生台
			

			

	


				国度时代、永世
			

			
				问：我们知道现今是召会时代，将来主再来时，会带我们进到国度时代里，国度时代结束之后，就进到永世里，永永远远在新耶路撒冷里，请问在国度时代我们还会用到金钱么？将来永永远远在新耶路撒冷里会不会很无聊呢？
			

			
				回答：
			

			
				根据路加福音16:1~10主耶穌所提的一个精明管家的比喻，特别是16:9的“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去。”这一句话乃是指着国度时期说的，那时钱财会成为无用了。你可以参考恢复本圣经在那里的注解。
			

			
				钱财乃是玛门，属于撒但的世界。但在国度时代，撒但被捆绑在无底坑，钱财也会成为无用。那时，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甚至万物包括所有生物在内，都要从现今的败坏奴役之捆绑下得到释放（罗8:19~22），根据以赛亚书的描述，那时，豺狼会与绵羊羔同居，牛与熊同食，吃奶的孩子玩耍在虺蛇的洞口，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 (11:9)。那是什么一个世界，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有公义的主作王，不义的撒但和罪恶被捆绑，地上有和平、公平，还有许多得胜的圣徒，包括保罗等爱主的历代圣徒在内，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能跟他们有甜美的交通，不是太好了吗？还有，主自己作生命树赏赐给得胜者，不是上好的？（请看大本诗歌770：
			

			
				“能同所有爱你的人来爱你，…我所想念的乃是你，爱我的主，…有你在内作中心，并奖赏。”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在新耶路撒冷时，虽然是永世，但有神与羔羊的宝座作为中心，有生命水的河将神圣的生命随时不断的带给我们，让我们享受。诗篇36:8提到神的子民必因神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神也必叫他们喝神乐河的水。这是神在时间里给我们的预尝，得以满足、喜乐。保罗也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腓1:23），彼得告诉我们在基督再来时，我们要欢腾（彼前1:6），到了千年国和永世能与主同在而没有肉体的困扰，那是多么好！圣经中没有告诉我们，在那时我们要作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三一神自己会成为我们的满足和喜乐，这不就够了？
			

			
				我打一个比方，如果你不是很喜欢一个人，而你必需有一段时间，比方一两个星期，天天跟这人在一起，你会想这有多无聊，大概会想找别的人来作伴，或想看电视，打电脑，或去什么地方，你所喜欢的事来打发时间。但你若是非常热爱这个人，你只想和这个人在一起，你可能也会计划两个人要作什么，去哪里，但最重要的乃是只要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即使什么也不作，那里也不去，只要两人在一起，天长地久，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情，那不是太美妙了吗？是不是？主耶穌是不是我们所最宝爱的？最亲爱的？有一些诗歌，如大本诗歌141，“哦主耶穌，每想到你，我心便觉甘甜；深愿我能立刻被提，到你可爱身边！…主，你如一棵美丽凤仙，…殊姿超群，秀色独艳，我心依依恋恋。…但那最使我心欢喜，尚非你爱、你恩；乃是你的可爱自己，最满我情、我心。”诗歌290首说，“主耶穌，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当每次我想到属天的福气，让我心切羡慕早日会见你；我今日所希望只有你再来，我那日所快乐只有你同在。”愿这些诗歌中的情境成为我们今天的实际和渴慕。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培养出这样的口味和对主的喜乐、满足，还寻求世上的水以得满足，主说‘还要再渴！’（约4:13上）。当主来了，即使我们能在千年国中和祂一同作王，我们是否会以每时每刻跟主没有间断的同在而满足呢？还是想念地上的事物、娱乐？千年国中如果连钱财都无用了，可能连电视、电脑、网路、光碟、我们今天许多的消遣都没有了，我们若不满足于跟主的甜美交通，那一定会很无聊的。主是不是只好让我们离开千年国，在外面黑暗中除去我们里面对那些主之外的事物所给的满足，我想这是千年国中主所要对付的一件事项。等到千年完了，神的子民该对付的，都对付了，也都满足于基督作我们的享受、满足了，这个满足才是不朽坏的，能存到永远的，新天新地就开始了，所有神的子民都能在无止尽的永世里，来享受三一神作我们全备的供应和满足。
			

			
				让我们今天就开始发展出对主享受的胃口，求主天天扩大我们的胃口，从几分钟到几个钟头，到一天，到一周，到一年，到永世！那么我们就在地若在天了。千年国的实际也就让我们提前享受了。
			

			

	


				受浸归与摩西
			

			
				林前十2受浸归与摩西，为什么是归与摩西，而不是归于神？
			

			
				创六3不永远与人相争
			

			
				请问为何在创世记生命读经里，却另译为“永远不与人相争”其意思不是差得很多吗？
			

			
				在恢复本圣经中，好多中文的语法不正确，简体版的简体字有好多是用错的。
			

			
				回答：
			

			
				以色列人过红海是新约信徒“受浸”的一个预表，而摩西也是一个旧约里预表“基督”的人物，保罗在林前10:2说以色列人在云里，也在海里受浸归了摩西。这和新约中的说法应该没有两样。
			

			
				为什么说摩西是预表主耶穌呢？让我举几个例子：摩西乃是神所预备的器皿，将神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耶穌”乃是耶和华救主，要将祂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太1:21）。在摩西出生时，受到法老王的逼迫，几乎丧命；而耶穌在出生时，受到当时罗马政权希律王的逼迫，逃往埃及（太2:13~18）。摩西要来拯救他的同胞，却被以色列人弃绝；同样，耶穌来到神的子民那里，要将救恩带给他们，却遭到更大的弃绝（太12:22~37, 13:53~58）。摩西在外邦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基督被以色列人弃绝，来到外邦地，得到一个主要由外邦信徒（我们）所组成的妻子。摩西靠着差遣他的耶和华神说话、行神迹，耶穌也是不说自己的话、不行自己的事、不作自己的工。因此，在这许多方面，摩西的确预表基督。
			

			
				但是摩西的预表只是一个预表，是有限制的，他也预表律法，只能将神的子民带出埃及，并不能将他们完全带进美地，神的救恩需要另一位人物－约书亚（名字就是希伯来文的“耶穌”），将神的子民带进美地。但是在带领子民过红海、行过旷野的一段，摩西是预表基督的。所以，保罗说，以色列人受浸归入摩西。
			

			
				我们认为信徒受浸是归于神，马太28:19说，将人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这是将人浸入三一神的里面。因为基督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西2:9），将人浸入三一神的里面就是将人浸入“基督”里。在行传里面，我们一再地看见门徒在提到受浸时，都是记载着归入基督：在五旬节时，彼得说，“各人要靠耶穌基督的名受浸”（徒2:38）。在撒玛利亚，“他们浸入主耶穌的名里。”（徒8:16）。彼得吩咐哥尼流一家“在耶穌基督的名里受浸”（10:48）。保罗在受浸时，乃是呼求着主耶穌的名（22:16）。保罗在说到受浸的意义时，也是说：“岂不知我们这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浸入祂的死么？”（罗6:3）所以，我们受浸乃是归入基督。
			

			
				因此，保罗说以色列人在旧约的过红海乃是归入摩西，这是预表新约的信徒受浸归入基督。
			

			
				关于创世记生命读经的翻译，因为这是在1970年代，当李弟兄以英文释放信息之后，立即翻译的，主要是将信息翻出来，供应给华语圣徒，而对于经节上的翻译就没有像这几年来翻译旧约圣经那么花功夫去推敲，所以，会看见生命读经中的翻译经文和恢复本圣经所翻译的有些许差异之处。这些差异之处，若有意义上的不同，应可以后来出版的恢复本经文为准。
			

			
				你说：“在恢复本圣经中，好多中文的语法不正确”，在说“好多”之前，能否请你举例说出“一些”中文语法“不正确“之处？我们可以比较客观的来看。我虽然没有参与恢复本圣经的翻译工作，但我懂得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在恢复本圣经问世之前，我也自己试着翻译过一些经文。等到拿到了恢复本圣经，我也经常照着希伯来和希腊原文，比较恢复本的翻译和其他中、英不同的翻译。这么作了了十几年，我可以说，恢复本的翻译的确比我手头上七八种中文翻译本要准确多了。但是翻译是一种表达，最重要的有三项，而其顺序乃是“信实、达意、文雅（顺口）”。不能为了顺口将原文删掉或任意修改、加减。希望你能具体提出几处你认为不正确之处，然后，我们可以讨论。若你的建议是值得考虑的，我会通知负责翻译的圣徒。
			

			
				你又说，“简体版的简体字有好多是用错的。”也能否举几处说明一下？希望你说的“好多”错误能被修正。谢谢。
			

			

	


				路加福音九章37-43节
			

			
				回应：路加福音 9:37—43
			

			
				主耶穌在此所说的话的确不容易明白，我们需要从这句话的背景与上下文来看。
			

			
				第一， 这件父亲带着被哑巴灵所附之儿子的事，乃是跟着主耶穌在变化山上变化形像之后。当主在山上让三个门徒预尝国度之时，其他门徒在山下试图赶鬼，却失败了。所以当主耶穌一下山，这个父亲就带着被鬼所附的儿子来找耶穌，告诉祂，门徒没法把鬼赶出去。乃是在这一刻，主耶穌说了这句话，“唉，不信且悖谬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这一件事在三卷福音书中（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也都是跟着变化山之后。我们需要看马太16:21-17:23，这一段记载比较完全，也把赶鬼之后主与门徒的对话记载出来。门徒不能赶出鬼，乃是信心小。所以，主耶穌的这句责怪的话乃是针对缺乏信心的门徒所言。
			

			
				第二， 无论在哪一卷福音书，到了这时候，主耶穌已经行过多次神迹，赶过许多鬼，医过许多人，在这之前，主也向门徒启示祂是基督，要被钉死了，也将要复活，但是门徒们没有一个把这些话听进去了。在变化山上，主带了三个门徒，让他们见到了国度带着能力的来临是怎么回事（马太16:21-17:21; 马可8:29-9:29; 路加9:20-43）。这一大段上下文表示主将要离开他们，门徒们要在地上运用信心，代表主，等候神的国。有一天主还要再来，将神的国带回来。但是门徒却都在他们天然的观念中，争夺位子的大小，没有将主的话听进去，没有话就没有信心，也就无法运用国度的权柄赶鬼。所以，这时主觉得时候不多了，但是门徒的光景却还搆不上主的期盼，就只有嘆息，不得不说了这句话。
			

			
				王生台
			

			

	


				路加福音7章37节的女人是不是膏主耶穌的马利亚
			

			
				回应：路加福音7章37节的女人是不是膏主耶穌的马利亚？
			

			
				这个女人不是马利亚。我们需要仔细读圣经的上下文，会发现路加七章这里的记载是：
			

			
				1. 地点：拿因城，法利赛人西门家中，
			

			
				2. 时间：在主耶穌游行加利利的传道职事时，
			

			
				3. 女人：这个城里出名的罪人，没有人看得起她。
			

			
				4. 没有记载其他门徒在场，也没有他们对这女人的责怪，
			

			
				5. 女人的膏：先站在耶穌背后，挨着祂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穌的脚，用自己头发擦干，亲耶穌的脚，用香膏抹上。这是罪人因着信知道救主的宝贵，只有耶穌能知道罪人的心情。
			

			
				6. 主耶穌对法利赛人的说话：关于罪人蒙恩赦罪的感激，并告诉这有罪的女人，“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走吧！”
			

			
				其他福音书记载马利亚膏耶穌时
			

			
				1. 地点：在伯大尼，患麻风的西门家中（太二六6），
			

			
				2. 时间：主耶穌末次上耶路撒冷，逾越节的前几天（太二六1，约十二1），
			

			
				3. 女人：清楚说是马利亚（约十二3），
			

			
				4. 记载了患麻风的西门（可十四3）、马大、拉撒路、门徒与门徒的责怪（太二六8-9，约十二4-5），
			

			
				5. 马利亚的膏：一磅至贵的真哪达香膏，抹耶穌的脚，用头发擦耶穌的脚（约十二3），浇在耶穌的头上（太二六7），
			

			
				6. 主耶穌为马利亚说话，说这是“一件美事”，是为着祂的安葬所作，要门徒传福音时，也要述说马利亚所作的（太二六10-13）。
			

			
				传福音是传讲神如何爱我们，我们传福音要有能力，有冲击，就需要述说马利亚的事，而马利亚的事是说我们人可以爱神。光是神爱人是不够的，福音乃是我们接受了神的爱，也如同马利亚一般来爱神，将我们的至宝爱浇灌在祂的身上。
			

			
				王生台
			

			

	


				罗马书三章8节神的諭言
			

			
				罗马书3:1~8神的諭言指的是什么？
			

			
				我不明白保罗在定罪犹太人之后，为何还要插进这段话？这段话是说犹太人犯罪后，还有神的諭言托着吗？还是说犹太人虽有諭言托着，犯罪仍会受审判？还是说他插进这段是为着对付那些毁谤他的人？那些毁谤他的人是毁谤他什么，与他对犹太人的定罪有什么关系？神的諭言指的是什么？
			

			
				回答：
			

			
				在希腊文中，“諭言”这个字乃是“说话”之意，所以，神的“諭言”就是神的“说话”。在新约圣经中出现过四次，另外在行传7:38，希伯来书5:12，彼前4:11也都使用了这个字。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他们说了不少的话，后来又借着向摩西和众申言者说话，这些话写了下来就是旧约圣经。借着神的说话，神将祂的心意先对犹太人，后来也对世人表明了。
			

			
				要回答你的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来认识神旧约的子民的特殊地位：
			

			
				摩西在年老死以前所写的申命记说，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将他们带到西乃山，“耶和华在山上，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之间，将耶和华的话向你们宣示。”(4:4~5)“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4:33)“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拣选你，作祂自己的珍宝，作祂的子民。耶和华钟情于你们，拣选你们，并非你们多于别民，原来你们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乃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祂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7:6~8)神拣选以色列人乃是神的爱，不是因为他们好，他们比别人公义，不是的，神的拣选就是没有理由的，并且神是信实的，不会违背祂的誓言。
			

			
				保罗在罗马书1:18~3:20写下救恩的需要－“定罪”，将全人类、自义者、宗教徒、普世众人都圈在内，指出人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需要救恩。在这一段定罪的话里，保罗特别将犹太人列在宗教徒一类中。很特别的，保罗在此没有说“以色列人”，而说“犹太人”，这是强调他们遵守一个没有实际的宗教，尤其夸口神所赐的律法（就是神的说话），但是却已经失去了神当时颁布律法的精义了，只落到知识、道理、礼仪，内心中却没有实际。所以，保罗说，真正的割礼乃是在内心的割礼，这才从神得到称赞（3:28~29）。
			

			
				好，在保罗如此定罪了所有落在宗教中的犹太人之后，他并没有贬低神的律法之心，他又回到当时神拣选以色列人时的恩典和信实，就是上面申命记所说的，神爱他们，神也守对他们列祖所起的誓言，因为这些原因，神乃是将祂的“諭言”托付给了犹太人。难道因为犹太人的不信，就可以废掉神的信实吗？犹太人的犯罪、不信，都没法子废掉神的信实，并没有改变神的諭言。保罗的这一段话乃是借着犯罪之人的不信、不义，衬托出神的信实、不变。
			

			
				接着保罗反驳当时有人误会他所传的福音，说，我们的不义可以显出神的义。他反驳说，神降怒，难道是祂不义吗？若神轻易降怒，那么神怎么能来审判世界？保罗在此定罪犹太人，他自己曾经也是个罪人，所以他将自己与犹太人并列，说“我的虚谎”显出神信实的荣耀。他又逼近一步反问反对者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干脆说，让我们作恶以成善呢？任何人都知道，根本不可能有作恶以成善的事，而且这是毁谤神的。所以，不但反对者的理由根本就不成立，而且他们这么说，这是一种明明的“毁谤”，应当受到审判的。
			

			
				希望这次回答了你的问题。
			

			

	


				求告主名的经节
			

			
				RE：想请教求告主名的经节
			

			
				回应UEU所引用的：
			

			
				1. 哈巴穀书2:20
			

			
				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敬静默。
			

			
				2.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马太福音 ]6:7.8
			

			
				3.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　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出埃及记 ]20:7
			

			
				以上这些经节都跟呼求主名没有关系，哈巴谷2:20的上下文是警告拜偶像的人。马太福音6:7-8是警告那些故意假冒为善的人，站在街角大声祷告，叫人看见。所以主要我们以真诚，关起门来在神的面前祷告。出埃及记20:7是警戒没有真心来敬拜神的，也不敬畏神的人。
			

			
				读圣经时断章取义，一厢情愿的找片面的经节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是很危险的。我们引用圣经时，需要认识上下文，否则连撒但也会引用经节来试探主（马太4:6）。我们要学习主耶穌，说，“经上又记着说”（马太4:7）。
			

			
				我可以找出一大堆圣经中的经节，要我们在神面前大声赞美，欢跃赞美。比方：
			

			
				诗篇22:3说，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诗篇22:6说，在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
			

			
				诗篇26:6说，我要在祂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诗篇30:12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诗篇32;11说，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诗篇33:1说，义人哪，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
			

			
				以上这一些经节都说出在神的面前要大声欢呼，歌颂、赞美，神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在神的面前，当你欢呼赞美时，当然是呼求主名的。
			

			
				对于呼求主名是否需要大声，我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也引用了许多相关的经节，对于真心要得着主的人，在危难时自然会大声；在喜乐时，也会情不自禁的大声赞美；在情况不允许下，也会像尼希米在王面前默默的祷告。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是否真心以灵、以真实来敬拜。至于有几位说，大声呼求对哑巴不适用。这是特殊情况。如果你不是哑巴，是否应该呼求主呢？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你们在得救以前是被领到哑巴偶像前，你所拜的是哑巴，所以你也成了哑巴。现在你得救了，神是活神，就应当在灵里说，“主耶穌。”（林前12:1-3）
			

			
				王生台
			

			
				———————————————————————————————————————
			

			
				RE：想请教求告主名的经节
			

			
				Jedi所问的使徒行传19：13-18，请大家仔细读一下，那几个冒名赶鬼的犹太人有“呼求主名”吗？圣经中的记载是“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灵附着的人，擅自称主耶穌的名，说，我靠保罗所传扬的耶穌，敕令你们出来。”(徒19:13)并没有如你所言，‘一喊“哦，主耶穌！”祂就来了。’但是即使这班恶人有呼求主名，在主的名里作了许多神迹奇事，在主耶穌再来时，主也不认识他们（马太7:21-23）。主是又真又活的主，不会被人利用的。就如同旧约时代撒母耳记中以利的两个恶儿子擅自将约柜抬出助战，反而两人战死，神不会被人利用的。
			

			
				Jedi所问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 圣经怎么说呼求和呼吸？呼求 = 呼吸吗？”
			

			
				你读过耶利米哀歌3:55-56吗？和合本的翻译是：“耶和华啊，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56节希伯来文原文中是：revachah’，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乃是“呼吸”。而“求告”的原文之意为：“呼求、哀声、声音”英文翻成cry。所以，这两节正确的翻译乃是：“耶和华啊，我从极深的坑里呼求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求你不要掩耳不听我的呼吸，我的呼吁。”在英文圣经中，很多翻译本都有将此“呼吸”意思翻出来，比方：King James Version, YLT, BBE, ASV, WSB等。所以圣经这里明言：“呼求”乃是“呼吸”。一个人在大声呼求时，能不呼吸吗？一个没有呼求过主名的人，当然会怀疑呼求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你诚心诚意的从你深处呼求主名，你就知道呼求主名与呼吸主的丰富是大有关系的。
			

			
				回答ueu: 你问到‘哈拿没有呼喊，神也眷顾她。那是为什么？一定要用人听得见的声音喊“主耶穌啊，哦，主耶穌。”才是正确的吗？’圣经中没有明文呼求主名非要大声不可，但是“呼求”这个字的希伯来与希腊文原文都是以“在…上”和“（按名）呼叫”所组成的。如以上Hongjun Zhang所提的以赛亚12:2-6，在神大能拯救时不就是扬声呼喊吗？历代志上5:21在战场上呼求，换了你，你可能是默默的求告吗？扫罗在逼迫基督徒时，他怎么能分辨要抓谁呢？行传9:14告诉我们，扫罗所抓的门徒乃是以别人能听见的声音来呼求主名的人。你所提的撒母耳记上哈拿的祷告，那是祷告，圣经并没有说她“呼求”。
			

			
				其实，我想这里的讨论，大不大声都不是问题，我们不要被搞到“怎么作”的问题里，真正要搞清楚的乃是：你内心是否想要接触神？你是否想要神听见你的呼求，你的祷告？你是否以“灵”来接触神？（约4:23-24）自义的法利赛人在圣殿里祷告，神不听；反而一个税吏低头捶胸，说，“神啊，宽恕我这个罪人。”神就悦纳他了（路9-14）。我们不要作一个“洁净杯盘外面”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太23:25-26）。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以灵和真”来接触祂。
			

			
				王生台
			

			
				——————————————————————————————————————————
			

			
				对于Benjamin所说的‘哑巴’是否需要呼求主名一事，我觉得这是特别情形。在此大家所讨论的都是指着一般正常的人。而且王弟兄的回应中也说过，大不大声并不是问题，问题乃是在你是否在灵与真实里来敬拜神。如果你要特别指出哑巴的不能呼求主名，那是另当回事。王弟兄所引用的圣经经节都是指着一班正常的人，不是指着哑巴说的。哑巴只要也以灵和真来接触神，神也会喜悦的。但是，如果在战场上，在危难时，你真心诚意的想要接触神，只要你不是哑巴，应当就会大声呼求主的了。
			

			
				关于Jedi所问的，的确很奇怪。李常受弟兄所交通的乃是指着属灵的经历说的。在这网路上，你问了许多奇怪的问题，都是在不信的人心思中，以物质界的角度所问的。主耶穌的亲近呼求主名的人乃是属灵的，只要是重生过的人，一呼求主名，主耶穌就是亲近的。否则圣经中记载那么多人呼求主名作什么？王弟兄说的对，你似乎没有重生过，所以没有这些属灵的经验，一直在物质的范围问一些令人“心思乱转，头昏脑胀的问题。”希望你能呼求主名，得救了，你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
			

			
				Benjamin弟兄所言，圣经中"没有"说一定要用人听得见的声音喊“主耶穌啊，哦，主耶穌。”才是正确的！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怎么记载这件呼求主名的事，圣经中的人物是如何来实行的。
			

			
				保罗在得救之前，名叫扫罗，极力逼迫跟随主的人。行传7:54-60记载司提反被杀之时，他乃是大声呼求主名。扫罗当时也在场，一定对这事得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到各处去抓“这道路上的人”，他怎么分辨出这些人？我们读到行传第九章，被主耶穌差遣去为扫罗按手的亚拿尼亚，在主要他去之前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到这人，他在耶路撒冷向你的圣徒行了多少恶事，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呼求你名的人。”(徒9:13-14)如果这些人是在内心默默呼求，扫罗怎能听得见？他哪有本事去抓？所以，在早期这些爱主的基督徒都是大声呼求的，而且他们的呼求连在外面街上的人都可以听得见的。即使他们知道大声呼求会被迫害，他们还是呼求，并不退缩。
			

			
				亚拿尼亚去见扫罗时，对他说，“现在你为什么耽延？起来，呼求着祂的名受浸，洗去你的罪。”(徒22:16)，你可以想像扫罗怎么受浸的。他是默默的受浸？还是回想过去逼迫了多少基督徒，内心亏疚，大声呼求主名，求主赦免？他的呼求不会比司提反的呼求小声吧。
			

			
				另外，让我们读一下几首诗篇，比方：
			

			
				第三篇，“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3:7)
			

			
				第四篇，“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啊，求你仰起脸来，光照我们。”(4:1, 6)
			

			
				第五篇，“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耶和华啊，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5:1, 2, 3, 8)
			

			
				第六篇，“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6:1-4)
			

			
				第七篇，“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耶和华啊，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7:1, 3, 6)
			

			
				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8:1, 9)
			

			
				第九篇，“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耶和华啊，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啊，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9:10, 13, 19, 20)
			

			
				第十篇，“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10:1)。
			

			
				写不胜写了，这些只是例证而已。几乎只要是向神唱的诗篇，都有向主的呼吁在内。我们要知道，这些诗篇都是让人大声朗诵与唱出来的。这些呼求是在心中默默的？还是大声的？
			

			
				在历代志上5:20，记载着以色列人在战场上打仗时，“他们得了神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阵上呼求神，倚赖神，神就应允他们。”在打仗时，呼求主名绝对不是默默无声的，应该是大声疾呼的吧！
			

			
				大卫写了几乎一半的诗篇，以上所选的几篇，除了第十篇没有注明之外，都是大卫写的。他是一个呼求主名的人，我们看一下他是如何来呼求的。当他将约柜抬入大卫城时，以诗歌称谢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呼求祂的名，在万民中传扬祂的作为。”（代上16:7-8）我们知道，称谢、传扬都是以别人听得见的声音作的，那么呼求也应该是别人能听得见的。
			

			
				神回答了大卫要为祂建圣殿，大卫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带我到这地步呢？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事，你又说到你僕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耶和华啊，你因你僕人的缘故，并照着你的心意，行了这一切大事，…耶和华啊，你也作了他们的神。耶和华啊，愿你所说关于你僕人和僕人家的话，如今得以坚立。…耶和华啊，照我们耳中所听见的一切，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没有神。耶和华啊，你所应许僕人和僕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耶和华啊，唯有你是神，论到你的僕人，你已讲说了这美好的事。现在你已乐意赐福与僕人的家，时这家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啊，你已经赐福，你僕人的家要蒙福到永远。”（历代志上 17:16, 17, 20, 22, 23, 26, 27）这一段大卫向神的祷告，是“说”的，应该不是默默无声的吧！
			

			
				诗篇116是一首呼求主名的诗：“我爱耶和华，因为祂听了我的声音，我的恳求；祂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呼求祂。死亡的绳索围绕我；阴间的痛苦临到我；我遭遇患难愁苦。然而，我呼求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性命！…主啊，你救我的性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拿什么回报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待？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呼求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啊，我真是你的僕人…你已经解开我的绑索。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呼求耶和华的名。”在这一首诗中，作者曾经多次呼求主名，神也听了他的呼求，拯救了他。他对神所作的感谢就是举起救恩的杯，继续呼求耶和华的名，并且要一生呼求。这里的呼求，也应该是听得见的，因为，在第一节，说，“祂听了我的声音，我的恳求。”试想在当死亡的绳索围绕了你；阴间的痛苦临到你时，你会如何呼求主名？是大声如失火呼救一样，还是默默无声，只在心中？
			

			
				最后，保罗在离世之前对提摩太说，“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提后2:22)，怎么知道哪些人是呼求主名的人，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他呼求？
			

			
				所以，圣经中虽然没有明言要大声呼求，但是从所记载的说话、所发生的事与实行，我们知道呼求主名，都是以别人能听得见的呼声来实行的。当然，我们不赞成不顾到身旁的人，而随便大声呼喊。而且当环境不允许时，我们也可以在内心默默的呼求。只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大声呼求主过，这样默默的呼求多半是在心思中的，还没有碰过灵。大声呼求有一个好处，就是突破我们的心思与情感的包围，迫切的要主，主也就被我们遇见。愿主祝福所有清心呼求祂的人。
			

			
				王生台
			

			

	


				全家得救
			

			
				回应：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每一个家之得救都是先从家中的某一个人开始的。圣经中有例子，如旧约的喇合，新约的哥尼流、腓立比的禁卒与吕底亚等人，都是全家一起得救。但是也有许多的例子，乃是主先得到一个人，从这个人开了这家的福音，借着这人的祷告、传讲、作见证等，将家人带得救的。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她先得救，然后将城里的人带到主面前去（约四28-39）。埃提阿伯太监乃是他先受浸，欢欢喜喜地回去（徒八36-39）。保罗、彼得等人都是主一呼召，他们就答应主，得救了。他们并没有先回家去，等到全家一起得救才受浸。圣经中找不到一个例子，非要等到全家一起得救，你才能得救。“当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乃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六31，保罗对禁卒所说的。这是神的应许，对禁卒而言，当天晚上就应验了。你如果详细读这一节圣经，这句话并没有说，你非得等到全家一起受浸得救，你才能得救。我们必须认识圣经是怎么说的。
			

			
				这位Jedi，你所问的逻辑很奇怪，不像是信主得救之人所问的，果然，你自己说你还没有受浸得救。不知你和Jeda是否同一位？如果是，我曾在#382，根据你所问的问题，提到你可能相信主，但还没有重生，所问的都在心思里打转。希望这些问答能帮助你从心思中转到灵里，接受主耶穌作你的生命，并且受浸，浸入祂的身体。你就会跳出心思的范围，进入神圣属天的范围，也就没有这些奇怪的问题，或讲一些不在生命中的事，另圣徒读来‘“眼冒金星头昏脑胀”，灵里撇气。”(#404)
			

			
				另外，圣经中虽有使徒行传十六31，讲到“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但是圣经中还有马可十六16：“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这里乃是清楚地说，只要相信并且受浸，就能得救，这句话是对所有的人，包括个人，或以家为单位的。主耶穌在旷野中受撒但的试探，撒但也引用圣经经节，但是主耶穌说，“经上又记着…”(马太四7)。所以，我们需要从全面圣经来看，不能只抓住一节圣经，断章取义的判断。如果有奇怪的思念，我们需要向撒但说，“经上又记着…。”来全面认识真理。提前2:4说，“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愿神祝福你，你先受浸，再为你家人祷告，求主实现祂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祂，对神也都是阿们的，好叫荣耀借着我们归与神（林后1:20）。
			

			
				王生台
			

			

	


				让我们能使用今天的科技（网路）
			

			
				感谢主，让我们能使用今天的科技（网路）来一同读神所赐给我们宝贵的圣言，也能在网路上彼此交谈讨论，研究真理。几十年前，我刚信主时，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法像今天这样，在网路上讨论。
			

			
				我1975年在美国念研究所时得救。在一个偏远没有教会生活的地方，只有两三本“十二篮”略微解渴。几年来，对圣经非常陌生，心想这么厚的一本书，怎么来读？1976年到了柏克莱，那里有教会生活，很羡慕有些圣徒那么认识圣经，但对神圣的话语自己仍然不知如何来追求。1978年，我搬到沙加缅度（加州首府），李弟兄来访，当时教会生活中有很大的风波，我们都期盼李弟兄会给我们指点，如何应对，等等。但他一个字也没有提风波的事，却鼓励我们养成一个正确的、固定读圣经的习惯。他说，如果你一天读一章新约，三章旧约，不到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开始天天读。有许多不懂的，我把它摆在一边，先把圣经里面究竟在讲什么读过去。不到一年，我果然读完了一遍。于是我开始读第二遍、第三遍。这时我拿到一些属灵书报帮助我，如：《圣经题要》、生命读经等。这些书籍开了我属灵的眼光，对神圣话语有胃口，并带我进入对基督实际的享受里。
			

			
				借着对圣经以及主恢复中丰厚神圣话语的资产渐次的进入，我开始认识这份职事的宝贝。有的属灵书也讲基督，但要好几页，或好几十页才讲一点点的基督。这些书很少讲召会，多半是在个人的灵命上，在艰难痛苦中安慰你，鼓励你不要灰心，要仰望基督。比较起来，倪弟兄与李弟兄的书几乎没有一个段落不讲基督的，而且都是把基督许多方面的丰富摆在我们面前。我发现神给我们的圣经，不是我原先想像的，只讲神的爱、安慰我们，激励我们在世上过一个善良的生活而已。圣经里有不少我天然的头脑就能知道的，但是有更多奥秘的事，我是不知道究竟在说什么。但是读了这两位弟兄的书，我发现有了亮光，有了启示，对基督有了珍赏，学会了享受基督；开始认识神的心意是在这么一位基督身上，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享受基督的丰富。我也开始认识神的经纶，摸到神对召会的目的。当我在读经当中看见基督时，那真是兴奋、喜悦。比方：创世记中的第三天，陆地从水里升起来，这是预表基督的复活；神为人预备的皮衣，这是基督给我们的义袍；亚伯献的祭是预表基督、挪亚方舟是预表基督、方舟着陆的那天是预表基督的复活、以撒的被献是预表基督、雅各梦见的天梯是预表基督、约瑟的一生是预表基督、逾越节的羊羔是预表基督、无酵饼是预表基督、吗哪是预表基督、裂开磐石流出的水是预表基督成为那灵、帐幕是预表基督、约柜是预表基督、金灯台是预表基督、陈设饼是预表基督、利未记中的各种祭物是预表基督、以色列人的节期是预表基督、迦南美地是预表基督、高山深谷是预表基督、大麦小麦是预表基督、金银铜铁是预表基督、奴僕的没有人权是预表基督的降卑、…基督、基督，这份职事开了我的眼界，神把这么一位宝贵的基督，与祂那追测不尽的丰富赐给了我们，作我们的分，太太宝贵了。回想起来，这还不仅仅是这两位主话语的职事在主里忠心劳苦所耕耘的，这实在是两千年来，千百古圣先贤累积下来的丰富，加上主在今时代更进一步的启示并集大成而来的。
			

			
				所以，我想鼓励圣徒在这次的全球读经当中，首先养成读事实的习惯，先把事实读出来。第二养成每日按着进度来读，持之有恒。第三，有些不懂的，当然可以在网路上来问。但是，学习把基督读出来，尤其现在进行到利未记，如果看不见基督，这一段读起来很没有味道；但是看见了基督，这一卷书太有味道了。有些旁枝细节的问题大可先搁在一边，先把重要的事实与基督认清了，这样读经才有价值，才有意义。
			

			
				因为我们生命成长的程度有限，对有些事的认知就有限，但是你生命长到一个程度时，那些原先不懂的，会忽然开朗。我们生命的成长与接受主的话大有关系。当我们借着多读神的话，生命自然会长进的，而原先的问题也会开始有所瞭解。生命成长比问题得解答要重要的多。希望我们多注重生命上的享受。
			

			
				圣徒们问的问题，我以前几乎都遇到过，有的是我自己想到的，有的是在传福音时碰到的，也有的是在餵养新人时碰到的。有些问题我过了十多年突然领会了，有的问题可能要到我们见主时，才能明白。这都没有关系。当我们有心追求时，自然而然有一大串问题，但当我们被进一步成全时，就会把天然的、心思的放下，渐渐学会对属灵的、神圣的事物关心并着重。
			

			
				有些问题可以简单回答，有些问题就不是那么三言两语就能回答清楚。最近有一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为什么要摩西叫利未人去杀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这是我多年来的问题，也是许多人问的。我是到了得救之后将近二十年，心中才略微清楚。但是要以写的方式回答这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我思考了四天，也在主面前寻求，该如何来答。
			

			
				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有两种人会问这类的问题：一种是寻求答案的，想要知道为什么神要这么作？另一种是已经定规了，他觉得神就是自相矛盾的，神就是不公平的。这种不为答案，只为质疑来满足其预设立场的人我碰过不少。试问如果你还没看过某一本书，你能写那本书的书评吗？你还没看过某一个电影，能写那个电影的影评吗？但是我发现有许多人对神太有成见了。经常以评论审判语气的结论来作为问题，而并不真心寻求答案。我在结语时说的几句话乃是针对后者说的，请问问题的圣徒不要多心。这个答案是摆在网上，给许多人阅读的，希望有后者读到时，能有所警觉。
			

			
				关于使用我本名回答之事，在主恢复中，我们都愿意学习前面弟兄，我们只愿意高抬基督的名，不愿意个人出头，我们自己只是主的奴僕。但是有些文章需要有人署名，以示负责任的态度。而我身在国外，将回应送回，弟兄们将我的本名摆了上去，既然弟兄们如此行，我也顺服身体的安排，只是不希望有人误解。
			

			
				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这么一个园地，让我们能有机会一同来讨论。“分享讨论区”的功用就是希望圣徒有问题可提出来，大家讨论；有享受，也可摆出来，大家分享。愿主祝福我们这一项服事，到永世时，我们希望还能回过头来，记念这一段甜蜜的交通。阿们。
			

			

	


				圣经中的“分赐”
			

			
				圣经中的“分赐”
			

			
				分赐这个字，在原文就是“给”的意思，英文是dispense、give。在翻译圣经时，看我们如何来看其上下文，有时翻成其他的字或词，但是都是“分赐”的意思，以分赐来讲，这是比较正确并文雅的讲法。
			

			
				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的约翰福音三16：“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这一个希腊字就是“给”但是中文翻成“赐给”比较文雅，也好读。其实就是give这个字。在其他经节，这一个字也翻成“赐”(31次)与“赐给”(97次)。
			

			
				主耶穌来到地上，不仅是赎我们的罪，更有一个永远的目的。正如祂所说的：“我来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下) 这个得原文是“有”或“得着”之意，就是得到神分赐的意思。主耶穌要把祂的神圣生命给人，这不是分赐，是什么？
			

			
				在主耶穌将五饼二鱼餵饱了五千男子之后，祂对跟随祂的群众说，“不是摩西把那从天上来的粮赐给你们，乃是我父把那从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人的。”他们对祂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穌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永远不饿；信入我的，必永远不渴。”后来祂就对他们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人若喫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约6:51) 在我们身外的主耶穌，借着我们的“吃”将祂接受进来，成为我们的生命与生命的供应。不仅如此，耶穌还要他们喝祂的血（六53~57）。主耶穌讲这些话，是在属灵奥秘的范围，需要我们以灵来接受，故此祂说，“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6:63) 但是专注于物质界、满了宗教狂热的犹太人不能接受，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请注意六63这里中文许多版本都翻成了“赐”，将一件身外之物，借着吃而接受进来，这不是分赐是什么？
			

			
				在最后的晚餐，耶穌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太26:26~28) 所谓的领圣餐或擘饼聚会，都是要吃饼喝杯，就是我们每周将主接受进来，作生命的供应。这还是分赐。
			

			
				主耶穌是那第二个人，是从天上来的，第一个人叫亚当，这第二个从天上来的人(林前十五47)，保罗称其为“末后的亚当”，在复活时，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英文翻成life-giving Spirit，这个灵的主要功用就是“分赐”神的生命，使人活。这里还是分赐。
			

			
				到了千年国时，主应许要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得胜者吃（启二7），甚至到了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没有今天地上的娱乐与物质的食物了，只有生命树与从宝座流出来的生命河（启二二1~2）。这里还是生命的问题。整本圣经主要就是讲神要将祂神圣的生命分赐给人。
			

			
				即使在旧约时代，神的分赐也是很明显的。在伊甸园里，有各种果树，好作食物(创二9) 。以色列人在逾越节晚上，不只是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更是需要在屋里吃羔羊的肉 (出十二7~8) 。我们都知道羔羊是表征基督，吃羔羊就是将基督接受进来，这不也是分赐？以色列人在旷野吃吗哪、喝活水，也都是分赐的图画。以色列人后来离弃神，拜偶像，耶和华神借着申言者耶利米说，“我的百姓作了两件恶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破裂的池子。”(耶二9~13) 。以赛亚预言神的子民得救恩是“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赛十二3）。所以主耶穌对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时，给她涌入永生的活水（约四14）。在住棚节的最后一天，当所有人在物质一面都吃饱喝足了，但是灵里还是空虚的，所以主耶穌高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约七37）。到了启示录末了，那灵与新妇还一同的呼唤，“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二二17）
			

			
				可是却有一班人，只坚持自己的观念，不肯来接受神生命的分赐，就是那些经学家与自义的法利赛人，他们考察圣经，自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主耶穌却责备他们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五39~40）诚哉斯言。如果我们作了再多的事，查了许多的圣经，却没有得到主的分赐，那岂不白作了？愿我们都能飢渴的来到主面前，在灵里接受主的分赐。
			

			
				王生台
			

			

	


				太十八章34节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直到他还清了一切所欠的债
			

			
				太18:3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直到他还清了一切所欠的债。
			

			
				请问，仆人欠主人的，我们欠主的，如何能还清呢？我们知道千年之后，所有受罚的弟兄姐妹也要在新天新地里享受主，那他们的债还清了吗？
			

			
				回答：
			

			
				我们读圣经时，必须要读清楚它的上下文。你所问的这一句话，乃是在马太18:21~35。那里，彼得先问主，“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赦免他几次？到七次么？”，所以，这一段话乃是有一个主题在此：当弟兄得罪了我们，我们应当赦免他几次？
			

			
				主耶穌先说了我们要赦免弟兄七十个七次，谁会记得究竟已经赦免了几次呢？这应当是无限次，因为我们也是亏欠主的，而且我们亏欠主的，乃是大到绝对无法偿还的，而别人得罪我们的，那是小得根本无法比的。所以，主就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欠主人的乃是一万他连得，他连得是圣经时代所铸作最大的金钱单位，一他连得值当时的六千个银币，而一个银币是当时一天的工资，所以，一他连得几乎等于十六年半的工资（不吃、不喝、不住、不拉，一点不用才能存起来）。我们欠了主一万他连得，那几乎是十六万年的债，这是根本无法偿还的，感谢主，祂“动了慈心，释放了我们，并且免了我们的债”(18:27)。
			

			
				但是如果我们像那个恶僕，有弟兄欠了我们一百个银币（是我们欠主的0.0000017），我们却不肯赦免。这里不是说没有欠，的确弟兄得罪了我们，但是和我们亏欠主的相差太多了，而我们却不肯赦免，这会引起其他弟兄的忧愁，将这事借着祷告带到主前，那么，主回来时，在国度时代，我们不但不能进入国度享受，还要受刑罚，直到我们从内心赦免了弟兄得罪我们的地方。
			

			
				千年国之后，所有的信徒，不论是在生命不成熟方面、在爱世界方面、在灯里缺少油方面、在不忠信按时分粮方面、在埋了主所赐的才能不事奉方面，都要被对付干净，都成熟了，都事奉了，都于主合一了，就都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因为主所赐的永远生命乃是我们一得救就永远得救的。但我们若在今世不对付消极的事，不在生命中成长、追求主，在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不能够成熟，就需要在千年国时来“补课”，最终都会得到“儿子的名分”，因为神在创世之前，都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了。所有重生的信徒都要完全成熟，与主必像必肖，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西1:27）。
			

			
				还可参考恢复本在太18:34，那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注解：
			

			
				指主在回来时，对付祂的信徒。我们若不赦免得罪我们的弟兄，就要受主管教，直到我们从心里赦免他；这乃是说，直到我们还清一切所欠的债，主才会赦免我们。这是国度里的赦免。这含示我们今天若不从心里赦免弟兄，来世就不得进国度。见十二32注2。
			

			
				太12:32的注2：
			

			
				在神管治的行政里，祂的赦免是有时代讲究的。为着祂的行政，祂计划了不同的世代。从基督第一次来一直到永世的这段时期，在时代上分为三个世代：(一)今世，现今的世代，从基督第一次来，到祂再来；(二)来世，千年国，就是复兴和属天管治的一千年，从基督再来，到旧天旧地结束；(三)永世，新天新地的永远世代。神在今世的赦免，是为了罪人永远的得救。这赦免是给罪人，也是给信徒的。神在来世的赦免，与信徒时代的赏赐有关。倘若信徒得救后犯了罪，不肯在他死前或主回来前，借着认罪和主血的洗净，（约壹一7，9，）清楚对付，这罪在今世就不得赦免，乃要留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林后五10。）他不能得着国度为赏赐，不能在诸天的国实现时，与基督一同有分于荣耀和喜乐，却要受管教，以清除这罪，而在来世得着赦免。（十八23～35。）这种赦免要保持他永远的救恩。但不会使他够资格有分于要来国度的荣耀和喜乐。
			

			
				又问：
			

			
				请问我们是在那些方面欠主的债的。
			

			
				另外这里所讲的还清一切的债，应该是指还清欠主的债，那么它又与我们赦免别的弟兄又有什么关系哩? 是不是可以说我们赦免别人的罪就等于还主的债。
			

			
				回答：
			

			
				你问说，我们在哪些方面欠主的债？圣经说我们人乃是神照着神的形像和样式所造的（创1:26），所以，我们应当彰显神。但是自从我们的祖宗亚当犯了罪之后，我们众人都陷在罪里，无以自拔，罗马书1:18~3:20指出我们许多方面的罪，而在3:23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可以去读一下那一段的话，就知道我们欠了主有多少，比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家人的接触，与同学或同事的交谈、举止中，是否彰显神的荣耀？还是在那里彰显我们自己？我们一生的这种彰显自己，亏缺了彰显神的荣耀加起来，那还真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们没有偿还的。这还不算其他方面的罪。
			

			
				至于别人欠我们的债，可以是物质方面的欠，也可以是在言语、行动上冒犯了我们，有时，一个人说错了一句话，我们可能比他欠我们几千块钱不还，还更生气。
			

			
				我们赦免别人的债并不等于还主的债，这是两码事。首先，我们欠主的债是根本还不起的，不可能的。但是，别人冒犯我们的，或亏欠我们的，这都在我们可以赦免的范围之内，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赦免他们。其次，我们亏欠主的那么多，主都赦免了，我们相信祂，蒙祂的救赎，不但我们的亏欠都得了赦免，我们还得了重生，有了祂那神圣、宽容、能赦免人的生命，应当照着这个生命来活，但是在马太十八章这一段里，这个蒙了主人赦免的奴僕，却不照着主人的赦免去赦免那亏欠他微小数目同作奴僕的，这不配也不能算是主人家中的奴僕了。
			

			
				我们得救之后，应该照着主那神圣宽大的生命来活，不能照着我们原先没有得救之前的生命活，但是有许多基督徒得救了，却还是活在旧人的生命里，这不配作主的奴僕（门徒），应此，主人大怒，说，你岂不应当怜悯和你同作奴僕的，像我怜悯你一样么！就是这个意思。
			

			

	


				施浸者约翰的问题
			

			
				施浸者约翰的问题？
			

			
				从上面所引的经节，约翰认出耶穌乃是神所差来的一位，他自己说，给祂提鞋也不配，祂要将人们浸在圣灵与火里。可是这之后，他并没有放下自己的职事，还是带着门徒施浸。约翰福音3:23-30记载他到了哀嫩那地方施浸，因为那里水多，众人也都去那里受浸。约翰的门徒还对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但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看哪，祂正在施浸，众人都往祂那里去了。”约翰回答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不过是奉差遣在祂前面来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见证。…祂必扩增，我必衰减。”所以，约翰已经两次知道自己的身分不配与耶穌相比的了。
			

			
				约翰能这样认识耶穌与自己，他就应该停止自己的职事，带着门徒来跟随耶穌。但是他却不肯退到幕后，好让耶穌这主角得到大家的跟随，他还在舞台一角占着位子不放，跑到一处水多的地方施浸。于是神只有兴起环境，将他下到监狱里。然后，约翰又听见主在各处所行的神迹，却不来救他，他又施苦肉计，差遣门徒去以挖苦的方式问耶穌，那要来的基督是你么？还是我们该等待别人？激动耶穌来救他出狱。耶穌回答说，“…凡不因我绊跌的，就有福了。”（太11:6）然后到了马太14章，约翰就被杀了。虽然如此，主还是有怜悯的，称赞约翰不是风吹动的芦苇，也不是穿细软衣服居住在王宫中的人，他要比申言者大得多，这人乃是经上所说的行在祂之前的使者。
			

			
				关于约翰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参考马太十七章在变化山上的事，没有一人或事物可以跟耶穌基督相匹配的，就连旧约中最大的两位：摩西与以利亚都不能与耶穌并驾齐驱，相提并论。神的心意乃是只在这位爱子身上，“只见耶穌一人，不见他人。”我们应当学习这个原则。我们不管作什么，都是为着将荣耀归给祂。基督是中心，也是我们服事的目的。
			

			
				王生台
			

			

	


				为什么主耶穌要用比喻，不想其他人领悟
			

			
				为什么主耶穌要用比喻，不想其他人领悟后回转过来得赦免？
			

			
				马可4:11 耶穌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祕，只给你们知道，但对外人，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看不透，听是听见，却不领悟；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路加8:10 祂说，1神国的奥祕，只给你们知道。但对其余的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却看不见，听也不领悟
			

			
				回答：
			

			
				跟这处经节相类似的，还有马太福音13:10~16，那里的记载比较仔细，也讲到这是要应验以赛亚所预言的。
			

			
				还有，你如果查看恢复本圣经，在马可4:11这一句话那里，会有一个串珠a，提到以赛亚书6:9~10。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句话乃是出于以赛亚书。
			

			
				为什么主会在那时候说这样的话？那是个什么时代？神说这话乃是在乌西雅王去世时。乌西雅是什么样的王？根据历代志下26章的记载，他是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王，是个好王，为神、也为以色列国作了不少的事。可惜，“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自招毁灭。他干犯耶和华他的神”(26:16)，擅自要进圣殿在香坛上烧香，这是只有祭司才能作的。虽然祭司们极力阻止他，乌西雅还是执意要作，于是麻风立刻在他的额头上发出，直到他死时，都是被隔离的。长大麻风乃是人背叛神的标记。
			

			
				这件事说出连以色列中的这么一位好王，都免不了干犯跟撒但同样的罪：高傲、藐视神的话语、不信神、只信自己的能力和光荣的历史，这是那个时代的写照。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神对以赛亚显现时的背景。神要差遣人去到这样不信的子民当中去。这跟耶穌来到不信的犹太人中间是一样的，所以主要引用这句话。
			

			
				让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6:9~10这里的记载：
			

			
				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自从士师记以来，以色列人一再地背叛神，拜偶像，连建造圣殿的所罗门也开了拜偶像的风气，分裂以色列国的耶罗波安更是邪恶万分，擅自建造两个金牛犊取代对神的敬拜，更改律法、节期，而且后面的诸王也都是坏的多于好的，将整个以色列子民都带到背道的光景里去。就这样的过了两百年，到了乌西雅王长麻风而死，可以说，神已经放弃了祂的子民，需要人去到祂的子民那里，对不信的世代说隐密的话，就如同主耶穌对不信的、反对祂的犹太人用比喻说话一样。神已经放弃这首先弃绝祂的世代，虽然说了话，却故意不让他们明白。
			

			
				如果这些人真肯悔改，会如门徒一样，谦卑下来问耶穌，究竟在说什么，好让主解释给他们听，但是我们看见除了门徒之外，那些犹太人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对耶穌所说的奥秘不关心，只想抓拿祂话中的把柄，好定祂的罪。
			

			
				感谢主，让我们有心，也有机会来彼此讨论主所说的，有不明白的，我们可以互相来讨论，求主光照我们如同门徒，好让我们得以明白。
			

			

	


				我们与基督同活，并且凭基督而活
			

			
				有几句属灵的辞句想请弟兄们帮助；加拉太结晶读经的晨兴圣言第五周周四，信息选读第一段有一句话说；我们与基督同活，并且凭基督而活。这有什么不同？还有信仰与信是怎样解说？区别在哪里？
			

			
				回答：
			

			
				“与基督同活”和“凭基督而活”乃是我们得救了，得到基督作生命之后所发生的事，这两者在着重点上有区别：
			

			
				“与基督同活”的意思乃是说，以前是我个人活，我要作什么、说什么、去哪里、作什么决定，就是我自己作、自己说，就算数了。但是与基督同活，就不一样了，好像我与基督是连体婴，不能只是我说、我作、我决定了，必须有基督一同来说、来作来决定了。这是强调在“人位”上的同活，是生命经历中比较高的层次。
			

			
				“凭基督而活”的强调乃是我凭着基督作我生活的能力，和我的供应。得救以前，我生活行事都是靠着我自己天然的力量，例如我去爱人，会发现爱的能力用光了。有些人爱得来，有些人爱不来；有些时候可以爱，但另些时候，就没办法爱了。但是如果我凭基督而活，基督是我源源不绝爱的供应源头，不但我以前爱不来的可以爱了，就是在我自己没有爱的时候，基督从我里头涌出来，使我能够来爱了。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穌说的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乃是包括了这两个在内。枝子的生命供应都是从树来的，枝子乃是跟葡萄树一起来活的，分不开的。
			

			
				关于“信仰”和“信”的问题，这从英文来看比要清楚，信仰是the faith ，在“信”这个字前面有一个定冠词，这是指我们所相信的内容，指神、基督、救赎等相信的事，这是在我们身外的，是客观的。但是如果那个定冠词拿掉了，只有一个“信”，也就是faith，这在圣经中通常指我们主观的信心，那在我们里面的相信。
			

			
				这两者的关系乃是当我们听见别人跟我们说到神、基督和祂为我们成功的救赎，这个所听见的就是客观的“信仰”，圣灵就将这个客观的信仰化为我们里面主观的珍赏、感激、敞开、接受，而在我们里面产生出信心。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我们去了一个名胜，在那里有许多美丽的风景（信仰），但是要借着我们使用照相机，把这些风景接受进来，印在底片上。底片上的风景（信心）跟外面的风景相类似，却不是同一个原来的东西。当我们去过那些名胜，会在我们心中留下一些美丽的回忆，那些名胜不会改变，但是底片和我们的记忆会褪色、迷糊。宇宙中关于神和基督的真理永远不改变，但是我们的信心会改变，需要我们经常来到圣经面前，让圣灵借着主的话一次又一次的将美丽的真理景观照射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林后3:18所说的，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将主的美丽接受到我们里面来珍赏。
			

			

	


				竭力奋斗，及什么是禁欲主义，什么是智慧派，什么是神秘主义
			

			
				西:二１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那些在老底嘉，甚至所有在肉身上没有见过我面的人，是何等竭力奋斗。
			

			
				请问这里保罗只说为所有在肉身上没有见过我面的人，竭力奋斗，难道他没有为那些在肉身上见过他面的竭力奋斗，这是什么原因了？请问他是如何为他们竭力奋斗？
			

			
				歌罗西的背景是，召会受到禁欲主义，智慧派，神秘主义的影响。请问什么是禁欲主义，什么是智慧派，什么是神秘主义？它们的来源又是什么？
			

			
				回答：
			

			
				你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一节的上下文里。请你仔细读一下这一句：
			

			
				“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那些在老底嘉，甚至所有在肉身上没有见过我面的人，是何等竭力奋斗，”（西2:1）保罗在此是为着三种人竭力奋斗：
			

			
				第一是“你们”就是在1:2，这封信所写给在歌罗西的圣徒。
			

			
				第二是“那些在老底嘉”的圣徒。
			

			
				第三是“甚至所有在肉身上没有见过我面的人”竭力奋斗。
			

			
				这三种人前二者乃是他所熟悉的，也是见过他面的圣徒。因为他的这封信乃是写给在歌罗西的圣徒，并要在老底嘉的圣徒也读这封信（歌罗西与老底嘉相离不远，见西4:16）。然而在他离开歌罗西之后，因为传福音或移民，有些新得救的或新搬来的圣徒没有见过他的面，保罗都为他们（不论是见过他面或没有）竭力奋斗。
			

			
				保罗竭力奋斗什么？那是在前面一章里(1:25~29)，他说到他得了管家职分，作召会的执事，就是要完成神的话，显明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基督在圣徒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他之所以劳苦、竭力奋斗，就是要将众人在基督里成熟地献上，也就是完成神的经纶，叫众子都得荣耀。请读一下底下的经节：
			

			
				西1:25　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管家职分，作了召会的执事，要完成神的话，
			

			
				西1:26　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祕，但如今向祂的圣徒显明了；
			

			
				西1:27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祕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
			

			
				西1:28　我们宣扬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教导各人，好将各人在基督里成熟地献上；
			

			
				西1:29　我也为此劳苦，照着祂在我里面大能的运行，竭力奋斗。
			

			
				他是如何为他们竭力奋斗？保罗在歌罗西一章二十九节说，他照着基督在他里面的运行，竭力奋斗。这个竭力奋斗就是他为着将各人在基督里成熟地献上所作的劳苦。他乃是借着宣扬基督，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教导各人，而竭力完成这事。
			

			
				什么是禁欲主义，什么是智慧派，什么是神秘主义？
			

			
				禁欲主义乃是出于一般追求圣洁的人所发展出来的实行，古往今来，几乎每一种宗教里都有禁欲主义。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像所造，人虽然犯了罪，但里面原本就有追求圣洁的心，觉得性欲、食欲、酒醉等乃是使人放荡、堕落的原因，他们就试着用人的办法来禁欲。佛教的修练以除去人的七情六欲，就跟这一类的禁欲主义同出一辙。在其他许多宗教里，也有这种由人发起的禁欲主义。第四世纪因为教会变成世俗，有一班人就学习主耶穌在旷野的受试探，也住到旷野去，说是跟魔鬼争战，就发展出后来的修道主义，在荒山野地建造修道院，或修女院。在第一世纪所流行的禁欲主义乃是和旧约规条的法规（西二20～21）以及犹太教的仪式（16）有关。虽然禁欲主义有很好的用意和目标，要叫人对付他们的情欲，叫人服从“那不可拿（原文是‘触摸’和性有关）、不可尝（和酒醉有关）、不可摸（和食欲有关）”的规条，但这只叫实行的人骄傲，事情来了却经不起考验，因为人里面的罪性乃是无法禁止的，需要与主联合，让基督的死来了结才行。而神原先在创造人时所给人的食物、性都是为着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繁殖以遍满全地（即传宗接代）有关，并不是罪恶，乃是人堕落了，罪性使这些神原本创造的成了犯罪的凭借。你可以参考倪柝声弟兄的《初信造就》，里头讲到择偶、娱乐等的信息，可大得开导。
			

			
				‘智慧派’的原文是Gnosticism，与希腊字的“知识”(gnosis)有关。智慧派强调人需要靠某种神秘的知识，并要操练禁欲才能得救。这是一种希腊哲学混杂着当时流行的宗教和学说而产生的“混合品”，没有统一的教训，有点像变色龙，遇到什么主义或宗教都能吸收，而变化，所以很能混淆人。他们的二元论主张：在上、属天的世界和在下、属物质的世界是两不相合、对抗的。他们因为是混合品，跟基督徒传讲时，也把对基督的信仰混杂进去，说神乃是最高的一位，但不是创造者，在神与物质世界当中有一大串的阶级，由各种天使构成这个“丰满”的阶级，而基督这创造者只是这个庞大阶级中的一位‘次神’。所以，在歌罗西书中，保罗提到基督乃是在旧造和新造中都居首位的（以对抗基督只是其中的次神之异端），和敬拜天使的事，就是跟这个主义有关。
			

			
				歌罗西书中提到的神祕主义是与那由埃及和巴比伦的古老宗教有关，就是原始民族部落的敬拜仪式，这些和星象、迷信、鬼魔、舞蹈等都有关。后来又跟犹太和希腊哲学（二8）所组成的智慧派学说混在一起，因为敬拜鬼魔，也与天使（二18）有关。
			

			
				这几项混杂的主义、实行和仪式，就是当时的“文化背景”，侵入了第一世纪的在歌罗西和在老底嘉的召会，使信徒对基督的信仰搞糊涂了，被欺骗了。所以，保罗需要来竭力奋斗，对付这些与基督相对的文化，好将信徒带回到基督这神所赐给我们的分，并在祂里面生根立基，好叫他们能产生出新人来。
			

			

	


				罗马书三章一至八节所表达的是什么
			

			
				罗马书3:8 为什么不说，让我们作恶以成善？这是我们所受的毁谤，也是有些人硬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受审判是该当的。 
			

			
				保罗在5节说到，〔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而在8节却说有人硬说，到底是谁说呢？他在3：1－8节所要表达的是什么？
			

			
				回答：
			

			
				在保罗时代，雄辩术 (Rhetoric) 非常盛行，只要是当时唸书的人必定学过，并且经常在法庭上，或书信中使用。保罗在罗马书乃是采取了这种如律师在法庭上雄辩的方式，对当时许多不正确的看法或别人的诬告加以辩证澄清。在3:5所说的“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和3:8所说的“为什么不说，让我们作恶以成善？”都是使用这种辩证法的方式，引出别人的说法来加以辩驳。
			

			
				从3:3开始，保罗就采用这种雄辩术，他说到犹太人有个长处之后，就自问自答说，“即便他们（犹太人）有不信的，这有何妨？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么？绝对不能！神总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
			

			
				接着在3:5，保罗先引用人的常话，也就是一般人的观念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要说什么？神降怒，难道是祂不义么？”，然后，保罗自己回答说，“绝对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神乃是在义的根基上来审判一切，若神有任何不义之处，神怎能审判世界？
			

			
				在罗3:7保罗说，“神的真实，若因我的虚谎，越发洋溢出祂的荣耀，”这段话是说，我的不义和虚谎，能让神的真实越发洋溢出祂的荣耀。神因着我们人的不义和虚谎而衬托、显出祂的真实和荣耀来。
			

			
				但是有人（指那些抵挡福音真理的外邦人）毁谤他，审判他如同罪人一般。所以，保罗就说那，好，我说人因为不义和虚谎能显出神的真实，你为什么不讲，为什么我们人不多行恶事，越多越好，神不是因为我们犯的罪越多，就越能显得真实、更得荣耀呢？这个反问，要人行恶根本就是违反人性的歪理，众人都很清楚，保罗这么说，就堵住了那些毁谤之人的口。
			

			
				保罗接着说，这是我们所受的毁谤，也有些人硬说我们这么说鼓励人行恶作歹。在此保罗为自己和他的同工辩论澄清，他们并没有这么说。但因为这些毁谤的人栽赃，所以，这等人受审判是该当的。
			

			

	


				关于马太廿五章1-13节童女的问题
			

			
				你这两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不太容易回答，我尽可能的照着圣经所说的来回答。
			

			
				首先，我们要详细读这一段经节，太25:6说，“半夜有人喊叫：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里的时间应该是接近大灾难的尾声，但是新郎还没有完全到，新郎要到25:10才到，门才关上。所以，这些愚拙的去买油，并没有经过大灾难的“对付”。
			

			
				25:9说，“精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我们和你们用的，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为自己买吧。”这里是精明的童女告诉那愚拙的去卖油的那里买。卖油的是在大灾难时的两个见证人。因为新郎（主）来的时候是在大灾难的末期，所以，这两位见证人已经在大灾难期间为神作了见证，他们的卖油乃是众所皆知的。
			

			
				但是，下一节 (25:10)就说，“不料，她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赴婚筵，门就关了。”这里只说，“她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并没有说，她们买成功了。新郎到的那一刻，就是大灾难结束时，那时，这两个见证人已经死了，又复活了（启11:7~12），所以，这五位愚拙的童女并没有买到油，就被关在门外。25:11说，“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这里也没有说她们买到了油。
			

			
				关于你问的复活之后的身体是怎么样的身体，我们必须根据林前十五章35~44来看，复活之后的身体乃是有另一种的荣耀，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物质身体不太一样，我们可以参考主耶穌复活之后的身体。祂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15:45），却又有一个可以被门徒看得见的身体（路24:39），也可以被多马摸着 (约20:27)，也可以吃物质的鱼(路24:42~43)。两个门徒与马利亚见了祂都认不出来，直到主向他们特别有暗示(路24:13~31，约20:14~16)。但这身体是有荣耀的，我们复活的身体也要与主荣耀的身体相似（腓3:21）。圣经只告诉我们这么多，你可以在仔细读一下林前十五章35~44。圣经所没有说的我们就不知道了，主没有完全告诉我们，保留一点神秘感，到了那日，才有异常的喜乐，不是么？
			

			
				王生台
			

			
				末后号角响起时，死去的信徒要先复活，也就是这些“睡着了”的信徒们复活了，有些发现自己器皿中的油不够，他们去付代价时门已经关上了，李弟兄所讲的“他们为额外的油付了代价，但他们得着时太迟了。”就是指着这个。
			

			
				他们付代价去买油的时候是在千年国时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所在处的详细地点，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将是一个在千年国度之外的“门外”（太25:10~11）。他们的生活不会像在千年国度的得胜信徒或“绵羊”的生活，那样就不是买了。此处的光景我们可以从其他圣经处看见，那将是一个“外面黑暗里”（见太25:30，他连得的比喻），是一个从主人所在处被割断的“那里”（太24:51），是一个“会受第二次死的害”的地方（启2:11），在那里“哀哭切齿”（太24:51, 25:30）。
			

			

	


				耶穌不知罪的问题与脑死的问题
			

			
				回应：耶穌不知罪的问题与脑死的问题
			

			
				你所说的‘不知罪’是从林后5:21来的：“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注解1解释‘不知罪’的“知”是什么意思：“基督没有接触罪，或亲身经历罪，所以就经历说，是不知罪的。”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ginos'ko，英文圣经学者经常将其翻成KNOW，和合本将这个字翻成：“知道”有128次，“认识”37次，“明白”15次，“晓得”11次，“看出”7次。而在旧约圣经中所用的相等字，也包含了亚当与夏娃“同房”（创四1），是如男女结合时那样非常亲密的接触，是亲身经历的。所以这个‘不知罪’的“知”在林后5:21是指耶穌在世时，没有犯过罪，没有亲身经历罪，要是有，祂就只能为祂自己死，不能为我们众人死了。
			

			
				可是我们以为主耶穌没有经历罪，祂就因此不知道罪的试诱与骚扰之痛苦。这是不知道祂所取的人性与我们一样会受试探的，会软弱的，想独立作决定，有自由意志不选择神所安排的等等，只是我们读圣经时，还没有进到主耶穌当初在世时所经历的感觉里，以为祂与我们不一样，比较轻鬆。主所取的人性有灵魂体三部分，祂的魂与体是跟亚当没有犯罪时一样的，虽然里面没有罪性，但是却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拣选神的旨意或知识善恶树。我们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有没有罪折磨的痛苦，乃是这个自由选择的意志。
			

			
				我们举例讲一下耶穌身体上的需要，当祂在旷野中受魔鬼的试诱，试想，任何一个人禁食了两三天，都会受不了食物的引诱，何况四十天？祂的身体经过长途跋涉也跟我们一样，会累的，渴的，祂却从不失态。三年多飘荡的生活，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一个人过的日子吗？祂一个年青的男人非常有分寸，在光天日下、众人可到的井旁去等待那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女人。祂所经历的这些要比我们所能想像的艰难的多。
			

			
				在祂的魂里，所受的人生经历，误会、藐视、污衊、无理的对待，更是比我们所能经历与所能想像的更大、更难受。比如：当祂出生时，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里，这是一个正常人合理的待遇吗？何况祂是宇宙中最尊贵的神，祂大可拒绝，但是祂没有，祂能顺服。当祂在拣选十二门徒时，以祂的神性那一面，祂已经知道犹大会背叛祂，在祂的人性这一面，也跟我们一样，体会被人出卖的痛苦，但祂上山终夜祷告，拣选父神的安排（路六12）。当祂在几座城里行了神迹，却没有人相信祂，祂心中难道不会伤心、失望？但祂却能感谢父神（太十一20-30）。当祂向最亲近的门徒讲了三次关于祂要被钉死的事，这些人却一句也听不进去，还在祂面前争谁该比较大，祂却没有对他们生气。祂是复活，却没有人相信，连那听懂祂要死与复活的马利亚，却因她弟弟死了，怪耶穌不早来，把耶穌都忧愤（气）哭了（约十一29-35）。在客西玛尼园中祷告时，祂不知道十字架上的痛苦？大卫预言的诗篇二十二篇已经描述了那个痛苦，祂那能不惧怕？来五7-8说，“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强烈地哭号，流泪向那能救祂出死的，献上祈祷和恳求，因祂的虔诚，就蒙了垂听；祂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主所经历过的绝不会比我们受罪恶试探所经历的要低、要轻鬆。所以祂才能成为我们这顺从祂的人“永远救恩的根源”（来5:9）。
			

			
				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脑死”是身体死了，心思、情感、意志（魂）的确不能在这身体已经死了的人里面生存了。但是魂是不死的，身体死了，灵与魂都一同离开，下到阴间。脑死者、患痴呆症者与植物人还算不算“人”，胎儿什么时候算“人”？这些问题在心理学家、神学家、赞成或反对堕胎者中间是一个大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圣经中没有明确的讲，可见主并没有要我们知道这些事。我们还是好好享受主，完成主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等到我们见主时再问祂吧！
			

			
				王生台
			

			

	


				耶穌的门徒有没有受过浸
			

			
				回应：耶穌的门徒有没有受过浸？
			

			
				圣经上没有直接的记载他们受过浸，但是从几方面来看，他们一定受过浸：
			

			
				1. 门徒不能大过老师，老师受了浸，门徒岂能不受？
			

			
				2. 约3:22记载耶穌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同他们在那里居住并“施浸”。岂有为别人施浸，自己不受浸的伪善者能当耶穌的门徒？这两处这以让我们知道主的门徒在跟随主时就已经受浸了。
			

			
				3. 主耶穌在复活之后，要门徒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太二八19）。
			

			
				如果圣经把所有事全都记载下来，那么我们会有一本比大英百科全书还要厚几十倍的“圣经”，我们的读经真要吃不消了。圣经乃是神要人把祂认为重要的记载下来，让我们能认识祂、相信祂，也认识祂的经纶，与祂配合。
			

			
				王生台
			

			

	


				耶穌是受造之物吗
			

			
				回应：耶穌是受造之物吗？
			

			
				耶穌有两个性情，一个是与父神相同的神性，祂就是那独一的真神。希伯来书一8是论到子说的，称呼祂是“神啊！”罗马书九5也说到基督是那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但是另一面，耶穌从马利亚所得的人性，乃是一个受造的人性，从这一点来看，主耶穌的确是个受造之物。所以歌罗西一15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因为祂有这人性，所以能流血救赎我们。也因此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28对以弗所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神有血？是的，我们的主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时，既是神，也是个会流血、会死的人！
			

			
				提到耶穌的身位，我们绝不能只说一面，必须两面同时说，祂既是神，也是人；祂既是创造者，也是受造者。
			

			
				王生台
			

			

	


				有关耶穌童年的记载
			

			
				有关耶穌童年的记载—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之间。
			

			
				最近的两三个月里，我细读读恢复版圣经的经文集注解，每每获益良多。在读到四福音时，对于领会四方面的记载，描绘出主耶穌丰富的各面，注解实在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在记载主耶穌的同年时，路加及马太是由两个不同的角度。马太福音是国度的福音，证明基督是君王救主。所以他记载了星象家的拜见以及希律王的嫉妒。而路加福音的记载中，耶穌的父母按着犹太的律法，在第八天为他行了割礼，且在日期满足为这位头生的男孩上圣殿去献祭。以说明他是个正确的人。
			

			
				我的问题是在于历史事实，不知道马太及路加的两段记载，是否可以合成一段完整的叙述：耶穌是在出生后第八天行了割礼，约出生后在40天（按旧约律法，生男孩的妇女40天后得洁净）父母及带着他上耶路撒冷献祭。这之间或之后他们又遭遇了希律王的逼迫，约瑟带着全家逃往埃及。在这之间，他们每年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路加2：41）……。
			

			
				这个问题并不会影响我对圣经确信的态度，只是想要瞭解一下，在历史事实上是否有一段完整的叙述。谢谢。
			

			
				回答：
			

			
				您的研究精神很好，愿主祝福您研究真理的心。
			

			
				在您的叙述中，还可添上：
			

			
				因为罗马该撒亚古士督的詔諭，约瑟和马利亚到了伯利恒，因为没有客房，耶穌就出生在马槽里（路2:1~7）。这时，不可能是冬天，否则马槽里会相当冷，不能住人的。而且，在城外有牧人露宿在野地里，看守羊群（路2:8）。天使向他们报了佳音，牧人就到伯利恒城里找到了婴孩耶穌卧在马槽里（路2:15~16）。
			

			
				根据律法的规定（利未记12:2~4），耶穌在出生后的第八天行了割礼，割礼不需要在圣殿中施行的。在出生后的40天，也就是生男孩的妇女40天后得洁净之后，约瑟和马利亚带着耶穌上耶路撒冷，将祂献给神。在圣殿中，他们遇见了西面和女申言者亚拿（路2:25~39），因为伯利恒或大卫城离耶路撒冷不远，所以，他们在这段时间可能一直待在伯利恒。这时他们已经找到房子住了，所以，东方的星象家在这时到了约瑟、马利亚和耶穌所在的“屋子”来朝拜耶穌。因为神的指示，星象家没有回去见希律，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太2:1~12）。因为路加乃是强调救主是“人”的福音书，这卷书就没有提星象家拜访和逃亡埃及的一段，因为那是跟耶穌是“王”有关的（星象家说“那生为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太2:2）。
			

			
				关于路加2:39所说的“在他们照着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之后，他们就回到拿撒勒去了。”这句话，有两种可能：
			

			
				第一、 约瑟在星象家离开之后，得到指示，立刻逃亡埃及，在那里一直等到希律死了，才回拿撒勒。这是根据马太的记载。
			

			
				第二、 约瑟一家先回去了拿撒勒，等到希律屠杀了男孩之后，才逃亡埃及。因为希律王需要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被星象家愚弄了，在恼怒中，他差人把伯利恒四境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了。所以，耶穌这时可能快有两岁了。虽然耶穌这时不在伯利恒和耶路撒冷所处的犹太地，但希律的残杀可能会波及在北方的拿撒勒，所以，约瑟还是根据指示，带着一家逃亡埃及。
			

			
				这两种可能都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希律在残杀男孩之后不久，也杀了自己的长子，数天之后，他就暴毙在耶利哥。因此，耶穌在埃及没有多久，就回去了拿撒勒。
			

			
				还有，需要注意路加2:41所说的：每年到逾越节，“祂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这里乃是说耶穌的父母上耶路撒冷去，并没有带耶穌去。犹太人称满十二岁的男孩为律法之子，开始受律法的约束。（Alford，阿福德。见恢复本路加2:42的注解）因此，当耶穌满了十二岁时，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了，2:42才说到“当祂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
			

			

	


				智慧从“她”的行为得称为义
			

			
				智慧从“她”的行为得称为义?
			

			
				今日读经读到太11:16～24主耶穌叹责顽固不悛的世代时说‘约翰来了，不喫不喝，人就说，他有鬼附着。(18)人子来了，也喫也喝，人又说，看哪，一个贪食好酒的人，一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从"她"的行为得称为义。”(19)
			

			
				恢复本注解说到‘智慧就是基督。（林前一24，30。）凡基督所行的，都是凭着神的智慧，就是祂自己。这智慧乃是从"祂"智慧的行为、智慧的行事，得称义、得表白。’为何经文用"她",但在注解却用"祂"?
			

			
				回应：
			

			
				在翻译经文时，必须照着原文的文法和意思来翻。在希腊文中，“智慧”这个字乃是阴性，所以，讲到智慧的行为，必须使用女字旁的“她”。
			

			
				但是在注解中，因为是解释这个智慧是谁，根据圣经，智慧乃是基督。而基督乃是用示字旁的“祂”。
			

			
				一处是经文，一处是注解，两者并没有冲突。
			

			

	


				人子与那夏天
			

			
				你所问的应该是马太24章33节，不是2章33节吧？因为那那里没有“人子”也没有“夏天”。
			

			
				在希腊原文中，并没有“人子”或“夏天”这两者，乃是使用了一个第三人称的代名词“它”。照着上下文来看，恢复本翻成“那夏天”乃是照着上一节的“夏天”所说的。这是比较接近原文文法的翻译。和合本翻成“人子”，就要回到比较远的30节，才有“人子”的提及。因为原文只有“它”，两个翻译均可，只是根据文法，这里的“它”应该指着比较接近之上一节的“夏天近了”比较妥当。
			

			
				王生台
			

			

	


				不信且悖谬的世代
			

			
				回应：为什么耶穌在马太十七17说，唉，不信且悖谬的世代？
			

			
				我们读圣经，需要仔细读上下文。如果我们对某一处的经节有疑问，那么我们需要把那里的上下文再仔细的读一下，就比较容易明白那里的端倪。主耶穌在这里的语气与这里的前后发生之事有关。
			

			
				在马太十七章一开始，我们看见耶穌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门徒上了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这是实现主在十六章28节的话，“站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尝到死味，必看见人子在祂的国里来临。”主耶穌在山上的变化形像是国度的小影与预尝，那还不是国度完全的来临。在主变化形像的范围里有荣耀，但在这范围之外有由鬼附所表征之黑暗的权势。
			

			
				这时主耶穌的其他门徒在山下，碰到这位父亲，带着他被鬼附的儿子来。因为耶穌不在，所以这位父亲一定央求了主的门徒来赶鬼，门徒可能模仿主耶穌的方式，却因为信心不够，不能赶出鬼来。所以主在17节的说话应该是对那些在山下的门徒说的。尤其事后门徒暗暗地问耶穌，他们为什么不能赶出哪鬼？门徒会这么问，因为他们也感受到主耶穌的责备语气。耶穌的回答是关于他们的信心太小，小到连一粒芥菜种都不到。芥菜种是百种中最最小的，而门徒的信心比这最小的芥菜种还不如，那就是没有了。而且他们也没有好好的禁食（迫切）祷告。
			

			
				现在我们把前后的事摆在一起来看：主耶穌在山上刚刚尝到了国度的荣耀，也有三位门徒得了预尝。但是一下山，就碰到其他门徒没法赶鬼的事。在山上的国度里，鬼都没有了，黑暗的权势也不见了；但是在山下，当主离开片刻，门徒就失去了能力，似乎国度都不见了，黑暗的势力又掌权了。主耶穌可能想到当祂不能与门徒一直同在（虽然祂要与我们在灵中同在），而国度的来临还有一阵子，在这段过渡时间，能有多少主的门徒是有信心来抵挡黑暗的势力？能有多少门徒能在迫切的祷告中带进国度的权势？只有我们迫切祷告能经历主在灵中的同在。难怪主要失望而责备了。
			

			
				我们呢？在特会或训练中，我们也许觉得自己在变化山上嚐到了国度的荣耀。但是，我们回到家里，就领悟黑暗的权势仍围绕着我们。要对付黑暗的权势，就需要运用属天君王的权柄。我们只能借着祷告和禁食运用这权柄。愿主在今世发现有一些让祂得安慰的门徒，以信心的祷告来带进主的国度。
			

			
				王生台
			

			

	


				旧造与新造的问题
			

			
				旧造与新造主要的分别就是前者没有那常新不旧的神在其内，而后者乃是被造之物有了这位永远常新的神与其相调和，而使其每一部分都有神的成分，成为新造。
			

			
				让我们看圣经中提到“新造”的两处经节：
			

			
				第一处是在林后5:17：“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旧事已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
			

			
				这一节清楚的指出，若有人（受造物）进入了基督里，就成了新造。而基督是怎么从“神”成为“基督”的？在亚当里的人怎么能进入基督里？这乃是因为三一神的第二位（神子）成为一个卑微的拿撒勒人，名叫耶穌，祂来到地上时，父在祂里面（约14:10），祂的素质乃是圣灵(太1:20)，所以耶穌的来也是三一神的来。祂在地上活了三十三年半，死在十字架上，除去了神与人之间罪的障碍，使神与人不再有任何的间隔，在复活里被父神立为“基督”（徒2:36），来执行神的经纶，并且成为赐生命的灵（林前15:45），一面将人从亚当里迁移到基督里，另一面将神圣的生命，也就是这位是灵的基督，分赐给所有愿意相信祂的人里面（约10:10, 1:12~13, 3:5~6）。如此，人进入基督里，基督也进入人里面。这时的基督乃是神经过了成肉体，为人生活，钉死，并复活的一位，与那在伊甸园中，还未经过过程的神乃是有区别的。所以，李常受弟兄要强调，乃是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才能将神圣的生命分赐给人，使人成为新造。
			

			
				今天在我们灵里面的神圣生命借着我们心思的更新与变化（罗12:2），扩散到我们的魂里面，并且我们借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罗8:11），在基督再来时，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罗8:23），改变形状，与基督荣耀的身体一样（腓3:21），如此新造的工作才在我们身上完成。我们今天还在这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人乃是神造物的代表，当人犯了罪，所有的造物也都被带进需空败坏里（罗8:19~21）。借着我们这初熟的果子完全成为新造，所有的万物才能从旧造败坏的奴役中得到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罗8:19~23），而全都进入新造中，这就是永世中的新天新地，那时在新天新地中所存留的就完全是新造了。
			

			
				第二处的经节是在加6:15：“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作新造。”加拉太书的背景乃是基督与律法相对。律法的特征就是人凭着自己作，不需要神。基督的特征就是神经过了过程，成为我们可以珍赏、享受的恩典，恩典的内容就是神圣永远的生命。所以，保罗对受律法迷惑的信徒说“神儿子（基督）启示在我里面”（加1:15~16），这位启示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借着我们继续在灵中生活行动（5:16, 25），留在对基督的珍赏里（信心），祂就能成形在我们里面（4:19），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心思更新、变化，这也是以弗所书3:16~17所说的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留在对基督的珍赏与享受才是重要的事，不要去管割礼、不割礼，这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让这宝贵神圣的生命继续不断的分赐、更新、变化、成形，使我们成为新造。
			

			
				对于你所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亚当未曾堕落之前，神所造的亚当是属旧造，还是新造？在那时，亚当的被造，只是一个受造物，神还没有进到他里面，所以是旧造。
			

			
				第二、假若亚当从来未堕落，也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是在新造里，还是在旧造里？首先，这是个假设问题，事实是他已经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其次，在那时候，在时间过程上，神还没有经过成肉身，死与复活的过程，能否进入人里面，将神圣生命与人调和，在旧约时代，圣经没有说有发生过。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亚当犯了罪，神必须经过过程才能将祂的生命分赐给人，使人成为新造。这是圣经所说的，我们不需要去作不是事实的猜想与臆测。圣经启示三一神要借着成肉身，死与复活的过程，来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入人里面，产生出新造来。若人没有犯罪，那么基督是否就不需要成肉身，死了。但是，在神经纶的安排中，神给人自由的选择意志，人的确吃了知识善恶树果子，导致了一连串的后果。可是借着这些严重的后果，神万般的智慧与丰富的怜悯、大爱、公义、圣别更丰富的洋溢出来（罗5:15~21），并借着基督的救赎与将我们这堕落的人作成新造，完全彰显出来。
			

			
				我们只能高声赞美，全是怜悯，全是恩典，荣耀归神！
			

			
				王生台
			

			

	


				基督是独生子与长子的分别
			

			
				三一神中的第二位圣子，我们一般都称其为基督，祂早在时间开始之前，就已经与父神同享荣耀（约十七5），祂是永恒的一位（来一8），那时祂是神的“独生子”。
			

			
				当基督来到世上，祂是以独生子的身份来的，约壹四9说，“神差祂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这位独生子来到世上，把那看不见的神彰显在人间，所以，约1:18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
			

			
				基督不但彰显神，更是来完成神对人的旨意。神爱祂所造的人类，虽然人类堕落了，与撒但所败坏的世界合一了，甚至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但是“神爱世人（原文是世界God so loved the world），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位独生子为所有人类的罪上了十字架，担当了他们的罪孽，还释放出神圣的生命，“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约三16）
			

			
				在基督复活时，祂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将信入祂的人，重生为神的儿女，“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约 1:12) 并且在基督复活那天，祂告诉那等在坟墓的抹大拉的马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约二十17）从这时候起，耶穌不再是独生子了，主耶穌的父成为所有重生信徒的父了，主耶穌的神也是他们的神，这位独生子在复活时，成为神的长子，有了许多的弟兄，这许多的弟兄都与基督同出于一源，同有一样的神圣生命与性情，也同样有人性，只是没有罪(林后五21) ，所以祂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来二11）。
			

			
				保罗在第一次外出，来到彼西底的安提阿，说，“神已经向我们这作儿女的完全应验，叫耶穌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徒十三33) 。根据这里的上下文“神叫耶穌复活了，”这里的生，不是在永世里的生，因为那是无法用时间的“日”来算的，而是在时间里复活的那日。基督在永世里已经是神的儿子了，为什么这里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基督在永世里是神的独生子，那是指着祂的神性说的。而徒十三33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 是指着基督复活的时候，祂的人性被带进复活里，重生为神的儿子。不但如此，在基督复活那天，重生了许多神的儿女：“我们主耶穌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穌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彼前1:3) 。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基督从这时起，成为了“长子”。
			

			
				希伯来书一章5~6节所说的是指基督的复活与再来说的。一5：“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又说，“我要作祂的父，祂要作我的儿子？” ”这里所引用的话正好是基督在复活那天对马利亚所说的。所以第五节是讲基督的复活。第六节“再者，神再带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众使者都要拜祂。””这一节是指着基督的再来说的。因为这里很清楚的有：“神再带长子来到世上”这一词。
			

			
				罗马书八章28~30讲到神的旨意时，也再次的说到“长子”：“…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祂所预定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感谢神，基督在永世里就是三一神的子，是神的独生子。但是在时间里，这位独生子成为肉体，来到人间，将看不见的神彰显出来。祂又以独生子的身份上了十字架，这是由以撒作为亚伯拉罕的独生子，被献在祭坛上所表征的(创二二12)。第三天，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时，所有信入祂的人被重生为神的儿女，这一重生，使基督这独生子成了神的长子，得到许多众子。今天，祂还继续的供应生命，使他们生命能长大成熟，好被带进荣耀里，好让基督能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这是神永远的旨意，也是我们的命定。多荣耀！多有盼望！赞美神的独生子，更赞美神的长子！
			

			
				王生台
			

			

	


				关于徒15章34节 (唯有西拉认为该住在那里) 的一个问题
			

			
				回应：关于徒15章34节 (唯有西拉认为该住在那里) 的一个问题？
			

			
				使徒行传十五章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乃是有一个背景的，当时召会正从旧约经纶转移到新约经纶里。但是有一些遵从旧约律法的犹太人不愿意丢弃原先的宗教，还是以律法为皈依，逼着刚信主的外邦信徒行割礼、守安息日。保罗与巴拿巴在外邦地多次遇到这类搅扰信徒的事，在行传十五章1 节，又碰到这类的事，于是在安提阿的召会指派他们上耶路撒冷去，一面是把这事摆在身体的交通中，一面要将这个难处带到源头，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去。
			

			
				交通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守律法的犹太弟兄坚持必须遵守割礼等仪式，可见旧约的影响在当地的召会非常深。最后，彼得因为亲身经历哥尼流得救的事，站起来说了话，才将众人的意见平息下来，愿意倾听神借着巴拿巴与保罗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事。雅各作了一个还是带着旧约味道的结论，例如他末了一句话，“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十五21）。于是召会就差遣犹大与西拉两人和保罗与巴拿巴一同到外邦的众召会去宣告在耶路撒冷交通的结论。他们到了安提阿召会，交通众人，大家都得鼓励，非常喜乐。他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安提阿召会的弟兄们就打发他们回去耶路撒冷。但是可能西拉已经看见在耶路撒冷召会的光景还是老旧，没有安提阿召会的新鲜，符合神新约的经纶，就决定不回耶路撒冷，留在安提阿。这么一留，他成了保罗外出的同工（十五40），在腓立比与保罗一同见证在监狱中的神迹，使狱卒一家得救，也到了帖撒罗尼迦、庇哩里、哥林多等处，使神的福音能传开。感谢主，开了西拉的眼睛，叫他看见神新约的经纶与旧约之不同，而能有一个美好的拣选，就叫西拉成了与保罗一样的新约执事，有分于神今日的行动。连彼得都赞扬他是忠信的弟兄（彼前五12）。但是耶路撒冷的召会一直没有转到新约的经纶当中，后来连保罗都被勉强去圣殿献祭。神只好在主后七十年，差遣提多太子带兵毁灭了圣殿，结束了旧约的影响。
			

			
				在这件事上我们也看见，在新约中，众执事之间没有谁是能像主人一样指使其他同工的，众执事都直接向主而活，但是他们也在一个身体的交通中，不单独行事。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十六12，保罗再三地劝亚波罗与弟兄一同去哥林多，但他却执意不去，保罗也就不勉强他，保罗尊重亚波罗的直接向主负责。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保罗写信时的气氛不够甜美。另一面，我们却看见在众执事当中是有领头的弟兄如保罗，他们有从主来的特别那一分，这是我们没有的，我们也愿意像西拉、提摩太等人，认定他们，听候他们的差遣。所以保罗就能吩咐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提前一3)，也能吩咐他要儘快的来保罗被囚的罗马监狱（提后四9），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是多么的甜美，跟亚波罗的不听交通非常不一样。李常受弟兄早年在北方也有自己的职事，但是当他看见倪柝声弟兄的那一分时，就完全摆下自己的工作，前往上海加入倪弟兄的工作，正如西拉所作的一样。愿主都给我们这样的眼光，能认定今日的职事，也加入这个职事，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王生台
			

			

	


				彼得是不是比犹大还可耻啊
			

			
				回应：彼得是不是比犹大还可耻啊?
			

			
				请你仔细读一下你所谓的“彼得背叛耶穌”，他是“背叛耶穌”还是“否认耶穌”，是否你能查一下字典？看一看“否认”与“背叛”是否同义字？圣经上记载彼得的行为是用“否认”，太二八34-35，可十四30-31，路二二34, 54-61都是用“否认”。而犹大的行为圣经是使用“出卖”（太二六21-25，可十四18-21, 路二二21, 48。犹大的出卖可以说与“背叛”同义。
			

			
				彼得的否认耶穌是他的软弱，是在被人质问时，软弱不敢承认与主的关系。但是当他一听到鸡叫，就痛哭了，这是他的良心还有功用。我想我们都有这种软弱的经验。可是犹大的出卖是主动的，他先去见祭司长，问他们出卖耶穌的价钱是什么？（太二六14-16）后来在最后的晚餐时，耶穌明说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人要出卖祂，犹大还装傻问耶穌说，是我么？耶穌的回答说，你说的是（太二六20-25），但是犹大却没有改变他的心意，还是出卖了主。两者之间是否有很大的差别？希望我们读经时，能先读出事实来。
			

			
				我们会认为，没有犹大，主耶穌也会被钉死，犹大的安排促进了耶穌为我们死和复生。没有错，犹大不这么做，神也会安排其他的环境来使耶穌被钉，但是犹大的主动去谈出卖主的事，是他自己要这么做的。神的经纶是一定会完全成就，但是有人自愿作“反面的帮助”，也有人主动的作“正面的帮助”，比如彼得后来写前后书时的主动，勉励在受患难中的信徒。只有两种主动，我们要哪一种呢？这是神给我们的选择。愿我们都拣选那上好的。
			

			
				王生台
			

			
				——————————————————————————————
			

			
				回应：彼得是不是比犹大还可耻啊的回应
			

			
				你说：“第一:我不认为我们的罪是因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能明辨是非,而是我们吃的这个行为违背了神意愿.所以我们有罪了。”
			

			
				事实是事实，不是你认为不认为就算了。罗马书五12-19讲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亚当吃了禁果的后果，记载在罗5:12“这就如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于是死就遍及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指亚当的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他不光是违背神的禁令，“罪”就从他入了世界，进入人里面。罗马七15, 17, 18, 20说，“因为我所行出来的，我不认可；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其实，不是我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我知道住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并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若我去作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罪从亚当起就住在人的肉体里。我们不是犯了罪才是罪人，我们从肉体生下来，就是罪人了。“罪”住在我们里面是事实，也是圣经的真理。
			

			
				你说：“第二:软弱不能是借口,正是因为夏娃意志软弱才听了蛇的话.那么神原谅了他吗?
			

			
				犹大后来不也是后悔了吗? 其实犹大可不可耻神好像也没说过吧,所以你的判决也不管用吧!”
			

			
				我没有说软弱是借口，但是彼得的软弱与犹大的故意去出卖主是两回事，这我在前一个回应已经答过了。彼得与夏娃的是不能乱扯在一起。圣经评论夏娃被蛇欺骗的事记载在提前2:14：“不是亚当受欺骗，乃是女人受诱骗，陷在过犯里。”至于是不是她的意志软弱，圣经上没有这么说，只说她受诱骗，陷在过犯里。
			

			
				我们再看一下神对事情的看法。有的事，神事先有指出后果，有的事，神并没有说这事的后果。主耶穌事先预言彼得会否认祂，但是主并没有宣布彼得的否认绝不能原谅（太二六。31-35，可十四27-31）。但是神事先警告亚当，当他吃了禁果，就会死。神不会，也不能违反祂所说的话。可是，对犹大的出卖耶穌这件事是这么记载的：在晚餐时，主说门徒中有人要出卖祂，这时，主有严重的警告：“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祂所写的，但出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下来倒好。”犹大还特意问主耶穌，是我吗？耶穌对他说，“你说的是。”（太26:24-25）。听到了主的警告，却硬着心，照样去作，这是犹大。主也宣告这个出卖的人有祸了。不是我的判决管不管用，是主的宣告“有祸！”
			

			
				倪弟兄说过主观的人没法读经，希望我们学习放下我们主观的看法来读经，这些我们的看法就是林后三18所说的“帕子”，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认识神的话。愿主祝福每一位读经的人。
			

			
				王生台
			

			

	


				约翰七章39节的那灵与马太四章1节的那灵有何区别
			

			
				回应：约翰七39的那灵与马太四1的那灵有何区别？
			

			
				新约圣经是使用希腊文写的，对于文法上的讲究与中文不同。基于圣经的一点一字都不可掉以轻心，所以在翻译时应当非常的小心并准确，以免漏失了圣灵当时所要启示的真理。我在刚刚出版的第四卷第一期《肯定与否定》＜圣灵的名称＞一文中有详细的讨论，若有兴趣可以参考。底下就简单的回答你的问题：
			

			
				严格说来，加了定冠词的“灵”，应该翻成“那灵”(the Spirit)；而加了“圣别”的“灵”，应该翻成“圣灵”。但是和合本一律将这些希腊文不同的“pneuma灵”都翻成“圣灵”，然后在那些原文没有“圣”一词边上，打上点点点。一般读者因为不太会注意到这细节，也就囫圇吞枣，一律读成了“圣灵”。圣灵与神的灵是同一位，只是强调方面有所不同。
			

			
				“圣灵”一词在新约原文里有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就有其不同的讲究：
			

			
				1. 两个字都没有冠词：pneuma hagion (spirit holy)。
			

			
				2. 二者之中只有一个有定冠词：to hagion pneuma (the holy Spirit)。
			

			
				3. 两个字都有定冠词：to pneuma to hagion (the spirit the holy)。
			

			
				两位现代希腊文博士Kerry Robichaux 与Roger Good认为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指出圣灵有两方面，一面指着祂的人位，另一面指着祂的素质。他们解释说：
			

			
				1. 当二者都没有定冠词时，这个经节通常指着神的素质与神圣的性情而言，如：约四24的“神是灵”、那生在马利亚里的乃是神圣三一的素质、当人被圣灵充满时，他们是被神圣的素质所充满。这名词所使用的动词有：我们接受、我们被浸入、我们被充满、我们领受、我们有…的喜乐、我们得…的更新、我们有分于等等。有这名称的经节如下：太一18, 20, 三11，可一8，路一15, 35, 41, 67,二25, 三16, 四1, 十一13，约一33, 二十22，徒一2, 5, 二4, 四8, 25, 六5, 七55, 八15, 17, 19, 十38, 十一16, 24, 十三9, 52, 十九2，罗五5,九1, 十四17, 十五13, 16，林前十二3，林后六6，帖前一5, 6，提后一14, 多三5，来二4, 六4，彼前一12，彼后一21，犹20。
			

			
				2. 定冠词—形容词—名词：the holy Spirit。这个形式指神圣三一中的第三位，专指祂的人位。如马太二十八19的将门徒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所使用的动词也都与人位有关，如：教导、差遣、禁止、交通、人抵挡或褻瀆祂。有这名称的经节如下：太二八19，路十二10, 12，徒一8, 二38, 四31, 九17, 九31, 十45, 十三4, 十六6，林前六19，林后十三14。
			

			
				3. 定冠词—名词—定冠词—形容词：the Spirit the holy。如同第二种情形，也是指着人位说的，但强调那灵的圣别，因为这时不是指着任何的灵，而是着重于那是圣别的灵、那圣者之灵。这时所使用的动词有：说话、指示、降临、见证、郑重见证、设立(监督)、担忧、抵挡、弃绝、指明。有这名称的经节如下：太十二32，可三29, 十二36, 十三11，路二26,三22, 十21，约十四26，徒一16, 二33, 五3, 32, 七51, 十44, 47, 十一15, 十三2, 十五8, 28, 十九6, 二十23, 28, 二一11, 二八25，弗四30，帖前四8，来三7, 九8, 十15。只有弗一13虽然也使用这形式，却是一个例外。
			

			
				约翰的使用“圣灵”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在他所写的福音书里，只有三次使用到“圣灵”(一33, 十四26, 二十22)，但他却使用“那灵”有七次之多，另外则使用“真理的灵（或实际的灵）”三次。到了他写书信与启示录时，则完全没有使用“圣灵”这个名词，转而使用“那灵”有十三次之多(四次在书信中，九次在启示录里)，并且在启示录里使用了四次“七灵”(原文为复数)。
			

			
				那灵，the Spirit
			

			
				希腊文法中，有在某一个名词之前加定冠词的用法，以突显讲者或作者心意中所要表达的一个特定的标明(请注意，中文里没有这个讲究)。原则上有三种情况，使一个名词因加了定冠词而被特别标出，与众不同。
			

			
				第一个情况就是在同一处上下文中，一个名词已经被题过了，当这名词再度被提到时，就加上一个定冠词，来指这名词就是那前面所提到的同一个名词，此先后两者乃是同一个。如马可一10与一12的“那灵”就是一8里所先提过的“圣灵”。
			

			
				第二个特定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形容片语，来强调所提名词的特殊性。比方当我们说：“那个穿红衣服的人”，这个讲法与“一个穿红衣服的人”不同。加了定冠词the，或是中文里的“那”，就特指某一个特定的“穿红衣服的”人。定冠词的“那”就把那个人与其他的人分别开了。在行传十九13，有几个赶鬼的犹太人擅自以耶穌的名赶鬼，说“我靠保罗所传扬的那耶穌，敕令你们出来。”当时有许多人都叫耶穌这个名字，但是这几个赶鬼的犹太人是特指保罗所传的那一位耶穌。在希腊原文中，耶穌名字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中文若准确的翻译，就应该翻成“我靠保罗所传扬的那耶穌。”但因中文一般并没有使用定冠词的讲法，所以这里的“那”也就经常被省略了。
			

			
				第三个特定的情况就是这事物的本身或文化背景之所然，而使这事物成了某一个特定的事物，没有另一个了。这些事物是众所皆知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太阳、月亮、地球一样。希腊原文圣经中就有这种讲法，如行传二20中的日头与月亮都有定冠词，马可四31中的地，也有一个定冠词。其实这三个文法原则，在英文与其他一些西方语文中也都应用，中文里也有类似的原则，只是在一般的用法中，我们不特别加上“那”定冠词而已。
			

			
				根据这三个文法原则，我们来看新约原文圣经中使用“那灵”的经节。
			

			
				1. 对观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中的“那灵”
			

			
				在前三本对观福音书中一共有6次使用“那灵”，这些“那灵”的出现，都是符合文法中的第一情况，指那前面已经题过的“灵”。如太四1记载“那灵”来引耶穌到旷野，这是指着三16那曾降在耶穌身上之“神的灵”。还有：马太十二31指十二28的“神的灵”。马可一10与一12中的“那灵”是指一8的“圣灵”。路加四1更是清楚了，同一节里，先用“圣灵”，再用“那灵”。
			

			
				2. 约翰福音书中的“那灵” 
			

			
				当约翰讲到施浸约翰论到耶穌是在圣灵里施浸的一位时，他乃是直接说“那灵”彷彿鸽子降下，停在耶穌身上(一32)，然后再说那位差他来施浸的神对他说，“你看见那灵降下来，停留在谁身上，谁就是在圣灵里施浸的”(一33)。在此，文法的第一或第二原则都不适用，约翰乃是直接了当的使用了“那灵”两次，才使用“圣灵”，说明“圣灵”就是“那灵”。所以在约翰心中，“那灵”就是第三原则所说的那独一无二的“灵”。
			

			
				当耶穌对尼哥底母讲论关于神国的事时，约翰在圣灵的指引之下记载耶穌说，“从那灵生的，就是灵…风随着意思吹…，凡从那灵生的，就是这样”(三6-8)。在这段话里头，约翰也没有用到“圣灵”这名词，反而是一再地直接使用“那灵”。这里的上下文都没有“圣灵”或“神的灵”，也没有其他形容片语说明那灵，所以根据文法第三原则，三6-8与三34是指那独一特定的一位“灵”，其之独特有如日月，是众所皆知的。那么，约翰使用“那灵”是有特别用意了。我们知道人能得重生，能被神的灵重生，是在耶穌死而复活之后。是在耶穌复活的那天，主耶穌的父才成为门徒的父，因为在祂复活时，门徒重生为主的弟兄。这从约翰的记载可以看见：耶穌在复活那天，要抹大拉的马利亚去告诉门徒，祂要升到祂的父，也是他们的父那里去(二十17)。根据七39约翰所说的，那灵要等到耶穌得荣耀时才有的，或才成就了。约翰在主后九十多年，回忆耶穌当年对尼哥底母所说的重生一事，特别使用“那灵”来指那在耶穌复活得荣耀之后才有的灵，这灵能重生信徒，所以也被称为“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使信徒不再属肉体，反成为属灵的。
			

			
				到了第七章，在住棚节的末日，当过节的以色列人享受节期所带来的物质与快乐到最顶点时，耶穌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记载“耶穌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接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灵，因为耶穌尚未得着荣耀。”希腊原文中有两个“灵”字，第一个有定冠词，所以翻成“那灵”，第二个灵，没有定冠词，但在这里因上下文，第二个灵就是指着那第一个灵，也就是“那灵”说的。和合本将这里改翻成：“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和合本在这些字边上打点点的）。此处约翰特别指明信入耶穌的人要接受“那灵”，并加以解释，他所使用的“那灵”一词，是特指耶穌得荣耀之后（路二十四26），也就是在祂死而复活，成为的“赐生命之灵”(林前十五45下)而言的。
			

			
				所以，简单的说，马太四1的那灵是指三16那曾降在耶穌身上之“神的灵”。而约翰七39的那灵是指耶穌死而复活之后，独一无二的赐生命的灵。虽然也是神的灵，但是这时神的灵已经经过死与复活的过程，成为那灵，加入了一些元素，而这些元素是神的灵里所没有的。就如同旧约出埃及记三十章22~23所讲的圣膏油，是由橄欖油（表征圣灵）与四种香料调和而成的，这四种香料表征基督的死、死的功效、复活与复活的大能，使得橄欖油不再只是橄欖油了，而是加上四种香料、调和而成的膏油了。这就是那灵与神的灵之间一个最好的说明。
			

			
				王生台
			

			
				神的灵永远都是神的灵，但是因为耶穌的道成肉身，死和复活，神的灵就加入了耶穌所经过的元素，就成了“那灵”，这也是约翰七39所说的，当耶穌还没有得荣耀之前，那灵还没有。注意和合本的翻译，“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次下圣灵来。”在“圣”字，与“次下圣…来”这几个字底下有打点，因为这是原文中所无的，乃是翻译者自己加上去的。神的灵在永世里早就存在了，怎么会还没有呢？约翰就解释说，因为耶穌还未得荣耀（死而复活），所以那灵所要加入的元素，也还未“製作”成功，所以那灵就还没有。三一神永远都是三一神，只是在耶穌的死而复活之后，三一神经过了过程，虽然还是三一神，但是却是一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了。圣经在耶穌复活之后，就将神的灵简称为“那灵”。虽然也还用“圣灵”、“神的灵”，但是 保罗、彼得、约翰、路加都比较多使用“那灵”来称呼神的灵了。到了启示录，约翰完全不用“圣灵”，也不用“神的灵”，反而使用“那灵”与“七灵”。
			

			
				还有，一般人都把“三位一体”与“三一神”这两个不同的词搞混在一起。三一神是Trinity或Triune God，尼西亚大会所通过的“Three persons one substance”，照原文翻应当是“三位一质”。天主教把这名词翻成“三位一体”，可是今天许多人都将这两个不同意义，不同名词搞混了。
			

			
				Trinity这个字怎么来的？第三世纪初期，有一位拉丁教父特土良，为维护真理不惜余力。他在其著作中，首创了五百零九个专业名词，二百八十四个形容词，和一百六十一个动词，来解说他所认识的神学，并与异端争辩，阐明真理。后人所熟悉的Trinity，与Triune God二辞，即出于特氏之手。特土良在他的名著《驳帕克西亚》一文内，提出了他对三一神的看法，并将Triune God 这词公诸于世。Triune这个字是由两个拉丁字组成的，前一半tri是“三”的意思，如三角形、数学中的三角都有tri作起头。后面的une是“一”的意思，如英文中的unity。特土良将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成了一个新的字“三一”。Triune 这个字是形容词，形容“神”是有三且一，讲出圣经所启示的神是独一的，却有三的讲究，祂是父、也是子、也是圣灵。将这个字转成名词，就成了Trinity。Trinity这个字的中文翻译也是“三一神”。
			

			
				而尼西亚大会在辩论基督的神性之后，判定亚流所说的为异端。决定了一个模式：基督与父神有同一个神性，叫作：“One substance”，但这位独一的神里有三位的讲究，就是父、子、灵，简称为：“Three persons”。当罗马天主教传到中国来时，那时翻译者将substance这字翻成“实体”，所以就简称为“三位一体”。但是到了今天，一般人对“三位一体”这个名词解释成神有三位，却是一个身体的“体”，不知原来是指“素质”的substance，就是神性。而且许多基督徒，甚至牧师、神学家也将“三一神”与“三位一体”混在一起，就搞得乱成一团。“三位一体”是不正确的翻译，应当翻成三位一质，而且不能与三一神混用。
			

			
				有人要说，大家都在讲“三位一体”这个名词，讲三一神没有人懂，讲三位一质也没有人懂。不错，在哥白尼发现地球乃是绕着太阳转之前，所有人都以为地球是中心。罗马天主教起先把哥白尼打成异端，后来承认了错误，改了过来。若是还没有改，是否地球就不是绕太阳呢？如果今天大学里用的教科书有错误，是否就一直错下去？还是需要立刻改正过来？如果不改，我们今天就没有“因信称义”的真理，也没有“信而受浸”的真理。有些真理是前面的圣徒以生命、血泪所换来的，我们需要维护真理，也应该有坚定的勇气来为主站住。
			

			
				简单的说，三一神永远都是三一，而且祂们之间共有同一个神性，三者之间有分别，但不是分开的。三一神永远不可能变成二位，也不可能产生出第二个不同的灵。这是异端。但是我们要说，约翰福音七39“那灵还没有，因为耶穌尚未得着荣耀。”这件真理乃是因为“末后的亚当在复活时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下），就将那灵成就了。“主乃是那灵”（林后三17）就能将耶穌所成就的死与复活，甚至升天的大能都让我们来经历。所以保罗能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加二20），“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腓3:10）
			

			
				王生台
			

			

	


				何为法则，何为作为？
			

			
				我想你所问的是出于希伯来书3:9-10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以试验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 “作为” 四十年。所以我厌烦那一代的人，说，他们心里时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 “法则”；”这句话乃是根据诗篇103:7来的：“祂（神）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祂的作为。”
			

			
				“作为”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意为：“一个行动、动作、工作”，在和合本中翻成：行为、事、工、行事、作为、工程。在希伯来书这里是指神所作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从离开埃及，就一直蒙神大能的拯救（如过红海）、天天的供应（如降吗那、磐石裂开流出水来），并为他们战胜亚玛力人。在每一件神的作为上，以色列人却凭着试验神的心，在那里观看神的一件又一件作为，却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么做。
			

			
				“法则”这个字在希腊文意为：“一条道路、旅程、生活为人的方式等”。这个字也用在基督徒原先被称为是“这道路上的人”（徒9:2）所以，这个字可以引伸出带有“原则”的意思。神作事、行神迹乃是有原则的，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仅是看这些神迹，而不认识神作这些事的原则，就会与以色列人一样。那么什么是神带领以色列人的原则呢？根据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的上下文，对照摩西五经，神来拯救他们，乃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将他们带到流奶与蜜的美地去，就是安息的应许，使他们享受神全备、丰富的供应，建造圣殿与神的国。所以，原则也说出神救恩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创世记1:26神造人的目的。
			

			
				另外，主耶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14:6）这里的“道路”也就是这同一个字。人只有借着耶穌基督作道路，才能到神那里去。耶穌基督为我们流血、赎罪，乃是有目的的，就是要将神的神圣生命赐给我们，将我们重生（约3:3, 5, 16），使我们得有神的生命与性情，使耶穌基督这长子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来2:11），又天天以那灵丰富的供应我们，使我们得享基督作“美地”，好建造基督的身体，带进神的国度，完成神的经纶。这是神的法则。愿我们都认识神的法则。
			

			
				王生台
			

			

	


				关于保罗在耶路撒冷被囚,及当代世界第一大召会众使徒的静默,有何属灵的意义
			

			
				回应：关于保罗在耶路撒冷被囚,及当代世界第一大召会众使徒的静默,有何属灵的意义?
			

			
				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在五旬节之后的初期非常好，走在神新约的经纶上。但是住在那里的犹太信徒没有完全从犹太宗教的遗传与仪式里出来，反而被拖回去了。所以神必须兴起保罗来，到外邦去传符合神新约经纶的福音。而从耶路撒冷来的影响一直跟随着保罗的脚踪，甚至逼迫他与外邦的信徒。所以在十五章有在耶路撒冷的第一次会议。在那里我们就已经可以看见旧约的浓厚气氛还是瀰漫在那里的召会，而其结论也不是那么符合新约的经纶，但是保罗为了维持身体里的合一，顺从圣灵的带领，接受了这样的妥协。但是当他在行传二一章末次回到耶路撒冷去，脚踏旧新两约的雅各却劝保罗说，“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可怕！）他们听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背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例。众人总会听见你已来了，这可怎么办？你就照着我们所告诉你的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这些人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缴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说你的事都是虚的，反而你自己却是按规律而行，遵行律法。”可怕！不但他们这么做，还要保罗照样作。怎么办？保罗只好顺着雅各的要求去圣殿行洁净的礼。旧约中洁净的礼需要有七天的洁净，神不允许祂的新约经纶受到破坏，就在最后一天快完时，兴起了反对，把保罗捉拿了。你想在这种情况下，雅各所带领的耶路撒冷召会可能会来帮助保罗？
			

			
				当时反对保罗的不只是不信的犹太人，还有许多是信主的犹太弟兄，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称的“假弟兄”（二4），他们责怪彼得去哥尼流家(徒十一2)，他们不是不信的犹太人，若是不信，不会跟弟兄们在一起的，早都将彼得送进监牢了。他们到了外邦的安提阿召会，还叫彼得看见他们来了，都要与外邦信徒隔离；连受圣灵差遣、跟保罗去外邦传福音的巴拿巴也都要装假（加二11-13），你可想当时这般人的气势凌人，这种光景之下，有哪一处召会出面会站出来为保罗讲话？只有外邦的腓立比召会送了一些东西给在监狱中的保罗（腓四15-16），还有叫阿尼色弗的外邦信徒（因为这名字是希腊文，所以非常可能是外邦信徒）屡次使保罗舒爽（提后一16）。
			

			
				因为耶路撒冷的召会处在这么一种混杂不清的情形，神只好动用罗马大军在主后七十年拆毁了圣殿，除掉旧约的敬拜。但是这些影响还是存在，所以，启示录中第二章的第一处召会以弗所就是表征这时候的召会，已经离弃了对主那上好的爱，开始堕落，这爱乃是从新约经纶的分赐所产生出来的。堕落的召会就一直往下去，需要有第二阶段的在士每拿的召会表征召会的受逼迫，经历神的“洁净”，而犹太人的逼迫也继续下去（启二9，见那里的注解）。主也在祂的主宰中监禁了保罗，使他在狱中能不受旧约的干扰，写出几卷完成神新约经纶的书信。
			

			
				我们读经不能以一般的属人眼光来读，受逼迫不见得不好，反而是神的一种隔离或保护。危险的是如雅各带领的召会已经偏离了许多年，却不知悔改，还一直陷在错谬中。
			

			
				王生台
			

			
				——————————————————————————————
			

			
				回应；RE：请教王生台Br.一个问题....
			

			
				没有错，你可以在我回答#385篇中看见，我写的一段话，
			

			
				“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在五旬节之后的初期非常好，走在神新约的经纶上。但是住在那里的犹太信徒没有完全从犹太宗教的遗传与仪式里出来，反而被拖回去了。所以神必须兴起保罗来，到外邦去传符合神新约经纶的福音。而从耶路撒冷来的影响一直跟随着保罗的脚踪，甚至逼迫他与外邦的信徒。所以在十五章有在耶路撒冷的第一次会议。在那里我们就已经可以看见旧约的浓厚气氛还是瀰漫在那里的召会，而其结论也不是那么符合新约的经纶，但是保罗为了维持身体里的合一，顺从圣灵的带领，接受了这样的妥协。”
			

			
				虽然如此，圣经中的徒十五23-29的记载乃是说，“于是写信，经他们的手带去，信上说，…因为圣灵和我们，认为不该将更多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淫乱，这几件你们自己若能禁戒不犯，那就好了。愿你们康壮。”而接着记载保罗与弟兄们带着那信去到安提阿召会，“众人念了，因得鼓励，就喜乐了。”（徒15:31）这里有几件事乃是圣灵也禁止的。我引用这里的经节，乃是强调什么是圣经明文禁止的，即使在新约时代，还是如此。如果说吃血可以了，那么在此一起禁止的拜偶像与淫乱是否也可以呢？还是不行的。所以，吃血这件事并没有因为耶穌的救赎而过去。
			

			
				不论我们觉得这次会议如何，圣灵的决定与召会接到这信的反应是清楚记载着的。我们在新约中没有找到一处经节说，现在耶穌完成了救赎，我们可以吃血了。没有，只有一个血能吃，就是主耶穌的宝血（约六54，太二六26-28，“喝血”）。圣经里有明言说不能吃血，而且是圣灵与当初召会决定的，记载在圣经中，圣经与圣灵是我们的准则。
			

			
				王生台
			

			

	


				关于受浸的问题
			

			
				圣经中明言：“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马可福音16:6上）。人必须先相信才受浸，这样的受浸才有意义。在圣经中，特别是使徒行传中对受浸的记载，都是人先相信，口中承认了，才受浸（2:37-41; 8:12, 36-39; 16:31-34; 19:4-5; 22:14-16）。我们必须学会将主耶穌宝贵的身位与救赎的工作传讲给人，使人心中产生了信心，对主耶穌有了珍赏，愿意接受祂作救主，并且愿意向人作一个看得见的见证，就是受浸，这样的受浸才有价值，在神面前才有意义。
			

			
				我们不要勉强人受浸，我们必须相信神话语的能力，让神的话来使人重生（彼前1:23-25），而不是让人是因为我们的勉强而受浸，这么做，与亚伯拉罕的生以实玛利没有多大差别。
			

			
				王生台
			

			

	


				关于吃血的事
			

			
				回应：吃血的问题
			

			
				几周前有圣徒问：可不可以吃血？我在此再回答一下。
			

			
				根据圣经，只有一种血可以吃，而且是必须吃的，就是主耶穌的血。主耶穌在约六53-56明说：“你们若不喫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而且在最后的晚餐时，耶穌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喫，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太二六26–28）。其他任何动物或人的血，神都禁止吃，不管那是在旧约，或是新约。
			

			
				在旧约时代，神说血不可吃，因为动物的生命在血中，这些牛羊鸽子的血是为人的生命赎罪用的，并不是为给人吃的（利未记十七章10-14节）。到了新约，主耶穌为我们流了血，取代了所有的牛羊鸽子，并且是一次就长远有效，不需再常常献祭。后来，因为法利赛人的骚扰，要求外邦信徒受割礼，这些人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保罗就上耶路撒冷去交通。圣经上是如此记载他们这次交通的结果：“因为圣灵和我们，认为不该将更多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淫乱，这几件你们自己若能禁戒不犯，那就好了。”（徒15:28-29）这个决定不是雅各单独决定的，乃是“圣灵和我们”一起决定的。
			

			
				没有错，旧约时许多事是影儿，新约时，基督来了，影儿就过去了。但是旧约中的律法有许多关于敬拜神、伦理道德的原则，如不能拜偶像、不许犯淫乱等的规定并没有被废去，这也是主耶穌说的，“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或申言者；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到天地都过去了，律法的一撇或一画，也绝不能过去，直到一切都得成全。”（太5:17-18）。这律法里面有一点也没有过去，就是基督的救赎，由吃血这件事来表征。所以，不论是旧约或新约，我们都不可吃血。
			

			
				关于如何跟刚得救的信徒交通这件事。现在你知道了真理，也知道圣经中如何说的，可以跟他说，“你知道吗？吃血不但不卫生，而且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你吃了那个猪血，就是接受那个猪的生命。我们信了主，只有一种血可以吃，就是主耶穌的血。而且我们是凭着信心来领受主为我们流的血，我们所有的罪都得了救赎。主日时，我们一起去记念主，去记念主为我们流血。”然后你可以把利未记十七章与马太二六章跟他读一下。愿主祝福你的餵养。
			

			
				王生台
			

			
				——————————————————————————————————————————
			

			
				回应：请教王生台Br.一个问题....
			

			
				Benjamin弟兄，请您将我在吃血的那篇上下文读一下，你可以看见我在引用马太5:17-18是怎么说的。我在引用之前，有一句话：“没有错，旧约时许多事是影儿，新约时，基督来了，影儿就过去了。但是旧约中的律法有许多关于敬拜神、伦理道德的原则，如不能拜偶像、不许犯淫乱等的规定并没有被废去，这也是主耶穌说的，”我在此所讲的是说吃血这件事乃是与敬拜神、伦理道德的原则，如不能拜偶像、不许犯淫乱等的规定是同一类的，并没有因为主耶穌的成就救赎而过去。而其他影儿的事就过去了，也不需要我们来献祭、过各种的节期了。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还是不可吃血，但只有一种血可以吃，就是吃主的宝血。这是我所要强调的。
			

			
				写完了这句话，我才引用“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或申言者；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到天地都过去了，律法的一撇或一画，也绝不能过去，直到一切都得成全。”（太5:17-18）。在这经节之后，我又写了一句，“这律法里面有一点也没有过去，就是基督的救赎，由吃血这件事来表征。所以，不论是旧约或新约，我们都不可吃血。”
			

			
				我想如果您如果仔细读一下我所写的上下文，我并没有讲到我们要守旧约的律法与仪文，那些是影儿，在基督成就救赎时已经完成了。
			

			
				在此我把我所写的全文摆在底下：
			

			
				根据圣经，只有一种血可以吃，而且是必须吃的，就是主耶穌的血。主耶穌在约六53-56明说：“你们若不喫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而且在最后的晚餐时，耶穌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喫，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太二六26–28）。其他任何动物或人的血，神都禁止吃，不管那是在旧约，或是新约。
			

			
				在旧约时代，神说血不可吃，因为动物的生命在血中，这些牛羊鸽子的血是为人的生命赎罪用的，并不是为给人吃的（利未记十七章10-14节）。到了新约，主耶穌为我们流了血，取代了所有的牛羊鸽子，并且是一次就长远有效，不需再常常献祭。后来，因为法利赛人的骚扰，要求外邦信徒受割礼，这些人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保罗就上耶路撒冷去交通。圣经上是如此记载他们这次交通的结果：“因为圣灵和我们，认为不该将更多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淫乱，这几件你们自己若能禁戒不犯，那就好了。”（徒15:28-29）这个决定不是雅各单独决定的，乃是“圣灵和我们”一起决定的。
			

			
				没有错，旧约时许多事是影儿，新约时，基督来了，影儿就过去了。但是旧约中的律法有许多关于敬拜神、伦理道德的原则，如不能拜偶像、不许犯淫乱等的规定并没有被废去，这也是主耶穌说的，“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或申言者；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到天地都过去了，律法的一撇或一画，也绝不能过去，直到一切都得成全。”（太5:17-18）。这律法里面有一点也没有过去，就是基督的救赎，由吃血这件事来表征。所以，不论是旧约或新约，我们都不可吃血。
			

			
				关于如何跟刚得救的信徒交通这件事。现在你知道了真理，也知道圣经中如何说的，可以跟他说，“你知道吗？吃血不但不卫生，而且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你吃了那个猪血，就是接受那个猪的生命。我们信了主，只有一种血可以吃，就是主耶穌的血。而且我们是凭着信心来领受主为我们流的血，我们所有的罪都得了救赎。主日时，我们一起去记念主，去记念主为我们流血。”然后你可以把利未记十七章与马太二六章跟他读一下。愿主祝福你的餵养。
			

			
				王生台
			

			

	


				刻苦己心
			

			
				回应对"刻苦己心"问题之回应的回应
			

			
				感谢主，我们是在基督身体中互作肢体的。主耶穌来了，是要服事人。我们也是过来人，以前在黑暗中摸索，也无从问起我们的问题，总算主的恩典将我们带过来了。今天我们能有这份机会服事“新耶路撒冷”的圣徒，不但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幸。只希望借着我们这份小小的服事，如五饼二鱼，交在主的手中，擘开、祝福，能叫许多圣徒因此更认识主、欣赏主的宝贵、得着祂作我们的享受，在永世中回头来看，这都是值得的。
			

			
				你使用的中英对照圣经，中文是和合本，英文是十几年前新翻的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简称为NIV。此一翻译相当符合现代英文的语法，是不错的一个译本。但是小心，里头有一些重要的真理，被错翻了。如以弗所书四24与歌罗西书三10的“新人”new man被翻成了new self，但是以弗所书二15，这同一个希腊文就翻对了，翻成new man。这种对同一个名词前后不一致的翻法，会不知不觉的引人有错误的领会。就如同中文和合本将“灵”、“魂”两个不同的希腊字，混在一起翻，还有将魂翻成“心”。如果你是手术大夫，心与肝不分，脾与胆不分，那很危险的，把不该割的，割掉了，该割的，却保留了。而且，圣经中的man 与self有很大的距离，就如同你所问的，圣经中有deny self，但决没有deny man。Man 经常是讲整个灵魂体的全“人”，而self只是指人里面魂的部分。如果你想读英文圣经，我建议你买一本英文的恢复本，以免因一些错误的翻译，对真理失去了认识，同时也浪费了时间。我有十几本不同翻译的圣经来作比较，比较来，比较去，还是恢复本圣经翻得正确。我在此决没有想推销恢复本的意思，也没有拿到任何回扣，只是将好东西介绍给人。愿主祝福我们的追求。
			

			
				王生台
			

			

	


				死了之人的灵仍在地上停留吗
			

			
				回应：死了之人的灵仍在地上停留吗？
			

			
				圣经的启示是：人死了都是指身体而言，灵与魂是不死的，都要脱离身体，下到阴间（暂时的拘留所）。主回来时，死的信徒要先复活，在基督的审判台受审判(林后五10, 帖前四15-17)；死的世人则要等到千年国之后，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时，才复活受审（启二十12）。
			

			
				你问的问题是在物质的范围之内而有的，这就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物质身体是没有法子立刻“旅行”的，可是灵与魂不是物质界的，是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就如同你人在某地，身体没法立刻移动，但是你的心思却可以一下到香港，下一瞬间到了月球上，比光速还快了不知多少倍。所以，死了女孩的灵可以立刻从阴间回来。
			

			
				在撒母耳记上，扫罗想要从阴间召唤撒母耳的灵上来，他去找了一位交鬼的妇人。请你仔细读一下撒上二八11-12，不是那妇人招了撒母耳的灵上来，乃是撒母耳的灵自己上来了，这是神让他破例来警告扫罗。交鬼的妇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来释放死了的人（灵与魂）。
			

			
				耶穌在变化山上，摩西与以利亚从阴间上来与祂对话之事，神在此也能特例办理。前面所讲的人死后去阴间之事，乃是一般的通例。神在宇宙中作事通常以“定律”，也就是“通例”来安排，但是神在特殊状况之下，也以神迹奇事来见证祂是神，这些特例是在一切祂所规定的通律之上。所以虽然有万有引力的定律，耶穌却能在水上行走，胜过地心引力；虽然有物质不灭的定律，耶穌却能由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神也能借摩西开红海，借着约柜叫约但河的水立起成垒。
			

			
				最后，保罗在林后说他曾下到阴间，也到过三重天，请你仔细读一下，保罗在林后十二2-4特别两次讲说“是在身内，或在身外，他不晓得”，这很可能是他的灵魂出窍，到了阴间乐园和三重天上。前面说过，灵与魂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
			

			
				这位圣徒问了许多问题，但都是圣经中真理的皮毛，这些虽然也是真理的一部分，但不是中心。我们读圣经第一需要是把基督读出来，看见基督、欣赏基督才是最重要的，看不见基督，懂得了许多其他的事也是枉然，希望我们能多看见基督，“只见基督，不见一人。”
			

			
				王生台
			

			

	


				大灾难时的态度
			

			
				回应：大灾难时的态度
			

			
				关于现在是否已经到了大灾难了，请看#521的回应，大灾难也就是第六印，要在以色列人签订和平条约，盖了圣殿，恢复献祭之后的三年半才会发生。虽然现在有大灾难来临前有的兆头，如：“民要起来攻打民 国要起来攻打国 地要大大震动 到处必有飢荒和瘟疫。”但是大灾难还没有到，保罗在帖后二章说的一段话，可以提醒我们：“弟兄们，关于我们主耶穌基督的来临，和我们聚集到祂那里，我们求你们，无论有灵或言语或冒我们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已经来到，你们的心思都不要贸然摇动，你们也不要惊慌。不要让任何人用任何方法诱骗你们；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背道的事先来，并有那不法的人，就是灭亡之子，显露出来；他是那敌对、且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或受人敬拜者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展示自己，说他就是神。…因为那不法的奥祕已经发动，只等那现在的抑制者被除去。”所以，大灾难开始时，敌基督会先被显现在圣殿里。而圣殿需要先被建造，以色列人要能在那里献祭。今天的世界局势都是朝着以色列人订和平条约的方向走，九一一、美国攻打恐怖份子凯达、伊拉克都与以色列人的立和约有关，而世界上的战争与战争的风声，如印尼这几天的内战就是民攻打民，都指出世代的终结近了，但是还不需要到恐慌的地步。主耶穌对我们说的话，是要我们儆醒、好好预备，爱主、活主、等候主来并羡慕基督的显现，如同贞洁的童女等候新郎的来到，并且积极参与召会生活，建造基督的身体，主来时必会得奖赏。而不是乱了脚步，惊慌错乱了。
			

			
				关于主再临与世代末了的事，我们要参考圣经其他地方的经节，把所有关于这事的拼图片摆在一起，就会得到一幅完整的图画。马太福音二四—二五章是讲这方面的预言最清楚的经节，但是如何来解释那里的经节，该如何分辨那是对什么人说的，历代许多圣经学者都搞不清楚。感谢主，给了我们一本恢复本圣经，将马太福音二四—二五章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纲目，将主的再来与世代的末了分得很清楚。这本宝贵的恢复本圣经照着全本圣经的真理，正直地分解神的话。另外，《马太福音生命读经》61-63篇和《启示录生命读经》第五篇有详细讲主再来的事，非常值得我们读一读，认识清楚。
			

			
				关于如何解释：“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乳养的有祸了。”与“看哪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孩子的有福了。”也是要参考马太那里的经节，二四章4-31都是对以色列人讲的，这是讲到在以色列人建造圣殿之后，献祭了三年半，突然敌基督要破坏和约，将他的像立在圣殿中（太二四15与注解），“当那些日子”是指大灾难中的以色列人所遇到的事，“怀孕的和乳养孩子的有祸了。”怀孕或乳养孩子，都不便于逃走。犹太人必须尽可能的快逃。
			

			
				王生台
			

			

	


				格拉森人？或加大拉人？一个被鬼附的，还是两个？
			

			
				回应：格拉森人？或加大拉人？一个被鬼附的，还是两个？为什么耶穌有时医治好了人，禁止人说？另一种情形下却要人作见证？
			

			
				首先回答格拉森人？或加大拉人？
			

			
				根据考古学家与圣经学者的研究，加利利湖东边有一个区域叫做：Gergesa（加大拉），此为马太所使用。在加大拉其中一个小村庄（或城）叫做：Gadara，村庄的人叫做：Gadarenes(格拉森人)，此为马可与路加所使用。马太福音记载了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塋里出来。马可与路加都只记载一个被鬼附的人。圣经学者解释说，这里有两个人被鬼附，但一个比较严重，一个比较轻微，马可与路加只提那个严重的人。
			

			
				主耶穌在祂早期的职事时，大都禁止那些被医治好的人去为祂宣扬，因为这些病症都不是普通的。谁能医好这些病，除了旧约中出名的以利亚、以利沙之外，就是那应许的基督来了。这样宣扬会引起法利赛人、大祭司、长老等的嫉妒，也会引起罗马帝国的不安（如希律王杀男孩子），可能耶穌没法按着神所安排的尽完祂三年的职事，早就被杀掉了。神有一个特定的时间表，就是耶穌也照着这个时间表来尽职，祂在人性这一面小心行事。这也是当彼得承认祂是基督时，耶穌禁止祂的门徒去宣扬这件事的原因可。所以，在学者都认为最符合耶穌职事前后顺序的马可福音书，我们看见在第一章里，耶穌禁止那医好的麻风病人去讲。甚至到了第七章，当祂医好了一个耳聋舌结的人，祂还嘱咐人，不要告诉人。可是，马可一章那得洁净的人并没有照着主的话去行：“但那人出去，广事宣扬，把这事传开了，以致耶穌不能再明明地进城，只好在外面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就了祂来。”人照着天然观念的活动，就拦阻耶穌照着神定旨而有的服事。
			

			
				到了耶穌职事的后期，祂就不禁止人这么做了，有时还要人去传讲，这么做就激起法利赛人、大祭司、长老等的嫉妒，而照着神的安排，被钉十字架。
			

			
				可是在马可第五章，这个被鬼附的人的事件上，与其他的事件不同。别的事件大都是病人的家属或邻舍将病人带来，他们也在场看见耶穌的医治。但是耶穌把群鬼从这个被鬼附的人赶出去时，那城里的人并不在场。乃是那放猪的，在猪群被群鬼进入，闯下山崖，投水而死之后，吓得跑进城去告诉城中的人。而那些城里的人来到耶穌这里，不但没有惊奇，将荣耀归给神，却恳求耶穌离开他们，而且这个被鬼附的人还要跟随耶穌走，这一走，就没有任何证据了。耶穌知道人心的险恶，就连祂复活之事，也会有人编造故事，说祂的门徒将祂的尸体偷走了（太二八。这城里的人喜爱猪胜过救主的医治，难免会编造出一些反面的谎言。耶穌要这个被医好的人，到他的亲属那里，去见证主为他所作的大事，以堵赛谎言的可能。
			

			
				王生台
			

			

	


				对犹大出卖主耶穌的疑问
			

			
				回应：对犹大出卖主耶穌的疑问？
			

			
				你问：主耶穌的死而复活乃是主的旨意，因此为了成就此事，犹大也是主所安排的人吗？那么他是否是个生不由己的人？
			

			
				这一类的问题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是”就可以回答的。在神的经纶中，一面有神的事先安排，另一面，有我们人的自由意志，神绝不勉强人接受祂，或拒绝祂。比方我们的救恩，在我们信主之前，福音是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等到我们接受了主，进了救恩的门之后，回头一看，我们是创世之前就已经蒙神拣选了。光是救恩的事，都有神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两面合起来，才能成立。一张薄薄的纸，也有两面才能成立。
			

			
				我们要推断犹大是主所安排的，或是他自由选择的，不是凭我们的猜测，必须从圣经来看，只有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圣经中的记载是如此：起先是犹大自己主动的去找祭司长问耶穌的价钱是多少（太二六14-16）。后来在最后的晚餐时，耶穌明说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人要出卖祂，犹大还装傻问耶穌说，是我么？耶穌的回答说，你说的是（太二六20-25）。接着约翰福音记载约翰问主说是谁？耶穌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穌就蘸了一点饼，递给犹大。他拿了那点饼以后，撒但就进入他里面。耶穌便对他说，“你所要作的快作吧。”犹大接受了那点饼，就立即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约13:26-30)。犹大是先主动，然后耶穌指明是他，而犹大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心意，还是出卖了主。
			

			
				这使我们想起埃及法老的心硬与神叫他心硬的事。起先是神预言法老不会轻易放以色列人走（出三19-20），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出七3-4），但是法老也刚硬他自己的心(13)，接下来，是一连串的神刚硬他的心，他又刚硬自己的心。最后，法老走上了不归路，神也借着他显了大能，得了荣耀，使以色列人与埃及人都知道唯独祂是神。这一件事保罗在罗马书说到神的怜悯与主宰时，就是举这个例子：因为祂对摩西说，“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要对谁动怜恤，就对谁动怜恤。”这样看来，这不在于那定意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因为经上对法老说，“我特意将你兴起来，为要在你身上显示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这样看来，神愿意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愿意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罗9:15-18）
			

			
				所以根据圣经，我们只知道是犹大出卖了主耶穌。至于，他是否是神所安排来出卖耶穌的人，我们说可能是，因为必须要有人作这一件事，这人还必须是与主一同吃饭的，以符合并应验旧约诗篇四一9的预言：“同我喫饭的人，举起脚跟踢我。”（约13:18）但是，是否神就是安排犹大呢？我不敢说，因为圣经没有明说。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局部的，所申言的也是局部的；及至那完全的来到，这局部的就要归于无用了。我作孩童的时候，说话像孩童，思想像孩童，推究像孩童，既已成人，就把孩童的事废掉了。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糢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是局部的，到那时就全知道了。”（林前13:9-12）我想当我们见主时，我们当面问祂吧。
			

			
				王生台
			

			

	


				死正统的拆毁力，危害性，毁灭性是比活异端更可怕的
			

			
				回应：RE：请教王生台Br.一个问题....死正统的拆毁力，危害性，毁灭性是比活异端更可怕的。
			

			
				余岂好辩焉？余不得已也！
			

			
				请各位明眼看一看，这里的问题与回应正好是一个所谓“辩论真理”的例子：前一位Benjamin没有仔细读我讨论“吃血”的一文，不看文章的上下文，就批评责怪，我愿意指出重点，请他再读一下。但是Jeda则是将这件事扯成“死 正统、活异端”，文章不知道扯到那里去了，语气也好像一位气势汹汹的长者教训人似的，请听：“你们都知道耶穌为我们流血，对不对？耶穌不是等十字架上才替我们流血，他做婴孩第八天的时候就为我们流血了，你要记得。”这是讨论还是听教训？
			

			
				这样的打糊涂战与恶意的攻击能说是辩论真理吗？让你们去吧，这样的胡扯不是我在今生有限的时间内想要作的事，这样的事不值得我花时间来回应。如果以后再有这类的文章，我是不会回应的。如果是心平气和的讨论，如其他许多圣徒所问的与讨论的，我非常愿意来参加讨论，彼此学习；我也不见的什么都懂，也在学习，这个网路让我学了不少东西。我的负担是传讲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样的丰富讲都讲不完。我也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积极的事要作。但要我加入这种无谓的辩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同时，我相信这网路上有许多人是真心要认识真理的，要寻求生命的，他们对这样的辩论也没有兴趣看的。
			

			
				诚如保罗所说，这样的“辩论”毫无用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提后二14）。所以，我想职事站的服事圣徒必须将这样的文章删去了。但我希望这几篇文章能够保留，作一个例子说明为什么这网站要删去有些文章了。
			

			
				王生台
			

			

	


				马太的朱红色袍子与马可的紫袍
			

			
				回应：马太的朱红色袍子与马可的紫袍
			

			
				圣经中的记载都是很有意义的。圣徒能注意到这些细节，读经就有意思了。
			

			
				朱红色在圣经中都是表征救赎，如出埃及记二五章的朱红色线，而紫色是表征作王的，如雅歌书三10。我们要记住，马太福音强调基督是作王的，但是在祂被罗马人审判时，他们不承认主是君王，反而是嘲笑祂，所以这里说，他们给祂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但这却预表了基督的救赎。马可福音强调耶穌是奴僕，这时罗马兵丁却嘲笑祂是君王，故意给祂穿上紫袍，以作讥笑之意。但是耶穌自己降为卑微，神却将祂升为至高，祂今天是真正的万王之王，得了荣耀与尊贵，坐在宝座上。
			

			
				另外，以人的观点来看，紫色与朱红色非常接近，不太能仔细分辨。所以一般解经家说，这两者没有太大的分别，只是马太与马可视觉上的不同而已。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并不是这么简单，如上一段的解说，朱红色与紫色还是有不同意义的。
			

			
				王生台
			

			

	


				神的国将近了
			

			
				回应；神的国将近了?
			

			
				我们解释圣经时，必须注意不能断章取义，必须注意到那处经节的上下文，也要对照其他处相关的经节，并且要清楚所处的局势。古今中外有许多人不顾上下文，也不顾到其他的经节与所处的环境，就作出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结果令许多无知的跟随者上当。所以，要解释路加福音二一章11的经节，必须读这里的上下文，并且察看其他相关的经节，也对照一下目前的世界局势。
			

			
				这里相关的经节可以先看11节的串珠，在“震动”一字那里有小a，是与启示录六12的第六印相关的，启6:12说，“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观看，大地震就发生了；日头变黑，像粗糙的黑毛布，满月变红像血；”而启6:12的注解是：
			

			
				注1　第六印乃是要来超自然灾难的开始，是神对第五印中殉道圣徒呼求的答应，也是对地上居住之人的警告。照珥二30～31看，第六印与头五号（九1～11）的时间相差不多。珥二30～31先有第一号、第二号的血，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的火，（八7～10，）和第五号的烟，（九1～3，）然后有第六印的日头和月亮。本书九4和七3比较，指明第五号与第六印非常接近。
			

			
				注2　地与天势的震动和改变的灾害要有两次。第一次要发生在大灾难的起头，（珥二30～31，）第二次要发生在大灾难之后。（珥三11～16，太二四29～30，路二一25～26。）第六印所包括的，乃是第一次的灾害，不只可看为警告，也是要来之大灾难的起头。
			

			
				大灾难中恐怖的事与大神迹的事记载在启示录第六章12-17，并包括第一到第六号（在第八章到第九章），也记载在十六章的七碗。至于详情请看《启示录生命读经》。
			

			
				所以，路加二一章11超自然灾难的地震还没有发生，既然如此，那里所说的饥荒绝不是目前的经济不景气，飢荒会是真正的飢荒，瘟疫也不是今天爆发出来的SARS，（SARS可能是前兆，但是第六印的瘟疫还没有到。）历史上有许多次的天灾与瘟疫发生，比方欧洲的黑死病比今天的SARS严重多了，有的地方人口死了一大半，那时有人就说这是世界末日的瘟疫，但是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路加这里所说的是大灾难时的光景，那要比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灾难更大，更恐怖，主耶穌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这样的灾难，就是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都未曾发生过，将来也绝不会发生。那些日子若不削减，凡属肉体的人，没有一个会得救的；但因选民的缘故，那些日子必要削减。”(太24:21-22)
			

			
				虽然如此，但是从今天的事界局势看来，地震变得频繁，每一周都有地震发生，每年因飢荒而死的有几百万到两千万人之多，而且民攻打民（如几年前的南斯拉夫内战，伊拉克的库得人与伊拉克人打仗），国攻打国（美国与许多盟国的攻打阿富汗与伊拉克等），马太二四6的打仗的风声，如印度与巴基斯坦、北韩的挑衅、台湾与中国等。这是主警告我们，当这些事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就如同妇人生产时的阵痛，今天的局势是接近主回来的时候了，罗马书十三11-14说，“你们晓得这时期，现在就是你们该睡醒的时刻了，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当脱去黑暗的行为，穿上光的兵器。总要穿上主耶穌基督，不要为肉体打算，去放纵私欲。”感谢主，趁着还有今天，让我们赶紧加油来爱主吧！
			

			
				还有，我们要读路加这里的下文：“你们要小心，恐怕因酗酒、沉醉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面上一切居住的人。但你们要时时儆醒，常常祈求，使你们得胜，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21:34 –36)我们今天正是爱主、追求主、在我们器皿中得油的机会，也是去将主给我们的他连得作买卖的时候，广传福音，建造召会的时候。只要我们积极的的着基督，就能作得胜者，逃避这一切的大灾难，被提到主的面前。这是主的应许，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都有机会作得胜者。
			

			
				王生台
			

			

	


				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RE：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神格”这个字在圣经里只出现过一次，是在歌罗西书二9，那里说，“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原文以英文来讲是Godhead，就是那使神是神的一些属性，与我们一般所谓的人格不一样。这神格（三一神的所是）只在基督里。
			

			
				历世历代以来，所有圣经学者都将这个神格定义为“使神是神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只有一位创造者，唯有祂有创造的能力，使祂与其他的被造之物分别开来。并且祂具有“使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还有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能”，也是这些能力（或属性）使神与其他被造物不一样。虽然旧约中的以利亚，新约中的彼得与保罗也曾叫死人复活，但那都是借着他们的祷告，推动神的手所作的，他们本人并不具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就连耶穌的复活，因为大都是指耶穌在人性方面的复活，所以圣经中大多数的经节也说，是神使祂从死人中复活（徒二24, 32; 三15, 四10, 五30, 十40, 十三30, 33, 34, 37, 十七31, 二六8, 罗八11, 十9, 等）。只有当记载到祂是神，如约翰福音强调耶穌是神的一面，所以在约翰福音有两次说到主的自己复活：
			

			
				约二19　耶穌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
			

			
				约十18，主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再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至于“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只有神才具有的能力。“无所不在”说到神的不受空间限制，“无所不知”是祂知道所有的事情，连人心中的意念都知道，如路七39-40，来四12-13。“无所不能”就将所有的能力都包括在内。这三件事只有神自己才有的。虽然彼后一4说，我们在生命与性情上有分于神性，但这有分于“神性”，并没有赋予我们“神格”，整个宇宙中只有一位具有这样的神能，这使祂成为叫人敬拜的对象。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有分于神性，生命要成熟，也都成为神，就如同我们都是为人之父所生的，都是人（人类），我们重生得救，也要被作成神，是神类，但绝不会拥有神格。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还是神，是我们的父，我们绝不会有“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能，而成为别人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在说这件事时，要小心，因为许多人所定义的“神”就是那拥有神格的，说我们成为神，别人会吓一跳，以为我们如撒旦的背叛，成为那给人敬拜的神。不是的，我们成为神，只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一样，所以圣经中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约一12, 罗八16)，神的后嗣(罗八17)，而没有说“我们成为神”。这句话是第四世纪的亚他那修(Athanasius) 在辩论基督的神性时，讲出这一句话来，反驳亚流的异端。因为那时所有的基督徒都公认神的救恩，就是要使我们得到神的生命与性情，是神的儿女，并长大成熟，成为祂的后嗣。这个观念连亚流都承认，是众所皆知的。只是后来教会受到许多事的打岔，而把这个真理埋没了，但在希腊东正教里还保持着。
			

			
				这位读者所引用保罗在林前十三12的经节，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与主面对面时，我们今天所不知道的，到那时都要全知道。这是不是说，我们能如神一般，无所不知？请我们仔细读一下这经节的上下文：“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糢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是局部的，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我全被知道一样。”在保罗那个时代还没有玻璃，所以那时的镜子都是用金属磨光作的，如帐幕器具中的洗濯盆是用妇人的镜子，也就是用打磨光亮的铜所作的（出三八8）。我们知道，不论再如何打磨，总是有点模糊的，不是全然清楚。所以保罗说，“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糢糊不清。”在镜子中看什么呢？看神。因为下一句说，“我们与神面对面”，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神是局部的，是片面的，到那时，我们要全面知道神，并不是全不知道所有宇宙间的事。在下一句，“如同我全被知道一样”是指当我们爱神时，我们这人就被神所知道了（林前八3）。而林前八2说出这个“知道”是什么样的“知道”：“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们要承认我们绝没有神那无所不知的神能，只有神格里的三一神才有。
			

			
				亚当、夏娃、天使并没有“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能。天使中最完美的天使长可能无所不在，但是当他背叛神之后，还是被神审判了。他如果是无所不知，就不会背叛；他如果是无所不能，神就无法来审判、惩罚他。至于亚当和夏娃，圣经中哪里有记载他们具有“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能？夏娃想得到知识，才被骗吃了知识善恶树，但还是对许多事不知，不然他们应该知道神会来审判他们。至于无所不能，那更是差多了，男人要终日劳苦，汗流满面，方能糊口，女人要受生产的苦。我们人是受造之物，在神面前应该知道自己如尘土一般，约伯与他的朋友辩论了一大堆，但是当神显现时，问他几个问题之后，约伯承认他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承认神是万事都能作（四二1~6）。愿我们早日承认自己的短缺，认识神的无限：“我是无有，神是万有”。就是到了新天新地，我们还是不会如神一样，有神格，受人的敬拜。到了那时，启示录二二3说，“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祂的奴僕都要事奉祂。”在宝座上的是神与羔羊，我们还是祂的奴僕，还是要来事奉神的。愿荣耀归与神和羔羊。
			

			
				王生台
			

			
				回应：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这两篇是读者的感觉，分享的很好，但是在真理上有些差错。
			

			
				神是要将我们作成神，这是祂原先造人的目的，也是祂神圣经纶的中心。但是我们可以有祂的神圣生命与性情，却绝对无分祂的神格。什么是“神格”？神格是那唯独神本身所有的，如：创造的能力、使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还有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能，这些都是我们受造物不可能有的。即使到了永世里，我们虽然完全被作成神了，但是只有三一神拥有这些神格，我们还是要来敬拜祂，我们永远不能成为拥有神格的“神”，受人的敬拜。这是褻瀆，也是撒但堕落的原因。撒但不甘心他被造的“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结二八12下），就心中高傲，要将他的宝座高举，要与至上者同等（赛十四12~14），就自称是神，背叛了神，成为撒但。
			

			
				三一神要我们堕落的人成为神，却完全不是我们自己能作得到的，完全是因为有了基督的救赎，除去了我们的罪愆与罪性，并将祂的神圣生命与性情分赐给我们，让我们得生机的变化，并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才能被作成神。我们被作成神是神主动的来施救恩，我们是器皿，盛装这救恩。神学上使用Deify 或Deification来讲这个救恩的真理，直接翻译是，被作成神。我们绝不能凭着自己，成为神，或自称为神。我们所经过的死，与所进入的复活，都是基督已经完成的死与复活。我们也要与基督一样，祂有神性，也有人性，所以是神人。 基督是那一粒麦子，我们是祂死而复活所结出的许多子粒，与祂同命、同质，但绝不能“成为三一神的第三个神格！”。
			

			
				“我们也可以自称为神了！”这句话有错误，我们绝不能自称为神，这是撒但的堕落与背叛。
			

			
				希望我们在讲真理时，能准确，否则就成了异端，招惹别人的误会与不必要的攻击。
			

			
				王生台
			

			

	


				那 灵
			

			
				回应：那灵
			

			
				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有人问过了，请看：“回应：约翰七39的那灵与马太四1的那灵有何区别？”一题。
			

			
				在此简单的回应一下：
			

			
				严格说来，加了定冠词的“灵”，应该翻成“那灵”(the Spirit)；而加了“圣别”的“灵”，应该翻成“圣灵”。希腊文法中，有在某一个名词之前加定冠词的用法，以突显讲者或作者心意中所要表达的一个特定的标明(请注意，中文里没有这个讲究)。原则上有三种情况，使一个名词因加了定冠词而被特别标出，与众不同。
			

			
				第一个情况就是在同一处上下文中，一个名词已经被题过了，当这名词再度被提到时，就加上一个定冠词，来指这名词就是那前面所提到的同一个名词，此先后两者乃是同一个。如马可一10与一12的“那灵”就是一8里所先提过的“圣灵”。你在此所问的就是属与这一类的情形。
			

			
				第二个特定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形容片语，来强调所提名词的特殊性。比方当我们说：“那个穿红衣服的人”，这个讲法与“一个穿红衣服的人”不同。加了定冠词the，或是中文里的“那”，就特指某一个特定的“穿红衣服的”人。定冠词的“那”就把那个人与其他的人分别开了。在行传十九13，有几个赶鬼的犹太人擅自以耶穌的名赶鬼，说“我靠保罗所传扬的那耶穌，敕令你们出来。”当时有许多人都叫耶穌这个名字，但是这几个赶鬼的犹太人是特指保罗所传的那一位耶穌。在希腊原文中，耶穌名字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中文若准确的翻译，就应该翻成“我靠保罗所传扬的那耶穌。”但因中文一般并没有使用定冠词的讲法，所以这里的“那”也就经常被省略了。
			

			
				第三个特定的情况就是这事物的本身或文化背景之所然，而使这事物成了某一个特定的事物，没有另一个了。这些事物是众所皆知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太阳、月亮、地球一样。希腊原文圣经中就有这种讲法，如行传二20中的日头与月亮都有定冠词，马可四31中的地，也有一个定冠词。其实这三个文法原则，在英文与其他一些西方语文中也都应用，中文里也有类似的原则，只是在一般的用法中，我们不特别加上“那”定冠词而已。
			

			
				根据这三个文法原则，我们来看新约原文圣经中使用“那灵”的经节。
			

			
				1. 对观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中的“那灵”
			

			
				在前三本对观福音书中一共有6次使用“那灵”，这些“那灵”的出现，都是符合文法中的第一情况，指那前面已经题过的“灵”。如太四1记载“那灵”来引耶穌到旷野，这是指着三16那曾降在耶穌身上之“神的灵”。还有：马太十二31指十二28的“神的灵”。马可一10与一12中的“那灵”是指一8的“圣灵”。路加四1更是清楚了，同一节里，先用“圣灵”，再用“那灵”。
			

			
				2. 约翰福音书中的“那灵” 
			

			
				当约翰讲到施浸约翰论到耶穌是在圣灵里施浸的一位时，他乃是直接说“那灵”彷彿鸽子降下，停在耶穌身上(一32)，然后再说那位差他来施浸的神对他说，“你看见那灵降下来，停留在谁身上，谁就是在圣灵里施浸的”(一33)。在此，文法的第一或第二原则都不适用，约翰乃是直接了当的使用了“那灵”两次，才使用“圣灵”，说明“圣灵”就是“那灵”。所以在约翰心中，“那灵”就是第三原则所说的那独一无二的“灵”
			

			
				当耶穌对尼哥底母讲论关于神国的事时，约翰在圣灵的指引之下记载耶穌说，“从那灵生的，就是灵…风随着意思吹…，凡从那灵生的，就是这样”(三6-8)。在这段话里头，约翰也没有用到“圣灵”这名词，反而是一再地直接使用“那灵”。这里的上下文都没有“圣灵”或“神的灵”，也没有其他形容片语说明那灵，所以根据文法第三原则，三6-8与三34是指那独一特定的一位“灵”，其之独特有如日月，是众所皆知的。那么，约翰使用“那灵”是有特别用意了。我们知道人能得重生，能被神的灵重生，是在耶穌死而复活之后。是在耶穌复活的那天，主耶穌的父才成为门徒的父，因为在祂复活时，门徒重生为主的弟兄。这从约翰的记载可以看见：耶穌在复活那天，要抹大拉的马利亚去告诉门徒，祂要升到祂的父，也是他们的父那里去(二十17)。根据七39约翰所说的，那灵要等到耶穌得荣耀时才有的，或才成就了。约翰在主后九十多年，回忆耶穌当年对尼哥底母所说的重生一事，特别使用“那灵”来指那在耶穌复活得荣耀之后才有的灵，这灵能重生信徒，所以也被称为“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使信徒不再属肉体，反成为属灵的。
			

			
				到了第七章，在住棚节的末日，当过节的以色列人享受节期所带来的物质与快乐到最顶点时，耶穌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记载“耶穌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接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灵，因为耶穌尚未得着荣耀。”希腊原文中有两个“灵”字，第一个有定冠词，所以翻成“那灵”，第二个灵，没有定冠词，但在这里因上下文，第二个灵就是指着那第一个灵，也就是“那灵”说的。和合本将这里改翻成：“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和合本在这些字边上打点点的）。此处约翰特别指明信入耶穌的人要接受“那灵”，并加以解释，他所使用的“那灵”一词，是特指耶穌得荣耀之后（路二十四26），也就是在祂死而复活，成为的“赐生命之灵”(林前十五45下)而言的。
			

			
				所以，简单的说，马太四1的那灵是指三16那曾降在耶穌身上之“神的灵”。而约翰七39的那灵是指耶穌死而复活之后，独一无二的赐生命的灵。虽然也是神的灵，但是这时神的灵已经经过死与复活的过程，成为那灵，加入了一些元素，而这些元素是神的灵里所没有的。就如同旧约出埃及记三十章22~23所讲的圣膏油，是由橄欖油（表征圣灵）与四种香料调和而成的，这四种香料表征基督的死、死的功效、复活与复活的大能，使得橄欖油不再只是橄欖油了，而是加上四种香料、调和而成的膏油了。这就是那灵与神的灵之间一个最好的说明。
			

			
				王生台
			

			

	


				没听到福音的人 死后怎么办
			

			
				回应：没听到福音的人 死后怎么办？
			

			
				神对每个人的审判是公平、公义的，不会让任何人有怨言。为什么我们能这么说？请看以下这一段罗马书的经节：
			

			
				罗2:5-16 　“在神…公义审判的日子，祂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坏的，就以永远的生命报应他们；唯有私图好争，不信从真理，反信从不义的，就以忿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与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并不偏待人。（凡在律法以外犯了罪的，也必在律法以外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必按律法受审判，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们显出那写在他们心里律法的功用，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想互相控告或者也辩护。）就是在神借耶穌基督，照着我的福音，审判人隐祕事的日子。”
			

			
				神在造人时，是照着神的形像与样式而造的，所以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本性”，喜爱美善的事，也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坏的事。神拣选以色列人（犹太人），将律法赐给他们，律法就是神的彰显，律法的精义就是美善、荣耀、尊贵和不朽坏。神在审判犹太人时，是以他们有无行律法作标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凡在律法以下的，必按律法受审判”。
			

			
				那么神要如何审判那些犹太人之外的希利尼人，也就是外邦人呢？没有相信主耶穌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听过福音却拒绝了。这一种人，神审判的标准是约三18的“信入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入神独生子的名。”另外一种外邦人是从来没有机会听过福音，包括了时空两个因素，有生在古时主耶穌尚未成功救赎时代的人，也包括那些今天住在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神来审判他们的标准是，根据他们有无照着里面神所造的“本性”来生活行事。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们显出那写在他们心里律法的功用，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想互相控告或者也辩护。”对于那些照着本性行事的外邦人，神要将他们引进新天新地中的永远生命范围里，作城外的百姓。
			

			
				注意，只有听了福音，信入主耶穌的信徒能与基督联合、调和、合併成为新耶路撒冷城。而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照着本性行善，追求荣耀的外邦人，他们会在永远生命范围里，作城外的百姓，他们在永世的分比我们这信徒差多了。但是，请放心，孔子、孟子，与许多照着神所造的本性生活行事的人，神绝不会将他们与杀人放火的强盗一同扔进火湖的。
			

			
				所以，新耶路撒冷城外的列国有两种人：一种是前面所说的照着本性行事的外邦人，另一种是生在大灾难时，听从了天使所传的“永远的福音”（启示录十四6-7），不跟随敌基督，而被带回敬拜那创造天地的真神，并且也是那些照顾被逼迫的神的子民，即马太二五31-40所说的“绵羊”。
			

			
				王生台
			

			

	


				关方言这一样恩赐
			

			
				可否详细解释一下有关方言这一样恩赐?
			

			
				回应： 
			

			
				我在“肯定与否定”第一卷第二期写了一篇“五旬节的火焰”就是讲方言与灵恩派的事。你可以上www.lsmchinese.org 去看。底下我略微解释一下关于方言的事。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五旬节与哥尼流家的灵浸与说方言。在耶穌被捉拿之后，因为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都弃绝耶穌，他们在彼拉多面前，齐声大叫﹕钉祂十字架！除去祂！门徒四散逃跑，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连一个小使女的问题，都叫彼得心惊胆寒。约翰福音记载着，在复活的那天晚上，门徒虽然聚在一起，却惧怕犹太人，把门都关了。所以主耶穌来到他们中间时，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是要他们惊恐的心能平静下来。后来，主虽然把圣灵吹到他们里面，作他们的内住生命，使他们也能来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了十天。这在主复活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门徒在清醒的时候，总是争论谁大谁小。要祷告，肉体就不支睡着了。现在却有生命的灵在他们里面，他们居然可以同心合意的祷告了十天，这也是一件神迹，可惜，没有什么人注意。 
			

			
				在整座耶路撒冷城里，除了这一百二十位门徒，其余都是不信的人，而且这些人在四十多天之前，还叫嚷着钉耶穌十字架的。五旬节到了，有许多散在天下各国的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过节。若不是那从天上下来的响声，先吸引了群众的注意力，再听到这些加利利人，居然说起各处的方言来，恐怕没有人会转身去听彼得的。而彼得对众人所说的话是当时通行的亚兰文(即马可十五章三十四节，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喊的语言)，绝不是众人不懂的方言，或所谓“天使的语言”。门徒因受了灵浸，都被圣灵充满，刚强壮胆起来，十二个使徒才敢在众人面前高高站起，而彼得也才放胆传讲基督，也才有三千人受浸，产生了教会。所以，五旬节的灵浸有两个方面的功用。对于信徒，是刚强他们，放胆传讲福音；对于不信的人，则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有神迹奇事，证明门徒所传的福音，不是一件普通的小事，而是有圣灵在背后作支柱的。因着有灵浸，神的经纶就得以行了开来。如果没有灵浸发生，门徒能否这么大胆的传，是否有这么多人相信，教会能否顺利产生，我们都不敢确定。但是感谢主，祂用圣灵的大能，印证加强了门徒的传讲，在这宇宙中产生了一个崭新的实体，就是基督的身体-神的教会。 
			

			
				外邦人受灵浸的需要 
			

			
				在哥尼流家中，我们看见灵浸的另一个原则。在五旬节和其后一段时间里，所相信的人都是犹太人。他们虽然相信了基督，旧约的律法和规条对他们都还影响至深。按照旧约里的规定，犹太人是不可以和外邦人往来的，不可以去他们的家中，更遑论对他们传福音了。所以，圣灵就先让彼得有三次看见大布里有百兽的异象，还要他去宰了吃。彼得自己也跟主辩论说，主啊，不可以。这些凡俗和不洁物，他从来都没有吃过。接着，就有人来请他去哥尼流家，彼得还不太相信，就带了几个犹太弟兄和他同去。正当彼得在讲说的时候，圣灵降了下来，叫哥尼流家中的人都说方言。为了要让犹太信徒知道，这些外邦信徒也得到了同样的灵浸。最好的明显印记就是说方言，因为那是门徒在五旬节，受圣灵浇灌时所经历的。 
			

			
				犹太人对外邦人的成见很深，所以，彼得一回到耶路撒冷，就有不少坚持旧约割礼的犹太门徒(按：割礼乃将犹太人与外邦人分了开来)，指摘彼得，说他怎么可以进外邦人的家，还跟他们吃饭。由此可见，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若不是圣灵降了下来，还给了他们说方言的明证，连彼得都不会相信外邦人居然也可以同得救恩；而且彼得还有几位同去的弟兄，可为他作见证，他们也看见了这件神作工在外邦人身上的奇迹。所以，为了要把外邦人带进神的经纶，为了要拆毁那座隔断的墙，圣灵再次的浇灌在哥尼流家，把外邦人也带进了神的国度。因为神的经纶不只是包括犹太人，也包括了所有相信的外邦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
			

			
				至于撒玛利亚人的先得了救，再由使徒按手领受圣灵一事，也与哥尼流家中之事类同。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混血(王下十七24)，他们向来是被犹太人所瞧不起。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主耶穌差遣门徒去传福音时，吩咐他们不要走外邦人的路，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叫他们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主作事是有原则的，祂先把福音带给神的选民犹太人，再传给混血的撒玛利亚人，最后才是外邦人。在行传里，神的经纶行动的顺序也是如此，犹太人在第二章时得救，撒玛利亚人在第八章，哥尼流所代表的外邦人则在第十章才发生。所以，撒玛利亚人得救，也有门徒在五旬节的经历，也都有受了灵浸的明显印证，证明他们也得了同一个救恩。另外，使徒去为他们按手，也将他们这混血的半犹太人，与基督的身体联合了，叫他们与犹太信徒彼此有交通。 
			

			
				说方言 
			

			
				这个在灵浸之后而有的明显印证，在历史上引起了许多争论。连《大英百科全书》都有提到。说方言这事，古今中外，在许多外邦的异教里，都有发生过。可见说方言不见得是受圣灵浇灌才有的，受异教里的鬼灵附身，也可说方言。像在台湾乡下的乩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尤其有些灵恩派的信徒极力鼓励人说方言，而不顾手段，勉强人进入一种情绪兴奋、神志昏迷的情况，口中像念经一样，反复地说同一句话，越念越快，直到舌头打转，胡乱发声了，他们就高兴了。对他们而言，这就算说方言了。有没有圣灵的降临，也不去管。在美国，还有灵恩派的领袖韩特 (Hunter)开讲习班，教导人说方言。他没有教人专心祷告以等候圣灵，却教人要鼓动感情，先随便讲，就好像抽水机的抽水原理，要先放一点水进去，才抽得出来。说方言也是如此，先随便讲，越讲越快，情绪也就高昂，自然就有方言从口里流泻出来。这样作法违背了圣灵作事的原则，悲惨者落入邪灵的控制下，较幸运的也没有经历圣灵的降临，只有人为的随口乱嚷而已，自欺欺人。我们承认说方言这项恩赐，在圣经里也有多次提到。让我们先来看说方言这件事在圣经里所占的地位及其发生时的背景。 
			

			
				在五旬节时 
			

			
				就以行传第二章五旬节时的场合来看，当时耶路撒冷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他们因着在几个世纪之前亡国了，被驱散在天下四方。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居住了几个世纪之后，都会说当地的方言了。(这里我们所说的方言，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家乡话，是有意义的方言。)在五旬节时，许多散居各处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过节。突然他们听见天上有一阵大响声，然后看见一群人开始说起话来，这些人可以看得出是来自加利利，却说着许多不同地方的家乡话。聚集的群众可以辨别出来，他们所说的至少有十五种不同的方言，而且听得出他们在讲说神的大作为。这么一来，众人就都被吸引了。于是给了彼得一个大好机会，可以传讲主耶穌。彼得这时就不说方言了，而是用众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讲说基督。众人听了彼得所说的，都觉得扎心，就愿意悔改受浸。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们开始是说方言，所讲的方言是各处的家乡话，讲述的内容是神的大作为。但是，在众人注意力转到门徒身上之后，就不说方言了，要不然，彼得所传讲的，没有几个人听得懂，也就没有几个人相信得救了。所以，我们看见，在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和门徒说方言，最主要的是吸引众人的注意力。然后，当彼得用众人听得懂的话传讲耶穌，圣灵就在人的心里作工，两下一配合，水到渠成，就有多人得救，而教会就产生了。 
			

			
				对外邦人 
			

			
				因着五旬节的圣灵工作，犹太信徒被带进了教会。但是基督的身体，还包括半犹太的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所以圣灵就继续作工，把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也带进教会。因为犹太人还带着深深的旧约思想，要证明救恩也是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的，受灵浸是最好的证明。而且受灵浸的最好印证，就是五旬节时使徒们所经历的说方言。于是在撒玛利亚人和哥尼流家，当圣灵降下时，这些刚被引进基督身体的新肢体也说了方言，也有同样的印证，证明神的救恩不再只限于犹太人了，基督的救恩是普及众人的。因此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所以，说方言的第一个功用是对不信的人，有一个超然神奇的事情来吸引他们。第二个功用是印证，他们所受的圣灵是同一位。
			

			
				方言与其他恩赐的关系
			

			
				保罗所提的恩赐如下﹕第一是智慧的言语。这里的智慧是论到基督-神深奥的事，神预定基督来作信徒的分。第二是知识的言语。把关乎神和主的知识传授给人。第三是信心。第四是医病的恩赐。第五是行异能(或神迹)的恩赐。第六是作先知，为神说话，把神说出来，所说的也包括预言。第七是能辨别诸灵。辨别在许多不同的灵里，有那些是邪灵，不是出于神的(参考提前四1,约壹四1~3)。这需要生命的成熟才能办得到。第八才是说方言。第九是翻方言。在这所列的九项恩赐当中，保罗把说方言和翻方言列在最后，因为它们不像其他前面几项对教会的建造那么有益处。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恩赐 
			

			
				到了十四章，保罗告诉我们，光有爱还不够，我们还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因为要建造教会，需要用恩赐来建造。那么在这么多项恩赐里面，那一项是最值得信徒追求的呢？保罗告诉我们，要羡慕能作先知说预言。在这里让我们来看一下，希腊原文的“先知”和“说预言”这两个字。希腊文的“先知”是prophetes，英文将它借用过来，就成了prophet；“说预言”是动词，其希腊文是 propheteuo，英文也把它借用了，成为 prophesy。所以“先知”和“说预言”这两个字是出自同一个字根，由两个字pro 和phemi 组成的。pro这个字有“在前、向前”之意，phemi这个字是“说”，所以两个字合起来，就有“说出那在前面或未来的事”，就是一般所用的“说预言”了。而因为这个人能预先说出在前面或未来的事，就称呼他为“先知”了。但是把这个字转成名词prophetes 时，就有“作为另一人的发言人”之意，也当作“被圣灵感动差遣的人，作为神的发言人”来使用。所以，先知实际上就是神的发言人，为神说话的人。而根据文斯的解经字典(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这个字还有forth (出来)的意思；这个字主要的意义是说出神圣的定旨。在圣经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神借着“先知”替祂说话。就像以赛亚书有六十六章，但是在这六十六章里，讲到预言的，不到一半。而且这些预言，都是神把祂的旨意启示给以赛亚，要他为神向以色列人说，向攻打以色列的外邦人说的。所以，以赛亚固然可以称为先知，但称呼他为“神的代言者”或“申言者”更为妥当。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保罗列举恩赐时，两次提到“先知”，这项恩赐若翻成“为神说话”或“申言者”就妥当了，让人容易明白这个恩赐是“被神感动，为神说话，也把神说了出来”。因为神被启示，被说明了。当然，申言者有时也会说到未来的事，就是说预言了。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一开头，保罗鼓励信徒切慕属灵的恩赐，更要羡慕作“先知说预言(或讲道)”，这句话应该翻成“申言者为神说话”。教会要被建造，就需要有神的话语，将基督供应给信徒，这是教会聚会中最主要的事。而要能为神说话，就需要被神圣的生命所充满，当我们里面满了神，满了基督，我们就自然而然地为神说话，也把神说出来了。试想，在聚会中，若没有人说话，神就得不到彰显。有人说了话，但是没有说出基督来，只是闲聊，那还是没有神。直到有人为神说了话，也把神说了出来，那个聚会就有神的同在，信徒都得了供应，而教会也得了建造(4)，这就是说神的经纶又往前迈了一步。所以保罗要哥林多信徒都来羡慕追求这个为神说话的恩赐，好叫众人都能造就教会。(国语和合本圣经将此翻为作先知说预言，是相当害意的。)那些在聚会中说方言的，只顾到自己，造就了自己，其他信徒却没有得到造就(4~5)。那要造就自己的，大可学保罗，私下在神的面前，怎么说方言都好。但是在私下不说，来在人面前大说特说，那岂不是存心想炫耀？保罗说他愿意哥林多人都说方言，都在神的面前，被灵充满，但是他更愿意他们作“申言者”或“神的代言人”为神说话，把神和基督说出来，供应给其他的信徒(5)。他到哥林多人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就是将基督启示出来)或知识(关于神和主)或预言(为神说话、说出神来、也有将来的事)或教训(教导神的真理)，给他们讲解，信徒听不懂，那他所说的有什么益处呢(6)？ 
			

			
				保罗接下来，用乐器作比喻。如果乐器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弹所吹的是什么？哥林多信徒说方言荒谬到了一个程度，就像吹无定的号声，没人听得懂，那些声音对别人是没有分别，没有意义的。保罗告诉哥林多信徒，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气说话了(8~11)。保罗一再劝勉哥林多人，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按原文本没有恩赐二字)，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12)。 
			

			
				他说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或心思祷告；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论是祷告，是歌唱，都要用灵和悟性来作。保罗非常平衡，向神祷告歌唱，既要用灵，也要用悟性。神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里敬拜。但是哥林多人只顾属灵，不用悟性，就失去了一同敬拜神的目的。另一面，光用悟性而不用灵，则根本不是敬拜神了。在教会聚会中，为了要叫全体与会者得益处，我们应当用灵，也当用悟性，以人能明白的话来祷告和歌唱。不然，光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不明白所说的，怎么能在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14~17)。保罗承认他说方言比哥林多人说得多，但是在教会中，他宁可用悟性，就是用心思来翻译，用自己和别人都听得懂的话，来表达灵的感动。虽然只有五句话教导人，却胜过万句没有人听得懂的方言(18~19)。保罗恳求哥林多信徒，在心志(原文为领悟)上，不要作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作婴孩，在心志上总要作大人。哥林多信徒热中于说方言，所以在心志上、在领悟上，还是小孩。他们不像生命较成熟的信徒能够适当的使用心思，让心思来解说灵的感觉。 
			

			
				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保罗引用旧约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耶和华所说的话﹕“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们却不肯听”(11~12)。这样看来，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但是在教会聚会中，作申言者说话，不是为不信的人，乃是为信的人。在旧约时，当以色列人背叛离弃神的时候，神就激动外邦人，用外邦人的方言来说话。这在神是不得已的事，对于以色列人是一种惩罚。保罗在这里引用，表示哥林多人着迷于这些神奇的恩赐，已经离弃了神，因为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的。在教会聚会时，那是信徒聚在一起，都是相信的人了，还用方言，在保罗的眼中，那是说聚会的人已经到了一个不信的地步了。 
			

			
				然后，保罗说，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颠狂了么？因此，鼓励与会的人都在聚会中说方言是不正确的。但是若都作申言者为神说话，供应基督，或有不信的，或有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听到信徒所说的，心里的隐情就会被显露出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而俯伏在地，承认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这些不信的，或是不懂方言的，听到信徒都在为神说话，所说的他能懂，就像在五旬节时，彼得对众人传讲的一样，叫人听了扎心，就会信服。 
			

			
				哥林多的信徒在聚会中个个争先恐后，抢着说方言，会中乱哄哄的，谁也不知道别人讲什么，自说自话，没有一点次序。所以，在末了，保罗说你们要一个一个的作申言者，为神说话，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他说，申言者的灵原是顺服申言者的，为神说话的人不必被灵带进一种疯狂混乱的场面。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26~33)。最后，保罗再重复一次，要哥林多人切慕作申言者，为神说话。同时，他也知道说方言在恩赐上还是有其用途。所以，他说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但是要他们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39~40)。 
			

			
				保罗的确是一位认识神心意的人，处处都为建造教会着想，他是一心一意要成就神永远的经纶。虽然哥林多人和其他教会比起来，可能是问题最多，情形最差的教会。但是保罗把他们摆在心上，这个属肉体、追求神奇恩赐的教会，叫保罗最最操心。他写了林前十六章，又写了林后十三章，加起来一共是二十九章。保罗写给其他教会的书信，没有一封是像写给哥林多这么长的。保罗叮嚀再叮嚀，嘱咐再嘱咐，要哥林多人从许多小孩的“玩具”中出来，回到基督，回到生命。只有回到神的经纶上面，教会才能被建造，基督的身体才能健全长大，一直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弗四13~14)，他们才不再作小孩，为波浪漂来漂去，而中了仇敌的诡计。就算保罗在最后没有禁止他们说方言，但是在林前，他写了三章(十二~十四)，一共八十四节，一再的对付了说方言这事之后，他用缓和温柔的语气，再次劝他们，要叫他们从狂热混乱中冷静下来，回到神的经纶上面。若有人因为保罗暴露了说方言在各种恩赐中的地位，而强行禁止说方言，就像历史上的一些正统人士所作的，矫枉过正，反而伤害了这些生命还未成熟的小孩子，不小心就扼杀了信徒在属灵方面的自由。所以保罗很谨慎的再次嘱咐，不要禁止说方言，就是要保守教会的包罗性与合一，同时也说出保罗是何等深深爱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不愿有任何一个信徒因此跌倒。 
			

			
				我们看了林前十二到十四章的上下文之后，应当很清楚保罗对属灵恩赐，特别是对说方言这件事的态度。但是灵恩派信徒却有不少人将这段经文断章取义，我就曾遇见过。当保罗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十四18)。他们就抓住这句话说，“保罗作了榜样，鼓励人说方言，越多越好。”但是，这一节的下一句是什么呢？保罗说，“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十四19)。灵恩派信徒就不愿题这一句了。还有，保罗在末了说，“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十四39)。灵恩派就又说，“你看，保罗说不要禁止说方言。那些批评我们的人，不懂圣经。”但是这一句话的上半节是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作申言者为神说话”(原文)，然后，保罗才说，“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在新约其他书信中，我们也看不到这些神奇的恩赐。这可以证明，所有使徒们对这些神奇恩赐的态度了。整本新约圣经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要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信徒里面，叫他们在这生命上长大成熟，彼此建造基督的身体，来完成神的经纶。对于有利于这神圣经纶的，圣经里会一说再说。而没有正面积极价值的神奇恩赐，虽有其地位和功用，但是不要高抬它们，本末倒置，而影响了信徒的成长和教会的建造。 
			

			
				其　他 
			

			
				从语言学方面来看，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用来作沟通而有的。语言学家承认，就是最简单的语言，也必须有一些基本的字母，有母音和子音，作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成为可切分、辨认的语音(segmental phonemes)，才能表达意思。像英文有二十六个字母，组合成三十一个或三十八个语音。数目的不同是因着不同地区的口音而有的。中文的注音符号也有三十七个，再加上四声，可以产生五十个以上不同的语音，所以中文可以算是相当复杂，却是非常达意的语言。就算最简单的夏威夷方言，也有十三个可切分、辨认的语音24，因为他们的生活较为简单，所表达的意思也比较简单。有语言学者将一些说方言者，在聚会中所说的录了下来，可辨认的语音，却不超过十个，连生活简单的夏威夷土著，所要表达的都不如，却有翻译的人翻出深奥的预言，和复杂的事物。这是不可思议呢，还是太离谱呢？灵恩派可能会说，这是天使的语言，或这本是神奇的事，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但是，行传二章里的方言，都是可辨认的家乡话。 
			

			
				在希腊原文里，当使徒或信徒说方言时，所使用的字是 Glossa，它是指舌头或一种语言。在行传二章六和八节，众人听了使徒们说方言，则是用dialektos，这个字日后就演变成英文里的dialect，是指家乡话说的。但因说方言这事在历史上所造成的争论，在神学研究方面，就以Xenolalia 来指说一种“说的人所没有学过的方言”，而以 Glossolalia 来指一种舌音，是没法相联于任何一种语言的。前者就是行传第二章里使徒们所说的方言，那是从加利利来的使徒没有学过，但在圣灵浇灌之后能说的一种神奇恩赐；而后者是灵恩派人士所强调的方言，其实这舌音不能算是一种语言，它与可辨认的方言或家乡话，截然不同。 
			

			
				保罗使用“天使的语言”一辞，在林前十三章第一节的口气，是称赞说方言呢，还是贬低呢？只要读一下那里的一两节经文，就会非常清楚了。另外，圣经中记载天使对人说话，都是说人能懂得的话，像天使对施浸约翰的父亲，对耶穌的母亲马利亚，都是说他们听得懂的话。所以保罗所说的天使的语言，与万人的方言并列，再加上他说，“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鈸。”这是称赞呢，还是贬低呢？ 
			

			
				翻方言也是一种属灵的恩赐。经常是有人说了很长的一段，所翻出来的，却是相当短，而且是经常的那几句。像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像你们要有信心，必见神的荣耀；像神将在你们当中行奇妙的事等等。若将所说的方言录下来，然后分别请那些自称会翻的人翻，十之八九，没有两个是翻的一样的。如果问他们这是那一种方言，也没有几个人能答得出来。这就不像行传里第二章时，那些聚集的人听到使徒们所说的，可以明确地把方言的来处说出来。 
			

			
				王生台
			

			

	


				人位是什么意思
			

			
				回应；人位是什么意思，还有在耶穌还没有得荣之前，不是那灵还没有吗？怎么那灵能引耶穌到旷野受撒但试诱？
			

			
				“人位”是从神学上的 “Person”这个字翻译过来的。有时也翻成“位格”，指一个有意识、思想，有主见，有爱好、恨恶，能作决定的Person。因为早期在讨论基督身位时，教父们同意基督与父神有同一个神的性质(substance)，而且也是如父神一样是有人位的。后来，在辩论圣灵的身位时，因为希伯来文与希腊文的“灵”这个字，也是“气息”、“风”的同义字，为了避免人有错误的领会，将灵认为是没有以上人位性能的东西，所以神学家也使用这个字来讲圣灵是不能被欺骗的（如徒五3），能被grieved的（弗四30，中文翻成使圣灵忧愁），是有人位的。
			

			
				所以，我们说让基督作人位，就是让祂在我们生活上，不是我活了，乃是让祂来作人位来决定任何的事，让祂有主权，叫祂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祂的爱好成为我的爱好，祂的恨恶也成为我的恨恶等等，这是经历基督的最高点。腓立比书是讲经历基督的一卷书，保罗在第二章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鼓励，若有什么爱的安慰，若有什么灵的交通，若有什么慈心、怜恤，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就是要思念相同的事，有相同的爱，魂里联结，思念同一件事，凡事都不私图好争，也不贪图虚荣，只要心思卑微，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单看重自己的长处，也看重别人的。”但我们自己的个性都是争强好胜的，看不起别人的，那能叫我们不私图好争，也不贪图虚荣，心思卑微，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怎么能办到？保罗在下一节就鼓励我们只有：“思念基督耶穌里面所思念的”才能经历基督作我们的人位。
			

			
				关于在耶穌还没有得荣之前，不是那灵还没有吗？怎么那灵能引耶穌到旷野受撒但试诱？你所引用的耶穌受试探是在路加四1，我们读一下这一个经节，“耶穌满有圣灵，从约但河回来，在旷野为那灵引导，四十天受魔鬼的试诱。”这里先讲了耶穌满了“圣灵”，然后说祂在旷野被“那灵”引导受试探。试探过后，耶穌在“那灵”的能力中回到加利利(四14)。这里的“那灵”是在文法中的用法，指前面已经说过的事，再次提起时，就使用“那”来指。比方说，我买了一枝笔，那枝笔很好用。但是在约七39那里的使用“那灵”，却不是应用这个文法规则，而有另一个原则，就是这事物的本身或文化背景使这事物成了某一个特定的事物，没有另一个了。这些事物是众所皆知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太阳、月亮、地球一样。希腊原文圣经中就有这种讲法，如行传二20中的日头与月亮都有定冠词，马可四31中的地，也有一个定冠词。其实这三个文法原则，在英文与其他一些西方语文中也都应用，中文里也有类似的原则，只是在一般的用法中，我们不特别加上“那”定冠词而已。注意在约七39那里的上下文并没有提到圣灵，所以这里所说的那灵，就是一个众人皆知，独特的“灵”，就是指耶穌死而复活之后神的灵经过了死与复活的过程，所成为的“那灵”。并不是另一个有别于神的灵的灵，乃是同一位神的灵，经过了这么一个过程，所成功的那灵。
			

			
				你也可以在讨论#289那一文中，看见我对“那灵”的用法已经有详细的回答。
			

			
				王生台
			

			

	


				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那一样更容易
			

			
				回应：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那一样更容易
			

			
				我们要来看这里的上下文。
			

			
				马可二1-12记载说，耶穌在迦百农一处的屋子里讲道，挤满了人。有人把一个瘫子带来，请祂医治，因人太多，进不去，他们迫切，就将屋顶拆了，把瘫子从屋顶上縋下去。耶穌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那瘫子说，“你的罪赦免了。”但是边上有经学家因为不知道耶穌就是神自己，就心里嘀咕说，这个拿撒勒人太狂妄了，居然能赦罪，全宇宙中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他可是谁呢？但是耶穌乃是那无所不知的神，知道他们的议论，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议论？你们知道吗？光是说你的罪赦了容易，还是说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容易？我现在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吩咐那瘫子说，“我吩咐你，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行走。”
			

			
				那些经学家以为耶穌居然胆敢说赦罪，这是一个骗子。但是耶穌告诉他们，说赦罪对骗子来说，只是动动嘴皮子；但是要叫瘫子起来行走，就不容易的了，必须有非同小可的能力才行。耶穌在此问他们说，那个比较容易？对人来说，动嘴皮子容易多了，要医治这瘫子却太难了。但是耶穌在此却叫瘫子行走，这样的事对祂这独一的神是太轻鬆的了。要这位真神赦免这人的罪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那瘫子还没有认罪求赦免，他只是来求医治。耶穌在此的说法是告诉这些经学家，祂不但有医治的能力，更有赦免罪权柄，因为祂就是神自己。
			

			
				王生台
			

			

	


				为何耶穌转身对她们说这些话
			

			
				为何耶穌转身对她们说这些话？
			

			
				请先读这里的上下文。这里是耶穌被比拉多审判过了，要被钉十字架。在祂走那去骷髏地的路上，有许多百姓与妇人跟着祂，他们知道钉十字架的痛苦，所以为祂所要受的苦楚哀号痛哭。这时耶穌转身对这些跟着祂的妇人说了以上所引用的话。的确，耶穌在此也知道祂所要受的苦，因为在客西马尼园中祂曾求过父神，挪开那苦杯，但这时祂的心却是在这些忠实跟着祂的姊妹身上，提醒她们不要为祂所要受的痛苦哭，应当为她们自己的罪，与她们儿女的罪哭，是这些罪使耶穌走上了这段痛苦的路。祂所要承受的痛苦远非任何世人所能领会瞭解的，只有那拥有神性的一位能在祂的人性里来承受，并且能在祂的人性里，以祂的神性来关怀跟从祂的人，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底下几节就是预言要发生的两方面重要事件。
			

			
				第一，这段痛苦的路程，对耶穌来说，也是一段值得祂欢欣的事，因为祂要从死里复活，产生出许多神的儿女来，这些不是从人肉体生育所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一12-13），所以 29节所说的是指这面的事。在约翰福音中，到那日都是指着基督复活的那日说的（十四20, 十六23, 26, 二十19）。这是对信徒说的。
			

			
				30-31节则是对那些不信祂的人，顽强不信之人到了大灾难时，还不悔改（启六16）。在圣经中，树都是表征人性。如果宗教家与世人将耶穌这满有神神圣生命汁水的树钉了十字架，受这种残酷的苦，那么到了神来审判这些不信者，他们这毫无神生命汁水，枯干的树，将要如何呢？
			

			
				王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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